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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1 （编）（简

景跃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 政治学课程首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科学理论

与方法、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学等。著（编）有《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

与宏观透视》、《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

法》、《政治学原理》等学术专著和教材多部。

张小劲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欧盟”让·莫内教

授＂，兼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并担

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政治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欧盟政治、中国政治等。著（合

著）有《社会党国际变化中的组织、思想与政策》、《比较政治学导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讲》等学术专著和教材多部。

茬，简

本书依据导论、硬件、软件、联系机制、演化这一逻辑脉络，系统阐述了政治学的基

本概念和理论。全书分为五篇：第 1 篇讨论了政治与政治学的一般性问题，回答了“如何

理解政治”、“如何研究政治”两个基本问题；第 2 篇详细探讨了政治系统的硬件，即国家

机器与政府设置，内容涉及国家与超国家政治、代议机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和武装力

量；第 3 篇分析了政治系统的软件，阐释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介绍了当今世界主要

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对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 4 篇从政

治沟通与政治参与、政党与政党制度、利益集团三个角度来考察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机

制；第 5 篇着眼于政治过程的演化和发展，探讨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演进、人权与公民

权利、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民主与民主化等问题。

与一般的政治学教材不同，本书特别强调政治与政治学研究的多元化视角，全书在以

简要方式勾勒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试图揭示其内在的复杂

性，力图反映不同研究取向和不同研究风格对政治学的贡献，并鼓励读者以多维视角理解

政治和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问题，以审视的眼光迎接不同的观点，在多样性中学会辨

析和反思。

本书适合作为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 及相

关专业政治学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党政干部和其他读者了解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入门读物。



出版说明 >>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始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时至今日，随

着公共管理职业化的发展，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事业在西方发达国家方兴未

艾。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为了适应政府改革与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需要，我国的公共行

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在经历了发展的挫折之后，开始了恢复和重建的工作。经过多年

的发展，特别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设置和我国公共管理硕士 (MPA) 教育的启动以及

高校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大量开设，公共管理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域

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科。

为了满足广大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教学需要，在历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

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自 1999 年起，陆续出版了

“21 世纪公共行政系列教材”、 “21 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 “21 世纪公共事业管理系列

教材”、“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公共管理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21 世纪劳动与社会保障

系列教材”、 “21 世纪土地资源管理系列教材”、 “21 世纪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列教材”等多

个本科系列教材。这些教材被国内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广泛选用，并得到了公共管理学界

的支持和认可，数十种教材被评为“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

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以及各省市精品教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新技术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对高校教材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回应这种要求，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拟对上述系列教材进行整

合和提升，推出“新编 21 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以满足国内高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

设的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海关管理、

交通管理、海事管理、公共关系学等本科专业的教学需要。

“新编 21 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将秉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教材学术精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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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英才”的宗旨，从本科教育的特点出发，从公共管理教育的特点出发，为广大高

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师生提供一套高质量的本科教材。在教材编写和内容安排上，“新编 21

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强调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同时，也尽可能地体现创

新性和前沿性，反映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情况。

“新编 21 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数十所国内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领衔著述，我们期望通

过这种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方式，为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奉上一套体现系统

性、权威性、通用性，并兼具创新性、前沿性、启发性的精品教材。

公共管理的实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学科

研究的范围、主题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将紧跟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所

有作者一起，不断对本套教材进行修订和完善。望广大读者给我们反馈信息，对本套教材

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使我们能够在所有读者和作者的帮助下，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共同

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三版前言
>> 

本书第三版保持了第二版的基本结构，作出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 15 章“民主与民主

化”。在全书的所有章节中，这部分的内容也许是最切近现实的。在本书第二版的写作时

我们曾有此考虑，但因故未能进入实际操作，这次陶逸骏博士的加盟使这部分内容的修订

和增补计划得以顺利实现。比较幸运的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复杂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认识和把握这个重要的议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肇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第三波民主

化浪潮，虽不能说是潮平浪息 民主或民主化的深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至少也是

波澜不惊。然而，学术界的“善后”工作还远未终结。从最初的民主转型到民主巩固，复

从民主巩固到民主质量，进而关注民主的治理绩效……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此，

除了重写“民主巩固”这一小节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第四节“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新议

题”。在这一标题下，分别介绍了“民主质量”和”概念修饰：添加形容词的民主与威权”

的相关信息。此外，原本设想开辟一节专门讨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考虑到篇

幅所限以及我们正在编写的另一本教材《中国政府与政治》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讨论，最

后改变初衷。不过，在第 15 章的“本章小结”部分，我们强调了下面这一点：在民主化

的历史大趋势下，“如何选择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是追求民主的人

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事实上，本书的修订计划超出了上述范围，之所以未能全部落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我们还在探索如何平衡教材写作中的两个原则一反映性原则和稳当性原则。反映性原则

要求我们对时代变化和知识进展作出及时的回应，而稳当性原则要求我们作出的回应能经

得起历史（时间）的检验。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度如何把握，我们依然处在一种摸索的状

态中。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写作教科书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读者不吝

赐厚爱，出版社积极鼓励，使这本教材得以再次推出新版。作为编者在感激之余，唯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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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准备着，与时代共进、与读者共进。

英人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 教授，一位政治学教科书的杰出编撰者，

曾表达了他对于政治的两个看法：首先，政治总是处千不断的变化之中，它执拗地拒绝停

滞不前；其次，政治的本质就是多样性和争论卢此见识实乃金玉良言。对于教材编写而

言，第一点意味着教材需要不断地修订，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知识的进展；第二点则要求

以尽可能客观中允的方式来呈现多元的知识。在修订第二版时，我们以此为纲，第三版的

修改依然如此，愿我们的努力成为有益的尝试。

特此说明，并谨表谢意。

编者

2014 年 10 月

CD 参见 3足］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序言、第 1 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第二版前言
>> 

2006 年，我们尝试以一种相对开放的方式来编写政治学教科书，这样做的动机与以

下两个方面的考虑有关：第一，尽量反映政治现象和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努力提供多元

信息；第二，经由这种方式希冀拓展学生的视野。在我们看来，在当今的多元世界中，学

会如何思考比知识传授本身更为重要。不过，对于这种尝试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很

大的把握，毕竟，人们已经相当习惯于从教科书中寻找概念的考试定义和问题的标准答

案。令人欣喜的是，来自教材使用者和市场的反馈基本是肯定的。当然，起初我们也耳闻

这样的担虑，对于非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本书的内容似乎难度大了一点。不过，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担心似乎正在减少。因此，在得到出版社传来的再版信息时，我们对

本书的写作理路和基本风格增加了不少信心。

此次再版，宥千诸多因素的限制，在篇章结构上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做出的修改主要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此次再版对本书篇幅进行了适当精简，主要涉及第 3 章

（国家与超国家政治）、第 12 章（政党与政党制度）和第 13 章（利益集团）。相比之下，

后面两章的＂瘦身”幅度较大。虽然裁字时常觉得不忍下手，但从结果看，“手术”之后

的各章篇幅在结构上比原先略显平衡，且令人宽慰的是，上述章节的文字精简并没有影响

基本信息的完整性。

第二，对书中的注释部分做了必要的修正。凡注释内容引自中文版的（主要是译著），

原则上采用最新版本（有的书不但出了新版，而且还换了出版社）。如果在译文方面有变

动的话，再版注释中也做了相应的改动。第一版中各章曾有引用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现

象，此次再版进行了统一。

笫三，根据近几年的出版情况，对本书的参考书目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更新，以尽可

能地反映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最新发展，同时在数量方面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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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一些章节在文字和表述方面进行了技术处理，增添了新的资料和数据；另一

些章节对“本章小结”和“关键术语”进行了修改或补充。

第五，对第一版中的个别错误和过时的表述进行了相应的修正。

不难看出，上述修改基本属于技术层面。这当然不意味着本书在其他方面没有修改的

必要，事实也许相反。对于这一矛盾，下面的回答也许是策略性的，但确实反映了编者当

下的心态：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作出回应。

编者

2010 年 8 月



第一版前言
>> 

这是一本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撰写的政治学教材，虽然在内容选择或凸显重点方

面考虑到了专业的适应性，但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的写作依然体现了政治学的专业标准。

这不但是因为行政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因为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现

实联系。

与一般教科书的写法稍有不同，本书在以简要方式勾勒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

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试图揭示其内在的复杂性，鼓励读者以多维视角理解政治和政治学的基

本概念与基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对政治和政治学的多元理解是阅读本书的出发点。

借用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我们可以做出一种简单的二分法：一类学科中存在一种被

普遍信奉和运用的研究范式，基本概念的界定是清晰的，或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分歧；如果

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只是由千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且这些不同的观察角度是可以兼容的。

另一类的情形刚好相反，学科内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竞争性范式，人们在一系列基本问

题（甚至基本概念）上有着尖锐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具有刚性特征，很难作简单的化约

处理。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科都属于上面所说的第二种类型。社会科学在缘

起上乃是模仿自然科学而建构起来的，其名称也反映了它的派生性：在 science （自然科

学）的前面加一个限定修饰词 soci al 。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实践，其规范程度迄今仍难

望自然科学之项背。作为第二类学科中的一名成员，政治学又居于“不幸”之列，因为它

拥有了更多的竞争性研究范式。在“什么是政治”、“如何研究政治”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

上，答案的多样性是政治学研究者以及初学入门者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

对于政治学教材的写作来说，这种多样性显然是一件不那么令人舒适的事情，因为教

材编写的传统理念不适合处置这种复杂性。简要地说，人们对教材的期待有二：一是在特

定领域内将公认的或重要的知识成果予以系统的总结；二是采用一定的、具有内在逻辑联

系的叙述框架将其规范地表述出来。因此，体系性、一致性和规范性成为衡量教科书质扒

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依然没有摆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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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式的多元格局，争论和争议依然是它的一个内生特征。

这一背景对于政治学教材的写作具有深刻的影响，本书编者主张，教材的风格必须尽

量反映和适应政治学知识的这一现状。这一选择对政治学初学者意味着什么？我们希望读

者在本书的阅读和思考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除了设计思路的考量之外，本书在内容选择与编排方式上亦与同类教材有所区别，毕

竟设计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内容选择和编排方式。

根据导论、硬件、软件、联系机制、演化这一逻辑脉络，全书分为 5 篇 15 章。

第 1 篇“政治的性质与政治研究”分两章讨论政治与政治学的一般性问题，涉及对政

治的理解、政治的核心问题、研究政治的取向以及政治学的学科特点等内容。希望通过历

史与逻辑两个维度的解析，使读者对政治和政治学的复杂背景有一个总揽性的大致了解。

第 2 篇在“政治系统的硬件：国家与政府设置”这一标题下，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国家

机器和政府设置。这部分内容是传统政治学的核心，也是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复兴的大本

营。为此，本书用五章的篇幅来处理相关的题材，这在国内教材中是较为少见的，其中有

关“武装力量”的讨论是到目前为止为同类教材所缺乏的。

在此基础上，第 3 篇转而分析政治系统的软件，它是政治制度的灵魂，也是使硬件运

作起来的润滑剂。考虑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本篇以两章的篇幅对其进行讨论，在阐释意

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的同时，简要介绍当今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政治文化的叙述

构成了政治系统软件的另一维度，除了经典内容之外，本篇也涉及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

社会资本理论，并考察了它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关系。

第 4 篇的主题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分别从“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政党

与政党制度”以及“利益集团”三个方面来加以叙述。在代议制民主的背景下，政党与利

益集团是政府与人民之间联系的中介，而政治参与表明公民直接介入不同层次的政治活

动，政治沟通则从系统运作的角度来考察系统不同要素之间的联系方式。

“历史视野中的政治过程”作为最后一篇，即第 5 篇，如标题所示，着眼于政治过程

的演化和发展。本篇的两章分别讨论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演进、政治发展的目标、人权与

公民权利、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以及民主和民主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

意义，同时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对千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结构安排是对政治学不同阶段所累积的知识的一种兼容，反映了

不同研究取向和不同研究风格对政治学的贡献。

鉴于此，本书编者给初学者一个善意的提醒：学习政治学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了解

知识本身，而是调整心态，开阔胸怀，以审视的眼光来迎接不同的观点，在多样性中学会

辨析和反思。

以上是就本书的设计理念和操作实施对读者所作的一个交代，自然也体现了编者对读

者的某种期待。诚恳希望本书的使用者，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能够对这一新的尝试予

以理性的审视，以便我们能够有所改进与完善。

编者

200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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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柏瑛祁凡晔

划教材）

市政管理学（第＝版）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杨宏山
当代中国政府（第二版）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吴爱明
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张锐听
西方行政学理论概要（第二版）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丁煌
公共危机管理导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肖鹏军
中国公共政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陈振明
政府公共关系（第二版）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廖为建张宁
非营利组织导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王名
电子政府概论（第二版） 张锐盺
公共管理的方法与技术（第二版） 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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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文持说明

（教学课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出版分社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

才”的出版宗旨，多年来，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公共管理、教育学、政治学、政治理论公

共课教材和学术著作。

为服务一线老师的教学工作，我们为本教材制作了相应的 PowerPo i nt教学课件，任

何一位采用本书为授课教材的老师都可免费获得课件。为保证这些课件仅为授课教师获

得，烦请您填写如下材料并邮寄或传真给我们，我们将在收到信件或传真后 48 小时内通

过 E-ma i l 给您发送有关课件。关于人大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出版分社的其他图书信息，

请登录 http:/ /www.cru p.com. cn/gggl 查询。

我们的联系方式：

地址： （ 100872) 北京市中关村大街甲 59 号文化大厦 1202 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出版分社

电话： (010) 82502724 62514775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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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院 院／系 专业兹证明

学年第 学期开设的 课程，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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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班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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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E-ma il: 

（书名、作者）作为本课程教材。授课教师为 ，授

个、学生 人。授课教师需要与本书配套的教学课件。

系／院主任：

（系／院办公室章）

年月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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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导论，本篇试图回答初学者可能遇到的两个元始问题：如何理解政

治，如何研究政治。

在逻辑上，理解政治与研究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你如何去理

解政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如何去研究政治。换言之，不同的政治观将导向

不同的政治学研究理路。

本篇两章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希望对它们的分析有助于初学者在政治学

海洋的航程中辨识方向。



第 1

章\ 
政治的性质与核心问题

>> 

多数学术研究是从讨论科目自身是什么开始的，通常以这样的问题发端：“物理

学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或“经济学是什么？”这种讨论方式的长处是让学生了

解他们将要学习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议题和论题将被涉及。然而不幸的是，对于政治
学的学生来说，“什么是政治学”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导致混乱，而不是给予安慰或恢

复信心。政治学的问题在于：争论、辩议和分歧是其核心，“政治”的界定亦不

例外。。

这是十几年前英国政治学者海伍德 (Andrew Heywood) 针对“政治”概念的复杂性

写下的话。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形并未见有丝毫的好转，估计再过十几年也不会有大

的改善。对于政治学的初学者未说，这多少有点令人沮丧，因为如果一门学科连基本概念

都不易界定，或在基本概念的争议中不存在标准的正确答案，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所

谓的“政治科学”(pol iti cal sc i ence) 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科学”。@

尽管我们可以不满意或不喜欢这一现状，然而作为政治学课程的学习者却不得不面对

这一事实。随便翻开一本政治学教科书，你都会发现关于政治的 ABCD 式的定义罗列。本

书看来也难以免俗，只是手法有所不同而已。本章要讨论的是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从特

定的角度解析不同的政治观，并试图探究在分歧背后可能存在的共因；二是进而讨论政治

的核心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为初学者提供一个比较实用的思考

起点。

。 Andrew Heywocxl. Pol iti cal Ideas and Cm,cepts: A11 Int 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p. 16. 

@ 对政治学的科学性质表示怀疑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我们将在后面遇到来自其他方面的质疑。衙要指出的是，

这种争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知识不重要。也许需要转换的是对“科学”概念的理解．我们将在第 2 章讨论这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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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问题

·理解政治的三个维度及其发展趋势

·公域与私域二分法的古典形式和修

正形式

·权力三面性的不同侧重点

·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和制度设计

1. 1 如何理解政治

敏锐的读者也许巳注意到，本书没有像其他教科书那样，使用“什么是政治”、“政治

的界定”或“政治的含义”这类术语，而是通过“如何理解政治”的发问强调理解政治的

不同方式。在本书作者看来，当人们试图界定某个重要概念时，他们所谈论的不只是术语

的定义，而是在涉及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概念是理论之网的纽结，只有在关系网络之中

它才能得到有效的理解。就政治学而言，对“政治”概念的界定必然涉及不同的政治观。

考虑到既有教科书在这方面巳作的努力，本书的目标是从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的复杂性。

为此，我们试图通过三个维度的考察来展示对政治的不同理解方式。这三个维度分别是政

治的分析单位、政治的边界以及政治的专业化程度。对它们的讨论构成了本节的主要内

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作必要的归纳，以在比较的视野中把握政治含义的丰富性、复杂

性和历史变动性。

1. 1. 1 政治的分析单位

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分析单位 (units of analys i s) 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

从理论上说，分析单位回答的问题是研究什么或研究谁。乍看上去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研究者自然明白自己要研究的是什么。不过由于下面两个因素，分析单位的澄清依然

是必要的。首先，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或角度进行观察，个体、群体、组织、社会

人为事物（如文学作品、媒体、建筑物、汽车、歌曲、笑话、科学发明等）等都可以成为

分析单位；其次，分析单位的意识薄弱很容易使人犯区位谬误（ecologi cal fallacy),即假

定以区位为分析单位得到的结果也可以在区位的个体中获得证实。此外，分析单位与观察

单位的关系也是一个在经验研究过程中需要加以明晰的问题。(j)
不过，本章使用的“分析单位”是一个含义相对宽泛的术语，它是指政治理论的构建

单位，或立论的前提和出发点。这种理论既可以是实证性理论，也可以是规范性理论。迄

今为止，在政治学中个人、团体和阶级三种分析单位对千理解政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洞

见。我们依次叙之。

l.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政治观

政治学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政治观的典范，其中个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O 参见［美］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上），] ]9~123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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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价值维度的崇高地位。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是作为“个人”而存在

的；社会由无数的个人组成，没有个人，社会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在社会和

政治生活中个人是最为重要的，个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鲁滨孙漂流的故事以文学形式

表达了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其次，在分析维度上，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的设想是理性和

能动的，亦即个人不但了解自身的需要（也只有个人最了解自身的偏好），而且在特定环

境中能够做出最合乎自身利益的判断，并具有选择的能力，能够采取有见识的行动。CD

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确立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以此出发构建理论大厦。这座大

厦的主要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1)对政治必然性的认识。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政府或

国家出现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前政治的状态中，具有“天赋权利”的人

们或生活得没有安全感，一如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所设想的人与人之间像狼与狼一

样；或过着文明的生活但遭遇许多不易解决的纠纷与麻烦，像洛克(John Locke) 与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所想象的那样。不管是出于恐惧，还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对自然状态的不同想象导致的结果在下面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通过“社会契约“走出自

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建立政府。（2) 个人与社会本位观。通过自然状态的设想以及社

会契约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者确立了个人先于（高于）社会，以及社会先于（高于）国

家的命题。换言之，个人是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政治的归宿。国家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建

立的，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有助千个人追求幸福。一旦政府违背了民意，或其所作所

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在洛克看来，人民就具有革命的权利。（3) 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

这一思辨模式中，政府权力来源于具有天赋权利的个人的让渡，这种让渡构成了政府合法

性的唯一基础：其统治基于人民的同意。定期的选举成为这种让渡的制度化实践。 (4) 消

极政治观。尽管政府的产生具有必然性，但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眼中，政府依然是一种必

要的“恶“，而不是“善“。作为合法垄断暴力工具的国家机器，政府具有双重性，它既可

能行善，也可能作恶。由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政治家的人性不抱乐观的态度，因此他们宁

可张扬政府可能作恶的这一方面。（5) 对权力的制约。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权力会导致
腐败，绝对权力则绝对地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制约权力是他们弹精竭虑思考的问题。在

政府结构的设计方面，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之间的分权制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成为

普遍的实践；在政府行为方面，确立了法治原则，以防止政府官员任意行事。（6) 公域与

私域的区分。如果说权力制衡的目的是牵制政府的行动，那么，公域与私域的区分则旨在

为政府的活动领域圈定一个范围，在此之外政府莫入。

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是针对中世纪晚期西欧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

的，特定的时代赋予它双重使命：在押击君权至上观点的同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理论辩

护。尽管其论证方式缺乏历史事实的证据，而且当今的政治现实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

其提出的问题及其相应的思考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以团体为分析单位的政治观

如果说在绝对主义国家和“口含天宪＂的王权面前，古典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天赋

CD 在某种意义上．眼下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继承了古典自山主义的分析传统，将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只
不过以“经济人”的方式出现．并实现了从规范理论到实证理论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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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口号来捍卫个人自由，那么在其政治理想成为制度性的现实（从代议制政府到代

议制民主）之后，问题意识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治学家的思考重点逐渐转移到下述

问题上来：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将民主政治看作是一部机

器，那么这部机器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与思考重点的转移相适应，人们的研究方法也由抽

象思辨转向经验的实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盛行于美国政治学界的古典多元主义便

是这种转向的一个理论结果。与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规范性特点相比，多元主义则

是一种经验民主理论。它告诉人们的不是“应该“，而是“如何”。

基于现实经验的观察，多元主义者发现在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发挥重大作用的不是

个人，而是各种各样的团体，亦即所谓的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的作用如此

显著，以至于本特利 (Arthur F. Bentley)认为，只有理解利益集团才能理解美国政治。

因此，多元主义将团体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事实上，多元主义一词中的“元”指的便是

组织。政治学的分析单位遂由个人转向团体。

对千这一转化，研究民主的著名政治学家达尔 (Robert A. Dahl) 是这样分析的：“大

规模民主所需要的权利使得相对自治的组织既可能又必需。例如，人们不可能在没有组织

的大规模制度中进行竞选。禁止政党会使得公民不可能协调他们的努力以提名并选举他们

比较喜欢的候选人，因此将会违背选举平等和有效参与的标准。保留一个政党而禁止其他

所有的政党，将会在和其他公民相比之下授予一个政党的成员以额外的机会。禁止公民自

由结社以使他们的观点无法公开千立法者和其他公民，将会违背有效参与和文明理解的准

则，它还将会无视公民团体对千议事日程加以最终控制的思想。因此，民主过程引入国家

政府，并且强化使得民主程序有效地得到保护所需要的权利，使得各种各样的群体建立自

治组织既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因为组织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所以它们也是不可避

免的。 ”CD

由于这些团体刚好介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因此也常被称作“中介团体”。中介团体将

具有相似利益和共同关注的人们聚合起来，有助于克服大规模民主政治中容易产生的个人

无能感，并将个体资源汇集起来形成更大的集体效应。它一方面为个体公民提供了获取公

共信息的有效手段，并通过制度性渠道将这种影响输入政治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它也通

过提供关于公共利益和需求的必要信息为政府服务。政府领导人经由中介团体而联结广大

公民，以有效地处理他们的问题并了解其关注的热点。在这一意义上，中介团体在公民和

政府之间架起了被传统民主理论所忽视的一座桥梁，使得公民参与的范围扩大了，公民与

政府的上下沟通更容易了。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多元主义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由中介团体组成的网络从基层

草根一直扩展到全国层面。每一个组织必须拥有相应的资源以在更大的范围发挥影响，而

全国性的组织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使得政府和其他精英关注它，并吸纳它进入决策过

程。每一个团体所关注的问题和活动必须相对专门化，其权力的运用亦应有所限制，这样

就没有一个组织会强大到能够支配其他组织的程度。换言之，在所有这些组织中间必须存

在大致的权力平衡。组织的成员身份必须是交叉重叠的，这样可以防止个人过分地归属于

CD ［美］达尔：《多兀主义民主的困境》． 38 页．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作者引用时作了部分技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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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组织。组织在功能上必须是相互依赖和联系的，这样才需要彼此合作和竞争。最后，

必须存在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组规则，以规定组织在致力于获取权力和影响政府时的运作

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多元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政治结构，它将全体社会成员

置于一个强大的体制化网络（establ i shed network) 之中，这一体制化网络由联结公民和

精英的社会组织编织而成，并使有效的政治民主成为可能。。

虽然分析的单位发生了变化，但仍可发现，多元主义的政治观依然是社会本位的，而

非国家／政府本位。在这一意义上，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特定形式。

3. 以阶级为分析单位的政治观

除了个人和团体，阶级也是政治的一种分析单位。尽管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学家和政

治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阶级的存在，但马克思对阶级分析方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出发点或前提是下面的论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

和被压迫者，始终处在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马克思的主要分析对象）则体现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

间的剥削／压迫和斗争／反抗关系。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阶级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力量对抗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要决定因

素。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在更大的分析框架中来看待阶级斗争的功用。

我们不妨以简要的方式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几点： （ 1) 人总是处在一定的

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社会关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

依据。 (2) 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可以辨识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前者主要由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组成，后者包括法律和政治机构以及思想方式、意识形态和哲学。在此一个重要

的观点是：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其实质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工具。（3) 历史运动的动力是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自我动力，而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后就

具有相对的滞后性。 (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阶级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一个

阶级与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而另一个阶级则与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秷桔的生产关系联

系在一起。 (5) 在这一过程中，阶级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

向自为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先进的理论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

斗争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落后的阶级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

不甘心丧失自己的利益。社会革命作为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其本质是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

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这一意义上，革命不是偶然的

事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7)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当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

的统治后，公有制将取代私有制，剥削关系不复存在，和谐关系将取代社会冲突，人类社

(i) Marv in E. Olsen and Marv in N. Mar ger (eds.). P吵er in Modem Society, Boulder: Wes tview Press, pp. 84-

95, 149-150.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第 1 卷． 27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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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通往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引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们对政治学研究具有深刻

的影响。第一，哪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这个问题被称为“国体”；与之相应，政权的具

体组织形式被认为是“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区分可以说是阶级分析方法的特定产物，无

论是在古希腊时期、 17— 18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元

主义那里，都不存在类似的概念区分。第二，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强调的是妥协和共识

(com prom ise and consensus), 政治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手段，一种可能的艺术。这

一观念背后存在两个基本假定：一是由千各种各样的原因，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二是

相信人的理性力屈，可以通过对话、讨论、妥协、协商等方法，而不是军事手段来解决彼

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政党的轮流执政和利益集团的竞争提供了制

度化的妥协渠道。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则强调斗争与暴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上述三种分析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政治的不同视野。就理论研究而言，如何选择分

析单位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性质有关，在这一意义上，它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另一方面，

问题意识的产生却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态度情感乃至意识形态倾向密切相关。虽然社会

科学当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们确实与哲学层面的个人

一七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复杂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只是枚举式的，而任何举例都具有自己的局限性，因此

不应当在事例与概念之间建立单一的排他性联系。事实上，韦伯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

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分别居千一个连续谱的两极。CD

1. 1. 2 政治的范围

如果说政治分析单位涉及的是如何辨析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行动主体（个人、团体

或阶级），那么政治范围所关注的则是政治活动的边界问题，这是一个从古希腊到今天一

直为政治学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政治统治的正确范围。换言之，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样

的一种假设或立场，即政治是有自身边界的，它不应该弥漫于整个社会。对千这个问题，

政治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冒一点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将这方面的观点归纳为以下三个具

有某种连续程度的类型。

I.政府政治观

所谓“政府政治观”是一种狭义的政治观，它主张政治只与国家有关 (what concerns 

the sta te), 是政府管理的一种艺术。持这一立场的人认为，政治活动在空间上仅限于政府

机器，如内阁、国会、政府部门等，在人员上则限于政治家、文官以及游说者。因此，研

究政治也就是研究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或者更广泛地说，是研究政府权威的行使。一如米

诺格 (Kenneth M i nogue) 所说： ＂｀政治＇本来只指君主、国会、部长们的活动，还包括

那些帮助或阻碍这些人物取得权力的政治参与者的活动。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属千社会

CD 简要的说明可参见［英］陂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阶级”条目．北

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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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范畴。吨）政府政治观意味着大多数人、大多数组织以及大多数社会

活动“外在千“政治，因为政治只与管理国家的人有关。

从历史角度观之，这一理解应和了“政治”的古典含义。 “政治”(pol iti cs) 源于

"pol i s", 其字面含义是“城邦”（城市国家）。所谓政治也就是城邦的事务 (what concerns 

the pol i s) 。区别在于，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公民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实

现人的价值；而在现代大型的民族国家，与国家有关的事情通常与公民相距遥远。古典时

代公民对政府活动的积极参与让位千政府官员的专业化管理，政治也就成为少数精英的事

情了。

将政治限定为与政府有关，意味着存在某种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这一二分法更为通

常的表达方式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域与私域＂。国家机构被视为“公共的”是因

为它们对社会的共同生活负有责任，其耗费的公共开支来源于税收。相比之下，市民社会

是由家庭、家族、私人企业、工会、俱乐部、社区组织等组成的，它们之所以被视为私人

的，是因为它们由个体公民设立并运作，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更大的

社会的需要。在这一公／私界分中，政治被严格限定为国家自身的活动以及公共机构适当

承受的责任。而个人自身能够管理的生活领域（经济、社会、家庭、个人、文化和艺术领

域等）便成为“非政治”的东西。在这一非政治的私人领域中，调节市场经济的“看不见

的手”以及社会自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两种基本机制。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与非政治、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以及政治与经济等一

系列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系列的区分努力中，自由主义者试图为政治活动确定一个

“正确范围“，为私人领域留出一片天地。“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

国家公共领域支持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律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制对自

己的权力进行限定，唯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政治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是

否承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 我们这里说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称作自由民主政

治。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我们才能理解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政府是“守夜人”的

主张一一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2．非政府政治观

狭义政治观的维持需要一系列的条件，诸如社会生活相对简单，政府利用公共政策千

预经济活动或社会生活的需求不大，公民权的限制使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范围很小，利

益集团和政党的作用尚不显著等。然而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社会进程逐渐瓦解了这

些条件。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以及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日益深化的社会矛盾使政

府干预的必要性大大增强了，而且其干预的范围也逐渐开始扩张；另一方面，民主化进程

尤其是公民权的发展，使传统的干部型政党转化为致力于政治动员的大众性政党。民主政

治将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政治议程，这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政府公共政策

扩张的强大动力（所谓民主政治的福利效应）。与此同时，日趋活跃的利益集团政治也是

化解“守夜人“政府的一支溶剂。

CD ［美］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 7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礼， 1998.

@ 同上书．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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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狭义政治观显然巳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了，因为政治活动的主

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及其官员，如今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公民都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和参与

者。这样，政府与这些非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政治分析的重要对象。对政治的理

解也就突破了传统的边界，许多以前被认为是私域的东西，现在转化为公共领域。换言

之，公共领域开始突破政府的层面，而进入社会领域，结果政治的含义也随之扩大了。作

为对这种变化的一个回应，出现了所谓的非政府政治学 (nongovernmental pol iti cs), 主要

指对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研究心尽管政党和利益集团本身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

的活动指向是政府 政党的目标是通过定期的竞争性选举获得政权，利益集团的目标是

通过游说等各种方式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传统政治学 政府政治学

(g overnmen tal pol iti cs) 。

3. 广义政治观

非政府政治学的出现虽然将政治的范围扩大了，但是它的根基和重心没有发生变化，

政府及其活动依然是界定政治的标准。其与传统的狭义政治观的区别在于，参与这一过程

的主体以及政治活动的范围有所变化。公域与私域的边界虽然变动了，但这一区分的原则

依然被认为是有效的。广义政治观则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政府活动之外的社会

领域是否也存在政治呢？例如，在社区、在医院、在市场、在公司的办公室甚或在学校的

教室。有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的事例与本书的读者和编者密切相关：

今年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来这里讲课。上第一堂美国政治时，教授进了教室，要

我们按姓名的字母顺序就座。这可真是咄咄怪事。班上那些听话的新生自然马上照此

办理。而我因为刚挨着一位抚媚动人的姑娘坐下来，对调整座位十分恼火，就冲着教

授说，下堂课是不是还要我们带着米老鼠的小耳朵来听他讲废话。这话可能说得大过

分了，他问我是否认为课堂里也有政治。

我回答：“没想到，我们虽说是在学习政治，其实很少有人热衷于政治。”

“这就错了。”教授回答说。他还问我，不上他的课对我来讲是否无关紧要。

我说：“不，很有关系，因为读七年大学的代价是不小的。”

“请你还是离开这儿吧！”他说。

知道再讲也没有用，我动身要走。这时，教授制止了我，问我为什么要走。我提

醒这位先生，可能他忘了是他要我离开此地的。但他坚持不让我走，还问我为什么要

照他说的去做。这时我开始感到误解了他的话，只好反唇相讥，说他是教师，是课堂

上的头号人物，而我不过是个地位低微的学生而巳。

“换句话说，“教授接着说，”作为班上的教师，我的权力或权威已经影响你去做

你不愿意做的事。事实上，让全班学生按字母顺序就座一事已影响了每个人的行为。

这就是政治。现在你可以坐下来．我让你经历了这一切，十分抱歉。”

“没关系，“我慷慨地回答，“很高兴能协助你给同学们讲课。”

Q) 参见 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学者格林斯坦 (Fred I. Greenstei n) 和波尔斯比 (Nelson W. Polsl,y)主编的《政

治科学手册》 (Handbook of Pol iti cal Science). 共八册，其中第四册名为《非政府政治学》 (Nongovernmental Pol i

I ics). 其中四章分别讨论政治参与、民意与投票行为、利益集团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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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政治基础》一书的作者沃塞曼 (Gary Wasserman) 在讨论”什么是政治”

时引述的一则故事，他接着写道：“这段对话揭示了教师对学生施加影响的过程。这种关

系不仅仅是教育关系，而且也是政治关系。因为按照政治学家拉斯韦尔 (Harold

D. Lasswell) 的定义，政治就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获得什么的过程。这位教师（什

么人）运用他的权威，说服并威胁学生（怎样）让他马上（什么时候）离开教室（获得什

么）。这确实是政治。 ”CD

持广义政治观的人认为，政治充斥于所有社会活动和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政治

居于所有社会集体活动一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公共的与私人的一—的中心，它存在于所

有的人类集团、机构和社会中。吨）大凡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政治的存在。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媒体报道中可以经常见到诸如“校园政治”、“单位政治”、“办公室

政治”或“职场政治”等术语。

显然，广义政治观破除了政治界定中的“政府中心论”，将普遍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

权力和权威作为界定政治的标准。这样一来，传统的公域和私域的区分也就发生了本质性

的变化，一种新的二分法发展了出来．亦即“政治”和“个人”之分。市民社会虽然区别

于国家，却包含着一系列可以被视为具有“公共“性质的机构（它们是公开的组织．在公

共空间中运作，公众可以接近之），私域虽然存在，但只被限定在个人事务(personal a f
fai rs) 之中。政治应该止于前门，不应该发生于家庭、家庭生活或私人关系之中。

公域与私域二分法的这两种不同形式可用表 1—l 和表 1一2 来表示雯

表 1一1

表 1一2

公共的(publ i c)

国家

政府机构设置

公共的

公共领域(publ i c realm) 

公域与私域二分法的古典形式

私人的(priva te)

市民社会

自主性组织：企业、工会、俱乐部、家庭等

公域与私域二分法的修正形式

私人的

政治、经济、工厂、艺术、文化等
个人领域(personal realm) 

家庭和家庭生活

上述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古典形式中公域和私域的界定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之

外便是市民社会。而在修正形式中，公域和私域的界定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凡是非个人的

东西便是公共的。因此，尽管两者表面上都维持了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但划分的标准却是

不同的，因而得到的政治结论也是不同的。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因为继起的女权主义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个人的也

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 iti cal!) 这一口号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摧毁了公域与私域

的传统划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本身就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霸权。传

统社会中女性的角色是伺候丈夫、养育孩子、孝敬公婆，从事家务劳动被认为是她们的天

0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 3~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 Adr ian Leftw ich (ed.), What is Pol iti cs? The Acti vity and Its Study,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1984. p. 64. 转引自 Andrew Heywood, Pol iti cs, Basings toke, Palgrave Macmi llan. 2002, p. LO 。

Q) Andrew Heywood, Pol iti c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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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如果将家庭和个人事务归入“私域＂，那么女权主义者便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和场域，

因此女权主义坚决反对传统的公域与私域之分，认为家务、家庭和私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同样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在最私密、最私人性的领域一一家庭和男女关系中存在着男性对

女性的压迫（暴力）。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与雇佣工人和资本家、

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政治性质上是一致的，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在性质上

是一致的。

政治含义扩展到这个地步，使得传统的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几乎失去了意义。对此，

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不以为然，他们将这种漫无边际的政治扩张看作是极权主义的

征兆：“如果任何引起争议的问题都被称作｀政治＇问题，如果像一个流行的口号说的那

样，＇个人的也就是政治的＇，那就没有一样东西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外了。这种口号……

是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基本准则．其后果显然是将个人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控制体系之内，毁

弃现代国家一直承继着的传统：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独立，

各司其职。”O 作为一个读者，你会作出怎样的回应？这可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 1. 3 政治与行政的分化

将要讨论的第三种政治观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来的，但它具有自身的特

点。它将目光聚集在下面的事实上：随着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化，政治系统本身也经历

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行政的分化为人们理解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

的视野。

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可通过两条大致平行发展的线索来理解。第一条线索是民主政治背

景下，政党政治出现的必然性．以及从早期的干部党发展到基于普选和从事政治动员的大

众性政党。由于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有组阁权，因此政党政治对传统的政府人事制度提出

了挑战，即政府官员应该依照什么样的标准或原则产生？

19 世纪在美国出现的“政党分肥制”(spoi ls system) 基于平民民主的理想，提供了

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答案。 1829 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 就任美国总统，鼓吹

“胜利品属于胜利者”。在官职领域推行“民主”的做法，由在选举中取胜的政党从自己的

支待者中遴选官员，其理由是：第一，民主政治表现在官吏任用上，就是民选官吏（信念

因素）；第二，官吏职务简单明白，具有普通智慧的人均可胜任（认知因素）；第三，既然

人人可以当官，所以官职的任期越短越好，使大家都有担任官职的机会，以符合民主与平

等的精神，因此主张“任期短暂＂、“官职轮换＂ （操作因素）。

从理论上说，政党分肥制的论证方式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 （ 1) 民主政治通过选举

的方式表达民意，而选举的运作须凭借政党组织。 (2) 若某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即表明人

民选择了该党。换言之，人民相信该党的政治纲领和所要实行的政策。（3) 为了符合民

意，应当由得胜党的党员来充当官吏．因为这有利于确定其政治责任，以及有效地完成其

任务。而且．从美国历史来看，相比于华盛顿总统的早期任用传统 主要从美国东部的

绅士中选择官员．这一平民民主的做法显然是民主制度的又一次胜利。

0 ［美］米诺格：《当代学术人门．政治学》．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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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党分肥制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竞选中的捐款导致变相的

卖官鬻爵以及间接的贪赃纳贿；选择官吏主要看政党背景，而不是真才实学；官员的高度

流动性不利于行政经验的积累，导致政府效率低下；政治竞争过程中的政党倾轧与派别组

织导致国家公务成为党务；等等。可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圣”。

政党分肥制的合法性开始受到侵蚀的原因除了其内在缺陷之外，亦与我们下面要叙述

的第二条发展线索密切相关。由于美国的特殊情形一一－先有州后有联邦，因此强大的中央

政府不是美国政治的发展起点，相反它是一个需要建构的目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政府可谓真正的小政府。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

复杂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对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

政党分肥制数十年的积弊可谓暴露无遗。两条历史线索的交织与张力一社会生活的复杂

性要求政府管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而政党分肥制的实践却导致了官员的频繁流动性以及

由此产生的行政经验非积累性和低效率（更不用说官员任用的腐败）一一在 19 世纪 70 年

代导致了美国诸多城市文官改革运动的兴起。而 1881 年新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

(J ames Garfi eld) 被一名谋职（领事）无望的律师在火车站暗杀的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

它推动了国会 1883 年《彭德尔顿法案》的通过，继而在联邦政府推行公务员制度。新的人

事制度将公务人员区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前者随政党选举结果的进退而进退，后者按照文

官制度的有关法律进行管理。作为政治方面的保障，文官被要求在政治上采取中立的态度。

使这一实践成为可能的是一个伟大的观念发明，即“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在《行政

的研究》 (The Study of Admi n i s trati on) 这篇经典性的文章中，威尔逊 (Woodrow W仆

son) 借一位德国学者之口道出了自己的主张：“政治是所涉事情重大而普遍的国家活动；

行政相反，它是关于个人和细琐事情方面的国家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活动家的特殊领

域，行政则是技术官员的领域。虽然政策若无行政的帮助便一无所是，但是行政并不因此

就是政治。”。

在传统的政府领域中区分政治与行政是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政党政治的背景

下，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它为政党政治的人事安排划定了一条边界，将其从政府行政

的日常工作中排除出去，只保留在政治官员的范围内，这是对自杰克逊以来的政党分肥制

实践的否定。与此同时，这一区分在政府管理领域确立了基于专业化的功绩制原则。所谓

政务官与文官的区分，选举与考试的区分，随选举而进退与常任职业的区分便是相应的制

度设置。

从政治制度演化的角度看，政党分肥制和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涉及了

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民主政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是否存在一定的边界？或民主管理

最适合的领域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及其相应的实践是民主原则与效

率（专业）原则之间关系协调的一次有益尝试。政务官的安排经由选举及政治任命，以尊

重民意的选择而有助于政策的有效推行．这可以说是贯彻了民主的原则；通过事务官的建

制及公务员在政治上的中立，保证在政治变动的情况下，文官队伍不受影响，这一安排体

CD 参见 Woodrow W心on. "The Study of Admin i s t ra tion", 见竺乾威、马国泉编．《公共行政学经典文选》（英文

版）． 19 页， 七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中文乃笔者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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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行政效率的原则。因此，公务员制度是一种试图平衡两种不同政治价值的制度性设

置，反映了西方政治结构演变过程中的自我调整与完善。

作为政治实践的一个副产品，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亦为行政学的诞生以及日后的独立奠

定了一块基石。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来说，威尔逊的二分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上述三种考察一一政治的分析单位、政治的范即以及政府结构的分化，虽然只涉及政

治迷宫的一部分，但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政治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这种理解所具有的

开放性和演变性，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类似的枚举还可以依据其

他维度继续下去，不过对于理解政治的复杂性而言，这些考察巳经足够了。

对政治现象的复杂性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时刻警醒当下认识的局限性。借用盲人摸象

的比喻，不同角度看到的政治犹如盲人摸到的大象的不同部位。因此，多元视角以及由此

产生的比较优势，可以拓展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对政治的想象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

认识到，对政治的理解不只是一个如何客观认识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问

题，对它的界定渗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折射出不同的价值理念。对政治的理解必须放在

更大的时代和理论脉络中来进行，其理盖源于此。

作为一本教科书，读者的期望自然区别千一般的学术著作。在取得一致的实质性界定

不复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如何选择叙述的逻辑？如何在一团乱麻中梳理出一个头绪？一个

实用的方法就是在不同的观点之间寻找公约数。对于政治学来说，这个公约数不是别的，

正是人人熟知的，有些人梦寐以求、一生追逐的一—权力。

1. 2 政治的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

对于多元并存的政治理解，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简单问题是：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的

观点，却在一个相同的学科内讨论呢？这样的提问方式将我们的思路切换到一个不同的方

向，它不复强调差异，而是致力于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因素。

就目前而言，这种共同因素至少体现在以下这一基本事实之上：不同的政治观都将权

力作为政治的基础。可以说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是贯穿政治过程的一条红线。一如海伍德

所说：”所有政治都是关乎权力的。政治实践经常被视为权力的运作，学术研究的主题本

质上是权力的研究。毫无疑问，政治学的学者是研究权力的学者：他们试图知道谁拥有权

力，权力是如何使用的，以及在什么基础上被行使。”。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人们对权力的界定是存在分歧的，一如人

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同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权力观的不同是政治观差异的关键所在，因此

对权力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政治现象的性质。

1. 2. 1 作为政治核心概念的权力

英文power （权力）一词来源于法语的pouvo i r, 意指“能力”。法文pouvoi r 又源自

CD Andrew Heywood, Pol i riwl Theur y, An lnrruduc ti un, Basingswke: Palgrave Macmi llan, 1999.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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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的poten ti a 或potestas, 这两个词皆源自动词potere （意为“能够“)。在罗马人看

来，po ten tia 是指一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而potes tas 则指人们通过协同一致

的行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所谓“人多力量大”或“团结就是力量“基本上体现了这一

意思。

现代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深受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 17 世纪的霍布斯对权力的理

解与物理世界或机械领域对“力”的理解是类似的。用麦克法兰(A. S. McFarland) 的话

来说，“力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推动的动因，权力的界定基于一种力与另一种力作用与反

作用时产生的力的差异。较强的推力或较强的力量就是较强的动因，也可以说是更有力量

的行动者”立因此，霍布斯对权力的界定是一个能动者影响被动者的行为的能力 (Power

is the ab山ty of an "a gen t" to affect the behav ior of a "pa ti ent”)。在霍布斯看来，人们对

权力的追逐是永恒的、无休止的，这种欲望只有靠主权者的最高权力才能加以控制。

自然，在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来理解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时，有必要区分“power

to" 与“power over”。前者表示人的行动指向是外在之物，如举重、搬运东西、穿过一片

草地、买一份午餐等；而后者”power over" 是指主体间的一种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施加控制（影响）。通常而言，政治学中的power （权力）指涉主体间关系，是主体在

社会关系中实现某一既定目标或达致某一结果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权力不是可储藏在

保险箱里等待升值的珍宝，而是在动态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得以显示和实现。

从理论上说，权力概念可适用于任何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人们对权力关系的理

解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在政治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所谓权力主体主要是指政府官

员，他们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制定并实施政策），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的

狭义政治观相吻合。由于法律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以及由于政

府合法地垄断了国家暴力，因此对权力概念的阐释往往与强制力联系在一起。下面这个定

义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就最一般的含义而言，当 A 使 B 去做 A 想做而 B 本不想去做

的事情时，可以说 A 对 B 行使了权力。换言之，权力是使他人去做本不愿做的事情的能

力。吨）事实上，韦伯（Max Weber) 也将权力界定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这种权力界定称为

“经典权力观”，其基本特点有三个： （ 1) 将权力视为制定和实施法律与公共政策； （ 2) 这

种权力具有强制性； （ 3) 垄断性地掌握这种权力的是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经典权力

观具有精英主义的气质（少数人掌权，多数人无权）。＠

古典多元主义者通过对公共政策实际制定过程的考察，试图改变人们对权力的传统看

法，它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众多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的过程，政府的决策是对这一竞

争结果的一个认可。因此，在行为主义革命的背景下，古典多元主义者不但试图用精确的

语言来表达权力关系，而且对权力的理解不再凸显其强制性的色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下

(D 转引自［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64 l 页。

® Andrew He ywood, Pol iti cal Theor y, An In troduc ti on, p.123. 

@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641 页。

@ 这一区分虽然与西方一般教科书的说法不尽一致．但有助于中国学者对权力概念的理解，因此可以将其视为

－种即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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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定义（其中的“影响力”等值于我们所说的权力）：

如果 A 要求结果 x, 如果 A 有意为使 B 造成 x 而行动，并且如果由于 A 的行动，

B 试图去造成 x, 那么 A 对于 B 就施加了明显的影响力。

如果 A 要求结果 x, 那么，尽管 A 并不有意地为使 B 造成 x 而行动，只要 A 对 x

的愿望使 B 试图去造成 x, 那么 A 对 B 就施加了暗含的影响力。。

无论 A 对 B 的权力是明显的还是暗含的，它们都不必然与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制力联

系在一起，尽管它们本身并不排斥这种形式的司能性。换言之，由于古典多元主义对政治

的思考局限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框架，其分析重点是开放社会中的政治过程（公共政策的制

定），其中充斥着游说、讨价还价、博弈、妥协、示威、抗议等政治互动方式。尽管没有

排除政治暴力，但其位置已隐退到幕后。在这种情形下，权力与暴力或强制力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失去了原先的意义。权力一词被“影响力”这一术语所取代既是这一转变的一个结

果，也是这一转变的一个符号。

尽管古典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带入了政治分析的范围，从而扩展了权力的含义，但其

活动目标依然是针对政府的，因为公共政策的具体制定是由政府来进行的（就程序而言）。

在这一意义上，政府决策依然处于政治过程的核心。利益集团活动的目标无非是让政府按

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政策。目前西方政治学界将这种着眼千决策的权力称为“权力的第一

面”。严格地说，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将利益集团的作用与政府作用区分开来还是

必要的。对公共政策的控制可区分为两种能力：一种是政府作出正式决策的能力 (capaci

ty);一种是通过外部施压的方式来影响决策内容的能力 Cab巾ty)。为方便起见，有人将

前者称为“权力”，因为它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的职能便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将

后者称为“影响力“，它表明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决策并非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

到社会力量的深刻影响。＠

对权力理解的这两种方式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连续

谱，其中的一极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共政策的议题和内容，社会力量的影响力趋于零，这

种状态就是前面所说的经典权力观。另一种极端情形正好相反，社会力量是如此强大．政

府除了被动反映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外，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是古典多元主义

的立论之点。实际情形可能介千两者之间的广大区域，并根据不同的政策领域、议题和重

要性程度等变员相机变化。

多元主义将权力界定为影响决策内容的能力，但是它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些议

题被纳入政治讨论的范围，而其余的一些议题则被精心地排除了出去？这一追问引发了对

权力问题的新的思考。古典多元主义或多或少地假定不同的利益集团拥有相近的机会来接

近和影响政府，而且隐含地假定社会制度是公正的，或至少是“中立的＂，但这并不是现

实。沙茨克耐德尔 (E. E. Schattschne i der) 有句名言，叫做“组织是偏见的动员 ”COr

gan iza tion is the mob山zation of b i as) 。扩大一点说，这种偏见是制度化的。因此，在理解

权力概念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政治神话、仪式以及制度不是

CD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 38~39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CZ) Andrew Heywood, Pol iti ral Theor y: A11 T11troduc tio 11. p.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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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而是倾向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利于其他的团体。对此，巴克拉克 CP. Bach

rach) 和巴拉兹 (M. S. Baratz) 指出：“如果 A 参与了影响 B 的决策，那么，权力无疑就

得到了行使。但是，如果 A 致力于制造或强化社会政治价值和制度实践，而这些价值和实

践又把政治过程的范围限定千不会对 A 造成损害的那些公共问题，那么，权力同样得到了

行使。如果 A 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 B 实际上就不可能在其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提出

任何会对 A 的偏好造成严重损害的问题。”。

在这一意义上，权力不但与政策内容如何决定有关，而且与政治议题如何设置相关。

如果说，权力的第一面强调的是在政治过程中团体的积极参与，那么新观念则强调政治组

织在阻止某些团体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方面的重要性。后来人们将通过影响政治议程而排

除某些决策出台的权力，即所谓的＂议题设置”(agenda-setting)或“不决策”(non-deci

sion), 视为“权力的第二面”。

权力的第二面强调的重点与第一面有所不同，但依然围绕基本的政治过程——公共政

策的制定 这一轴心而展开分析，而且两者共享了一个重要的假定，即个人或团体想追

求的东西正是他们表示想要的东西。换言之，他们所欲的与他们力争的乃是公开表达的，

并且两者是一致的（所争乃所欲），尽管他们可能在竞争中缺乏足够的能力，因此无法使

自己的意志通过公共政策得到充分的表达（权力的第一面），或者其主张的议题根本无法

进入政治议程（权力的第二面）。此外，这两种观点均主张，只有当不同的团体清楚地表

明各自偏好之时，人们才能判别谁有权或谁无权。简要地说，这两种权力研究取向都将个

人和团体视为理性的和自主的行动者，它们了解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并能够清晰地加以表

达，差别在于影响力的强弱，以及制度和价值的非中性。

然而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是完全独立的。所有的观念、意见以

及偏好都是由社会经验制约和型塑的（通过家庭、同辈群体、学校、工作场所、媒体、政

党、政府等），由此提出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型塑观念的力量是否可视为权力的

一种特定方式呢？在一些学者看来，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所谓的“激进”(radi cal v iew) 

的权力观： A 对 B行使权力，但不是使 B 去做他本不想去做的事情，而是影响、型塑甚或

决定 B 的欲望卢激进权力观的核心在于，在欲望（wants) 和需求（needs) 、在主观（或

“感受到＂的）利益与客观（或“真实的＂）利益之间作出区分，认为人们并不总是知道自

己的真实利益之所在。在此基础上，揭示符号和观念对人们的偏好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这

就是所谓的权力的第三面一思想控制(though t control) 或偏好型塑(preferenc e-sha

ping)。

上面的简要考察从经典权力观出发，经由多元主义脉络下的两种权力面向，止于激进

的权力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行使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

柔软，它甚至以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发挥作用，不但控制着你的身体和活动，而且渗透

进你的灵魂。同时也不难看到，对权力的分析正在越来越远离合法垄断强制力的政府。如

CD P. Bachrach & M. S. Baratz,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 can Pol iti cal S口ence Rev iew, 1962, no. 4, 

p. 56. 转引自咦］赫尔德：《民主的模式》， ]96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 Colin Hay. Pol iti cal Anal 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 illan, 2002. pp. 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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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暴力是权力的本质，那么它更多的是以言辞暴力、话语暴力或观念暴力的方式出现的

（这种词汇的搭配已超出了常识的范围）。如何看待权力观的这一嬉变？有一点是明显的，

即不同的权力观是与不同的政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经典权力观与狭义的政治观匹

配，它强调政府主体，强调权力与肉体强制之间的关系，强调正式政治结构（政治制度）

的重要性。多元主义对政治作了相对宽泛的理解，将社会因素带入了政治过程，有关权力

两面性的讨论是在这一脉络下发生的（主要限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而激进权力观不但

“超越”了经典权力观，也“超越”了多元主义权力观，它与对政治的泛化理解联系在一

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一过程反映了人们对政治和权力关系复杂性认识

的深化。

尽管如此，有必要指出，权力观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后者是对前者的替代。无论在何种

场合下，经典权力观－其实质是政府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依然是最为基础，也是最为

重要的。它或许可能隐居在后台，或许有时保持沉默，但它的在场以及沉默本身便是发挥

作用的一种方式，其他权力观是在它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

因此，在了解权力的多元维度的前提下，我们依然将政治的核心问题与经典权力观联

系在一起。无论从权力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范围的角度，政府依然处于政治的核心，它是

政治系统的基本硬件。借用制度主义的术语，其结构的设置是否优良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

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下面对政治核心问题的理解和讨论是在这一限制的背景下进行的。

1. 2. 2 政治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概念，那么围绕权力而发生的问题便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从

理论上说，与经典权力观相关的问题有：权力的必要性、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权力的制约

结构、权力的功能与范围、权力的行使方式、权力行使的效率与效能、权力的更替以及在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权力面临的挑战等。在这些问题中，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与权力的制约结

构最为重要，因为前者涉及民主的基本原则，后者体现了宪政的基本精神，它们一起构成

了政治或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J.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如果说政府权力是一种强制力，体现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那么，从权力受体

的角度看，对于这种强制力的服从或接受却有着不同的基础。图 1—1 显示了从强制到认

同的连续谱吼

尽管统治可以建立在强制性暴力的基础上，但是这种统治的成本显然太大了，有时会

大到统治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卢梭说：”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

O 对权力慨念的多元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政治现象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种收获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无
限拉长的战线中．我们有可能丢失政治学的核心地带．模糊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 作为研究政治现象的一门学科．政治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美国学者里背森 (Lesl ie L平

son) 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一书中，将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归结为五个，它们足．（ 1) 公民资格的范

围·它是排他的还是包容的"? (2) 国家的职能：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 3) 权威的来源：它来源千人民

还是政府？ （ 4) 权威的结构权力应当集中还是分散？ （ 5) 国家的规模及其外部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单位更好？什么

样的国际秩序是可取的？参见［美］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沦汃 13 贞．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

@ ［英］赫尔德 《民主的模式》， 227 页．



第 l 章政治的性质与核心问题｀t I 19 

强制或 政治 作为工具 理想状态的

服从命令 冷渎 的接受 规范性同意

传统 基于功利和默认 规范性同意

2 3 4 5 6 7 

图 l一1 从强制到认同的连续谱

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吨）这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马背上打

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这一转化的实质就是如何让民众不再将服从视为

种被迫的强制行为，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遵从，亦即觉得自己应该如此去做。意识形态的

政治功能就在于此，拉斯韦尔用颇为调侃的语调说：“从｀神授君权＇到｀人权＇，从｀人

权＇到……这些就是现代世界政治史上几次主要的词汇变化。每一次都使一种长期以来被

作为一种空想的希望的反抗语言变成合法制度的语言一—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精英就是通

过元音和辅音进行各种新的组合而从人民大众中获取忠诚、血液和税款的。心）

在当今世界，曾经在政治舞台上流通的各种合法性符号一诸如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

（所谓天子）、君主家长说、血统论等一一－先后被淘汰出局，遗弃在历史的垃圾箱，人民主

权(popular sovere ign ty /sovere ignty of peop le) 或民主成为唯一合法的语言。

从历史进程看，人民主权是君主主权的对立面，作为一种反抗的语言，它不能诉诸传

统，因为传统有利于君权，而只能诉诸理性，诉诸人人平等拥有的天赋权利。故而卢梭强

调：“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既然

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

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这种约定的实质便是经由同意的统

治。在美国开国元勋们看来，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

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

被统治者的同意。喷）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新的主权原则。 1789 年

法国《人权宣言》第三条称：“国民是一切权力的渊源。”1791 年法国宪法则云，“主权属

于国民”，由此开启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大门。＠ ＂权力属于人民建立了一条有关权

0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9～ l0 页、 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 ［美］拉斯韦尔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9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 14 页。

@ 美国《独立宣言》(1776 年）第二段，译文引自李道揆： （（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今 746 页，北京，中国衬会科

学出版社， 1990 。

@ 关于国民主权与人民主权的区别，日本学者杉原泰雄论述道：”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在宪法典中引进f
＇国民主权'(la souvera ine te de la na tion/la souvera inete nationale) 。这与法国大革命中为对抗君主主权而出现的另一个

主权原理｀人民主权 '(la souvera inere du peu ple/la souvera ine te popu]aire) 的性质不同。｀国民主权＇是由集结在国民

议会、国民公会等处的主要人物 资产阶级 作为宪法原理写进了宪法典；而｀人民主权＇只能是在议会以外，
作为民众解放所不可或缺的原理千部分觉醒的民众中得以主张。”参见［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 比较宪法学
新论》． 31 页，北京，补会科学义献出版村，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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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源和权力合法性的原则。它意味着只有真正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只有表达人民意志

的权力，只有以某种得以表达的基本共识为基础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

2. 权力的制约结构＠

自亚里士多德 (Ari stotl e) 以来，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种权力（功能）的划分就巳经

成为一种公认的真理。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

构成的基础，它们是： ＂议事机能”、“行政机能”与“审判机能”。不过，亚里士多德所描

述的三种职能（以及相应的机构设置）只是“分工”的意义，并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谓的

“分权与制衡”的意思。与此同时，古代的混合政体理论所体现的阶级分权的观念几乎具

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其重要性在千＂它坚持了这一点，即如果要避免恣意的统治，一定数

榄的分立的政府部门不可或缺。这种｀机构分立＇观点的基础并不是因劳动分工而获得的

效率，也并非｀适合＇千政府不同部门的诸多职能……这种混合政体理论通过防止权力集

中于国家的一个机构来反对专制……＂ @ 

奠定现代分权制度基础的是洛克和孟德斯鸠 (Charles-Lou is de Seconda t Mon tes

qu i eu) 的近代分权学说，他们的论述有一个直接的靶子一一霍布斯的绝对君权理论。为

了避免自然状态下人人危不自保的境地，霍布斯设想了一个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政治权

威——利维坦。对千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前门驱狼，后门迎虎。洛克和孟德斯

鸠的分权学说便是试图对霍布斯倡导的君权进行制约，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尊严。

洛克认为，政府的立法和执行功能应由两个不同的机构来行使，其理由有两个：第一

个是技术性的，即立法功能与执行功能的性质不同，立法是临时的，且在短期内就可完

成，而执行则需要经常不断地进行，因此需要由不同的机关来承担。第二个理由与我们的

分析主题密切相关：“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

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

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入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

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严格地说，洛克的分权学说是两权分立而不是三权分立，因为他没有区分执行权与司

法／审判权（他所谓的执行权包括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行政和司法）。而且在洛克看来，两权

虽然分立，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立法权是国家唯一的最高权力，其他的权力均

从属于立法权。也就是说，立法权与执行权是上下从属关系（尽管洛克认为需要由国王和

人民来节制立法权）。在孟德斯鸠那里，三权分立的概念得到了明确的阐释，而且三种权

力之间的关系是水平的。对于三权分立的必要性，孟德斯鸠作了如下的经典说明：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

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

0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 4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政府结构的分权制衡是权力制约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内容．权力制约还有其他途径，例如法治、补会制约、

政治多元主义等。鉴千叙述逻辑所限，本处的讨论仅限于政府结构的维度，它是宪政的基石。

@ ［美］维尔：《宪政与分权》． 33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英］洛克：《政府论》（下简）． 8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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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

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

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完了。

……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它可以用它的

“一般的意志”去踩躇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志”去

毁灭每一个公民。。

如果说在专制统治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充分理解限制权力的必要性，那么，在国王被

送上断头台、被废黜或被礼仪化之后，对权力的制约是否继续有效呢？在民主政权建立之

时，历史上曾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既然独裁统治已被铲除，人民成为政治权力的本源，
既然政府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而且公民可以不选举或通过选举罢黜这些代表，对权力

的制约就没有必要了。一如狄骥（Leon Duguit)所说， “19 世纪立足千两个政治理念之

上：如果肯定所有权力都来自于人民的原则，并且创立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那么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如果宣称共和制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形式，自由就建立在了不可摧毁

的基石之上“皇问题是否真的如此简单？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经

验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首先，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有可能堕落和腐败，人性的普遍弱点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

依然没有改变。因此，民主”这种政治设计本身仍然存在着一种无法彻底摆脱的风险，即

人民选出的政治代表与人民相背离的危险。而且这种背离的危险在通常的情况下，又是以

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所以又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因此，仅仅依赖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是

无法消除公共权力在常态下的任意性的“主

其次，官员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扩展自身的权力，甚至侵犯民众的利益。正如有的

学者指出的，人们选择政府官员不应该使我们把这些官员和选民混同起来。人民和他们的

代表在实质上、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同的。特别是，人民传递给他们的政府的信息很少

是明确的，尽管官员们愿意假定这些信息是明确的，而宽阔的自由裁量空间是公共官员们

的利益所在。在没有宪政的制度化限制的地方，人民的政府很可能堕落成一小部分人的政

府。“实际上，选举合法性的权利可能经常被用来作为政治权力超过规定的限度扩张的

借口。”@

有读者可能会说，这些是事实，但民主本身不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吗？人们不是可

以通过选举的方法来惩罚这些官员吗？因此，民主制度在自身的范围内不是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吗？

确实，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定期的选举和预期反馈机制来制

约政治官员的行为，但是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体制，却不假定有任何外部力翟来制约人民的

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15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

@ ［法］狄骥：《宪法学教程》， 17~18 页，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礼，］ 999 。

@ 周光辉．《论宪政的基本粕神及其思想蕴涵》，载《社会科学战线》， 1994 (6), 127 页。

@ ［美］布坎南、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 83 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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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因为“一切权力属千人民”这一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原则是绝对的，“一切权力”乃

是无限的权力。一如萨托利 (Giovann i Sartori)所说：“民主的绝对统治的确是可能的。

民主的正当性本身并不要求限制权力。受限制的权力可以反对或抗拒另一种权力，人民至

高无上的权力（不存在反对的权力）却会成功地变成无限权力的一个来源。更具体地说，

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是通过把一切权力从暴君手中夺回来还给人民而取得的，这种做法所成

就的只能是展示给我们一种颠倒过来的绝对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正确地坚待

说，正是民主的正当性批准了绝对权力。因为当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最高权力时，无法提出

起诉，我们是在终审上诉法庭里。叨）

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人民的这种绝对统治可能会导致一种特殊的专制形式——“多数

暴政”。民主政治的理想是共同体内的所有公民平等地参与决策，并且每一位公民的意见

都得到平等的尊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体决策一致性的成本是如此高昂，几乎没有一个

政治共同体能够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多数原则作为替代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由

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证明多数统治的正确性？它在多大程度上与少数（集团和个人）的

权利和谐一致？由于多数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保护少数人的利

益，使之免受多数的伤害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设置一个边界，来限

制多数的权力，例如有一些基本问题是不能采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的？或者，以人民的名

义来作出的某些决议要受到某种特定形式的审议？

因此，历史与现实、经验与逻辑都明白无误地显示，所有的权力都必须进行制约，人

民的权力也同样如此，这正是宪政的价值所在。宪政对权力的制约既包括对少数人行使权

力的制约，也包括对多数人行使权力的制约。一句话，对权力都要进行制约，无论是谁的

权力，或什么样的权力。如果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加任何限制的话、专制就如同在其

他任何一种政府类型之下一样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在承认对所有权力（包括人民的权力）进行制约的必要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

何在制度结构层面制约权力？

到目前为止，分权 (separati on of powers) 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 是西方自由

主义者最为推崇的制约政府权力的方式。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观念以及美国的三权分立实

践不但是政治学家目光的聚焦点，也巳成为普通民众政治常识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以下

一个问题依然值得讨论：第一，政府机构之间的分权应如何进行？第二，分立的权力部门

如何才能实现制约？第三，这种制约如何才能实现平衡，而不是导致僵局或失衡？

前两个问题引发了纯粹分权与非纯粹分权的争论。

对权力分立的理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功能或权力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一一对应，如立

法权由立法机关掌控，行政权由行政当局全部拥有，而司法权只由法院垄断。这种分权方

式被称为纯粹分权。另一种是功能或权力在不同政府部门交叉配置。例如，立法机关不但

享有立法权，同时也享有一定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行政机关在主享行政权的同时也分享了

部分立法权；司法机关不但履行司法权，同时也分享部分立法权和行政权。这种分权方式

亦称为非纯粹分权，或混合分权。

@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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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将这两种分权思路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千是我们的问题是：哪一种分权

方式能够实现不同权力彼此制约的目的？是纯粹分权还是混合分权？

显然，一方面，权力分配以及职能界限的区分必须保证政府不同部门的相对自主或独

立的权力范围，三种权力中的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应由其他两种权力中任何一种控制，如果

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例如立法机关控制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分权的意义则丧失殆尽。

在这一意义七，各权力机关的相对独立性是权力制约的一个前提条件／基础。另一方面，

这三种权力之间又必须发生制约的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在功能上完全分开，像铁路警察各

管一段那样，那么其他的政府部门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制约。因此，分权必须采取混合分

权的方式。“孟德斯鸠跟一切运用他的学说的人一样，并不真正期待实现三权的绝对分立：

立法机关应根据行政机关的要求召开会议；行政首脑保留对立法的否决权；立法机关应能

行使特别审判权。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实际情况也一向如此，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同与之

矛盾的另一原则，即立法机关拥有更大权力的原则，交叉存在。事实上，后一原则使三权

分立成为一种信条，却要由规定例外的未加限定的特权加以补充。叨）正因如此，比三权分

立更为精确的表述是，“不同的机构分享权力”，政府由一些分开的机构所组成，每一机构

都享有一种独特的基本权力，这些权力受到了宪法特别提到的一些明显例外的限定。

接下来的问题是，共享国家权力的不同政府部门的彼此制约如何才能达致相互间的平

衡？“如果制衡是一个彼此之间有来有往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有来有往是不是有一个

终点？换个问法．制衡是否可以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你不断地制约我，而我不断地制约

你？“显然这种情形会导致一种“恶”的无限循环。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国会可以最后制

衡总统的制衡，而最高法院可以最后制衡国会的制衡，这就显得法院可以站在游戏终点。

其实，在任何政府体系中，只要允许分权制衡彼此约束，需要钳制政府的各项权力，法院

便只能是｀笑到最后＇，只能是最后的｀仲裁者＇。毕竟，法院在决定法律的意义上无可比

拟，所有纠纷都要由它拍板定局。真要争个法律的意思是什么，只能由法院充任裁决的

｀上帝＇，除非我们砍掉司法这个权力，废止法院这个审判机构，重温胖特烈大帝一手包办

的｀立法司法通吃＇的所谓｀英明君王＇之梦”饥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三个部门之间的

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居于上位，但法院系统处在最后仲裁者的位

置上，也就是说，法院即使不是最高的权威，也是最后的权威！对此，布赖斯(James

Bryce) 指出： ＂权力最后的根源，即人民的主权，通常总是完全地和有力地流着，由发源

的地方流出，流出以后就分成许多支流，而每一支流全为建筑巧妙的堤岸所包围而不能逾

越，司法机关监视的手一见水流有冲破任何一段的堤岸的危险时就马上预备去补好。”@

可见，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相互制约与彼此平衡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精巧的环节与机

制。事实上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远比通常所理解的要复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在 1814.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历史记载中有哪个宪法在平衡问题上比我们的宪法更

复杂吗？首先，十八个州和一些准州同中央政府的平衡……第二，众议院同参议院的平

CD 参见［关］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 62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刘星：《西方法学初步》． 386~387 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作者引用时作了部分技术修改，

@ ［美］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 894 页．长乔·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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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参议院和议会的平衡。第三，行政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和立法机关的平衡。第四，司法

权和众议院、参议院、行政权以及州政府的平衡。第五，参议院在任命官员和签订条约方

面和总统的平衡……第六，人民通过两年一次的选举对他们自己的代表进行平衡。第七，

些州的立法机关通过六年一次的选举同参议院的平衡。第八，选举人在选举总统时同人

民的平衡。这是一些复杂细致的平衡，据我的回忆，都是我们自己的首创，是我们自己特

有的。”。

除了横向层面的权力分立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制约与平衡机制之外，还有纵向层面的

中央与地方分权。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联邦制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制

度安排。对此，威尔逊指出：”所有这些平衡在宪法的理论中都被认为是重要的。但最典

型的还是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平衡，它是这个体制的关键性实质，包括平衡原则在

内，它是这个联邦制的特点。吨）

当然，由于各国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制度、风情民俗等有所不同，所采取的制

约权力的制度安排方式也就各有特点。例如，英国没有法典化的成文宪法，自然就不存在

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问题；同时在议会主权的背景下，对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违

宪审查是不可思议的。在法国，违宪审查被视为具有政治性的事件，由专门的宪法委员会

来承担。因此，在权力制约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权力制约；二

是权力制约的具体制度安排。前者是对人类政治共同体普遍有效的基本原则，后者则需要

根据本国国情寻找合适的制约方式，不能把某种特定的权力制约方式与权力制约本身简单

地等同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对权力制约的理论和实践是在小政府的背景下建构的，体现了自

由主义消极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国大法官布兰迪斯（Lou i s Brandi es) 有如下的名言：“分

权原则是由 1787 年制宪会议确定的，其目的是为避免专断独行的现象，而不是为了提高

效率。它的目的不是避免摩擦，而是通过三个部门分享统治权力时不可避免的摩擦来使人

民避免遭受独裁的宰制。”©然而，当今的情形已非昔日可比，政府的功能已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行政效率亦已成为各国竞争力排序的重要因子，与这一变化相随的

是，政府的权力重心由议会转向行政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再是传统

的一—既要权力，又要防止权力；而是全新的一—如何在发挥政府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它

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便它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民众？

本章小结

本章从政治分析单位、政治范围和政府结构分化三个维度，说明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

解是发展的、多元的。当然，对政治理解的多元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可通约，相

反，在诸种差异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基础一一政治权力。我们考察了经典权力观

（权力的第一面和第二面）与激进权力观（权力的第三面），在承认不同权力观的认识意义

0@ 9] 威尔逊：《国会政体》， 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美］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 9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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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强调经典权力观的重要性。

政治权力不但是诸种政治观共享的基因，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本章选择了

两个基本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权力的来源问题，它涉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是权力的制

约问题，它涉及的是如何保障个人自由的问题。在政治学中，前者通常被视为民主问题，

后者被归为宪政话题。人民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应当区分权力制约的一般原理与权力制

约的制度设置，这是两个值得强洞的观点。

关键术语

政治的分析单位 政府政治观 非政府政治观 公域与私域 政治与行政二

分法 政党分肥制 权力 经典权力观 激进权力观 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分权学说 制约与平衡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看待政治概念界定中的多元纷争？

2. 你赞成哪种权力观？为什么？

3.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第 2 章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学科特点
>> 

通过第 1 章的讨论，我们在“如何理解政治”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认知，

接下未的话题便是“如何研究政治”。从逻辑上说，“如何理解政治”和“如何研究政治”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在一定意义上，理解政治的特定方

式决定了人们如何去从事相关的研究；反过来，如何研究政治又有助于人们加深和强化对

政治的特定理解。

本章从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依次解析“如何研究政治”的问题，然后考察政治研究的

多元取向对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和基本特征产生了哪些影响。

重点问题

·政治学发展各阶段的关注重点

·主要研究范式的转化与政治学研究

的进展

·政治学研究的动态性、多元性和开放性

·政治学研究中规范知识与经验知识

的可转移性

2. 1 如伺研究政治：历史的维度

“如何研究政治”是一个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问题，它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周密的考

察。不过，对历史经验的回顾一考察一下一百多年来政治学家所从事的研究活动（关注

焦点和研究主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思考这一问题。

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史上， 19 世纪下半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作为对宏大理论

（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等人的理论）的一个回应，出现了一种以分科研究为特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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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趋势。”在 19 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宏大研究计划被分割开来，而政治、

经济、历史、哲学和法律都变成了限定在拥有严格技术性边界的各自领地之内的独立学

科。这一过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精力被投入到单个学科之中，而这些学科

都试图使其范围和方法制度化。”。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就是在这一学术分化的脉络下

形成的，它是 19 世纪更大的知识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一学术分化过程中，政治学力争获得像政治经济学和法学那样的学科地位，同

时，对政治现象的解释越来越基于历史的归纳，而不是从抽象的人性中去推演（这是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基本特点）。根据洛克林 (Marti n Loughl i n) 的引文，在政治学发展过程

中，历史与政治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且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历史学皇室讲座教授约翰·

R· 西利(John R. Seeley)指出，政治科学是由历史学所沉积下来的一般性命题的残留物

所构成的，当历史学中的文学和形象化的因素被当作孩子气的东西而弃置一旁，而其中叙

述性的部分成为分析和归纳的对象之后，剩下的东西就被政治学所吸收。吨）这一说法自然

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也难免会有在每门学科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的自我中心倾向，因为除了

历史学之外，政治学的发展同样深受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业

然需要指出的是，由千学科传统的区别，政治学分化的历程在欧洲各国和北美的清形是不

同的。

尽管美国在西方社会科学世界是一个后来者，但就政治学而言，它应验了”后来居

1一”这一成语，或者说“青出千蓝而胜千蓝＂。因为按通常的说法，现代政治学被认为是

诞生千美国，这一说法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政治学学科的建制化程度。由于美国在西

方世界首先完成了这一过程，因此下面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为基

线的，其他国家或多或少具有自己的特殊演变轨迹。

到目前为止，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2. 1. 1 制度研究

政治学要分得自身的研究地盘（以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明确特

定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 19 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政治学发韧之初，出现了一大

批对政治制度进行描述的形式一法律研究，我们今天称之为老制度主义或传统制度主义。

制度研究成为政治学最早登台的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学出生的＂胎记”有关，

些学者认为诸如哲学、法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正

是从它们当中分化出来的），深刻影响了政治学的研究风格。或许更准确一点地说，政治

学的制度研究取向与那时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倾向有关。毕竟，对千社会现象的研究，人

们最容易注意到的往往首先是正式的制度结构和规章。

除了出生烙印之外，政治学的制度研究取向也与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意识有关。对于

一门正在追求相对独立地位的学科而言，有什么问题会比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更为重要

呢？制度研究取向以特定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方面，政治制度（主要是中央政府的

CD ［英］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 2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Z) I司上书．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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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是政治学研究的“天然”对象，是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依据，也是

个明显的标记；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们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

分配的那些法律，我们就算获得了关于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理解＂。。换言之，描述

（而不是先验推理）的目的是要理解政治的实际运作，尽管后来事实证明它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导向的研究风格具有悠久的历史。政体的制度形式是什么？

衡量政体的价值标准为何？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贯穿在古典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作品之中。我们今天对政体形式的区分很大程度上依然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当然，由

于时代的差异——民族国家取代了城邦政治，代议制民主取代了直接民主，对政治制度的

研究亦与时俱进。

从今天的眼光看，政治学发展初期的制度研究具有很大的缺陷。罗兹 C R. A. W. 

Rhodes) 指出，那时的政治学研究者对方法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也不谈论怎样做研究。对

一国政府的描述通常从该国的宪法开始说起，人们将注意力放在制度上，认为这是一个常

识，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最明显的起点，因此没有必要论证什么。政治制度研究的假定和实

践都是理所当然地作为前提被接受的。对于所有这些前提假定，政治制度的研究者们一点

也没有提及。因此，后人只能从他们的著作中清理和发掘出来。

作为这种清理和发掘的结果，以下三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和评价制度研究范式：

第一，传统的或古典的制度方法是形式—法律和历史—比较的。所谓“形式”是指政

府组织的形式，或正式的政府组织；所谓“法律”是指公共法律。形式一法律研究的范闱

不但包括成文法律，也包括其他的重要政治制度。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描述、归纳和比

较等。与此相应，传统的比较政府研究也局限于西方国家的形式一法律层面。

第二，尽管不存在明确的理论建构目标，传统的制度取向也有自身的理论关照。形

式—法律取向一方面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在进行解释。首先，它将法律规则

和程序作为基本的自变量，将民主的功能运作和命运作为因变量。比如，迪韦尔热

(Maur ice Duverger) 批评基于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法律，因为它们裂解了政党制度，摧毁了

代议制民主。其次，规则确定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居于政治制度

研究的核心。

第三，政治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带有强烈的价值因素，这表现为赞成自由民主制度的政

治价值。罗兹指出：“制度取向是一个涵涉规则、程序和政府正式组织的主题，它运用律

师和历史学家的工具来解释（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民主效力的制约，它赞誉自由民主

制，尤其是威斯敏斯特的代议民主制。心）

2. 1. 2 对非正式制度的经验描述©

从正式制度的描述转向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是现实主义研究风格的必然结果。 19 世

0 ［美］伊斯顿·《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见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 2 页．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1993.

@ 相关内容及引文参见 Davi d Marsh and Gerr y S toker (eds.), Theor y and Methods i 11 Pol iti cal Sc比1Ire. PaI

grave Macm i llan. 1995, pp.43-48 。

@ 本小节内容主要根据伊斯顿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编写。事实上我们对政治学四个阶段的区

分也来自千伊斯顿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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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期，英国的白哲特 (Walter Bagehot)以及后来美国的威尔逊分别发现，在正式的政

治制度结构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正式行为和组织，例如他们在各自的立法机关和政党

中发现了非正式的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发现了利益集团的重要性，最初由本

特利开研究之先河，继之有赫林 (Pendleton Herri ng)和杜鲁门 (David Truman) 的深入

研究。

政治学研究的这一转向也有着探刻的现实原因。 19 世纪后期与 20 世纪初期，美国经

历了一个急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政治腐败非常严重，而且成为媒体关注的主题。在

某种意义上， 20 世纪上半叶对利益集团、游说、老板政治的经验研究与美国的政治现实

是紧密相关的。

与研究对象转移同时发生的是研究假设的变化。新的研究假设是：政府决策的权力或

许就在这些非正式的组织和行为之中。

这些发现和假定将政治学带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形式和法律结

构转向围绕这些结构的非正式的实际政治。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研究阶段达致高潮，

并对美国政治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照伊斯顿 (Davi d Easton) 的说法，

20 世纪 20一40 年代美国政治学的学术训练包括的内容主要是关注政党的运作以及它对国

会或议会的影响，关注美国利益集团和其他类型的团体的发展。

从理论建构角度看，这一研究时期与前一阶段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人们的主要精力仍

然放在描述和收集有关政治过程的资料之上，而不是建构它们如何运作的理论。不过，与

上一阶段一样，潜在的理论以难以觉察的方式指导着那时的研究。例如，那时的研究者不

自觉地运用了一种动态的均衡理论。他们将政治过程看作是一部进行决策的巨大机器，决

策是各种力量合力的产物。也就是说，无论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还是行政部门的决策，都

受到来自政党、利益集团、官僚机构、公共舆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压力。这些多元力量

彼此竞争，相互冲突，通过讨价还价、谈判、妥协、适应和调整等方式最终形成了一个力

量的均衡。公共政策就是在这一平衡点上得以形成。如果社会力量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是必然发生的），改变原有政策或制定新政策的要求便会出现。政策的博弈过

程又重新开始，直到取得新的平衡为止。自然，这一动态均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潜在

地存在千当时的文献之中。

这一阶段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是相当粗糙的，人们并不认为研究方法本身是一个值

得重视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用来收集资料或分析资料。这导致两个基本的缺

陷：一是缺少测定资料可信程度以及基千这些资料的发现和解释的正式方法；二是事实陈

述和价值判断没有明确区分开来，两者常搅和在一起。

2. 1. 3 行为主义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是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在制度取向盛行之

时，英国学者沃拉斯 (Graham Wallas) 在《政治中的人性》(1908) 一书中曾经抱怨，所

有的政治学者都研究制度，却不去研究人。而行为主义革命完成了这一转折。在这一过程

中，以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 am) 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尔蒙德 (Gabr i el A. Almond) 认为，芝加哥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立的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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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在经过 30 年或 40 年的酝酿后终于成为公共财富心虽然有弟子恭维的嫌疑，但基本

上是屈实之言。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发展到行为主义这一阶段既是追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的

一个新顶点，也是这一过程的一个产物和标记。促使这一转变的既有学科自身的原因，也

有外部的社会压力。

按照伊斯顿的说法，前一阶段政治科学的常识、谚语风格，以及对历史描述和印象分

析的依赖逐渐竭尽了自身的能源，但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众多的尚未得到解

答的疑问。显然·一个正在发展的工业化国家无法采用传统研究所提供的、并不可信的解

释来应对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上运用较为严格方法的自

然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成功，也对政治科学产生了影响。它促

使人们将政治分析从“常识”转向“科学“，由理论本身而不是社会标准来界定研究的问

题，用严格的分析技术来取代常识性的描述。＠

这些转变可以从行为主义者的研究假设和流行术语中反映出来。它们包括： （1)人类

行为中存在可发现的一致性，亦即所谓的行为规律； （ 2) 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经验测定来

证实； （ 3) 这种经验测定要求运用可计量的数据分析方法； （ 4) 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致力

于实证性的理论建设．试图解释、理解，甚或预测人们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制度运作的

方式。

行为主义在个人和聚合的层次上解释人们的政治行为（集中在选举和投票）。与制度

研究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义强调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而不是制度的理想运作。早期制度

主义者认为，一旦政治体系中控制权力分配的法则被揭示出来，就能精确地理解政治制度

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假定，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职位上的人们的权利和特权与人们的实

际行动是紧密咄合的。这其实是一种关于行为的研究假定，即人们的行为与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角色是一致的。但是问题恰在于这种假定是虚拟的，实际的政治行为方式与此不同。

在一定意义上，行为主义的兴起乃是对这一假定的否定。由此看来，只要沿着经验分析的

路子走下去，政治学研究主题从制度向行为的转变便有着内在的逻辑。“随着政治科学家

将研究对象转向行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宪法的兴趣。心）这种对制度（宪法）的

忽视是政治学追求经验科学地位的一种代价，也是日后新制度主义复兴和回归的缘由。

与规范理论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义研究强调区分事实与价值，主张从事实的研究中发

展理论。大多数行为主义者主张区分”是“和“应该＂，前者涉及的是经验事实，后者涉

及的是价值判断。他们认为，伦理评价和经验解释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研究中应该加以

区分，并保持距离。他们主张价值祛除（ value-free) 或价值中立 (value-neut ral), 并认

为研究工作者的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排除掉。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行为主义阶段不但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有

很大突破。问卷、访问、抽样、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理性模型方法等计量技术被大批而

(!) 参见［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序言第 1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8,

0 David Eas ton and Cor inne S. Schell ing (eds.). Div ided Knowled ge: Across D iscip l ines. Across Cu加res.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 43. 

@ ［英］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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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运用，由此研究风格和论文的写作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运用数学工具建立各种

分析模型成为时尚，并成为衡量一项研究是否科学以及科学化程度的指标。

2. 1. 4 后行为主义

后行为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兴起是因为行为主义遗留下来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

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道德判断的渎不关心；在沿循科学方法的过程中，过分追求知识

的数学形式；强调理论标准而忽视社会问题；将社会力量作为（政治）行动的决定要素，

无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忽视型塑现状的政治体系的历史因素；等等。

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拌击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为主义科学观的批判。虽

然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但它确实修正了对科学性质的理

解。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者为自己设定了理想的科学形象：基于公理和客观观

察，运用数学模型，将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加以形式化。显然，按照这一标准绝大多数的

政治学研究将被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但事实上即使行为主义者自身也没有实现他们的

许诺。

作为对行为主义科学标准的一种反动，后行为主义时期的科学标准发生了变化。它的

衡撒标准放宽了，尺子变软了。既然生物学和植物学中到处存在分类系统、概念框架以及

关于演化过程的定性命题，而且人们没有将它们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那么政治学中的相

关陈述为什么就不能被视为科学呢？如果说“pol iti cal sc ience" 一词的出现最初与自然科

学的信仰有关，那么，在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科学的含义被大大扩展了。对此达尔指

出：“为创立美国第一个政治学系出过力的美国学者们深受十九世纪德国学术成就的影响。

在德国， wi ssenschaft一词不仅含有科学的意思，而且还含有学问、知识、学识以及一般

意义上的任何系统研究的知识成果。因此，｀政治科学＇中的＇科学＇一词可能被用来表

示｀系统研究＇一类的事情，而不像今天人们更可能解释的那样是指＇以自然科学的方式

进行的经验研究'。”。

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批判的另一个火力点集中在“价值中立“上。后行为主义的立

场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处于价值真空状态。在某种意义

上，行为主义者主张价值中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繁荣的时期有

关。那时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在美国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都可以

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1960 年出版的著名社会学家贝尔 (Dani el Bell) 的《意识形态的

终结》一书，典型地代表了这一观点。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美国社会的反文化革

命 (counter-cult ural revolu tion) 以黑人为主体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校园革命等，

证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标榜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维护

现存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使社会科学家从社会批判中退却出来，不关

心现实问题，结果使既有的社会现实免受质疑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对社会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随后扩展为对社会研究

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的整体挑战。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

0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j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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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1962) 一书中将这一立场表述为：所有的科学—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本质上

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变化不复是一个知识和理解的逐渐累进的过程，它只意味着

科学家们从接受某个既成的研究范式（或一组意识形态），转向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

科学的历史（从一种范式转向另一种范式）似乎是一种随机的变迁。这也许是一种矫枉过

正，但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对价值的正面拥抱，促使政治学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

起，共同致力于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政策分析开始成为政治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领域。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政治学中规范研究的复兴。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政治学中的规范

因素以两种形态存在。第一种形态是政治哲学，其关注的是价值问题，而不是实际的经验

分析（虽然也以不同方式涉及经验事实）。第二种形态存在于对“是什么”和“应该是什

么“不作严格区分的经验描述之中。行为主义对这种状态极为不满，试图通过“事实与价

值”的二分法，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区分开来。行为主义革命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政

治科学取代了政治哲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有人甚至将这一变化视为从霍布斯开

始的政治哲学的终结。

规范理论的复兴以 20 世纪 70 年代罗尔斯(John Rawls) 与诺齐克 (Robert Noz ick) 

之间的争论为代表，前者发表了《正义论》 (1 971), 后者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1 974) 来回应。争论的核心问题都与国家有关：一是国家或政府存在的目的。“国家”的

存在有道德基础吗？在何种情况下人们有义务服从法律？在什么情况下，公民不服从是正

当的？二是“分配正义”(d istr i bu ti ve j us ti ce) 及其对自由的意涵。自由和平等的相对道

德重要性是什么？某些旨在实现社会平等的公共政策是否具有道德基础？这些政策是否尊

重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是否与多元主义文化相吻合？ （不难发现，虽然同属政治哲学行

列， 20 世纪所争论的问题与 17 世纪和 18 世纪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导致这一戏剧性变化的是国家／政府公权的持续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批判理论、人道主

义理论、文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都与规范研究的复兴紧密关联，不同

程度地影响着当前的政治科学。

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规范研究复兴的意义在于，将被行为主义驱逐出去的价值重新

带了回来，而且确定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适当地位。＂……我们所拥有的信念不能被认为

仅仅是某种主观状态；它们建构着我们的行动。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注

意：在社会研究领域恐怕并不存在明确的主观和客观之分。对人类行动的描述和界定总是

｀伴随着评价作出的'。“CD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发展的前面三个阶段都有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

后行为主义却是一个无法按照同样标准来加以把握的阶段，我们只能从它对行为主义的批

判中去体味它的主张和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后行为主义开创了政治学的无政府状态

政治学由此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虽然后行为主义兴起距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今

天我们是否已走出这一阶段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0 ［英］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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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伺研究政治：逻辑的维度

对政治学发展历史的描述，为我们从事逻辑维度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谓逻辑

维度的分析是指考察在政治学的历史过程中渐次发展和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在某种意义

上，两种不同角度的考察方式为探索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平台。

按照库恩的观点，所谓“范式”(parad igm) 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成立和运作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规范、它为处在同一学科中的人们提供了关千世界的信念、研究规范、基本假

设和运思方向，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按自然科学的标准，显然在政治

学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范式，也许采用取向（approach) 或概念框架（concept frame

work) 更为合适一些。不过鉴于人们通常在相同意义上交替使用它们，本书对此亦不作进

一步的区分。

大致说来，迄今为止，政治学中比较重要或影响比较大的研究范式有新制度主义、精

英理论、多元主义、政治系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2. 2. 1 新制度主义

如上所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古希腊的遗产与政治学早期的

制度研究传统。不过，我们今天谈论的制度主义巳不是传统制度分析的简单回归，而是具

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因此，许多人倾向千使用“新制度主义”一词。

首先，所谓“重新发现制度”是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它所针对的是用社会一

经济等外部变量来解释政治现象，以及只关注人们的政治行为而忽视政治制度的倾向。新

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是重要的”(instit uti ons do matter), 并将其置于自变量的解释地位。

简要地说，就是强调制度（规则、规范）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制约作用。在这一意义上，新

制度主义复兴了制度研究的传统。但与传统制度研究不同，新制度主义的方法不再是经验

描述的，而是基千严格训练的科学方法的。

其次，新制度主义是一个复数，亦即存在不止一种制度主义，而且它们源于不同的学

科背景。到目前为止，如何确定新制度主义的类型有着不同的说法，通常区分为历史制度

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或制度经济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中的制度主

义心相比之下，前三种类型的制度主义对政治学者的研究影响最大。

运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政治，其核心问题有三个：第一，哪一种政治制度最适宜千产生

“好”的政府和社会关系？第二，怎样解释政治制度安排的多样性？第三，政治制度的差

异对政治行为、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结果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他问题都可以以不同的方

式归入这三个核心问题中。在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规范性的，后两个是经验性

O 有关制度主义的分类，可参见何俊志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一书所写的导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的流派细分与整合潜力”．见何俊忐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稍选》． l~ 16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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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制度变量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既是因果式的经验研究，又必然导致规范性的制度设

计。既然我们知晓某一制度的社会功效，那么对这一功效的利用或回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悄。在这一意义上，新制度主义将因果研究(“是＂的问题）与规范研究(“应该＂的问

题）联系了起来，前者成为后者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目前新制度主义的兴盛与这一特点紧密相关。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改

善来说，制度主义有它特定的吸引力。它既不迷信理性的无所不能，也不对理性完全否

定，而是取中间道路：如何运用入类理性来设计一个良好的、可以运作的、适合国情的制

度框架。这一目标使人们有所作为，而且这种作为具有理性改良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同冠名为新制度主义，不同类型的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多元

的，甚至它们对什么是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不同流派的新制度主义有着相同的

兴趣，但它们却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而且至今彼此很少引证对方的东西。因此，新制度主

义是正在发展的研究取向，许多关系尚有待厘清。

2. 2. 2 精英理论

形成于 19 世纪的古典精英理论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否定性回应，如果将民主界

定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那么精英理论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有史以来

的人类社会都区分为少数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和众多被统治的民众，现在是这样，未来亦

当如此。这一“精英—大众”二分法是精英理论的前提和基石。米歇尔斯 (Robert M i

chels) 通过对德国政党的研究，又将这一区分引入了社会内部的官僚化组织，其“寡头统

治铁律”已成为一句流行的格言。如果说古典精英理论家对民主基本上持否定和怀疑的态

度，脉接韦伯的熊彼特(Joseph Alo is Schum peter) 则通过对民主概念的改造而将两者结

合了起来。熊彼特接受了古典精英理论关于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是不可能的这一主张，但并

不由此否定民主，在他看来，尽管民众不能实行自我管理，但是他们的投票还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通过投票过程民众可以选择领导人。换言之，民众虽然不能当家做主，但有权选

择谁来当他们的家，谁来做他们的主。由此，民主被理解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定期举行的

公开大选，由民众来选择政治精英的一种方式。。程序性的选举遂成为民主的核心，“精

英民主论”也由此脱颖而出。经由这样一种方式，少数人的统治得到了肯定，同时这一统

治又是合法的，因为它源于民众的授权。除了选举之外，其他形式的民众的政治参与则被

边缘化了。

精英理论引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权力在社会中的配置状态。在这一问题上

它与多元主义形成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

2.2.3 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争论的核心在于：社会中权力的配置究竟是高度垄断的，还是多

元分散的？精英理论的回答是：权力是高度凝聚的，是一种硬块，因此要么有、要么无，

有的便是精英，无的便是芸芸大众。在某种意义上，精英一大众的二分法已内在地包含了

@ 参见［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21~23 竞．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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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多元主义则持相反的立场。

有趣的是，多元主义的出发点似乎与精英主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不管我们的观察多

么粗略和不完善，所有政治体系普遍公认的特征之一是，政治影响力的分配是不公平

的。”。这种不平等集中体现在政治资源的分配差别方面（注意，多元主义眼中的政治资源

是广义的，即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

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等等）。如果将政治资源使用的技能和效率，以及为不同政

治目的而使用资源的差别考虑进来，政治影响力的不公平分配就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

使多元主义有别于精英主义的是对两种不平等方式的区分，即累积性不平等与弥散性

不平等。累积性不平等即是精英主义者采取的“有一无“假定，弥散性不平等则倾向于将

权力硬块打碎，构成一种虽然不是均匀的但至少是随机分布的状态。将这一抽象的假定放

入政治分析之中，多元主义认为，尽管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够接近所有的政治资源，

但几乎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具有某种有利的资源，它们可以在民主过程中发挥影响，谋求反

映其偏好、实现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

从权力硬块假定出发，精英理论一般认为当权者或上层社会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集团。

被称为＂愤怒的社会学家”的米尔斯 (C. Wr ight Mi lls) 便是按照这一思路在《权力精英》

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美国社会的清形。多元主义将权力硬块打碎，它“意味着寡头统治已

被打败，已转变为由各权力集团所组成的多元的、分散的和一充其量一—开放的一团星

云吨）。整个社会并不存在垄断资源和权力的寡头精英，相反存在无数竞争的精英。作为

一种结果，“要确定一个小小的、界限分明的｀管理国家＇的精英阶层是困滩的，因为不

同的精英人物往往在不同的领域内发挥影响力，他们的关系是高度复杂的＂。因此，我们

不能笼统地谈论权力的大小，而必须问：“在什么事情上对什么行动者有影响力？”＠

因此，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无数的彼此竞争的精英，在大多数场合

下，并不存在强大到足以支配关键性决策或对整个社区或社会发挥控制作用的单一类精

英。在某一议题上，某一类精英也许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局限于相应的领域，而其他

精英在其他领域占主导地位。在广泛一点的问题上，各种精英为支配权而彼此竞争。权力

竞争的胜利者是经常变化的。通过这两种方式权力得以保待了适度的分散。因此，无数相

对分离的精英之间的冲突足以防止权力的集中，并确保政治民主。

这一关千当代民主国家中精英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桑普森（Anthony Sampson) 在研

究英国上层社会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统治者根本不是密切相关或团结一致的。他

们并不像在封闭的系统中那样处于某个太阳系的中心，每一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己

的职业或特长预先占据某个位置，并仅仅在某一方面与其他人有所接触……他们没有组成

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形成了一个圆环状态，彼此间仅有微弱的联系。不同集团间的摩擦

与平衡是民主最好的保障。没有哪一个人处千中心位置，因为根本就没有中心。”@

0 顷］达尔： （（现代政治分析》， 47 页。

@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 172 页。

@ ［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 96~97 、 42 页。

© An t hon y Sam pson. A11a1omy of Br it a in. London: Hodder&. Sroughton, 1962. p. 624, 转引自［英］巴特

庥尔：《精英与社会》． 26 页．香港，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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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的争论，美国政治学者希尔斯曼 (Roger H i lsman) 指出：

“美国的政治过程既多样又复杂，很难把它归入哪一种理论，无论是精英论还是多元论，

都不足以说明美国的政治过程。用精英这个词来描绘美国社会中的某些成分，是十分恰当

的，有的用多元论这个词则更为恰当。这两种成分同时存在。今天称之为精英的成分，明

天又可能成为多元论成分。美国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多种权力中心……结论是，精英论和多

元论都不能准确而全面地说明美国的政治过程。但我们承认在某些方面两者都说明了一些

问题。”。

因此，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并非不可消解，换句话说，多元主义虽然强调了权

力的多中心配置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但是它并没有否认精英的存在以及发挥的

重要作用。严格地说，多元主义将精英“多元化”了，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其实主要是精

英之间的竞争。“精英多元主义”一词也许较好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结合。

2.2.4 政治系统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

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社会学中的先行者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结构功能理论又为政治学系统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大致而言，伊

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阿尔蒙德的结构一功能主义以及多伊奇 (Karl W. Deutsch) 的政治

沟通理论都可以纳入广义的政治系统理论的范畴。

简言之，政治系统理论就是将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方法（生物学的有机系统以及控制论

的机械系统）运用于政治现象的分析．将政治看作一个系统，它有自身的边界，与外部环

境发生相互作用，有输入与输出。其内部有自身的结构，这些结构承担着分化了的特定功

能，实现社会整体的目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它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通过不断的反馈

来调整其与环境的关系。政治系统理论家要做的，就是如何运用这一思路将系统分析框架

的参数政治学化。例如，在伊斯顿那里，输入参数的政治化就是“要求“，输出参数的政

治化是“公共政策”。阿尔蒙德则强调被伊斯顿黑箱化了的系统结构以及功能过程，而多

伊奇致力于研究政治系统的神经一—政治沟通。

在方法论上，政治系统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柔塑性。在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将国家带回来”的浪潮中，有人批评伊斯顿的系统理论抛弃了国家，是社会中心论

（用外部变量来解释政治过程）。伊斯顿作了如下的自我辩护：”系统分析概念化伊始，所

谓｀国家＇便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鉴于系统整体设计的着眼点，国家未曾成为

这样一个中心范畴，而是被分成了其几个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政治当局＇。举凡谙

熟系统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当局＇这一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别在于：为政治系

统制造并实施政治输出、充任政治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之间中介行为者的，正是政治当

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人们尚未喧嚣着要求使｀国家＇回归时，它就已经是政治分

析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了。”因此，忽视“国家”或政治当局的独立作用自然是错误的，

但是“不应将这种缺陷误认为是政治科学的特性，亦不应将其特定地误解为是系统分析观

0 ［美］布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 61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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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专利叽

很有意思的是，有人将传统的政治系统图式进行改造，使其能充分反映出国家在政治

过程中的重要性（见图 2—l) 心相比之下，传统的政治系统图式（见图 2一2) 给人的感

觉是倾向千社会中心论。＠

\ ; 
政府 ！决定和行动
决策者

／／内部输入＼｀

社会、经济结果
输出一七 宣输入

和政治环境

求
漠
持

要
冷
支

反馈

图 2一］ 国家中心论的系统图式

环境

输入

环境

输出

环境 环境

图 2一2 传统的政治系统图式

政治系统理论曾经有一个宏大的目标，即将政治学各分支学科的所有研究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看来，这一宏愿还停留在当初的阶段。尽管如此，伊

斯顿自己的评价也许还有点道理而值得一听：”系统分析是以最广泛、最一般的方式构成

的，是故虽然近几十年内方法研究的方向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系统分析对于当前政治研

究中的若干问题，仍具发言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有如此多的系统分析所提出的概

念，都巳被用来解决现下所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了。”@

2.2.5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萌芽和发展于 20 世纪 50 年代行为主义的高潮时期，七八十年代成为政

治学中的显学。与上述研究范式明显不同的是，撰写公共选择理论文章的大部分作者是经

济学家，至少就已被认为是经典名著的作品而言是如此。经济学家不研究经济而来研究政

治这是何故？这不是简单的学术帝国主义问题，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国家或政

府）对经济的干预太深了，以至于经济学家不得不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家研究政治自然与

CD ［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7~8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 参见［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 25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

@ 参见［美］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35 页。

@ 同上书．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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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不同，他们将经济学的一套方法带了进来。于是，政治家、行政人员、公民以及

利益集团、政党、政府机构等统统被视为具有自利本能而又善于理性算计的“经济人”。

与此同时，政治活动舞台也被视为一个特定形式的市场，其中充满着交易、讨价还价和相

互妥协。

表 2—1 关千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对照或许能够增加一点直观的印象。

表 2一） 政治与经济的市场观

舞台 选择者 供应者 市场交换过程 偏好显示方式 竞争手段 集团行动的单位

消费者支付价格以换取
消费者协会和

市场 消费者 企业家／企业 企业家生产并出售的私 货币 广告
企业家联合体

人物品

政治
政党／政治家 投票人缴纳税收以弥补

选票与民意
投票者 的竞选纲领； 政府活动成本，并接受 政治宣传 利益集团

体系
政府机构 其提供的公共物品

测验

资料来源：根据下书相关内容整理、增添而成： Peter Self, Govemme nt by the Marke t? The Pol iti cs of Publ ic 
Ow ice, Boulder&. San Franc isco. West view Press, 1993. p. 3. 

运用经济学成熟的分析工具，公共选择理论为政治学带来了许多新颖的、富有启发性

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基本

的方法论问题：将经济人模型引入公共领域是否得当？政府机构是否具有区别于私人企业

的公共性？政治中的行为真的是理性算计的吗？如何对待不同文化中的行为差异？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公共选择理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由千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右派意识形态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遭到了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的猛烈攻击。

2.3 政治学的学科特点

在历史与逻辑两个维度的透视下，我们可以对政治学的学科特点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对本篇两章内容的一个简要小结。

2. 3. 1 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动态性

如果将政治学诞生时所面临的处境考虑进来，那么它一开始便以政治制度作为研究的

焦点和核心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人们的研究兼具经验与规范双重意义：一方面试图

通过描述既成的政治制度来理解其实际的运作；另一方面，又不言自明地假定所描述的政

治制度是值得肯定的。对正式制度的专注为第二阶段的＂突破”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立足

点一—强调与正式制度不同的，在正式制度旁边的东西（不妨称之为非正式因素）。此一

突破在历史上表现为对各种非正式结构的经验描述研究，首先是正式结构中存在的非正式

组织和行为，然后是政党和各种利益集团，最后是研究人的行为（主要是投票行为）。这

一阶段的研究为行为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与第一次“突破“不同，行为主义革命的“突

破＂具有自身的特点。从理论上说，后来者的＂突破”可以从两个方向或层面进行：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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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新的地盘；二是在既定地盘的前提下，转换研究方法和技术。当然，实际上两者也可

以同时发生。就前者而言，在制度视野的框架中，似乎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增长点了，因为

逻辑空间已经被“瓜分“完毕。如果要“创新”就必须改变看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果然

找到了，这就是从（与制度对应和并列的）“行为＂的立场来开辟天地。与此同时，研究

的方法亦随之改变。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行为主义革命对提升政治学的学术品格

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批评虽然猛烈，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

盘否定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当然，在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问题上，后行为主义确实否定

和抛弃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它要求学者对自身的价值立场有充分的自觉，并保持

经常性的反思。

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同时也就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张的历史。“政治”的含义也随着

每一阶段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换言之，“政治”概念理解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扩展）

是一个同步过程。以英国为例，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主要关注议会和文官的传统制度

研究受到了行为主义研究取向的挑战，政治学的关注点扩展到选举、大众性的政党以及压

力集团。 70 年代和 80 年代政治学关心的范围继续扩大。到了 90 年代，政治巳突破传统藩

篱，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性别、种族和阶级），以前被认为是属于私人范畴的许

多事情现在也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了（可以公开讨论）。政治被理解为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

方面，而不是专注于政府机构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制度主义的复兴是对这一

“漫无边际“扩张的一个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性区分不是绝对的，或者说并不存在一条黑白分明

的界线。事实上，后一阶段的因素已经存在于前一阶段之中了，例如行为主义的渊源最早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将阶级之间的关系通过时间来隔断，是人们思维的需要。在这

一意义上，发展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或者说具有浓烈的“人为“色彩。其次，不应将政

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解成前后替代，即后者取代了前者。一般说来，时间维度上出现的

前后关系，可能形成两类不同的实质性关系。第一种是不同的知识类型以先后不同的时序

出现，它们之间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分，自然也不存在替代关系，后来者的登场只是导致

重新界定各自的地盘而已。第二种是递进关系，亦即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发

展的，后者对前者是一种扬弃性否定和替代。显然，政治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既有在不同时
序出现的逻辑并立关系（如不同研究主题的演变），也有通过不同时序体现的递进关系

（如从传统阶段的经验描述到行为主义阶段的精确研究）。再次，当某种流派开始兴起并成

为主流时，所谓占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垄断了所有的领域。事实上，围绕各种基本问题

的争论不会停止。因此，比较妥当的办法是采取一种多元的态度和立场。

2.3.2 研究范式的多元性

恰如存在不同的政治界定一样，政治学者对如何研究政治现象也持五花八门的立场。

在分析假定（预设）、焦点和方法等方面，政治科学家们彼此提供冲突的东西；他们经常

描述同一个东西，却提出十分不同的分析。有时他们甚至以不同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可以

说，研究取向的多元性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如果结合前面叙述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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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首先是上面刚提及的，在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不同研究范式”各领风骚＂，它们相互并

存而没有彼此的替代关系；其次，政治学进入后行为主义阶段后不复存在占主导地位的研

究范式。如果说前者反映了数矗上的“多“，那么后者显示了地位上的“无中心”。

此外，除了本书提及的五种研究范式之外，政治学中还在生成新的研究取向，如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女性取向和话语分析。虽然女性取向现在还处于政治科学的边缘地带，

但它启发人们对政治学作出新的反思。话语分析则为政治学提供了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联

系。它将社会意义的型构视为核心的政治行动．考察意义或“话语”系统影响（型塑）人

们理解其地位和政治行动的方式。按照话语分析，＂话语”的生产、作用和变化应该成为

政治科学的研究焦点，因为它为理解复杂社会中政治的动力和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

具。 CD

研究范式的多元性在不同的国家情形有所不同。例如，在居千世界政治学研究中心地

带的美国，虽然行为主义受到激烈的押击，但其在政治学界的影响力依然强大。相比之

下，欧洲大陆在规范和制度研究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行为主义的冲击力相对较弱。

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性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一个多中心的时代意味着失

去主流的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主流重构的时代。研究范式的多元性一方面开拓了我们的思

维，使我们拥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与视野，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治学或政治

研究还是一门科学吗？能够将政治科学聚合起来，并享有共同目标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间

题不可能即刻就得到明晰的回答，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取

向正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理解这一点对于政治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2.3.3 学科边界的开放性

现代学科体系是在民族国家的格局中生成的，因此两者之间具有惊人的同构性。通过

特定的民族（人口）、相同的信仰或符号体系（宗教、文化传统、语言等）、明确的地理边

界（国境）、公民身份（护照）等一系列标准，民族国家确定了区别千他者的自我认同（r

dentity)。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在地理空间上划分”势力范围＂的过

程，战争是确定边界的一种实力较量。在一定意义上， 19 世纪产生的现代社会科学经历

了相同的过程。一项专门研究要从总体性知识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
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 用毛泽东《矛盾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具有特殊的矛盾一—以及

研究这一特殊矛盾的特定方法。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体制化，这包括在大学中建立相

应的专业系所、创办自己的刊物、设立学位等级和专业职称制度、招收学员（从本科到博

士）、成立专业学术组织，等等。政治学的职业化过程起始于 19 世纪晚期的美国。 1880 年

哥伦比亚大学率先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曹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学成为一门独

立学科的标志。 1889 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成立； 1903 年又成立了美国政治学会。到

了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政治学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基本完成。

在这一分化过程中，起初的论证重点是确定学科的独立品格和合法性，因此往往倾向

于强悯本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而学术体制一旦确立，相应的资源配置模式随之

Q) David Marsh and Ger ry Stoker (eds.). Theor y and Me1i1ods in Pol itic al Sc iena.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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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构行政经费、研究项目、学生培养、就业规模、学术权威结构等），利益因素便

开始介入学术，用时髦语言来说，这是学术的政治维度。

学术研究的这种分化对于深入研究事物自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付出的一个代价是

有可能割裂了事物的统一性及忽视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跨学科研究和相互交流便是对这

一学术分科缺陷的一种弥补。社会科学各门类之间，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一直在进行。如果说刚开始人们对于跨学科的交流还怀有一种警惕，现在则越来越

倾向于主动出击。继续借用上面的比喻，学科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以及众多新兴交叉学科

的涌现，有点类似于民族国家背景下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

政治学的跨学科交流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从其他学科中借取了

众多的概念、方法和分析技术，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习以为常的术语，如政治系统、结构

与功能、角色、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理性无知、信息不对称等，均来自千其他学科。

除了主动借取的形式之外，另一种形式是他者的进入，公共选择理论和经济学新制度主义

便是经典例子，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股脑地移植到政治学中来。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经由学科交叉而产生的跨学科知识应当如何定性？例如：公

共选择理论究竟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传统的学科边界是由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双重界定

的，公共选择理论打破了这一惯例，它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的，但运用的方法却纯粹是经济

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界的大行其道是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表现？尽管有人

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但多数政治学者看来已接受了这一事实。

与学科外部交往相并行的是学科内部的不断分化。这种分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一般意

义上的政治学者，其数目正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层次和不同研究领域中的专家

角色。学科内部诸分支／次领域的关系也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它们与其他学科的

某一领域的关系可能要比与内部其他分支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比如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的关系，可能比政治社会学与国际政治或公共行政的关系更为密切。政治学内部分化的另

一个结果是，各专业性刊物和学会纷纷出现，一级学科本身有被架空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将政治学视为一个封闭的学科门类和知识系统。换言之，追

求政治学知识体系逻辑化或一体化的要求，已不复可能，至少眼下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的外部交往与内部分化不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事实上，政治学内

部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其他学科不断“杂交”的过程。准确地说，政治学的内部分

化是在与其他学科的“杂交“过程中发生的。由千政治现象与其他众多的社会因素有着密

切的关系，因此政治学的“杂交“面亦相当广泛，由此形成了许多的＂边缘性“学科／分

支，如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由于学科间

的交融，政治学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这也是无法构造封闭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一

个原因。

2.3.4 政治学的国别风格

在有些人眼中，谈论政治学的国别风格似乎与政治科学的性质不相称，至少与政治学

追求的目标不那么和谐，这涉及如何认识政治现象之性质的问题。 19 世纪社会科学的诞

生伴随着一个基本的争论，亦即如何理解社会现象的性质。这一争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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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现象相比，社会现象具有什么特殊性？能否将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界的原子等同起

来？二是社会现象是独一无二的，还是不断重复的？亦即社会现象中是否存在规律性？如
果社会现象中存在规律性，那么这种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是否相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

都具有客观性，服从因果律，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并运用这种知

识改善社会生活，一如人们利用已经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改造自然，服务于入类目的一

样。这种观点将自然科学视为社会科学的模本，追求普遍性的知识。如果说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第二种观点恰好相反，

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组成社会的人不能等同于自然界的原

子。人不但有生命的主体价值，是历史文化的载体，而且是能动的、会思考、具有目标的

行为者。所谓社会现象就是由无数的人的活动构成的。因此，对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认识

不能只从外部角度去观察，而必须探究其行为的动机，必须考虑特定的文化背景，因为表

面上看上去差不多的外部物理行为，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是故，社会现象的研究目

标不是去发现规律，而是理解特定主体的特定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特定事件。第三

种观点是两者之间的某种折中，以韦伯为代表。在社会现象性质的认定上，韦伯认为是有

规律的，但是社会现象中的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一方面人具有自由意志，但以理性的形

式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对人的理性行动之理解，来预测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正因为入具

有自由意志和理性，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行动

需要理解。故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又是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上述不同观点和立场相互抗争和妥协的历

史，结果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一方面人们没有放弃对知识普遍性的孜孜追求，尽

管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人们承认社会现象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

对社会科学性质的深刻影响，承认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

对千中国政治学来说，讨论政治学的国别风格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与社会科学中的其

他学科一样，政治学在中国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救亡图存“压力下寻求真理的结

果。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知识论方面的，亦即西方政治学知识

的可转移性；二是实践性的，亦即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转型的关系。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问题。所谓知识的可转移性问题，其实质是西方政治学理论是否

具有普遍性。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还是特定的地方性知识？由于普遍性话语是严

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一个特征，它与经验研究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的可转移性问题涉

及如何看待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经验性差异：这种差异是本质性的，还是可以相对忽

略的？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

期望在近期内这些问题得到彻底的解答，也许为时尚早，不过澄清争论的细节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讨论问题。政治学知识的复杂性在于，它并不只是涉及经验问题。达尔在《现

代政治分析》一书中指出，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着四个分析维度，它们是规范分析、经验分

析、政策分析与意义分析，相应地形成了四种知识成分。每一种政治理论都以这种或那种

方式同时包含了它们，只是构成的比例不同而已。根据这一分类，西方政治学知识的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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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性问题亦可区分为规范知识的可转移性、经验知识的可转移性、政策分析的可转移性以
及意义分析的可转移性。考虑到议题的切合性，我们集中讨论前两种知识类型。

所谓规范知识的可转移性是指首先在西方社会形成的政治价值是否具有普遍性。对

此，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甄别。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术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我

们已经吸纳，并努力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渗透在政治学中的这

些价值是全人类的财富，是政治文明的结晶。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价值知识的普遍性。

价值知识的普遍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而不依赖千经验知识的实证。即使经验生

活中不存在承载这些价值的制度安排和经验事实，它们也依然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建立

在信念的基础之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即使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现象，但这并

不影响人们对平等价值的追求，因而并不影响平等价值的普遍性。

所谓经验分析的可转移性与此不同，它受到实证资料的严格检验。因此知识的可转移

性程度直接受制千两国政治现实之间的相似程度。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制

度的差异等原因，西方政治学经验分析的知识很难直接转移到非西方国家中去，因为形成

这些经验事实的体制性背景相差太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政治学的实证知识

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当然，地方性知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关于经验事实的规律性认

识，只是这种规律具有适用边界的限制。换言之，它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

在一定边界范围内它确实是普遍的。也许，需要调整的是我们原先对规律认识的自然科学

观念。

不同知识类型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表 2—2 来加以把握。

表 2一2

科学

方法

知识的性质

是
一
否

知识类型的区分

普遍

A 

C 

特殊

B 

D 

在表 2—2 中， A 是典型的行为主义主张，即通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来追求

普遍一规律性的知识； B代表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得到的地方性知识，它是一种特殊一规律

性知识； C 代表了价值知识的普遍性； D 代表反行为主义的阐释性知识观。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规范知识与经验知识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彼此之间存在着

某种联系？这将我们带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转型的关系。在一定意

义上，政治学被引入中国不纯粹是一个知识事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中国

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一种自觉努力，是救亡图存总体实践的一个有机环节。因此，经由政

治实践的环节（渐进性的政治改良或翻天覆地的革命），价值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形成了

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价值知识一旦为人们接受，便能成为指导政治行动的信条，从而将

价值知识便转化成为政治现实。一旦体现了这些价值的新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人们的政治

行为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于是，在经验层面上原先存在的巨大差异开始缩小，实证知

识可转移性的可能空间也就随之增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

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价值知识的普遍性及其向政治现实的转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的政治现实

都将趋于一致。例如，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必然也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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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眼全球，即使在民主制度发源地的西方世界，其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也是多样的：

选举制度的比例制与多数制，立法机构的一院制与两院制，政府结构的单一制与联邦制，

议会制与总统制，政党制度中的两党制与多党制，司法审查与司法预查，文官制度中的分

肥制与功绩制，军事制度的职业化与征募制，地方政府体制中的强自主性与弱自主性，以

及国家一经济关系中的自由主义与合作主义，等等。。因此，政治价值与经验现实之间存

在着多元的结合方式，这一方面意味着实证知识的可转移性总是会受到相当局限的，同时

也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基本依据。

回首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历史，不难发现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它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现

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又使它承受了过多的学术之外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将政

治文明的普遍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形式结合起来，如何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政治学

理论，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

识与历史使命皆依托于此。＠

本章小结

本章的叙述旨在回答两个问题： （1)如何研究政治？ （ 2)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具有

哪些特点？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采取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简要考察了

学科发展的历史，包罗从制度研究转向对非正式制度的经验描述、行为主义革命、后行为

主义，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个指标特别重要：一是政治学学科的建制化，二是政治学研

究方法的科学化。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章简要介绍了政治学影响较大的五种研究取

向，即新制度主义、精英理论、多元主义、政治系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政治学的学科特点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体现在四个基本的方面，即研究

对象（内容）与范围的动态性、研究取向的多元性、学科边界的开放性，以及不同国家的

本土特色。这些特点为我们理解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认识框架，以及发挥想象力

的空间。如何在流变和稳定、多元与主流、开放与固守、普遍和特殊等一系列张力之间保

持一种平衡，既是这门学科面临的挑战，也是学习这门功课的读者面临的挑战。

关键术语

传统制度主义 行为主义 价值中立 研究范式 新制度主义 “精英一

大众”二分法 累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 经济人 地方性知识

Q) Bo Rothstein, "Pol itical Ins tit ur ions: An Overv iew.'' in Rober t E. Good in and Han 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 iti cal Science,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98, p. 135. 

@ 除了知识内涵之外，政治学的国别风格也体现在各国政治学学科设竹方面。在法国和意大利，政治学一词一

直用来论及法律、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专业领域。在这些国家，政治分析直至今日都被当作上述某个领域的一个方

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学科。结果．在众多的“政治学”中，却没有一个单独的政治学领域。参见达尔：《现代政

治分析》， 11 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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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性？

2. 如何评价行为主义革命对政治学的贡献及其缺陷？

3. 如何理解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国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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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一种特定形式，民族国家又是国家的一种特定形

式。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既是全球政治的基本单位，也是各国国内政

治生活的基本架构。正如国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样，民族国家也

只是近代的产物，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其机构设置是一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尽管政治

制度于差万别，当代世界各国都拥有代议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对

暴力的合法垄断 武装力量。这些内容构成了本篇五章的不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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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超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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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社会契约而形成人类政治共同体是 17-18 世纪社会思想家的一种理性想象，并

非历史的真实。自有文明以来，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城邦、封建国家、王

国、帝国，到今天的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文明得以延续，但政治共同体

却数经变化。雅典卫城在经历了时光和战火的雕琢后幸存了下未，并成为全球旅游业的黄

全产品。可是，当我们提到荷马时代的希腊、莎士比亚笔下的英国时，它们和今天的希

腊、英国是一样的概念吗？历史的变迁在保留某些的同时，也改变了另一些，并且将保存

下来的“某些“置于不同的意义脉络之中。就政治学而言，我们今天提到的国家实际上特

指现代民族国家，它在内涵和意义上都有着区别于以前人类政治共同体的特征。当今世界

面临的诸多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脉络内

发生的。不仅如此，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假设、概念和分析工具，亦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前

提的。

本章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入手，进而叙述民族国家的政体结构、国家结

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背景下的超国家政治等问题。

重点问题

·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君主制和共和制的特点

·单一制和联邦制的特点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全球化浪潮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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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从城邦国家到民族国家

3.1. 1 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I.城邦国家

在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城邦，它形成于公元前 8 世纪一前 6 世纪的古代希腊。按

现代标准，希腊城邦是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共同体。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

包括附近数公里内的若干村落，与其他城邦有山和海洋为自然边界。城邦由三个身份集团

构成：奴隶、无公民权的自由人和自由公民。其中，奴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无公民

权的自由人包括妇女和外邦人，他们也没有政治权利，只有公民才享有全部的政治权利。

公民通过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等机构直接参与城邦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在城邦之前，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是氏族组织，包括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

氏族组织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共同体，每个氏族成员之间、氏族与胞族之

间，以及胞族与部落之间都代表着血缘亲属关系的不同程度。氏族没有同社会脱离并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每个氏族有一个酋长，战时还有军事首

领，皆由氏族全体成年男子选举产生，也可随时撤换。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

会，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决定氏族的一切重大问题。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

部落议事会，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开会时全部落成员围在四周，都有发言

权，共同决定全部落的重大问题。部落联盟有联盟议事会，由酋长组成，对联盟的一切事

务做最后决定。氏族社会的秩序靠酋长的威信、习惯、传统的力量和社会舆论来维持。

城邦从氏族部落演进而来，并继承了部落的一些特征。首先，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

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城邦的宗教和部落一样，仍然是排外的，人们仍然以部

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比如城邦规定，外邦人因不具有本邦血统而

没有公民身份。其次，城邦的民主管理形式也继承自氏族部落的传统，最高权力机关“四

百人议事会”和“五百人议事会”都以部落为基础，实行民主议事的原则。经过提秀斯

(Theseus) 改革、梭伦 (Solon) 改革和克里斯提尼 (Clei s t henes) 的改革，城邦已经具

有政治社会的一些特征，公民间天然的血缘关系变成了政治关系，氏族部落也被自治区所

代替。

城邦制度衰落后，欧洲进入帝国时代。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 510 年建立时，也是一个

城邦小国，经过数百年的扩张，征服意大利、西欧、亚洲和北非的部分地区。到公元前 1

世纪末，罗马的统治区域包括从北非到莱茵河，从大西洋岸边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罗

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由城邦共和国转变为以官僚和军队为支柱的独裁帝国。随着罗马征服

地区的扩大，罗马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行省，由元老院派遣 1 名总督、 1 名副总督和 1 名财

务官进行治理。到帝国时期，罗马全国分为 12 个行政区，每区分为 10~12 个行省，行省

与行政区军政分治，行政区由皇帝派遣副近卫长官管辖，行省由元老院委派的总督、副总

督和财务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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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封建国家及城市的兴起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进攻下覆亡，西欧社会进入一个新时期。从 5 世纪

到 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千年间，被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其间西欧分裂为许多小

国，以土地分封和占有为基础，在国王与臣民间建立起一种以双向承诺

互保护一—为前提的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契约为基础和保障，整个王国成为大小不等、层

层分割、互相交错的封地的拼合，以及一大堆杂乱的特权与义务的综合体。”中世纪“经

历了封建国家、等级国家和绝对君主国家三个时期。封建国家实行领主制，领主在得到分

封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这块土地的“特恩权”，即行政、立法、司法、军事、铸币等全

部权力，由此形成了封建割据状态。在这些分散的封建邦国之上，则是统一的基督教权

威一—教皇，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

公元 10—11 世纪城市经济的兴起为中世纪封建国家注入了新的因素。城市是指由商

人、自由人、行业工人和附近的农村居民以交通便利之处的城镇和城堡为中心而建立起来

的聚居点。城市制度的主要特征是： （ 1) 居民拥有人身自由。城市居民以自由为条件领有

土地，对领主不负担封建义务，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自由迁徙、结婚。市民向领主缴纳一

定数量的货币作为地租，摆脱了对领主权力的人身依附。（2) 通过获得特许状，城市成为

一个独特的司法地区，拥有特别的法律、法庭和充分的自治权。城市居民通过斗争逐渐成

为一个社会阶层，取得了参与政治事务的部分权利，封建社会也因而成为具有二元制特征

的等级制国家。随着城市经济影响力的增大，城市市民在政治上也有了更大的作用。领主

在经济上日益依赖城市，许多事情需要和城市协商，因此，市民经常被召来参加高级教士

和贵族的会议，在 14 世纪的时候这种惯例以三级会议的制度法定下来。。第三等级的作用

逐渐上升，他们和王权联合起来，取得了对教权斗争的胜利。随着王权的上升和城市的衰

落，封建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绝对君主制国家。

3. 绝对君主制国家

资产阶级为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上支持壮大中的王权，希望借助王权实现

民族的统一，创造统一的市场，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通过宗教改革，教皇的一统权

威被摧毁，建立了服从于国王权威的民族教会，基督教普世国家分裂为众多独立的主权国

家。到 16 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强有力的君主制，其中法国和普鲁士是绝对君主

制度的最好代表。在绝对君主制下，君主大权独揽，等级会议作用衰落。法国的三级会议

在 1614 年到 1789 年间不再召开，普鲁士的肺特烈大帝则通过建立直接依附于他的官僚机

构来取代等级会议。尽管君主专制国家是具有统一主权的国家，但是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

的民族国家，因为在王朝政治下，国家只是君王的私人财产，并不具有公共的意义，如法

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言，“朕即国家”,“君主的出发点是服务和确保自己的王朝利益，任意

挥霍、分割、转让、出卖，视国家为个人的私产，进行为了王朝自身利益的王朝战争”也

统治者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作为他的统治权的产物不能限制他。但是，绝对君主制

O 参见［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经济和社会史评论》， 14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一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 254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ti:.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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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领土相对完整的主权独立国家，对整体的民族利益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经过

短暂的绝对君主制时期，西欧各国普遍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

4. 现代民族国家

．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西方社会基本建立了民族国家制度。民族 (nation) 与国家

(state)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偏重心理文化概念；国家则主要是一个政治单位和

政治法律概念，它是拥有一定人口、领土，具有完备的法律，建立起自治政府即拥有主权

的政治单位。 “17 世纪， nation 的意思变为今天统治我们的强有力的大型政治实体。国家

权力与占有一块领土并有着许多共同点的民族的概念合并到了一起。这就是民族国家

(nation-stat e), 一个民族和政府结构的结合体。”CD

一般来说，只有当民族与国家两者合为一体，即国家内只有单一的民族，国家的领土

界限与民族居住地范围相同，而且文化与政治巳经逐渐融合，才符合“民族国家”的纯粹

含义，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民族国家是一种多民族的混合体，它们共同享有：

(1)领土。领土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确定的管辖范围。民族国家拥有明确并且严格的

国界，并以此作为行使国家权力和实现民族利益的界限。同时，在国家领土范圃内只有一

个政权，不存在分裂割据政权，民族在统一的国家政权之下实现政治上的统一。

(2) 人口。每个国家在其疆界内都有一定的享有公民权利人口。现代民族国家对公民

资格有两种不同的标准：文化的和政治的。文化以血缘权利为根据，从语言、文化、种族

的角度对国民进行界定，一个人不能随意获得或者放弃其国民身份。这一标准假设民族性

是遗传下来且不可变更的。政治取向认为公民资格是个人的选择和对政治实体的忠诚问

题。国家是由一群拥有公民资格的人构成的，不管其文化、种族和宗教倾向是什么，人们

可以自动获得和放弃国民身份。＠一般来说，这两个取向越接近（如早期西欧民族国家），

国家就越容易整合；二者分离程度越大，整合就越困难，容易产生各种政治问题。

(3) 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

主权是指国家对内一切事务具有排他性的最高统治权，对外主权是指国家在对外事务上的

独立自主的决定权。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 i n) 最早提出“国家主权”概念并系

统论证主权理论。在《国家论六卷》中，布丹提出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进行指挥的绝对的

和永久的权力，主权至高无上、不受限制、不可分割，同时主权不受时间、任期的限制，

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权力。其后，荷兰的格老秀斯 (Hugo Groti us) 考察了主权对外独

立的方面，指出主权就是不受另一个权力支配的权力，发展和补充了布丹的主权理论。国

家主权理论反映了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对统一市场和民族发展的需求，虽然它为绝对君主

制中王权的加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也为王权向人民主权过渡奠定了基础。在人民主权者

如卢梭看来，民族国家是所有社会成员基千约定而组成的共同体，是人们摆脱自然状态，

趋向于过社会生活的一种倾向所联结而成的。法国大革命高举人民主权旗帜，建立了资产

阶级共和国，用人民主权代替了王权，从而公民代替了臣民。此后，“主权在民”成为现

CD 咦J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趴 24 页。

@ Liah Green feld, "Var ieties of National i sm", 见［美］也mard E. Brown, 《比较政治学读本》， 144 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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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

西欧可以看成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 17 、 18 世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

家都先后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此后，经过北美独立运动、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和两次

世界大战，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形式逐渐扩散到美洲、东欧、亚洲、非洲。

3. 1. 2 国家形成的理论探源

1.暴力说

这一理论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由千原始部落发生冲突，较强的部落用暴力征服较弱部

落的结果。例如，考茨基 (Karl Kautsky)在《唯物史观》一书中认为，战胜的部落使战

败的部落从属于自己，没收它们的全部土地，强迫它们经常性地为战胜部落做工，并纳贡

或者缴租。每当发生这种征服情况时便产生阶级划分，战胜者为了统治被统治者而建立的

强制性的机器就成为国家了。德国的杜林和奥地利的巩普洛维奇也持类似的观点。

2. 神权说

神权说认为，神是宇宙万物的最高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神。国家

来源于神，是神创造的。君主的权力是神授的，他代表上帝统治人民。这种理论最早产生

于古代奴隶制君主国家。例如，古埃及法老自称“太阳的儿子”；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自

称“月神的后裔＂。在欧洲，意大利天主教士阿奎那 (Thomas Aqu i nas) 认为，上帝是人

和人性的创造者，国家来自上帝的创造。这一理论在封建时代得到广泛的传播，无论是主

张教权高于王权的僧侣，还是主张王权独立于教权的人，都持这一理论。在中国，历代君

主都自称“天子”，汉代的董仲舒声称＂授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心，奠定了君权天授的

基础。

3. 契约说

契约论者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互相缔结契约的结果，是共同协议的产物。＂契约

论”是 17 、 18 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铲除封建君主专制，建立

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需要而提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 noza), 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卢梭等人。

契约论者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处在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存在

一种“自然法”，它是从自然中产生出来的规范的总和，是自然的命令。人们在这种状态

中经过协议，订立契约而建立国家。由于他们对自然状态的理解不同，以及各自政治立场

的差异，因而他们所说的契约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同。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互相

厮杀，“人对人像狼一样＂。为摆脱这种恶境，人们签订一种文件，自愿放弃自己的部分自

然权利，把它交给君主，承认君主对自己的无限权力。由此，霍布斯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

绝对主义国家。洛克把自然状态描绘成自由和平等的乐土，但不足以保障私有财产，人们

为此而缔结建立国家的契约，在必要的范围内限制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主张建立君主立

宪制国家。卢梭把自然状态理解为和文明生活相对的原始的自由王国，是已经逝去的“黄

金时代“，人们协议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共同的福利。但他认为，国家的权力是人

0 （汉）堇仲舒·《春秋繁露》， 366 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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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赋予的，主权在民，人民有权废除不利的契约。他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契约论者看来，国家的建立是基于人民的同意，是人民的授权。如洛克主张，高千

我们的政治行为只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才有合法性。契约论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和独立

的，没有外力可以干预，如果出现外力，这种外力是人的建构，只有经过同意才能使之合

法。因此，国家产生的正当性在于每个人都同意。

4. 功利说

功利主义出现于 19 世纪的英国，为国家产生的正当性提出了不同于契约论的解释。

功利主义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评价是

非善恶的价值标准。边沁(Jeremy Ben tham) 、詹姆斯·密尔(James Mi ll) 、约翰·斯图

亚特·密尔(John Stuar t Mi ll) 是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功利主义者反对 17 、 18 世

纪流行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理论，把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归结为功利和习惯。功利主义

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灵活而实用的依据，任何有利千社会整体的改革都被视为合法的，比如

边沁主张根据社会功利最大化的法则确定权利，只要新的法律符合公众利益，政府就可以

按照新的法律合法地创造或取消某些财产权利。功利主义打碎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枷

锁，为政府行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s.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对国家的起

源、演变、本质和职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详细考察了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私有制出现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

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

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

突，把冲突保待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

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D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

有组织的暴力”。国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维护统治阶级经

济利益的工具。国家职能就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对内镇压被剥削阶级的

反抗、调和阶级矛盾、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对外保卫领土完整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

外来侵犯。

6. 当代国家理论的发展

业代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从各自关注的问题出发，对现代国家的起

源和形成做出了新的解释。

(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

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问题，其

中道格拉斯. C. 诺思 (Douglass C. North) 的国家起源理论最具代表性。

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第 4 卷］ 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l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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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在批判吸收有关国家起源的契约论和暴力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国家起源的

“暴力潜能“分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具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若暴力潜能在

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

（或剥削性）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为暴力潜能的分配决定了国家的性质，

所以诺思把国家定义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

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立

新制度经济学将国家看作是一种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而这种组织与企业

一样，也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的行为也要受到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制约。国家的基

本作用是界定和行使产权，且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但国家同时又是追逐自身垄断租金最大

化的行动集团。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

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

会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也就是说，国家两个目的相互冲突的根源在于有效

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有利

于社会产出最大化，但可能不利于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从自身利益出发，统治者往往可

能维持或建立一套无效率的产权制度，这被称为“政府悖论”。根据这一理论，诺思解释

了英国与西班牙在近现代的不同发展道路。

(2)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了一种“假设契约“理论，即想象把人们

置于“无知之幕“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才能以及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但他们知

道拥有一些美好的事物是有益的，如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财富，还有赖以确立自尊

的条件。这种假设的人将参与原初契约的制定。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种正义原

则，即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自由原则指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平等权利，他们可以拥

有与别人类似的自由所相容的、最广泛的自由。差别原则指的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

这样来解决：第一，使条件最不利者也能得到最大的利益；第二，职位和公职在机会完全

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在两者的关系上，罗尔斯认为，自由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

尽管罗尔斯的著作有时被认为是政治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一种复活，但事实

上，他的兴趣和论证方法和该传统的主流有很大差异，他并不直接关心使政治权威合理

化，他关心的是建立社会正义的原则。罗尔斯以一种更新西方古典社会契约论和古典自由

主义传统的理论方式，力图为现代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因而开启了对

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合理性基础、宪政构成、社会组织与运作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3) 上述关千国家起源的理论都是广义的，当代社会历史学家则着重研究了民族国家

的起源问题。他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于 12—18 世纪的西欧，这是一个多种政治经

济力量在意识形态和实力方面相互对峙的漫长的过程，可以从管理、军事和经济三个角度

来认识其形成过程。

管理角度认为，西欧各国在从封建制向绝对君主制发展的过程中，领土不断扩大，人

口增加，专制君主面临如何控制疆域扩大后的国家和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为了应

0 ［美］道格拉斯· 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21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同上书， 25 页。



56 /今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对这一压力，西欧国家创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便捷有效的行政官僚体制。斯特雷耶(Jo

seph Strayer) 在其著作《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中分析了这一过程，认为西欧国家的

形成是一个收集和使用资源、管理行政官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伯尔曼 (Harold

J. Berman) 则强调了法律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法律减少了公共部门行为的

随意性，同时法律可以通过程序规则加以变更，这样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运行规则是变动

的，但其行为封］是可以预测的；另一方面，法律是可以整理、传授和考察的，这样统治者

和最高行政官员可以培训和遴选专门人员，来代替王国中的封建和神职因素。

军事角度采用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即现代国家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合法使用暴力

权力的垄断，强调军事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当中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埃里亚斯 (Nor

ber t El ias) 在《暴力与文明》中探讨了为什么人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不担心会被社会中的

强者伤害。他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暴力使用从个人手中向国家转移的过程，个人原来可以

自主使用暴力，但是在现代国家，个人进行战争的途径被取消，合法使用个人暴力被限制

在自我防卫的条件之下。国家通过教育、两性关系、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等途径传递了对暴

力的禁忌，因此人们被“平和”了，国家成为战争的合法使用者。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现代国家制度形成于战争中对资源汲取的过程，如蒂利 (Charles Ti lly)认为，统治者为

了准备战争而进行的活动和建立的组织最终转变成国家制度，如法庭、财政机构、税收制

度、地方行政、议会，等等。国家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更具有自主性，因此

要求重新考虑经济和国家的关系。

经济角度继承了马克思传统，将现代国家看成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和剥

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和巴林顿·摩尔 (Barr ington

Moore) 是其中的代表。安德森从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探讨了欧洲从古希

腊奴隶制国家形成到 15 世纪封建主义发展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将不同国家的社会阶级

结构和国家政治发展史结合，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要通过政治领域的斗争来实现，只有建

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立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巴林顿·摩尔强调革命和暴力在历史发

展中的作用以及剥削关系的存在，分析了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推进的三条道路：资

产阶级革命、德日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重点考察农村贵族和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

作用。

3. 2. 1 国家政体形式

1.君主制

3.2 国家的形式

君主制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国家元首手中的政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元首拥有的

权力从绝对到虚位象征，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君主制分为专制君主

制、等级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

在专制君主制国家．最高权力完全属于君主，君主总揽大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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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言： ＂朕即国家。”古代东方大多数奴隶制国家，如埃及、巴比

伦、印度、亚述、波斯等国和大多数封建国家都实行过专制君主制。

等级君主制存在千中世纪欧洲封建时期，是 13—16 世纪封建君主统一全国，加强王

权时代的产物。君主之下有一个由僧侣、贵族和商人代表组成的等级代表会议．国家征税

必须征得代表会议的同意。 13 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实行过等级君主制。

立宪君主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宪政国家时期的一种政体形式，君主是国家元首，其权力

受到宪法不同程度的限制，是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时期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结

果。立宪君主制又分为二元立宪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两种。

(1)二元立宪君主制。二元立宪君主制是君主制和议会制并存的政体。实行这种政体

的国家，往往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封建势力较强的国家。 17 世纪的意大利、德国

(1 871—1917 年）、奥地利和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 1973 年前的阿富汗、

1979 年前的埃塞俄比亚、 1979 年前的伊朗，都实行过这种政体。当今，约旦、尼泊尔、

摩洛哥仍实行这种政体。二元立宪君主制的特征是：第一，政府与议会分掌政权，因此称

为二元立宪君主制。第二，内阁是君主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内阁是根据君主的意志组织起

来的，对君主负责。第三，君主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君主及接近君

主的少数人手中。君主为了有效控制议会，议员一部分由普选产生，一部分由君主指定或

任命。议会有立法权，但君主可以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

(2) 议会君主制。议会君主制是指政府对议会负责、君主的权力受到议会约束、君主

为虚位元首的国家。当今不少国家，如欧洲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

典、挪威、卢森堡，亚洲的日本、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都是议会君主立宪制。在议会君主立宪制下，议会处于主导地位，议会制定宪法，制

约内阁，内阁由议会产生，掌握行政权，向议会负责；国王是国家元首，但不掌握实权，
只有象征性的地位。由于实权完全掌握在内阁手中，所以这种政体又称为内阁制。

2. 共和制

共和制通常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

形式。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出现过民主共和制和贵族共和制。在资本主义共和制国家，根

据总统、议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的不同，可以分为议会共和制、总统共和制、委员会共和

制。另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共和制。

(1)议会共和制。议会共和制是以议会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政府由议会产生并对

它负责的一种政体。在议会共和制下，国家元首不再是世袭的君主，而是由选举产生的总

统。在近代历史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捷克等国是采用这种政体的典型国家。在当代，联邦德国、意大

利、奥地利、希腊、印度、新加坡等都是议会共和制政体。议会共和制政体有以下三个特

点：第一，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享有立法权，拥有组织和监督政府的权力；第

二，内阁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掌握行政权，制定和实施对外政

策，向议会准备和提出重要议案；第三，国家元首一般是虚位元首，没有实际权力，不负

实际责任。

(2) 总统共和制。总统共和制是指总统直接领导政府，政府不直接对议会负责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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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采取总统共和制的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实权；总统定期

由普选产生，总统任命和领导政府各部部长，部长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总统应向

议会报告工作，无权解散议会，但对议会通过的法律可以实行否决权。美国是最早实行总

统制的国家，也是总统制特征最典型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萨尔瓦多、哥斯达黎

加、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亚洲、非洲取得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斯里兰

卡、巴基斯坦、埃及、加纳、塞内加尔、几内亚、尼日利亚、刚果（金）、加蓬等都实行

总统共和制。

一些国家混合了议会制和总统制的特点，称为混合型的总统议会制，典型国家有法兰

西第五共和国、俄罗斯、波兰等东欧国家以及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在混合型的总统议

会制国家，总统由全民投票产生，有法定的任期，而不论是否得到议会的支待。总统拥有

重大权力，总理由总统任命和撤换，但也要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这些国家都实行多党制。

(3) 委员会共和制。委员会共和制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权由委员会集体行使的一种制

度，亦称“合议制”。瑞士联邦是采用委员会共和制的典型。瑞士联邦的最高行政机关是

由联邦议会从议员中选出 7 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国家元首由委员轮流担任，各委员的地

位平等，重大政务由委员会集体决定。联邦议会享有立法权，议会通过的法律，委员会必

须执行，更不能因与议会的政见不同而解散议会。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向政府提出质询或

责问，但不得倒阁，不得弹劾政府。

(4) 社会主义国家共和制。社会主义国家共和制有巴黎公社、苏维埃制和人民代表大

会制等形式。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次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是：公社由普选的代表组

成，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公社兼管行政和立法，实行“议行合一”制。

苏联实行的是苏维埃制。最高苏维埃是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它

的常设机关，在最高苏维埃休会期间代表其行使权力。中央政府是部长会议，拥有最高行

政管理权。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下设苏联最高法院。主要特点有：第

一，苏维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到各级苏维埃组成完整的、统一的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各级苏维埃都是权力机关，它都有对其负责并从属于它的执行机关。

第二，苏维埃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各级苏维埃代表是按照普遍、平等、直接

的选举原则，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第三，苏维埃适应了多民族国家和联邦国家

的形式，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两院权力平等，有同等的立法提案权，一切

法律草案必须经两院出席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才能成为法律。两院代表同时选举产生，任期

也相同。第四，不同于议会制和总统制，最高苏维埃是最高代表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是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都由它赋予，并向它及其主席团负责和

报告工作，任何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都不能超过或平行于最高苏维埃。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由人民选

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它的特征是：第一，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民

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不称职的代表；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

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制定和修改宪法及其他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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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第三，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其负责，

受其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及监督法律的实施，决定国民

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决算，决定战争与和平等一切全国性的重大问题。

3.2.2 国家结构形式

一般而言，国家结构形式指的是作为整体的国家与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也即国家整

体与部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国家结构形式从制度上规定了权力

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和运用。单一制、联邦制和邦联制是现代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

1.单一制

单一制是指将国土按地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具有统一主权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

制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国家有单一的宪法，有统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具有统一

国籍；第二，地方政府隶属千中央，其设置与权限均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文件予以规定或

改变，地方权力没有宪法保障；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单一制国家是一个国际法主体，地

方政府对外不具有国家的外部标志。

现代国家大多数采用单一制作为国家结构的形式。形成单一制国家的历史因素是多方

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国家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单

一制国家是在从封建割据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之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和统一民族形成后的要求，在消除专制君主制的基础上进

一步巩固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能提供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统一市场和便利

的联系，因此符合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各地广泛掀

起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宗主国而宣告独立，此时又诞生了一批单一制民族

国家。

按照中央与地方授权范围的不同，单一制国家下有两种地方政府：一般地方政府和地

方授权政府。前一类地方政府完全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地方权力较小，地方政府或

由中央任命，或由地方自行选举产生，都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指令，目前大多数单

一制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后一类地方政府由中央授予一定的自治权，地方立法机关由该地

方选民选出，可以就地区一般性事务进行立法，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

权和行政自主权，中央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如英国、西班牙、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国是统一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单一制的两

大特色。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内，在最高国家机关统一领导下，

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以实行自治的民族成员为主组成自治机

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行使自治权利，遵照国家总方针、政策，自主管理本民

族、本地方的事务，并积极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管

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指在统一的主权国家范围内，建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与各省、直辖

市、自治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特别行政区制是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国家统一问题日益紧迫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为按照“一国两制”方案实现祖国和平

统一的设想提供了宪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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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邦制

联邦制是指由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区作为成员单位联盟组成的国家。联邦制的共

同点是联邦和地方政府共同拥有主权，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由宪法明确划定，两级

政府在宪法规定的权限内独立行使权力，其中任何一方不能随意于预另一方的权力。具体

而言，联邦制的特点有：第一，联邦设有统一的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统一的宪

法、法律，联邦行使国家的立法、外交、国防、财政、宣战、婿和、缔约等主要权力，在

国际交往中代表国家。第二，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归地方，联邦各成员单位设有自己的立法

机关和行政机关，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并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行使职权，管辖本地区的

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事务。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只有联邦作为主权国家，

是国际法的主体，联邦各成员单位不是独立主权国家，没有军队，一般不具有国家主体间

外交的资格，不过，有少数联邦国家允许其成员在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的范围内，就某

些事务与外国签订条约和协定。联邦的居民具有共同的国籍。第四，联邦制国家内成员单

位的联盟关系一旦形成就不允许自由退出，只有少数例外，如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

退盟权，在原南斯拉夫 1946 年宪法前面的“基本原则”中，退出的权利也得到明确

认可。 CD

3. 邦联制

邦联制是若干各自保留独立主权的国家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松

散的国家联盟。邦联成员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是根据相互签订的协约，明确表示让与或

委托邦联机构行使某些权力。邦联成员国各自仍有对内对外主权，保留本国政府机关的一

切职能，并有权自由退出邦联。邦联没有统一的宪法，没有凌驾于各成员国之上的中央政

府，没有统一的军队、预算、国籍等，因此，邦联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邦联所设置的统

一机构是一个协商性的＂邦联议会”或成员国的“首脑会议”，它的决定只有经过成员国

政府的认可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历史上曾出现过 1778—1789 年北美 13 州独立初期组成的

邦联， 1815-1848 年的瑞士同盟， 1820一1866 年的德意志同盟。目前欧洲联盟可以看成

是邦联制的典型。欧盟目前以经济货币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加强成员国司法、内

政合作为三大支柱，从经济联合逐渐走向政治联合，试图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盟。伴随着

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主权让渡的范围逐步扩大，开始触及司法、内政等传统的国家主权范

围。欧洲的一体化使得欧盟已经带有了介千联邦与邦联之间的超国家性质，但是欧盟距离

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

4．不同国家结构的趋中和融合

国家结构用宪法的形式划分了不同层次的国家部分之间的权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权力主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国家结构也出现了趋中和融合的趋势。比如联邦制

内出现了中央权力加强的要求，而单一制国家内也面临着各种分权的压力。为了既维护主

权统一又适应变化了的权力结构要求，两种制度各自引入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因素，出现

了联邦制和单一制的结合，美国和法国是这两方面的典型。

自 1789 年美国制宪会议确立了联邦制以来，美国经历了“二元联邦主义”、“合作联

O 参见王丽萍：《联邦制与世界秩序》． 2 I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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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主义”到“新联邦主义”的发展。所谓“二元联邦主义”，是指保留州政府的大量权力，

对联邦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很大的限制，州与州之间的事务归联邦管理，州内部事务由州政

府管理。从南北战争结束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央政府

权力不断增长，逐渐在财政、福利、司法等方面参与州政府管理的事务．”二元联邦制”

逐渐走向消亡。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是“合作联邦主义”时期，各个层级的政府在履

行其特定职能时不是相互隔离和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连接和相互合作。“合作联邦主义”

后期，随着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对州政府和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美国国

内产生了许多问题，于是走向“新联邦主义”，权力回归州政府和人民手中，改变美国联

邦政府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恢复联邦与州之间权力关系的平衡。从保持权力关系的相对

平衡，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被打破到重新寻求平衡权力关系的过程，反映了美国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争夺，也表明了美国联邦制的＂弹性”。

法国是传统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直接的行政控制。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这种高度集权制度不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1982

年 3 月 2 日通过的《关千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利和自由法》拉开了地方分权改革的序幕。

改革将法国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三个层次，确定了大区作为行政单位的地位，扩

大地方自治，地方各级议会从单纯的议事机构转变为＂议政合一“机构，通过审议自由管

理本地区事务，议会主席为地区辖区最高行政长官，取消中央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一

些过去由中央管理的事务下放给地方管理。总体而言，法国地方分权改革涉及决策权和管

理权的下放，地方议会作用的扩张，政府财政、预算、税收功能的重新界定，导致了法国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刻变革，地方自治团体开始掌握地方事务，减轻了中央负担，扩大了

地方民主。

此外，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也是对传统单一制结构的突破。＂一国两制”就是在

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

两制”中“一国”是核心，体现了统一国家主权的原则；“两制”表现了香港、澳门拥有

高度自治权，体现了主权和治权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了单一制的

内涵。

3.3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从社会中产生，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国家权力有边界

吗？限度在哪里？在西方国家，公民社会 (civ i l soc i ety)作为与国家相对而存在的社会领

域被认为是限制国家权力和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

是围绕着公民社会理论展开的。CD

0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 ci v i l soc i ety一词有三种译法．即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 1：h 于该词在西方学者

那里有不同的含义、且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故选择正确的译名有相当的难度。根据不同的场尿及不同的作者，

行时译为市民社会比较妥当．有时则应译为公民社会。为统一行文起见．本书一律使用公民社会的译法．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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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公民社会的历史演变

J.古希腊：国家与社会的重合

在古希腊时代．个人的生活和价值都依存千城邦共同体，公民通过公民大会或陪审法

庭等机构直接参与城邦重大事务的讨论，“对全希腊人来说，城邦就是一种共同生活”立

因此，城邦既是国家又是社会，不存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区分。

2．中世纪：国家与社会关系萌芽

在希腊化时期，西方社会就开始了由城邦向帝国时代转变的进程，个人与国家、政府

与社会开始发生疏离。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社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很快在罗马

帝国的监护下逐渐萎缩。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中世纪时代。在中世

纪，市民社会被神权国家所吞并，但是为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方

面，教会与政治权力机构的分离推动了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分化，神权、王权、贵族权多元

权力并存，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城市公民社会生长的空

间。另一方面，城市公民社会为近代公民社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 11 世纪开始，西欧

城市兴起，商人、工匠、手艺人和律师等居住在城市中，组成了一个城市市民阶层。随着

城市经济的发展，平等、自由、契约、守法的公民精神得以形成。

3. 近代公民社会的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建设和近代公民社会自主化而成长起来的。

虽然王权在市民阶层的支待下击败教会和封建领主而获得了抽象的公共特性，但这种君主

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权力公共性。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利用议会和君主展开斗争，

确立了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王权得到限制，并使国家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臣民变成公

民，王权利益变成公共利益。随着国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确立，国家的职能也就限定在

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之内，作为真正私人自律的领域，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并处于与国

家对立的状态。

3.3.2 公民社会理论的演变

同国家与社会关系历史演变相伴随的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

J．古典公民社会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政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这个共同体

就是城邦，也即“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

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从家庭组成村落，最后走向城邦，城邦是至高而广泛的社会团

体，人类生活可以在城邦范围内得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人的善业在城邦中得以完成。＠所

以他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个人的价值依赖于城邦。

希腊化时期开始出现个人与政府的分野。以伊壁鸠鲁派为代表，出现了从公共生活退

隐到个人生活、从政治崇高回归到世俗追求的思想倾向，并确立了个人先于国家的契约

0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 3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参见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40~41 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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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社会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西塞罗 (Marcus

Tull ius Cicero) 认为，公民社会“不仅指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

共同体生活状况＂。

2. 近代公民社会理论

近代思想家在社会契约论的框架内讨论公民社会的问题。洛克认为，人们之所以让渡

自己的权利而组成国家，是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不足，交给国家的只是自然法所给予人们

的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的权利。如果国家不能体现民意，人们有权收回权利。此后，孟德

斯鸠等人从这一前提出发，阐释限制国家权力、保护社会权力的思想，为公民社会和国家

权力的合理分界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契约论者提出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是相对自

然状态而言的，在他们那里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仍然紧密相关，没有明确区分开来。尽管

如此，这些论述形成了社会高于国家的思想传统。

3.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明确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所谓公民社会是指“在封建社会

的政治经济关系之外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它意味着一种经济的、私人的社会活动领

域，与政治的、公共的社会领域相对“立苏格兰思想家亚当·弗格森 (Adam Fer guson) 

看到了近代国家向以前属于私人的社会领域不断扩张的趋势，并且就这一趋势对干“公民

美德”的侵蚀感到担忧。这样，在他那里，“公民社会”与国家就被放到了对立的两极。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接受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点，进而提出公民社会是伦理精神发展

的中介、国家是伦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观点。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认

为，公民社会是多个个人和家庭的集合。独立的个人由于相互需要而联合组成公民社会，

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公民社会以私利活动为内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要解

决这些矛盾，就需要一种处于公民社会之外而又高于公民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国

家。国家是普遍利益和共性的代表，是理念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

最高、最完美的形式，它高于公民社会，优越于公民社会，是决定家庭和公民社会的力

量，甚至家庭和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必须以国家为前提。由此，黑格尔建立了不同于契约论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模式。

4. 当代公民社会理论

公民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代表性理

论为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的文化公民社会理论、哈贝马斯 (Habermas) 的公共领

域理论和科恩CJ ean L. Cohen) 、阿拉托（Andrew Arato) 的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三分

理论。

葛兰西将社会分为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两部分，前者指国家或政治领域，后者指各种

私人组织或民间社团。他将“公民社会“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认为当代西方国家的统

治已经不仅仅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而主要是通过对公民社会的文化渗透来取得其合法

性地位，因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锋也相应地从经济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他认为，

O 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6), 65~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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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和国家争夺的不再是经济自由权，而是所谓的文化领导权问题。由此，葛兰西开

了公民社会文化讨论的先河。

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概念是指一种独立千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

和公共领域。其中，私域(pri vacy ~phere) 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

公域（publ i c sphere) 则是指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它包括团体、

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书籍等。公共领域实际上就是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为人们

提供了讨论和争论各种公共利益的场所和讲坛。哈贝马斯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经济子系统受到了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公民社会的经济子系统已经与国家重合，当代资本

主义国家成为政治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各执一端的两极。随着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的出

现，原来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合法性的文化系统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侵蚀，“公共领域”崩

溃了。由此．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何重构自主的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的基础上，科恩和阿拉托建立了公民社会的三分理论。他们认为公民社会

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组成的。他们主张采用国家—经济一公民社会的三分法，

认为公民社会是＂介千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

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团体）、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0。因为

经济系统已经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公民社会的功能就不再是

单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含有经济与政治因素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再生产。三分法的目的

在于回到以社会文化系统为中心的范式中去，通过文化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重建，来保障个

人的基本权利和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

3.3.3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根据国家与社会权力边界的不同，即国家对社会事务干预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当代国

家分为以下几种国家与社会关系模武。

l．最小国家

最小国家 (mi nimal sta t e) 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国家模式。古典自由主义者认

为，国家权力的范围越小越好，或者说国家管的事越少越好，主张“最小限度国家”。这

种主张把国家政府的作用仅限于消极地保护个人权利，国家扮演着“守夜人“角色。最小

国家主张者认为，社会可以由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

最终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职能应限于保护国家免

受外来侵犯、依据法律来维护公平与秩序、建设与维护私人经营会亏损的公共设施。国家

不应提供任何社会性服务，也不应试图实现社会正义。

2. 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 te) 是指国家以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的身份．通过国民收入的

再分配，矫正社会自身所固有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趋向，并以此作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

一种手段的结果。经过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自由市场自身

的缺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对社会的渗

CD Jean L Cohen and Andrew Ara to, Civi l Society and Pol iti cal Theory. The MIT Press. 1992.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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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越来越深。福利国家观修正了社会和国家对立的观点，从消极国家观转向积极国家

观，认为社会是个人的总和，既存在私人利益，也存在集体利益，为满足这两类利益，

社会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政府，政府的目的是无歧视性地保护权利，公民可以通过它来

集体地追求无法由个人实现的目标。 CD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并存，福利国家各种问题纷至沓来，福利国家理论也受到了

严峻挑战。

3. 发展型国家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和其他学者曾把日本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

来所倡导的、后来由其他东亚经济体所仿效的政府体系称为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 ta te) 。如果说福利国家模式中国家干预社会主要在于社会公平，那么发展型国家模式中

国家力量渗入社会则更多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1945 年后的日本通

过技术官僚适度地干预市场运作和提出正确的产业政策导引市场，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发

展。新加坡、韩国也以类似的途径创造了“经济奇迹＂。发展型国家的特点有： （ 1) 有

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经济官僚机构，比如日本是以通产省 (MITI) 为核心，成为经济成

长的重要推动力； （ 2) 政商合作，国家鼓励加强私人商务、公共部门和其他国内利益之间

的合作和协商； （3) 以快速工业化为国家安全提供保证，这些国家采用的国家主导型快速

工业化战略，可以看成是对战后国际环境压力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应。因为发展型国家利

用国家权威广泛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有学者称采用这一体制的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为威

权国家 (authoritar ian s tate) 。

4. 全能国家

如果说发展型国家是为了控制经济的话，全能国家(total sta te) 就试图对社会的方

方面面进行控制，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 itt) 

认为，全能国家的特征是，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并最终完全控制了社会。国家通过意识形

态、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干部队伍实现了对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渗透与组织。邹说也指

出：“全能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政治权力机构不能侵犯的领

域。”“人们自由活动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是政治权力机构决定的。嗖）需要注意的是，全能

国家并非就是“强“国家。按照施密特的分析，强国家意味着国家是自主（au tonomous)

的和独立(independent)的，国家独立与自主的前提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保持清晰的界限。

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提供有效的保障，原因之一即在于现代国

家将自己的职能局限在十分有限的领域内。也就是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别之一在

于现代国家根据分殊（differentiation) 原则履行特殊的职能。但在全能主义国家，这种分

殊消失了，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国家跨越了区分国家利益与公民社会利益的界限，卷入

本应该属千公民社会的事务，这样，国家就丧失了自主性与独立性。

5. 极权国家

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ism sta te) 指的是政治权力对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

O 参见［美］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一一比较的视点》． 124 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 7 页．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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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家和社会的界限被取消，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社会、文化、宗教生活的一切领域，

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间或自由。换言之，社会彻底地

政治化，一切皆属于国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全能国家与极权国家的区别在

于，全能国家并不一定是极权国家，因为尽管在理论上全能国家可以深入社会的各个领

域，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可能并不如此去做，而且它也可以采取某种形式的分权。

3.4 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

3. 4. 1 转变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就是国际政治的各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相应结构、

功能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17 世纪标志着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现代国

际制度的开始，强调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阶内享有排他性的权威。从近代民族国家产

生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民族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1. 国际体系的形成

1648 年，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一1648) 结束，交战双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还规定德意志的加尔文教与路德教取得同天主教平等

的地位和权力，欧洲的宗教对峙得到承认，从而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第一个国际关

系体系。从此，宗教关系要由世俗规则决定，而不是由外部权力，即神圣罗马帝国或罗马

教皇来决定。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

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国家体制成为

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坚实基础。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

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封建社会的非集权政治特征已经让位于威斯

特伐利亚国家体系，这是一个受领土束缚的主权国家体系，每个国家拥有自己的中央管理

机构，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实际垄断。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确立了一个相对均衡的

多极格局，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但好景不长，各国都以谋求均势为名，展开了夺取霸权

的斗争。 17-18 世纪，欧洲各国兴衰交替，而拿破仑战争则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所建立的欧洲国际格局。

拿破仑战争之后，主要的欧洲国家于 1814 年 10 月至 1815 年 6 月召开了维也纳会议。

会议在英、奥、俄、普四国的操纵下调整了欧洲各国的疆域，使欧洲大国的领土面积大致

相等，为了防止法国重建霸权，战胜国增加了法国周边国家的力量．为大国间的关系创造

了力量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多极均衡体系。

在这一新格局中，列强并立并且相互制约．形成了英、法、奥、普、俄“五角政治”,

英俄两个侧冀国家占有优势，特别是英国在维持欧洲均势方面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在维也

CD ［澳］约瑟夫． A· 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一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
l7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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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体系下，欧洲保待了约百年的和平时期。

2．全球国际关系体系形成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大国间的力批对比，

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头等强国，欧洲均势失去平衡。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

成，国际均势结构也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瓜分世界和争夺衙权的斗争。仍然占

据国际关系中心的欧洲列强发动对外扩张，德国、美国、日本登上世界舞台，要求重新瓜

分世界，原有均势系统失去平衡，最终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形成，进行旷日待久

的军备竞赛。这一体系不仅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变为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

不可分割的各个环节，而且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和世界分为压迫和被压迫民族，

整个世界形成了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

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英、美、法、日、意按照战后力量的对比变化，重新划分

势力范围，以和平的名义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战败国被迫割地赔

款，殖民地被重新瓜分，战胜国靠压制和妥协维待了短暂的均势与和平。战后，战败国与

战胜国的矛盾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各国的实力对比也不断发生变

化，大国争夺不断破坏大国均衡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遭到侵蚀，直到希特勒德国发

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埋葬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3．二战后的国际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雅尔塔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美英苏就结束

战争与维持战后和平问题通过的各种文件、宣言、公告、原则和秘密协议，构成了雅尔塔

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是美苏两极格局，取代了国际关系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

局。战后，广大亚非地区逐渐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诞生了一系列主权国

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两个体系的并存开

始演变为三类国家体系的统一体。三类国家体系、多种经济制度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

加强，表现出一体化和区域化的倾向。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欧洲强国的衰竭或战败和日

本的投降，急剧地减少了世界强国的数量，苏联成为唯一的欧洲强国，美国则成为超级大

国，从而造成了国际战略力批的重新配置。在美苏两极格局下，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被分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很快就以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而走向

了对抗，逐渐形成了在两大阵营的分界线上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全面较拭和竞

赛的局面，这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对抗被称为冷战。超级大国争霸给国际局势带来

紧张与动荡，给国际关系带来尖锐、复杂的全局性危机。随着 1989 年的东欧剧变、 1990

年的两德统一和 1991 年苏联解体，两极对抗的雅尔塔体系正式终结。

冷战结束后，两极体系的解体导致各种政治力量分化和组合，萌芽于两极体系之中的

多极体系开始加速发展；同时，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政治格局呈现两种趋势：一

方面是美国统治的单极化世界，另一方面是多个国家竞争的多极化世界。在单极世界秩序

中．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和政治经济权威，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 1991 年海湾战争击

退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 1999 年对科索沃实施“人道主义干预“,2001 年空袭阿富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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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塔利班政权垮台，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美国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

受到其他力量的牵制，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与美国

共同构成了新的多极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多极竞争体系下，经济竞争开始取代军事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

性，世界权力的分散化和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新的和平。因此，理想主义者认为，

建立在国际准则和道德标准基础上的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到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侵

略和扩张，控制和裁军，通过倡导尊重人权督促各国正确对待国民，通过广泛的合作，解

决贫困、环境、能源、安全等问题，被认为是新时代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但是现实主义

者认为，当今世界不是更加有序，而是陷人了新的无序状态之中。在冷战格局下隐藏的紧

张和冲突凸显出来，原来被压抑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以及宗教、文化冲突全部爆发出

来。海湾战争、巴尔干半岛冲突与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内战、东帝汶危机、埃塞俄比亚战

争、刚果的战争、中东巴以冲突加剧、恐怖主义袭击等，都证明冷战后世界的无序特征。

3.4.2 当代国际政治趋势之 全球化

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以及国家间体系依然存在。但是，超越国界、跨越地区的全球

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打破各国市场的壁垒，冲破国家领土的概念和界限，成

为一种客观必然趋势。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千经济学，它指的是产品国际化，金融资

本在不同国家的自由流动，世界经济在本质上变得更加一体化，更多的经济活动超越了民

族国家的界限；随着全球性经济力量的强大，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逐渐下降。

全球化从经济概念开始，逐渐演化成一个文化、政治概念。文化全球化指的是随着信

息和商品的流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而趋于一致的过程，比如卫星通信的传

播，电信网络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媒体的合作等。政治全球化是指超国家

的国际组织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民族国家政府决策日益受到跨国跨地区政治组织的

影响。

简而言之，全球化是指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要素超越国界和地域限制而互相

影响并走向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世

界性的、国家性的和地方性的事务互相影响，世界各个要素之间关系密切，世界变成了一

个“无国界的社会”。具体表现为：首先，市场经济的全球普及化。中欧、东欧和中亚国

家先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其次，科学知识

成了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对信息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迅速延伸

和扩展，通信联络成本不断降低，一个全新的全球“网络社会“正在形成。再次，金融工

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另外，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全球和

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实

施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把生产和销售按照最有利的区位分布于世

界各地，使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统一成一个一体化

网络。

全球化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全球化带来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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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历次国际格局的形成和打破，都是军事实力发生变化的结果，全球化改变了国际政治

格局转换的动力和方式，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条件。第二，全球化改变了

安全、权力等国际关系概念的内涵。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受到经济安全观的冲击，经济安全

成为各国的首要考虑。亚洲和拉美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深感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因

为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不仅会使国家经济倒退若干年，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在国际

经济组织的附带条件的援助下，还会影响到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第三，全球化使原来属于

一国的问题变成了全球性的共同议题，贫穷、环境、能源、生态等问题成为影响各国的问

题，全球相互依赖与合作加深。第四，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全球化使民

族国家处理国内和世界事务的能力降低，有学者指出，这将会导致空心国家、无边界社会

的出现。第五，·世界社会体系要求用一种新的秩序来处理民族、宗教及全球问题，一种新

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3.4.3 当代国际政治趋势之二 区域化崛起

与全球化趋势并存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区域化。尽管全球化带来国家间相互依存与

合作的加深，促进了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紧

张与冲突，突出的一点就是国家处理内部事务和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减弱。为了促进国家

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各国纷纷寻求与周边国家和地理上邻近的国家合作，区域化成

为各国寻求国家安全的有效途径。所谓区域化是指在区域内国家之间形成共同的协调与对

话机制，甚至制定共同的管理政策和制度规范，实现区域内的超越国家的协调和管理。因

此，区域化可以看成是民族国家为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而采取行动的结果，它有助

于消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增强民族和地区抵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目前，包括

发达国家在内的遍布全球的区域性的合作方兴未艾。北美、欧盟、东盟、拉美等区域性的

合作巳有程度不等的进展。

区域化的总体要求是实现区域范围内合作的有序化，即组织化。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组

织是国家间进行合作的一般联盟，以保证成员国主权的完全独立为前提。国际法上对政府

间国际组织(in ter-governmen t organi za tions) 的定义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

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是由其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创立的，并且具有常

设体系或机构，其宗旨是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来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的。区域化合作的

推进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国家间开展合作的共同意愿会促进组织化机制的形成，这种

组织化合作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如亚太经合组织，也包括让渡部分主权权力

的深度国家间合作，如类似欧盟这样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当代国际政治区域化趋势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方保护组织的出现，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形成是最明显的标志。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

首的华约之间的对抗对国际局势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华约的解体，北约

的存在和作用成为新的问题。在单极主义和美国霸权观念的驱使下，美国启动了北约东

扩，东欧国家为了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寻求政治独立和安全保护，纷纷加入北约，北约的

角色也从安全保护更多地转变到人道主义千涉以及维护地区和平上来。

随着经济因素在国家间政治作用的提升，区域化组织的发展从冷战中的战略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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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合作，经济因素成为区域化的强劲动力之一。欧洲、美洲、亚洲、非洲都成立了各

自的区域联盟，如欧洲联盟 (EU) 、北美自由贸易联盟 (NAFTA) 、美洲自由贸易区

(FTAA)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非洲联盟 (AU) 等。

其中欧盟的成立最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它从一般意义的主权国家联盟走向让渡部分主权权

力的深度国家间合作，标志着区域化向纵深发展。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欧共体包括欧洲

煤钢共同体（又名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三个相互独立的

组织，其中欧洲煤钢共同体创立于 1951 年 4 月 28 日，后两个组织创始于 1957 年 3 月 25

日。欧共体的组织机构主要有： （ 1) 欧洲理事会，由各成员国部长组成，是欧共体的最高

决策机构，此外，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还定期或不定期举行首脑会议，以商定重

大问题； （ 2) 欧洲委员会，由各国推荐的委员组成，是欧共体的办事机构，负责实施欧共

体条约和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并向理事会和议会提出报告和立法动议，代表欧共体对外联

系和进行各种谈判； （ 3) 欧洲议会，是欧共体的监督和咨询机构； （4) 欧洲法院； （ 5) 欧

洲审计院。 1991 年 12 月 11 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

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亦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

约”)。 1993 年 11 月 1 日“马约”正式生效，欧共体更名为欧盟。欧共体改名为欧盟不只

是名字上的变化，它标志着欧洲联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欧洲由单一的经济联合逐步走

向货币、政治和防务全方位的联合，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 2002

年 1 月 1 日，欧盟统一货币欧元正式流通。 2004 年， 10 个国家加入欧盟，这是欧盟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 2004 年 10 月，欧盟 25 个成员国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

但条约须经所有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批准后才能生效。 2007 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被

欧盟接纳，使欧盟成员国增至 27 个。与此同时，欧盟正在积极谋求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

全政策，增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作用。随着欧洲联合的深入发展（欧盟的扩展历史见表

3—1), 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 3一1 欧盟的扩展

加入时间 成员国

1957 年 3 月 25 日 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1973 年 1 月 1 日 丹麦、爱尔兰、英国

1981 年 1 月 1 日 希腊

1986 年 1 月 1 日 西班牙、葡萄牙

1995 年 1 月 1 日 奥地利、芬兰、瑞典

2004 年 5 月 1 日
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
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

2007 年 1 月 1 日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资料来源．根据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网站资料补充而成。

区域化的另一个动力是文化因素。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经

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各种技术和经济方式所承载的文化也相互交融，有人认为全球化将缩

小文化的差异，导致全球文化的趋同。但事实上抵制全球化、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呼声也日

益高涨、如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同时，由千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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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种族、文化、宗教民族主义开始出现，世界日益＂缩小”和＂碎片化”。这样，在主

权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形成了基于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等的次文化团体，冲击着国际

政治秩序。由千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占据优势，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和有利的地

位，因此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与其他文化价值观念的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状态，强势文化

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着斗争。

. 区域化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两种发展趋势，两者既有和谐也有矛盾之处。一方

面，区域化是国家或地区应对全球化负面作用而出现的，因此和全球化是两个相反的方

向，过于极端的区域化将削弱全球化作用，比如 19 世纪末西欧国家经济区域化导致国家

之间的竞争，最后走向了战争；但另一方面，区域化可以看作通往全球化的一个阶段，因

为区域化组织的存在不仅使国家间合作制度化，而且可以对深入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从而推动全球化进程。

3.4.4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挑战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各种超国家、跨国界的国际行为主体日益增多，民族国

家在世界政治中处理事务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国家的主权受到削弱和侵蚀。美国

学者阿兰·伯努瓦 (Ala in de Benoi st)认为，“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逐渐失去

权力。鉴于国际资本的不断流动性、市场全球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国家政府逐渐意识到其

宏观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已在瞬间锐减·…．．由于国家在社会领域内的所有计划性的尝试都

会减弱经济竞争力，因此，国家再也无法担当协调社会的历史角色。政治家因此而变得无

权，国家也改变了角色。现在，国家作为一个社会调解人，它只能力所能及地管理疆界内

的事务。国家的地位已降为一个旁观者，就像一名｀法庭书记员，他只记录在其他地方所

做出的决定，而无权做任何决定'“立

具体而言，国家主权受到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来自超国家或“准“超国

家行为体。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它们制定的规则对各主权国

家经济政策起着重大作用，联合国做出的各种决议、协议和裁定也规范着主权国家的行

为。由这些政府间或者超国家的组织来提供国际或跨国“公益”，这意味着国家的权能、

政策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到或大或小的限制。

其次，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的运作对国家和世界政治的影响。这些国际非

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大量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活动有许

多是国家主权难以或无法控制的。各种跨国活动与联系日益增加，跨国、跨地区或全球性

的社会网络逐步形成，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传统的边界被打破，严重制约

了主权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政策选择的自主性。

再次，主权国家面临内部民族、宗教、种族等次国家行为体的侵蚀。随着全球交流的

增加，社会部分阶层或集团往往把福利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寄托在外部或国际上的相关行为

体身上，从而降低了对所在主权国家的忠诚，甚至要求脱离主权国家而独立。一些民族和

0 3] 阿兰·伯努瓦： （（而向全球化》．见王列、杨宙冬编译： （（全球化与世界》， 16~18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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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势力通过与外部联系，侵蚀主权国家的整体性和国家的统一性。经济全球化还使部分

人传统的公民观念和种族观念发生变化，跨国公司职员和跨国移民增多，对国家的效忠发

生变化，一些人具有全球公民理念。这些经济关系、社会联结、交流网络乃至身份和情感

认同，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和领土、主权原则作为世界政治根本组织原则的地位。

民族国家主权受到侵蚀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功能在某些方面的衰减。英国学者苏珊．

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指出，国家权威的衰落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防务，即

确保社会免于暴力；第二是金融，即维持货币的存在，使之成为可靠的交换手段、结算单

位和保值工具；第三是提供福利，即确保大量财富的某些收益能转到老弱病者的手中。此

外，随着重大战争的减少和市场在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多地取代国家对经济进行高度控制，

国家进行现代战争和经营现代经济的两大传统功能相对衰减，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国家及其

主权的地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单个民族国家解决全球化问题时能力不足，全球治理的

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所谓全球治理就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面中公共权威与私人机

构间一种逐渐演进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的和

跨国的规范、原则、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立全球治理意味

着国家和非国家主体在国际事务上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尽

管如此，全球治理仍然难以超越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民族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事务的

主体。

本章小结

民族国家只有放到国家这一普遍的历史现象和哲学概念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因

此，本章首先讨论了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形态，并介绍了几种主要的国家起源学说，其中

当代学者对民族国家起源的解释表现了与传统哲学解释不同的实证方法，提供了理解国家

的新视角。其次，本章分析了国家的政权形式和结构形式，从横向和纵向角度考察国家权

力结构与配置方式。再次，鉴千当代社会国家权力不断扩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趋于紧

张，本章讨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几种主要模式，以及国家

与社会关系在当代的调整，表明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因时而异，需谨慎对待。最后，尽管主

权确立了国家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国际体系超越了主权的限制，构成一种超国家政

治体系，而且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主权国家尤其需要一种在不断融合和保持自我中取

得平衡的艺术。

关键术语

民族国家 立宪君主制 共和制 联邦制 公民社会 极权国家 主权

国际体系 全球治理

0 ［英］托尼·麦克格昏：《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1). 36 页。



复习思考题

1.现代民族国家有哪些特征？

2. 结合中国现实，谈谈你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

3.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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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 现代政府的设置（一）：代议机关
)) 

代议机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象征。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化和现代政治的发展，议会在国

家权力结构中的中心地位正在被不断膨胀的行政权所侵蚀，但对于宣称“人民主权”的国

家而言，议会仍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议会”、“人民代表大会”

或“苏维埃“，这些熟悉的术语可看作是“代议机关”这一普遍概念在不同国家和政治体

系中的不同表述。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政府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当代国家的议会制度在内

部结构、职权范围和工作制度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1一重点问题

·现代议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议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等几种

政府体制的主要特征

·两院制与一院制

·议会委员会的类型及其主要作用

·现代议会的主要职权

4. 1 议会与现代民主制度

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制相区别，其基本的运作方式是代议民

主制。所谓“代议民主”，是指由基于广泛选举产生的、具有一定任期的代表机构来行使

国家权力的间接民主形式。这是民主制度在近代国家条件下的新发展，作为“民意代表机

构”的议会则是这种代议民主制的核心和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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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 现代议会制度的发展

现代议会的直接渊源，一般认为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等级会议。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

化时期，围绕着层层土地封授以及其中所凝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出现了地方封建诸侯相

对独立于中央王权的现象。在法国，王权不能剥夺以服兵役为条件赏赐给封建主的土地，

封建主可以有自己的法庭和行政机关．可以铸造钱币，可以不征求国王的意见进行战争。

未经领主的许可，甚至国王的官吏也不得进入其领地。以王权为代表的集权化和以封建贵

族为代表的分散化两种势力之间彼此分庭抗礼，又相互需要，这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多元权

力结构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通过封臣会议来共同商议有关的国家事务。封君特别是最高

封君一一国王必须时常召开封臣会议，把封臣集中起来商讨重大事务，发布重大法令，审

理重大案件等，以实施全国全地区的统治。而封臣也在会议上提出自身的权利和自由以及

所担负的义务等问题，与封君讨价还价。 13-14 世纪，西欧国家普遍出现了等级会议。。

等级会议由教俗贵族的代表组成，“如果君主所要求于诸侯的义务，超过了旧日的成规，

则这种要求，须获得等级会议的同意”也当然，这种封建的等级会议与近代意义上的代

议机关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英国最早从等级会议制度中确立了近代的议会制度，被称为

＂议会之母＂。而欧洲大陆各国的等级会议则并未自行蜕变为议会，这些国家的议会制度是

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

英国近代议会制度是从其传统的政治结构中逐渐演进而来的，其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这是当时的贵族集团制约君主的主要工具，其成员都

是有身份地位、有知识经验和才能的社会贤哲，实质是贵族会议，拥有广泛的权力，除推

选国王外，国王的重要决定几乎都要在贤人会议进行磋商、取得同意之后才能付诸实施。

这一制度几经演变，到 12 世纪以后，大贵族联合反对王权、争取参政权的斗争不断发展．

同时以农村骑士和城市市民组成的中等阶级逐渐崛起，他们手中的巨额财富成为国王税收

的主要来源，他们的代表开始被吸收进入议会。由此，英国的议会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封建

等级会议性质的全国性政治机构。议会召开趋千经常化、制度化，并逐步获得了控制税

收、参与立法以及监督国王政府的权力，从而发展成为具有稳定的组织形态、完整的程序

规则及确定的职能权限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议会在 14 世纪初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分别议事的惯例，

并逐渐演变成两院制的结构。上院为贵族院，由国王钦定的教俗贵族组成；下院为平民

院，由选举产生。但早期的选举权只限千各郡的地主和自治镇极少数有产者，议席不按人

口比例分配，议员选举的代表性和民主性都极为有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

展，资产阶级和国王的矛盾日益激烈。新兴资产阶级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为口号．争

取和扩大自己在议会中的地位，并以议会为阵地，同国王展开斗争。 1642 年，国王查理

一世率领军队到下院逮捕自己的反对者，引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光荣革命”后，英

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其核心是＂议会主权“，即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获得了最高法

CD 参见马兑洼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 II 戏“欧封建政权的发展”. I：：海．学林出版社． 1997.

@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22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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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其中，由民选代表组成的下院成为议会权力的重心。

18 世纪以后，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社会要求议会改革的呼声不断。从

1832 年到 1885 年，英国议会经历了三次重要改革，选举权的限制被逐步放宽，选民规模

逐步扩大，选区分配得到调整，一些＂衰败城镇”在议会中的席位被取消，一些在工业革

命以后新兴的工业城镇获得了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进入 20 世纪以后，英国又相继制定

了《国民参政法》(1918) 、《男女选举平等法》 0928) 和《人民代表法》 (1948), 最终实

现了普选制，使得议会下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代议机构。

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前，英属北美各殖民地大都建立了代议制政府。 1774 年的第

一届大陆会议，是北美各殖民地建立共同代表机关的开端。独立战争爆发以后，各州在

1777 年召开的大陆会议上通过了《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建立了美

利坚合众国。《邦联条例》规定设立一个一院制的邦联国会。 1787 年费城制宪会议制定的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一个两院制的国会。 1789 年，美国第一

届国会正式建立。在此后二百多年的发展中，美国国会制度在保待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在规模、选举制度和工作制度等方面，较建立之初已发生很大变化。

法国现代议会制度不像英国那样直接发端于中世纪的等级会议，而是 1789 年大革命

的产物，但它与法国封建社会的三级会议具有渊源关系。 1789 年法王路易十六(1774一

1792 年在位）为解决财政困难，在中断长达］75 年之久后再次被迫召开三级会议。这是法

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并成为诱发革命的导火线。在三级会议中，三个等级的地位

与权力极不平等。占全国人口 95％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只有两个特权等级的一半，按等

级表决的规则使第三等级总是处于 2 : 1 的不利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三等

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三个等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英、美资产阶级革

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冲破旧的政治制度的束缚，争取与自

已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三级会议召开前夕，第三等级提出了改革要求，而以国王

为首的封建势力则拒绝作出让步。当资产阶级改造旧制度外壳以适应自己要求的愿望被粉

碎以后，便毅然与旧体制决裂。 1789 年 5 月 5 日，三级会议开幕，第三等级代表决定自称

“众议院”，随后又决定由众议院自行组成一个行使最高权力的代表大会，命名为“国民议

会”。国民议会的成立，标志着以传统的社会等级为基础的三级会议的破产和近代法国资

产阶级议会的诞生。

继英、美、法等国之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随着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影

响的扩大，到 19 世纪的时候，西欧、北美的主要国家已陆续确立了议会制度，并以此为

核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政体，因此有学者将欧洲的 19 世纪称为＂议会的世纪”。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全球的扩张，也为西方式的代议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开辟了

道路。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的浪潮中，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实行了代议民主制度。据统计，截至

1998 年，世界上的 190 多个国家中，有 183 个国家建立了形态各异的代议机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议会的“黄金时代”·议会一般处在优于

O 相关资料参见《世界知识年鉴(1998一199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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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这种状况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

阶段而有所改变，此时议会地位趋于衰落，政府行政权日益膨胀。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

一方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导致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的职能范围不断扩大，相应地对于政府

行动的效率以及政府决策的深度和广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与行政机关相比，议会在决策

效率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处于劣势，从而不可避免地大权旁落。另一方面，现代政党政治的

发展和多数党内阁对议会的控制，使议会对政府行政权的监督徒具形式。尽管如此，在现

代标榜”主权在民”的国家中，议会制度仍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 1. 2 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CD

现代议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政府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代国家

中，代议民主制度的基本类型主要有两种，即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

统制。其他国家可能会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或多或少地进行一些适应本国国情的变革，也

有一些是将两种基本政体模式结合起来建立了某种混合政体形式，法国 1958 年以后的第

五共和国就是其中的代表。

l.议会制

议会制(parl iamentary sys tem) 也称内阁制，或责任内阁制，起源于英国，因此又称

为威斯敏斯特模式（威斯敏斯特为英国议会所在地）。英国议会制政府体制模式是伴随着

＂议会主权”和“责任内阁”的形成以及政党制度的发展而最终确立的。

英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平缓地演进，而王权和议会的关系一直是其演进的基本线

索。在英国议会逐步获得法律上的主权地位的过程中，在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上也逐步

形成了责任内阁制。英国的内阁是从枢密院派生出来的。枢密院最早出现于亨利七世时

期，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帮助国王制定内外政策，负责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枢密官由国王

任命，只对国王负责。枢密院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从都铎王朝中期

开始，国王便在枢密院之下成立若干小型委员会，具体负责某一项工作。其中以外交委员

会最为国王所器重，国王凡遇有国内外重大事件，常常不再召开全体枢密官会议，而是将

外交委员会的几个亲信召至皇宫议事堂的内室进行秘密讨论，因此时人称之为“秘密小集

团”、“密室会议”或“内阁”。但这时的内阁还不具有合法的、稳定的政治地位，不是近

代意义上的内阁，仅仅是国王的咨询办事机关。随着议会对国王行政权制约的加强以及议

会选举的民主化和两党制的确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内阁地位和组织的宪法惯例：如国王

退出内阁，只任命首相，由首相组阁；首相和内阁需从下院多数党中挑选；内阁全体阁员

对政府事务向议会下院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在政治上共进退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英

国的责任内阁制最终得以确立。

英国议会制政府的特征主要包括： （ 1) 虚位元首。国家元首是虚位元首，是形式上的

国家最高首脑，但不负行政责任。 (2) 由国家元首任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

0 议会制、总统制以及半总统制是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来区分的，而君主制与共和制是根据国

家元首的性质来区分的。从历史发展来看．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传统政体分类的现代形式．而议会制与总统制是在现代

民主政治（代议制或间接民主）条件下出现的新的分类。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分类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交织关系。

例如．议会制既可以采取君主立宪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共和制的形式，但总统制只出现在共和制的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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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党联盟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并组织政府。（3) 内阁全体对其政策向议会负连带责任，

受议会的监督。内阁的存在以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为前提。一旦内阁丧失了议会的多数支

待（通常表现为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或内阁提出的重要提案没有获得议会的通

过），则或是内阁辞职，或是由首相提请英王（国家元首）下令解散议会，重新进行议会

选举。后者实际上是将内阁的去留交由选民定夺。 (4) 身份兼容。行政权力机关的成员必

须是议会的议员，这种身份上的兼容使内阁事实上成了议会行使行政权的委员会，便于议

会对行政权的监督（见图 4—1) 。

解散 E5三亘主请求解散议会

议会
选举、倒阁

选举

图 4—J 议会制政体模型

议会制政府体制所体现的原则是“权力融合”Cfus ion of powers), 即议会是国家权力
的核心，内阁由议会从其成员中择员组成并对议会负责。但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政党政治

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在英国，稳定的两党制已经构成了其议会制政体的一部分。两党

制的特点是议会中存在着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轮流坐庄。当其中的一党在大选中获得了

多数席位组阁以后，另一个便成为议会中强大的反对党。由千组阁的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

数席位，只要执政党能够有效控制本党议员在议会活动中的立场，内阁的政策要获得议会

（多数）的支持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必须

加强对其议会成员的控制，＂议会系统中的政党是内阁至关重要的构建基石．它需要而且

接受来自其成员在立法问题上对党亦步亦趋般的忠诚”立严密的政党纪律导致了议会制

政府中权力制约机制发生了某种变形，理论上内阁要对议会负责，而实际上议会对内阁的

制约大打折扣，内阁事实上成为议会的领导核心。

这种融权制模式的优点是：首先，它不会造成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激烈对抗，因此是一

种有效率的、富于理性的体制。当美国总统和国会就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僵持不下的

时候，英国首相及其内阁的预算案通常很容易得到议会的批准。其次，这是一种灵活的体

制，当议会和内阁发生分歧的时候，议会可以迫使内阁辞职，或者内阁提请解散议会，重

新举行议会的选举。后者可以理解为行政权将其与立法权的分歧交由选民作出裁决。这种

体制下选民能够相对比较及时地更换他们所不满意的执政者．从而尽可能地保证执政者的

意图与选民意志之间的一致。

但这种体制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议会中的政党对本党议员的严格控制导致议

贝缺少个性，议会很难发挥独立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沦为内阁的橡皮图章。另一方面，

(D ［美］梅休：《事关选举：美国国会的政治解读》，中文版序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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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没有形成稳定的两党制的议会制国家中，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控制议会中的

多数席位，往往会组成联合内阁。而联盟伙伴经常在政策上发生冲突，当一个或多个联盟

中的政党退出执政联盟时，就会导致内阁因失去议会的多数支持而倒台。因此在多党制的

议会制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内阁的频繁更迭。例如，意大利从 1946 年到 1996 年 4 月

共更换了 55 届政府，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 10 个月，其中最短的一届政府只维持了 9

天，最长的一届政府也不过 34 个月。为此很多国家都试图通过其他机制来寻求政府的相

对稳定。联邦德国在《基本法》中规定了一种比例代表制和单名选区制的混合选举制度，

这种选举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将一些小党排除在议会之外，从而控制了进入议会的政党数

量。同时《基本法》中还规定：“联邦议院只有由议员的过半数选出继任的联邦总理并且

要求联邦总统罢免现任联邦总理，才能对联邦总理表示不信任。从动议到选举必须经过 48

小时。”这种所谓“建设性不信任投票”(the cons truc tive vo te of no con fi dence) 的规定，

限制了议会倒阁权的滥用，从而有利于保持政府的稳定性。

2. 总统制

总统制(presi den ti al sys tem) 是由美国最早建立起来的一种政府体制模式。北美独斗

战争中，独立的各州在 1777 年召开的大陆会议上通过了《邦联条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

国。依据《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政府设立的政府机构很不完备，联邦国会是唯一的政府

机构，不设行政部门和单独的司法部门；国会权力十分有限，邦联行使权力和采取行动都

依赖于各州的善意，难以作出重要决定。因此邦联政府实际上处在一种非常软弱无力的状

态。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内部农民起义连年不断，经济萧条，国力微弱，社会动荡不

安；外部又有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强大威胁。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787 年各州代表在

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希望改变《邦联条例》下邦联政府软弱无力的状况，建立一个强有力

的中央政府。

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美国一方面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没有强大的封建王朝和贵族

阶级，因此也不存在以议会限制王权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美国又是资本主义因素最多

的国家，“革命后新掌权的统治阶级，也包括经过革命洗礼的广大美国人民，对殖民地时

期英王及其代理人的专制统治和滥用权力记忆犹新，深恶痛绝”也从而使自由主义意识

形态具有独占的、排他性的影响。这些因素促使美国的制宪者们根据欧洲启蒙思想中的分

权制衡理论，创造性地设计出一种不同于英国议会制的政府组织模式。它一方面吸取了邦

联政府没有强大行政部门的失败教训，在强大的中央政权中设置了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

另一方面又为防止政府领导人（主要是总统）独断专行和政府滥用权力而规定了必要的制

衡措施。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由两院制国会、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联邦法院三个部门组

成，分别行使宪法所明确授予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同时，这三个部门之间彼此制

约以达到权力的平衡。这种政府体制的特征主要包括： （ 1) 国家政权机构实行严格的三权

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构来行使，三者互不隶属，彼

此相互制衡。 (2) 总统由普选产生，具有固定任期。（3)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

CD 李道揆 《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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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组织并领导国家的行政机构。政府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须经议会批准），向总统负

责。 (4) 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不向议会负责，议会不能迫使总统辞职，总统也无权解散议

会。（ 5) 身份分离。行政部门与议会完全分离，行政部门成员不得同时兼任议会议员，不

能参加议会立法的提案、讨论和表决，其目的在于避免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相互干扰（见图

4-2) 。

违

／言
人事、塑巠、

否决

图 4一2 总统制政体模型

总统制政体的主要原则是“分权制衡” (se para tion of powers w it h check and bal

ance) 。国会作为立法机构不具有高于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法律地位，三权之间平行并

相互制衡。这种政体模式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性。政府中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两个分支彼此

不能罢免和解散对方，总统可能不受国会的欢迎，但他仍然可以利用宪法与法律赋予的权

力进行统治。另外由于总统和议会分别由普选产生，一个政党能否成为执政党（总统所在

的党）不以它是否拥有议会中的多数为前提。这就导致了总统制国家中的政党不存在严密

控制本党议员的压力。事实上，美国的政党组织内部非常松散，政党内部没有强制性的纪

律约束，从而赋予了国会议员比较大的独立性，相对于沉闷的缺乏悬念的欧洲议会而言，

美国国会在立法和制约行政权方面显得更富有活力和引人注目。

事物总是存在两面性，总统制政体的上述特点也有其负面效应。总统和国会在自己的

任期内彼此不能罢免和解散对方固然克服了议会制下议会频繁倒阁所导致的政府不稳，但

也使得那些不受欢迎的总统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换。虽然宪法设计了国会的弹劾机制，但国

会弹劾权的行使因程序过于复杂而鲜有成功。因此，总统制中的总统有可能成为“无冕之

王”。另一方面，在总统制中，总统虽掌握行政大权，但由于国会握有“钱袋的权力”，他

必须设法使国会批准他的政策。由于政党内部缺乏严密的纪律，一些执政党议员因为选举

的利益，往往会在一些重大政策上表现出与总统的行政部门不同的立场。这就容易导致议

会和总统的对立，造成政治僵局，总统因国会的阻挠而不能制定和实施前后一致的、有效

的全国性政策，从而削减了政府的效能。在某些采纳这种政府体制的国家中，这种僵局的

持续演化甚至有可能给宪政体制带来致命的打击。(D

O 胡安·林茨（Juan Li nz,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认为，三权分立是美国最危险的出口品，而对拉丁美洲国家来

说，尤其如此。这些国家一代又一代的自由主义者都以孟德斯鸠的理论和美国的实践作为立宪的指导，将立法权在分

别选举的总统和议会之间进行分配。但这些宪政体制往往被不得志的总统们所摧毁，他们解散不妥协的议会，借助军

队和非宪法性全民总投票的方式将自己任命为元首。耶鲁大学的阿克曼 (Bruce Ackerman) 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作“林

茨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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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半总统制

半总统制（semi-pres i dential government)是兼有议会制和总统制特征的混合政府体

制。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曾经是这种政府体制较早的实践者，但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则是法

国 1958 年宪法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789 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先后经历了共和、君主立宪和帝制等各种政体的

交错试验，直到 1870 年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才最终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 1875 年宪

法建构的是一种议会制政府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中议会权力特别是参议院权力过大，加之

没有形成英国式的稳定两党制．导致政府更迭频繁，行政权软弱无力，政局长期不稳。从

1875 年到 1940 年，法国更换过 102 届政府，而同一时期，英国只更换过 20 届政府，美国

只换过 14 届总统。 1946 年经由公民投票批准通过的第四共和国宪法仍然沿袭了第三共和

国的议会制传统。在第四共和国存续的 12 年时间里．更换过 21 届内阁，重蹈第三共和国

“半年内阁”的裂辙，甚至还出现过 40 天组织不起政府的内阁危机。这种情况同战后国际

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50 年代末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以

1958 年 5 月 13 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军事叛变为契机，法国开始了政府体制的

转型。由戴高乐领导制定的 1958 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吸取了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

国宪法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三者的权力配置，其特征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统权力大大加强。第五共和国总统一改议会制下“虚位元首＂的地位，成为

凌驾于国家权力机构之上的＂仲栽者”。作为国家元首，总统享有召集议会特别会议、公

布法律、发布命令、赦免和外交等权限。同时，总统还直接掌握政府的行政大权，他可以

无须议会同意而自行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免政府其他成员，主持内阁会议；可

以颁布紧急命令、发布总统咨文；总统还可以相对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可以将关于公共

权力机关组织、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改革等方面的法案提请公民投票表决。第五共和国宪

法还规定了总统有权解散国民议会，这是总统制下的总统所没有的权力。 1962 年 11 月经

由公民复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将总统的选举方式由原来的议会间接选举改为直接

普选产生，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制度性强化。

第二，政府不在议会内产生，但须向议会负责。政府（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向议会

负责是议会制政府的典型特征。在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政府不是在议会内产生，政府总理

和政府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但政府须向议会负责。宪法规定，经内阁会议审议后，总理

就政府的施政纲领或者必要时就一项总政策的声明，向国民议会承担政府责任。这就在一

定程度上保留了议会制的传统。

第三，议会权力受到极大削弱。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为了确立总统的权力并使政府

摆脱议会的控制，对议会的立法权、财政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都规定了严格的范围和条

件，作出了种种限制。如议会的立法权的范围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除此规定以外的其

他一切问题都属于政府制定行政法令的范围。而议会全部立法过程都在政府的掌握和控制

之下，凡是政府所不同意的法案，绝少可能被议会通过。政府的财政法案提交国民议会

后， 70 天内未获议会两院的通过，就由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进行公布并使之生效。国民议

会虽然可以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政府辞职．但宪法对议会不信任投票的规定非常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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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鲜有成功。

从总统的地位、职权和作用来看，第五共和国政府体制具有美国式总统制的某些特

征，但它不能列为总统制的政府体制，因为宪法同时规定政府必须对议会负责。迪韦尔热

将第五共和国的这种政府体制称为“半总统制”（见图 4一3)' 也有学者称其为“法国式的

总统制”或“有议会制特点的总统制”。实际上这是一种兼有议会制和总统制特点的混合

制政府形式。在当代国家中，特别是在一些转型国家中，为适应强化政府权力的需要，不

少国家效法法国，建立了这种或与其类似的混合制政府体制。俄罗斯 1993 年 12 月经由全

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的就是法国式半总统制的政府组织形式。

选举

图 4一3 半总统制政体模型

法国 1958 年宪法创立的这种混合型的政府体制，虽然解决了原体制下行政权软弱、

政府不稳的弊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政治权力与政治责任不对称。与总统

所拥有的权力相比，总统所承担的责任是不相称的。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须向选民

负政治上的责任。但总统一旦当选，选民却很难制约他。国民议会拥有对总统的弹劾权，

但行使的条件只是在总统犯有叛国罪的时候。作为解决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危机的手

段，国家元首解散议会的权力在法国体制下与在议会制下也有不同的意义。议会制下，总

统是作为超然的国家最高代表来解决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法国体制下，总统

解散议会，是直接解决总统（及其领导的政府）与立法机关之间紧张关系的手段。问题在

于，如果经过新的议会选举，议会的多数席位仍为反对党所控制，作为事实上对立一方的

代表，总统是应该辞职的，但法国宪法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通常的做法是总统将政治

责任转移给政府总理。一位前总理这样比喻过，“总理是总统的｀保险丝＇，总统叫熔化就

熔化”。

其次，二元权力结构存在不确定性。法国半总统制政府的内在制衡机制表现为其行政

权的二元结构，即以总统为中心，总统和总理共同行使行政权的格局。当总统与议会多数

派同属一个政治派别时，如在 1958一1986 年，呈现的是一种强势总统弱势总理的特征，

议会透过总理对总统的制约是微弱的，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的法国政府体制为“超总统

制”。当总统与议会多数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时，就像 1986 年、 1993 年和 1997 年分别发

生的情况那样，国民议会选举中总统的反对派成为多数派，总统被迫选择议会多数派组

阁，形成了法国历史上三个独特的“左右共治”(cohabitati on) 时期。这样的时期情况要

复杂得多，总理往往能够依靠议会中的多数支持与总统相抗衡，但这种制衡缺乏明确的宪

法依据，并往往造成政府政策上“双驾马车”的局面。 2000 年 9 月经由全民公决投票通过

的法国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的任期由 7 年改为 5 年，此举意在通过将总统和国民议会的任期



第 4 章 现代政府的设置（一） ：代议机关｀？ / 83 

统一起来，以减少因两次大选的时间差造成“左右共治”的可能性。

4.2 议会的结构和内部组织

4. 2. 1 两院制与一院制

当代各国议会的结构，从其内部行使立法权的实体数量上，基本分为两种类型，即一

院制 (un i cameral system) 和两院制（bicameral sys tem) 。

两院制议会源于英国的一个“历史的偶然”。 14 世纪初以前，议会辩论如何分组没有

固定规则，视出席人员和会议内容而定 0 1341 年，一批非贵族出身的官僚指控斯特拉福

大主教在主政期间犯有渎职罪，并试图利用议会对其进行审判。贵族出身的斯特拉福表

示，根据古代法律，他只能在贵族面前答辩，即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对他进行审判。这一要

求得到在场的教、俗贵族的一致赞同，贵族们纷纷退出壁画大厅，单独聚会于白厅。从

此，每届议会开幕式后，教、俗贵族便移至白厅单独讨论，从而产生了贵族院即上院。而

议会中的骑士和市民代表在议会中都是新成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地方居民共同体的代表，

共同利益使二者联合在一起，组成平民院，亦称为下院。英国议会的两院制由此形成。现

代国家采用两院制的原因已不再是为特权贵族着想，而是出于加强议会内部制约平衡的考

虑。现代主张两院制的观点认为，这种结构有利于扩大议会对不同社会利益的调节能力。

特别是对于联邦制国家来讲，两院制还有反映国家的多元结构，维护联邦与各组成单位之

平衡的特殊作用。另外，两院制议会有利于防止立法的草率与武断，并能防止议会（多数

党）专横腐化。

一院制首创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受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影响，法国在 1789 年

大革命中最早建立的是一院制的议会。成立“国民议会”的决议中指出：“国民代表是统

一而不可分的，任何一位代表，不论他是由哪个等级选出的，都没有离开本议会而单独行

使其职权的权利。”主张一院制的观点认为，代议制的立法机关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它的

立法意见是人民的意见。人民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问题，主流上应该只有一种意见，因

此代表人民的机关只应有一个。如果立法机关分设两院或多院，各院均代表人民，则院与

院之间的意见难免不一致，倘若发生了不一致的情况，究竟哪一院的意见真正是人民的意

见，又由什么机关来判定并依什么程序来保证立法所体现的意志不与人民的愿望相左，无

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解决。另外，实行两院或多院制，会使各院的责任不明

确，易出现互相推倭、扯皮的现象。而议会各院之间的朋晤，难免为行政机关所利用，使

立法机构不能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

从当代国家的议会实践来看，采纳一院制模式的国家多于两院制的国家。除北欧等少

数国家外．在实行一院制的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 20 世纪以来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

对千国家权力的统一和权力运行的效率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实行两院制的主要是一些老

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转型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相比较而言，两院制比一院制含有更多

的权力制约平衡的宪政因素，在运作上要比一院制复杂得多，这也是那些缺乏民主宪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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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的新独立国家更容易选择一院制模式的原因之一。

在两院制议会中，下院（众议院）议员一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上院议员的产生

办法各国不同，有选举、指派、任命、世袭等。议会两院产生方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两院

权力基础的差异。在两院制议会中，两院的权力分配状况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 （ 1) 两

院地位相等。其典型国家是美国．美国国会两院地位完全相等．法案必须在两院以相同的

程序通过，如果两院各自通过的法案文本不同，必须通过协商机制，取得一致意见，方能

提交总统批准。但两院各自拥有一定的专属权力。 (2) 下院地位实际高于上院。大部分两

院制国家的议会中，下院具有实际上的优越地位．但各国情况又各不相同。英国没有成文

宪法，其议会两院的关系和各自的权力地位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中。总的发展趋势是上院权

力和威望不断下降。 1999 年 10 月工党政府关千上院改革的议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根据这

项改革计划，上院议员世袭制度将被废除，改革后的上院应包括英国各地区的代表，以体

现和巩固既分权又统一的联合王国；同时还应当包括各界人士和各类专家，以保障政府在

进行重大决策时能够及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使改革后的上院不至千对下院的权力形成

威胁，政府倾向于日后上院议员的产生将部分经由间接选举，部分通过政党提名，以区别

于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下院。这是 20 世纪以来英国宪政体制所经历的最重大的改革。

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二者拥有平等的

立法权。但事实上，基于人民主权的原则，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高于参议院，财政

法案须交国民议会提出，政府向议会负责，实际上也只是向国民议会负责。联邦德国的议

会包括联邦议院和参政院。其中，参政院的地位比较独特。在参政院，每个州至少有 3 个

投票权，人口超过 200 万的州有 4 个投票权，超过 600 万的州有 5 个投票权。同一州的参

议员必须统一地做同样的投聚，不能自作主张，各行其是。从性质上看，参政院不仅是一

个立法机构，也是一个行政机构，作为各州在联邦政府的代表参与联邦的立法和行政。

4.2.2 指导机构

议会成员基本由选举产生，现代选举制度中的选票平等效力原则决定了议员之间的关

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存在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形成“责任＂的“领导关系”。但议会作

为一个组织，必然需要负责主持议会会议活动的机构。这一机构被称为议会的”指导机

构＂。它可能是一个人，即议长，如英国和美国；也可能是一个集体，称为主席团或执行

局等，如法国和德国。后者通常也存在一位主持工作的议长，但决定由集体作出，议长负

责执行。

议长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由议会全院大会选举产生，如英国议会下院议

长、美国国会众院议长；第二种是由特定政府官员兼任，如美国、印度的上院（参议院、

联邦院）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的．英国议会上院的议长由首相提名、英女王任命内阁大臣

（通常是司法大臣）担任；第三种是轮流担任，如联邦德国参政院议长由联邦成员单位

（州）的州长或首席议员按人口多少为序，依次轮流担任，任期为一年。

在各国的议会实践中，通过全院大会产生议长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议长的人选实际上

是由多数党决定的。在美国，国会众院议长的产生过程是，由众议院多数党党团会议在新

国会召开前夕从本党议员中提名候选人，提交众议院全院大会表决。由于多数党占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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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席，获提名的候选人通常都能当选。

指导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尽可能公正地组织辩论，努力使议事规则获得遵守，维持会议

的秩序。具体包括：召集和主持会议，决定议事日程，主持全院大会，宣布休会，以及根

据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一定数量议员的建议决定召开议会特别会议；主持会议的辩论，

决定发言人、发言顺序，控制发言时间，决定中止发言或停止辩论等；主持会议表决，决

定表决的方式，确认和宣布表决的结果等。

这些职能理论上是为了议会的正常运作而设置的程序性职能，但在实践中，由千议会

内部的党派力量格局、议长与多数党团的关系以及议长个人的行事风格等方面因素，议长

在议会中往往拥有很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力，俨然成为＂议会领袖＂，在组织人事及指

导立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议长所具有的事实上或潜在的强势地位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警惕。为了确保议长

在议会运作中能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许多国家在议会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惯例或规定。英

国在 20 世纪初确立了议长应超脱党争的原则，并形成了一些与议长超脱党争相关的工作

规范。如下院议长人选应先由党派意识较为淡菏的后座议员在资深议员中提名，经两党领

袖协商后再经下院投票选出；一旦当选，议长就必须取消自己的党派身份；议长可以连选

连任．直到退休为止；议长所在选区应支持他顺利当选；为保证议长在下院集中精力工

作，应由他人代他做好选区工作。。在日本，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从“中立性”

的视角考虑，正、副议长一旦当选，就必须脱离所属政党，已经成为惯例。＠

与选举产生的下院议长的权力相比，通过任命或其他方式任职的上院议长的影响力要

小得多。美国参议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由于他本人不是参议院议员，而是宪法从外部加

诸参议院的，这就大大限制了议长在参议院的作用。历史上，由于宪法和参议院议事规则

均无硬性规定，副总统是否主持参议院大会，完全由副总统们随兴而定，有些副总统几年

之内根本就不进参议院大厅。所以，参议院在大多数时间里由临时议长主持全院活动。临

时议长每次临时选举，由多数党党团会议提名，一般是资历最深的多数党参议员。

另外，一些国家的议长还享有在国家元首缺位或不能行使职权时代行其职权的权力。

美国在 1947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因故缺位或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参

院议长）、众院议长、参院临时议长、国务卿等人循序递补，担任总统职务。联邦德国

《基本法》规定，联邦总统在无法行使其职权或提前卸任时，其职权由联邦参政院议长接

替。法国 1958 年宪法也规定，总统因故缺位或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参议院议长代行总统

职权。

4.2.3 议会委员会

议会委员会是现代议会的工作机构，议会的大部分实质性工作是在委员会内完成的，

委员会事实上已成为议会立法与监督活动的中枢。

议会委员会是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内部组织结构分化的产物。现代议会委员

O 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344~345 贞，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

@ 参见杨建顺编茗：《日本国会》． 98 页，北京，华夏出版礼．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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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制度发端于英国。在都铎王朝时期，由于议会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活动的扩充，议案的

数撒和范围大大增加。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在议案审议的“二读＂、“三读“程序中间，增

加了议案委员会审议程序，各委员会由本院擅长处理某种事务的议员组成，成员人数不

等心这种委员会制度后来在美国的议会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统计，美国国会

众院在 1789一1945 年先后建立了 63 个常设委员会，而参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常设

委员会的数量达到 74 个。

委员会制度在现代国家议会中得到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现代议会立法工作的范围

日益广泛，立法数量急剧增加；社会分工程度不断提高，对立法者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要

求越来越高；指望每个议员同时对每项立法提案进行审议，无论是对议员的精力、知识、

能力，还是对议会的工作效率都提出了挑战。另外，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中，代议机关除

立法之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监督政府。随着行政机关规模的日益扩张，行政事务的

专业化趋势加强，也必然要求在议会中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具备专业知识的议员来监督行

政机关相关部门的工作。

1.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

委员会是议会下设的一级工作机构，委员会所从事的活动是在议会的委托和授权之下

进行的，委员会作出的结论不等千议会的决定，最终要经过议会全体的辩论和表决，才能

形成议会的决议。但是，委员会在议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 1885 年，后来成为美

国第 28 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通过观察，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国会开会不过是装装门

面，而国会在委员会的房间里才正式工作这种说法，并不太多脱离事实。心）委员会因此

被称为“行动中的议会”。

议会的立法、监督职能基本上是授权特定的委员会来完成的，其中，委员会在立法活

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议案的初审淘汰。现代国家议会立法领域和数桩在不断扩大，议会在每个会

期中收到的立法提案过多，就会造成提案值与议会辩论和表决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为

此，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议案须经委员会初审后才能列入议程。一项

法案提出以后只有列入全院大会议程，方可得到辩论、表决的机会，也才有可能成为法

律。那些未通过委员会初审的议案就被排除在议会立法程序之外，这实际上赋予了委员会

对议案的初审淘汰权。由委员会行使议案的初审淘汰权，既可提高议会的工作效率，又可

保证议会的立法质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议案淘汰机制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不过

有些国家如英国、德国、印度等，议会委员会不享有议案的初审权，委员会没有在程序上

扼杀议案的淘汰权。这些国家的议案筛选机制，主要是政府介入立法提案并具有优先权。

在形成立法提案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较高程度的利益综合，从而有效控制了议案的

数扭。

第二，对议案的修改、定型。一项议案从提出到最后通过成为法律，从形式到内容往

O 参见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 166 页，北京，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 1995: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3] 贞．

@ ［美］威尔逊：《国会政体》．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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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有较大的变化，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在这个过程中，委员会起了主要作用。以美国

为例，常设委员会在收到某一议案后，如认为具有审议价值，可以对其进行独立审议，包

括审议原案的标题、内容和行文，决定如何增补。最后根据听证会结果和委员的意见写出

委员会审议报告，以建议全院通过某一法案或决议案，并说明建议通过的理由和依据。委

员会提出的审议报告，对全院的辩论和表决起着指导作用，当各派政治利益的代表在委员

会阶段完成了讨价还价的工作以后，全院大会不过成为一个程序上的必要形式而已。

2. 委员会的设置和类型

各国议会委员会设置的原则主要有两个：一是与政府部门对口设置。除那些协调议会

内部关系，保障议会正常运行以及特设的临时委员会外，都尽量按政府部门的划分对口设

置，从而使立法、监督更具实效。二是按专业领域设置。每一个常设委员会只负责某一方

面的问题，如财政、外交、文化、科技、教育等。这种设置有利于审议那些专业性、技术

性较强的法案，以适应立法范围日益广泛和立法内容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需要。从实践

上看，这两大原则大多是同时并用，互有交叉。

议会委员会的种类一般有以下几种：

(1)常设委员会。这类委员会是为适应议会的经常性工作，诸如立法、监督以及协调

议会内部经常性事务而设置的。一般按专业化或与政府部门对口原则设置，有特定的工作

范围和对象，只负责某一方面事务。通常按所负责的领域命名，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任

期与议会任期相同。这类委员会是议会的常设性工作机构，是委员会的主体．议会中大量

的立法和监督工作以及议会内部众多间题，都是这类委员会协助完成的。

在常设委员会中，通常进一步划分出小组委员会。美国国会议事规则规定，成员在 20

入以上的常设委员会至少要下设 4 个小组委员会，组成人员通常为4~6 人。它主要协助常

设委员会解决法案的专业技术审查问题和文字修辞处理工作。在设有小组委员会的议会

中，大星的立法工作实际是由小组委员会完成的，素有“袖珍议会”之称。

(2) 特别委员会。有些时候，议会为处理某些具体问题会设置一些临时性的委员会。

通常这些特别或临时委员会会就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调查和研究，并

有权就该问题向议会提出立法建议。如美国国会 1971 年为调查尼克松涉嫌“水门事件”

而设立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以及 “9 • 11" 事件后成立的旨在调查相关部门责任

的 “9 • 11" 调查委员会等。一般而言，特别委员会一俟特定问题处理完毕或特定目的达

到后便自行解散。

(3) 两院联合委员会。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中，由两院选派代表共同组成联合委员

会。这类委员会的职权通常局限在管理议会的一些日常事务上，诸如政府出版、图书馆

等。一些委员会还通常扮演研究机构的角色，如美国国会中的一些联合委员会也着手对一

些诸如原子能、防务、税收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负责向议会报告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结

果。但联合委员会无权直接处理立法提案或向议会提出立法建议。

(4) 两院协商委员会。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中，通常的做法是法案必须在两院以相同

的文本被通过，才能送交国家元首，进入批准程序。在美国，一旦国会两院就同一个议案

通过的决议文本不同，就需要建立两院协商委员会。它的工作是解决两院关千同一个议案

的分歧，他们必须找出一个两院最终都能接受的一致的文本。协商委员会将这个妥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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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两院进行表决，每个议院对此要么全盘接受，要么拒绝，不能进行修改。表决通过以

后，送交总统批准。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一般来自两院处理某项议案发生分歧的常设委员

会，由两院议长任命。

(5) 全院委员会。是由议会的某一院全体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是全院大会为审议某些

有争议的重要法案，如税收、财政、拨款等，而随时都可采用的一种变通的审议形式，实

际上也就是按一种特别程序进行活动的全院大会。美国众议院在法案进入二读阶段后，多

以全院委员会的形式来代替全体会议。全院委员会上的辩论时间一般限定在每人 5 分钟．

议长可以拒绝任何旨在拖延表决的动议，众议院也可以事先规定一个辩论的时限，平均分

配给赞成与反对双方，时限到即停止辩论，提付表决。这些特殊机制有利于避免因众院人

数众多，意见分歧大而导致无休止讨论。

3. 委员会的组成

议会委员会由一定数量的议员组成。一些国家规定，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是议员的义

务，不得拒绝；而有些国家不作硬性规定，议员可根据个人的意愿自由参加。一般来说，

由于委员会在议会活动中的重要性，议员们普遍乐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一些影响

较大的委员会，诸如外交、拨款、预算委员会等，往往成为议员们争相进入的＂肥缺＂。

由于受到委员会的规模限制，同时也为了平衡议会内部的力诚和利益，一些国家对议员参

加委员会的数扯和类型作出规定。如美国国会众院的常设委员会中，按照重要性的程度分

为三类： （ 1) 独占性的委员会，如拨款委员会、规则委员会等。众议员要成为这种委员会

的成员，就不得再兼任其他委员会的委员。 (2) 半独占性的委员会，如司法委员会、武装

部队委员会等。每位众议员不能同时兼任两个这类委员会的成员，但可同时兼任一个非独

占性的委员会的委员。 (3) 非独占性的委员会，这是一些更为次要的委员会。每位众议员

一般只能同时兼任两个委员会的工作。

议会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有选举和任命两种。前者由议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后者通常

是由议员本入提出申请，由议会的指导机构或专门设立的选任机构根据议员的资历、专长

和选区背景等因素进行任命。实际上，由千政党政治对议会活动的影响，不少国家议会委

员会的构成，是在议会内各政党之间按所占议席比例进行分配的。美国国会在 20 世纪以

后逐渐取消了由议长任命各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权力，改为由多数党与少数党党团向全院

提出各自的人事方案，再由全院表决，议会党团成为决定委员会构成的关键。

委员会主席是委员会的负责人，虽然委员会主席在各个国家中的权限并不完全相同，

但一般都有权主持委员会的会议，控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因此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委员会主席的产生方式主要有全院选举或指导机构指定，实际上通常是议会内党派协商的

产物。大多数国家由多数党议员担任，也有少数国家有特殊规定，如印度、加拿大，财务

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通常是由反对派或少数党议员担任的。

4.2.4 议会党团

议会党团是议会内的政党组织，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议会的正式工作机构。但由于

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作用，议员基本上都具有党派背景，而议会立法直接影响到各政党政

策的实现，议会活动甚至影响到政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议会内各党派有统一本党议员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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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需要。另一方面，议会活动的正常开展也需要某种承担利益综合功能的结构。于是，

议会中同一政党的议员或政治倾向相近的政党的议员通常组成一个团体，统称为议会党

团，作为党在议会内的基本组织。在当代，议会党团已经成为议会活动中不可忽视的甫要

结构。

各国对议会中建立党团组织的条件有不同的规定。一般是必须在议会占有一定数量的

议席。如意大利规定在参院要占到 10 个议席，在众院要占到 20 个议席。法国规定，在参

院要占到 11 席，在国民议会要占到 30 席。也有些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如美、英、日等

国。议会党团一般是由同一政党的议员或政治倾向相近的政党议员组成，但在出现分歧且

不可调和时，也有可能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非党议员可不参加党团组织，但往往支待或

依附于某党团。凡获得官方承认的议会党团，在议会活动中可获得多种权利和方便，最普

遍的有：在委员会中拥有代表权，可依据成员数分配到发言时间，党团领袖在讨论中有优

先发言权，在议会大厦获得办公地点等。

议会党团是各政党在议会内的“总指挥部“，其核心由党的领袖、党的督导员以及若

干工作机构组成。各议会党团都会推选各自的领袖，领导本党在议会中的工作。在议会中

占多数席位的党团领袖称多数党领袖．占少数席位的党团领袖称少数党领袖。在内阁制国

家，多数党组阁执政，所以多数党领袖也称执政党领袖，少数党处于在野党地位，故少数

党领袖也称反对党领袖。领袖之下还设有党的督导员，称为＂党鞭＂，协助领袖工作，具

体组织协调本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一般由党团领袖指派或由党团大会选出。议会党团

内一般还设有若干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党在议会某一方面的工作。

4.2.5 辅助性办事机构

为保证议会的正常运作，各国议会中还设有若干办事机构，直接为议会的议员和各级

议事机构提供各类服务。这类机构的人员是议会的工作人员，主要通过招聘录用，不同千

选举产生的议员，本身无权履行议会的各项职权，但在议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

般在议会秘书长或议会指导机构领导下工作。

各国议会辅助性机构按服务的内容大致分为： （ 1) 辅助立法事务机构； （ 2) 为议会活

动提供服务保证的行政机构； （ 3) 为议会委员会（或议员个人）提供服务的专门工作人

员； （4) 图书馆（提供资讯信息、咨询、研究服务）。

在当代国家中，美国国会的办事机构规模最为庞大，而国会雇员中，议员个人和委员

会的助理人员占了大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个人的助理人员数从 13 人到 71 人不等。参议员

享有的雇用助理人员的津贴主要根据其所在州的人口数量来确定。而每位众议员可雇用助

理人员 18 名，议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雇用或解雇这些助理人员。助理人员的工作范

围包括：管理议员的办公室，安排议员的工作日程，接待来自议员选区的有影响的人物

（这直接影响到议员的再次当选），处理来自议员选区的各种要求，保证议员知晓他（或

她）需要处理的国会议案，帮助议员起草讲话稿和文章，甚至代替议员参加国会会议，关

注辩论的进展并帮助议员拟定投票立场，等等。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也雇用助理人员进

行工作。委员会越大、越重要，雇用的工作人员也就越多。这些雇员起草议案、研究各种

情况、收集信息、筹划委员会的听证会、写备忘录、准备委员会的报告，实际上承担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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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立法的大部分工作。一些资深的委员会雇员已经成为委员会管辖事务的专家。在这一意

义上，有人甚至将国会的助理人员称作“国会大厦的统治者”。

除各种助理人员外，美国国会还设有一些辅助性机构来帮助国会完成立法工作。主要

包括：国会图书馆、国会预算局、审计总局、技术评估局、政府印刷局等。这些助理机构

为国会提供了许多其所需的专业服务。近年来，它们帮助国会改变了过分依赖行政部门获

取信息的状况，这使得国会重新获得了过去曾经拥有过的权力。

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议院的每位议员都享有“一笔适当的保证其独立性的津

贴＂。一般每位议员每一议会年度都会得到 173 000 马克的财政拨款，用千聘请私人顾问

或兼职助手，协助议员履行职责及处理选举问题。联邦议院的行政管理部门还要向各议会

党团提供管理和技术上的支持，这些服务机构统称为＂议会党团支持机构”。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联邦议会中的各议会党团还建立了自己的顾问队伍，其费用按规定由国家财政

支出。

加拿大议会的议员也可以得到预算用以雇用私人助理以及在首都和选区租用自己的办

公室。但对千这笔资金的使用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即议员必须将其花在选区上，否则将失

去这笔钱。加拿大议会内部有一支专业化的职业雇员队伍，由议院统一进行招聘、培训、

管理，并在委员会需要时为其提供职员。

现代议会对于辅助性办事机构的需求，一方面来自于议会自身独立的、专业化组织管

理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源于议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工作量日益庞大，立法工作对专

业性知识和信息的依赖以及议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竞争日益加深，等等。对于各国议会内

部规模大小不等、管理模式不一的辅助性机构的了解，既能使我们认识现代各国议会组织

运营的特点，也能使我们深入理解现代国家立法活动中的某些新趋势。

4.3 议会的职权

在议会制度确立的过程中，议会作为代议机关获得了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等

基本职权。在这些基本权力的基础上，一些国家的议会在政治实践中还逐渐获得了某些派

生性权力。议会的职权范围一般由各国的宪法、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惯例予以确认和保障。

4. 3.1 立法权

立法权，即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权力，是议会的首要权力。立法权是资产阶级在近代议

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通过与封建势力的反复较扯确立下来的一种政治特权。英国政治思

想家洛克在对“光荣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进行理论辩护时指出，立法权是指导如何运

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权利的权力，一切国家首要的和基本的成文法都是

关于立法权的建立，政府的形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是谁掌握着立法权而他又是怎样获得这

种权力的。洛克基于其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认为立法权应交给由社会中的多数授权的代议

机构，只有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才能形成全民的意志。在现代国家中，各国普遍将立法权授

予议会。如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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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日本《宪法》第 41 条规定，国会作为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

而制定法律。

与议会立法权范闱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议会是否具有制宪权。宪法在性质上具有法律属

性，但在效力上与普通法有所区别，那么宪法与普通法的制定主体是否也应有所区别？对

于这个问题，各国的规定不同。英国、新西兰等国家中，立法机关享有制定、解释和修改

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的权力。其理论根据是，政府（其核心是立法权）是人民的托管

人，议会一旦由选民选举产生，就完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授权关系，政府应当被赋

予一切能够赋予的权力。故有人戏称，议会除了不能把女人变成男入，或把男人变成女人

外，可以做一切事情。可见，在这些国家中，议会享有制宪权是由议会的至上地位决定

的。另一些国家则实行立法权与制宪权相分离。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西耶士 (Em

manuel Joseph Si eyes) 提出制宪权应和立法权分开，制宪和修宪的权力应属于全体人民。

如果一国的国土太广，在实际上全体人民难以行使这种权力时，也应把这一权力交给特别

的制宪团体去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将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以体现宪法最高

法地位的观念渐成主流。

除制宪权外，对于议会立法权的范围各国也有不同的规定。在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

家中，基于议会具有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形式上议会可以制定、修改任何法律。但在

其他国家中，议会立法的范围是有限的。如法国现行宪法就对议会立法的范围作出了明确

规定。美国宪法对于联邦国会的立法范围采取列举主义的办法，其余未列举事项的立法权

归各州。

影响议会立法权的另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委托立法的存在。委托立法 (delegated legis

la tion), 也称为授权立法，是指议会为特定事项，以明确的法律授权给无立法权的团体和

个人，制定具有和法律同等效力的法规。受权者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公共事务行政机

构和委员会、地方当局、法院、大学和其他机构，其中政府行政部门是委托立法的受权

主体。

委托立法最早出现千 19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现在已成为各国普遍存在的制度。进入

20 世纪，各国行政立法的数量巳远远超过议会立法的数量。以英国为例，战后委托立法

文件的数量每年比议会通过的法案的数温高出数十倍。在 1970—1975 年，英国议会共通

过 148 部法律，而委托立法文件将近 10 000 件，高出近 67 倍。联邦德国同一时期议会通

过的法案是 111 部，而通过的委托立法文件达 2 000 多件，是前者的 18 倍。。在美国，

“国会日益把更多的立法权委托给总统，涉及的范围亦日益广泛，本世纪以来尤其如

此……这种情况引起了严格信奉三权分立的人士的不满和焦虑，他们担心美国的根本宪法

体制会受到破坏”夏

委托立法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其客观原因在于，随着政府管理的社会领

域日益扩大，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立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断增强，民选议员的知识和

能力都很难胜任；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阶级和社会矛盾的发

CD 参见杨柏华、明轩：《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160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上册）、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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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对立法的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情况迫使立法

机关不得不放弃独揽立法权的做法，而将某些需要立法调整的事项授予行政机关制定法律

加以规范。但委托立法的大量存在，无疑是对议会立法权的削弱。有学者甚至指出，议会

的立法权已不能笼统地解释为制定法律的权力，因为从实质意义上说，凡是由政府部门制

定的具有权威性的行为规则都可称之为法律。因此，对于现代议会来说，将其立法权界定

为“成文法的制定权”更为合适。CD

4.3.2 财政权

财政权，确切地说是财政监督权，也被形象地称为“钱袋的权力”，是议会的又一项

基本权力。在欧洲中世纪，等级会议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国王筹款，经过斗争，等级会议获

得了对国王征税的同意权和对国王政府财政开支的监督权。这成为现代议会财政权的渊

源。现代国家议会的财政权主要包括对国家税收、举债的决定权以及对政府预算、决算案

的批准权。

1.税收、举债的批准权

税收和举债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不仅关系到纳税人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国家举办公共福利的开支计划。因此，在近代议

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税收和举债的同意权一直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当代国家

的宪法中一般都规定税收举债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议会手中，非经议会批准，任何个人或

组织均不得决定这方面的事项。如，美国《宪法》在关于国会权力的条款下，包括”规定

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和其他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和“以

合众国的信用借款＂。日本《宪法》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

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国家费用的支出，或国家负担债务，必须根据国会决议。”瑞典

《宪法》规定，“未经议会授权，内阁不得以国家名义进行任何借款或者承担任何财政义

务”。

2．对政府预决算案的审议批准权

所谓预算是指政府在某一时期内收入、支出的计划，决算则是该计划执行情况的总

结。各国预算与决算案的期限一般为一年，称作财政年度或会计年度，但起止日期不一定

相同。如英国和日本的财政年度为 4 月 1 日至次年的 3 月 31 日；美国现行的财政年度是

每年的 10 月 1 日至次年的 9 月 30 日；法国财政年度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通常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到来之前，政府须就未来财政年度里政府的总收入和总支出以

及支出的分配细目编制计划，该计划只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政府才可以向国库支取经费。

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活动要以必要的资金经费为基础，预算案实际上也就是政府未来一年中

的主要施政方案，议会审议和批准政府的预算案，也就是在控制政府的施政方针，是议会

监督政府施政的主要手段。美国《宪法》规定：“除依法律规定之拨款外，不得自国库提

取款项。“国会不通过拨款法，政府机构就无权使用，不能运转，工作就要停顿。对于议

会制国家，政府的预算案如果被议会否决，就意味着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将会直接导致

CD Aus tin Ranne y, Goventing,心［，llroduction to Pol iti cal Science. 7t h editi on. Pren tice Hall, 1996. p.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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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垮台。

决算案是对每个财政年度预算案执行情况的总结，一般由财政部门汇编、制定，先送

交审计机关审核、审核逐项进行，如发现不合法的开支，审计机关不予承认并追究责任。

审计完毕后，将决算案连同审计报告提交议会进行审议和批准。只有当议会批准了决算

案，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才算是得到核定和核销。

4.3.3 行政监督权

｀严密监督政府的每项工作，并对所见到的一切进行议论．乃是代议机构的天职。”。

议会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也是议会的一项基本权力，但各国议会的行政监督权的大小和方

式是与政府体制的类型相联系的。议会进行行政监督的方式主要包括：

1.质询

所谓质询，是指在议会会期内，议员有权就内阁的施政方针、行政措施等向内阁成员

提出问题，而要求内阁成员必须作出回答的制度。这是议会制政府体制下议会监督政府的

一种重要方式。在英国，议会常会期间，每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开会后二时半至三时半为

质询时间。议员可以通过质询引起议会内外的关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反对党议员则

可以利用质询给政府出难题，贬损执政党在选民中的形象，为本党在下届大选中的胜利创

造条件。对于质询，首相或有关大臣可以托词事关国家机密而拒绝作答，但有时执政党也

会授意本党议员通过质询为内阁阐述自己的意图提供机会。

在美国等总统制国家中，不存在国会议员的质询问题。但国会在立法过程中，由委员

会举行的各种听证会可以要求政府的部长前去作证，议员可就相关问题向其提问并要求回

答。这种作证的方式也可视为总统制下议员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质询。

2．不信任投票

议会通过对政府（内阁）表示不信任来监督政府施政，主要存在于议会制国家中，是

议会制约行政机关的一种主要手段，也被称为议会的倒阁权。总统制国家中，由于立法权

和行政权分立，议会不能迫使政府辞职。这种监督方式的理论依据是．内阁由议会产生并

向议会负责，内阁的存在以议会（通常是下院）的信任为条件，如果内阁的施政纲领、一

般政策、内阁的组成或内阁提出的法案、信任案为议会否决，就意味着内阁失去了议会的

信任，从而丧失了它本身存在的基础，内阁必须辞职，或提请国家元首下令解散议会．重

新举行议会选举．由新选出的议会决定内阁的去留。

在议会制国家中，议会倒阁权的行使方式分明示和默示两种。前者如德国，议会必须

通过对内阁总理的不信任案或对总理提出的信任案予以否决，才能迫使政府辞职。但在英

国等国家中，除了这种明示的方式外，当内阁提出的预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遭到议会否决

时，也被默视为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政府也须辞职。议会表示不信任的对象可能是内阁

全体、行政首脑或内阁的个别成员。

议会倒阁权实际产生的作用需要具体分析。在两党制国家中，议会中的两大政党轮流

执政．内阁在议会中具有稳定的多数．正常情况下．不信任投票只是议会中的少数党（反

0 ［美］威尔逊： （（国会政体》． 167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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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向多数党（执政党）的挑战，但鲜有成功。因此，议会的倒阁权只有当执政党内部

出现重大分裂，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具有实际意义。但在多党制国家中，往往没有一个

政党能够拥有议会多数而单独组阁，只能由一个政党联盟组成联合内阁。一旦执政联盟内

部发生分裂，议会便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的方式迫使内阁辞职。在这类国家中，议会的倒

阁权常常导致内阁的频繁更迭．国家政局不稳。因此，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通常会对

议会倒阁权作出限制。德国《基本法》中规定了所谓“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原则。法兰西

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不信任案的提出至少需要国民议会 1/10 的议员签名联署；不

信任案在提出 48 小时以后才能进行表决；表决时只计算不信任案的赞成票，弃权和缺席

的议员都算作支持政府，赞成票必须占到全体议员的半数以上才算通过；若未能通过，签

名的议员不得在同一次常会期间内再次提出不信任案。据统计，法国从 1959 年到 80 年代

中期，国民议会总共进行了 56 次不信任投票，只有 1962 年针对政府关千修改总统产生方

式的提案而提出的不信任案获得了议会的通过，政府总理蓬皮杜辞职，但随后戴高乐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大选后蓬皮杜重新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3. 调查

议会围绕立法和监督政府，组织专门机构对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是各国

普遍实行的制度。其中较有影响的例子是 1973 年美国参院欧文特别委员会对“水门丑闻

案”的调查， 1988 年国会两院联合委员会对“伊朗门丑闻”的调查，以及对克林顿性丑

闻案的调查。英国议会下院也设有一些特别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深入收集那些没有常设

委员会管辖的问题的信息。议会的调查权在多数国家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被视为议

会基本权力的延伸。

议会的调查方式，一般是由议会常设委员会或针对某一特定问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

会举行各种听证会，传唤证人，听取有关政府官员、公民团体和公民个人提供的公开或秘

密的证词。调查委员会在调查结束以后将向议会提出报告，这些报告的结果可能导致某些

现行法律的变更、某些行政措施的出台或是对政府官员失职行为的惩罚。

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的有关人员不得拒绝合作。为此一些国家的调查委员会被授予

某些司法性权限。如西班牙法律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在一定情况下两院可联合）可

任命调查任何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其调查后的结论对法院无约束力，也并不影响司法判

决，但不妨将调查结果通知检察部门，以便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为。”被调查者须予以合

作，“必须按两院的要求出庭作证，对拒不出庭者按法律规定进行制裁＂。当然，行政机构

面对议会的调查，如认为不妥，可用行政特权保护自己。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有权拒绝

交出与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有密切关系的材料，有权拒绝交出影响政府官员个人声誉的私

人材料，拒绝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议会的调查不是对问题的最后解决，但一旦议会就

某一问题展开调查，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形成舆论压力，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惩

办责任者，或者促使政府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4.3.4 其他权力

除上述基本权力外，不同国家的议会还因法律规定或惯例而享有其他方面的职权。主

要包括准行政权、准司法权和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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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行政权

在现代国家中，议会对千某些行政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因其发挥的作用不同千行政

部门，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准行政权”。除了在政府行政预算方面的影响外，现代国家议

会在行政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外交和一定的人事任免权上。

很多国家规定，行政机构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国际条约，必须经由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经咨询参议院和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但须经出席参议员

三分之二的批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谈判并批准条约“，但

”和约、贸易条约、关于国际组织的条约或协定、涉及国家财政的条约或协定、修改属

立法性质的规定或协定、关于个人身份的条约或协定，以及有关领土割让、交换或合并的

条约或协定，只能由法律予以批准或认可＂，而立法权属于国民议会。

议会的入事任免权是指议会对于国家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具有同意权。在美国，联邦

法院的法官、内阁成员、各行政机构的首长以及驻外使节由总统提名，但须咨询参议院并

取得其同意。参议院在接到总统的提名后，一般由与拟议任命的部门相关的委员会进行审

查，委员会为此举行听证会，对被提名人的品德、教育背景、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和政

策主张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考察，并要求被提名人到会回答有关问题。这些听证会往往会

成为一段时期的头条新闻，一旦参议院否决了总统提名的人选，总统必须作出新的

提名。

2. 准司法权

议会的司法职能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的议会所拥有的弹劾权和司法审判权。

所谓弹劾，是一种对政府公职人员犯罪或失职行为进行检举和审判的法律程序。弹劾

制度起始于 14 世纪的英国。 1342 年，爱德华三世在议会的压力下颁布敕令，宣布贵族院

有权控告和审判国王的高级官吏。 1701 年的《王位继承法》确认了这一制度。但自 18 世

纪中叶以后，随着英国责任内阁制的确立，与程序复杂的弹劾相比，议会选举或下议院中

的不信任投票是驱逐内阁大臣的更为迅捷的手段，因此，弹劾制度渐渐被废弃。但在美

国、法国等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中，议会的弹劾权则成为宪政架构内议会制约总统的重

要机制。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及联邦一切文官因叛逆、受贿或其他重罪，可以被国会

弹劾。但军人、国会议员和各州的文官不能成为国会弹劾的对象。美国国会行使弹劾权的

基本程序是： （1)由众议院提出弹劾案。首先由众议院议员提出告发，然后组织委员会调

查取证，若证据成立，委员会则起草弹劾决议案交众议院大会审议。经出席议员过半数同

意，即可提出弹劾案。（2) 由参议院进行审判。审判程序依刑事诉讼法程序，有讯问，有

辩护，有人证．有律师，最后要进行表决。审判一般官吏时，以副总统（参院议长）为主

席；而审判总统时，则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为主席。非有出席议员 2/3 以上同意，不得作

有罪宣告。参院裁决有罪的，必须剥夺弹劾对象在政府中的公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弹

劾具有审判的性质，但其作用只相当于普通刑事案件中负责提起控告的大陪审团，国会两

院本身并无权对弹劾对象定罪判刑。如果认定被弹劾者构成刑事犯罪，必须交司法机关进

行审理。从 1789 年到现在，总共有 16 位公职人员遭到弹劾，其中有 13 位法官、 2 位总统

和 1 名内阁部长，只有 7 位被裁决有罪而被免职，全部为联邦法院的法官。 1868 年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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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约翰逊总统遭到众议院弹劾，但在参议院审判时以 1 票之差幸免。“水门事件”中的

尼克松总统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弹劾报告前辞职。 1998 年 12 月 19 日，美国国会众议

院通过了对克林顿总统的两项弹劾条款。 1999 年 2 月］ 2 日，参议院在最终表决中否决了

对克林顿的弹劾指控。

在其他国家中，审理弹劾案的机构有所区别。在法国，依据宪法设置了特别高等法庭

和共和国法庭，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选出同等数目的成员组成，分别负责审理因叛国罪或

其他刑事罪遭国民议会弹劾的共和国总统及政府部长。日本从参众两院议员中互选 7 名共

14 人组成弹劾裁判所，负责对受到弹劾的官员的审判。而在德国和意大利，对于遭议会

弹劾的总统、内阁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审判是由宪法法院来进行的。在有些国家中，如比利

时，弹劾案由下院过半数通过后，提交给最高法院（司法机构）进行审判。

3. 选举权

大多数国家的议会都拥有部分或全部的选择政府首脑的权力。在议会制政府体制下，

议会对内阁总理（首相）有间接的”选举“权。虽然一般情况下，议会不是在几个候选人

中进行投票，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就意味着议会重新

选择了总理（首相）或是迫使现任总理（首相）辞职。

在总统制下，议会也拥有在特定情况下选择总统及副总统的权力。以美国为例，宪法

规定，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那么，众议院将

在得票居前的五人中选出总统，副总统则由参议院来选择。虽然从 1824 年以来，从未以

这种程序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但国会始终保留着这一权力以防备这种情况的发生。

本章小结

代议机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象征，它渊源千西方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制度，在近代资产

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获得了现代性质并逐步完善。 20 世纪以后，随着政府干预和

管理社会职能范围的变化以及政党政治的发展，议会地位趋于衰落，但仍是现代国家政治

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政府体制可以分

为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等几种类型，议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政府体

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代议会就其内部行使立法权的实体数量而言可分为一院制和两院

制两种类型；就其内部组织而言，主要包括议会的指导机构、委员会、议会党团和辅助性

办事机构等。现代国家议会作为代议机关一般具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等基本职

权，议会职权范围和行使职权的方式一般由各国的宪法、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惯例予以确认

和保障。

关键术语

代议制 议会制 总统制 半总统制 一院制 两院制 议会委员会

议会立法权 议会财政监督权 议会行政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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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l．比较分析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不同特点。

2. 分析当代国家议会委员会在立法活动中的主要作用。

3. 试分析当代国家议会的主要职权。



第 5 章

\ 现代政府的设置（二）：行政部门
>> 

在当代世界，政府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将其等

同于“政府”。在现代分权理论中，行政权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分支，主要指对法律

的执行权，但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行政权一直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中心。在当代历史条件

下，行政权的扩张更成为各国普遍存在的趋势。现代国家的行政机关一般由领导机关和管

理机关两部分构成。前者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各部的行政长官等，其决策体制

的权力配置状况因政府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后者一般包括政府的职能部门和一些专门的管

理机构，按照现代文官制度的原则进行管理和运作。

重点问题
二
·行政权的意义及其基本构成

·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类型

·现代国家中国家元首的功能及其职权

·现代国家政府组成的一般性原则

·官僚制及其特征

5. 1 行政权与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类型

5.1. 1 行政权及其构成

“行政权”又被称为“执行权”，从字面上来理解，是指法律的执行权。在近代的国家

理论中，国家权力被分为两部分，或是三个部分。洛克是“两权论”的代表人物。他认

为，国家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必须起解释自然法并宣布其意义的作用；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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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必须起应用法律和使已经确定的法律具体化的作用。前者是立法，后者是执行。孟德

斯鸠是“三权论”的代表。他认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 （一）立法权力； （二）有

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 （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依据第一种权力，国王

或执政官制定临时的或永久的法律。依据第二种权力，他们婿和或宣战，派遣或接受使

节，维持公共安全，防御侵略。依据第三种权力，他们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我们将

称后者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

根据这种分权理论，在宽泛的意义上，现代国家中的“行政机关”被看作是在一个完

整的政府组织系统内，与负责制定普遍规则的“立法机关”和负责依据法律裁决社会纠纷

的“司法机关”并立的一个“分支＂，主要负责国家政策的＂执行“。然而，对于现代国家

“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进行界定，比之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在大多数国家的早期阶段，政府的权力是由君主或一个小集团来把持的。当新的

经济和社会权力中心出现以后，它们认为获取权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新的机构或是改变

旧的机构．让这些机构独立于国王，并给予它们制约国王的权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说．今天我们称为“立法”和“司法”的部分，是从原来的“行政”这棵大树的主干上长

出的分枝。“分权学说“不外乎是近代社会政治结构分化过程和结果的一种理论表述。尽

管在法律上．行政权总是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国家决策机器

的中心部分，它不仅仅执行政策，同时也参与这些政策的制定。

在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确立的初期，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构造上，普遍的观念是强调立法

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行政权只是执行法律之权，仅限于实施警察、财务、外交、军事等职

能。但到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家管理社会事务领域的扩大，行

政权力不断扩张，出现了所谓的“行政集权民主制”。这一变化导致了当代国家行政机关

设置上的一些新趋势。

在现代国家制度中，行政机关基本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行政领导机构，参与

制定并负责领导、组织实施国家管理内外事务总政策的机构，其成员一般由选举或由与选

举相关联的任命产生，具有一定的任期，通常需要承担政治责任，这类官员统称为“政务

官”。二是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政策。它们承担着政府的大量实际管理工作，其

工作人员一般通过考绩等方式进行录用，并享有相应的待遇和保障，被称为“文官”或

“公务员”。与“政务官”相区别，这类人员无须承担政治责任，统称为”事务官”。

s. 1. 2 现代国家行政体制的类型

般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否分立为标准，将行政体制分为一元行政体制和二元行

政体制两种。行政体制与政体类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l．总统制的行政体制

总统制模式中总统一人同时兼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是一种单头制 (monocracy)

或一元行政体制。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 （1)行政权完全独立于立法权之外； （ 2) 实行

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制。

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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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中，总统领导的行政机关完全独立千国会之外。这表现在：总

统由普选产生，而非由国会产生；总统的权力由宪法明文规定，而非由国会授予；总统的

任期由宪法规定，而不受国会信任与否的影响；政府的成员不得同时兼有国会议员的身

份，不能参加国会立法的辩论和表决，在形式上不得向国会提出法律草案和预算案。

在行政权内部，总统是政府的首脑，对联邦政府机关实行最高领导。美国宪法和政治

实践中形成的惯例使总统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力

量总司令、主要立法者、主要外交家和执政党的领袖于一身，拥有广泛的立法倡议权、议

案否决权，负责提出和执行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对这些政策负最后的责任。政府成员

由总统任免，向总统负责。美国的内阁不是宪法设立的机构，是政治实践的产物，没有明

确的法律地位。内阁在行政决策中在多大程度上被倚重，完全取决千总统个人的意志和工

作风格。内阁部长虽由总统任命，但自己管理一个庞大的部门，一定程度上成为本部门的

代言人，对总统的忠诚程度与总统的助手们相比要差一些。因此，在美国的决策体制中，

总统府幕僚机构往往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2. 议会制的行政体制

议会制模式中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分立，是一种双头制（dual ism) 或二元行政体制。

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 （ 1) 元首“虚位”;(2) 议会主权； （ 3) 责任内阁。

议会制国家的元首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和名义上的代表，但不执掌实际权力，不负实际

页任。政府首脑一般由国家元首任命，但这种任命通常不过是对议会选举结果的一种背

书，政府首脑不对国家元首负责而对议会负责。国家元首在履行其宪法职责时，通常不能

单独行使职权，而须由行政官员副署方能发挥法律效力，副署的官员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

律责任。

在议会制中，国家权力机构的产生是通过一次选举完成的，议会选举结束后，获得多

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出面组阁。在理论上这一程序意味着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

心，行政机关是在议会中产生并须对议会负责。但议会对行政机关的实际约束效力还要取

决于政党制度等其他的相关因素。在稳定的两党制中，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执政党通过严

密的党内纪律约束本党议员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就保证了拥有议会多数席位的执政

党内阁的决策一般总能获得议会的多数支持。这种“融权制”在一定意义上将内阁对议会

负责转化为执政党在大选中对选民负责。在多党制中，联合内阁的脆弱性使得议会通过倒

阁权迫使内阁辞职的可能性要大于两党制体制。

在英国责任内阁制形成的过程中，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内阁集体责任原则，即内阁

全体就内阁的各项政策向议会承担连带责任。内阁是一个整体，各个大臣的行政措施只要

符合内阁共同作出的决定，就能得到内阁全体的支持。因此，议会即使只对内阁某一成员

表示不信任，内阁全体都须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集体辞职。这意味着内阁是一个集体决策

机构，内阁成员即使在决策时有不同的意见，但决策一经作出，每个成员都必须公开支持

或至少避免提出公开批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必须依照惯例辞职。在后来的议会制实

践中，这种集体责任原则出现了某些变化。议会通过不信任案后是否导致内阁全体辞职，

存在不同的情况： （1)议会对内阁一般成员表示不信任后，该成员必须辞职，而内阁中的

其他成员则不必辞职。 (2) 在大多数议会制国家中，如果政府首脑被议会表决不信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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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内阁必须全体辞职。 (3) 有些国家中，如德国，议会只能对政府首脑表示不信任，这

即被视为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政府全体成员必须辞职。

按照议会制政府的一般理论，内阁中行政首脑与阁员的关系应该是以行政首脑为主

导，集体讨论，协商一致，但具体做法则因国家而异。传统上英国首相被称为“同辈中的
第一人＂，即首相与其他阁员是平等的。但政治实践演变的结果是，今天的首相在内阁中

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阁员，首相握有对内阁大臣的任免权，主持内阁会议，协调政府各部

的行动，整个内阁的活动都是在首相的领导下进行的。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的地位有着明确

的法律依据。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国家大政方针由总理个人作出，各部部长在总

理所定大政方针范围内独立地主管各部门并对之负责。联邦议院提出不信任案的对象是总

理个人而不是政府。总理任期终止，不论终止的原因如何，各部部长的任期都应同时终

止。这些规定意味着政府总理独揽政府全权，各部部长只是总理的僚属。

3. 半总统制的行政体制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府体制是一种集议会制和总统制特征于一体的混合政府体制，

也有人将其称为“半总统制”。这种政体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总统由议会制政体

中的“虚位“元首变成了一个大权在握、凌驾于其他国家权力机构之上的＂仲裁者”。

(2) 与议会制政体相比较，议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3) 政府不从议会中产生，但须向议

会负责。

半总统制政府的行政体制也是一种二元行政体制，但在这种政体模式中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在行政权力的分配上显示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从宪法上看．这是一种以总统为中

心，总统和总理共同行使行政权的体制。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遵

守共同条约和协定的保证“,“共和国总统要确保宪法得到遵守，总统通过仲裁，保证公共

权力机构正常行使职权和国家的持续性”。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须向选民负政治上

的责任。但总统一经当选，在其任期内没人能迫使他下台。国民议会拥有对总统的弹劾

权，但行使的条件只是在总统犯有叛国罪的时候。在行政权方面，总统的权力主要包括：

(1)重大的人事任免权。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辞职要求解除总理的职务，此外

还有权根据总理的提名而任命内阁的其他成员。 (2) 主持部长会议，讨论和决定政府的各

项方针政策。内阁会议所确定的法令和命令，均须由总统签署，由总理一—必要时由相关

部长——副署方能生效，并由副署的总理或相关部长对此向国民议会负责。

在行政权力结构中，总理在自己的领域内也享有很大的权力，主要包括： （ 1) 领导政

府； （ 2) 负责对国防的全面领导和军事指挥； （ 3) 享有与执行相关的广泛的命令发布权。

但由于总理由总统任命，同时与总统拥有广泛权力却无须向议会承担责任不同，总理必须

代表政府就其施政纲领向议会负责，从而使总理在行政权力结构中事实上扮演了三重角

色：一是总统意图的具体执行者；二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纽带；三是为总统的决定在议会

中承担责任的“保险丝＂。但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总统与总理的关系还取决于特定时期国

内政治力量的格局。具体地说，由于总统和国民议会分别由选民普选产生，当总统与议会

的多数派同属一个政治派别时，呈现的是一种强势总统弱势总理的特征，议会透过总理对

总统的制约是微弱的。当总统与议会多数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时，总统尽管仍然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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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担任总理，但考虑到总理要对议会负责，为避免政府的行动过分受到议会的牵

制，可能被迫选择议会多数派组阁。这时候总理往往能够依靠议会中的多数与总统相抗

衡，但因为这种制衡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宪政体制的稳定

造成冲击。

除了上述三种行政体制之外，委员会制也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政府行政体制，在瑞士行

政权由委员会集体行使Q),不妨称之为多头制。不过，除了瑞士之外，至今尚无其他国家

采取这种体制。

5.2 行政领导机关

行政领导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中枢＂，负责决策、组织、领导和协调各行政部门

的行动，其构成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内阁）及其辅助

机构。

5. 2.1 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无论是出于内部整合的需要，还是作为对外区别于其他组

织的标志，都必须设立一个职位或机构，来代表国家的主权。因此，在所有的国家形态

中，不管称谓如何，国家元首事实上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在奴隶制、封建制等早期的

国家形态中，元首一般是指君主，这时的君主不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全权代表，也是国家实

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近代以后，在代议民主制度中，国家元首已经不再实际拥有集立法、

行政、司法千一体的国家最高权力，逐渐演变成为国家名义上的代表机构。尽管在现代的

几个君主制国家中，如英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家元首的名称和元

首的某些活动方式依然沿袭着传统的形式和风格，但其内容和实质巳经完全不同了。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无论从职能分工还是从制衡的

意义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避免国家权力结构日益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因为利益需

求的多元化导致了现代国家的国民分化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通过选举产生出

来的执政者总是代表国民中特定部分的某个党派。因此，作为国民整体的代表，现代的国

家元首也有必要与实际的掌权者相分离，从而以超越党派和集团利益的形象成为凝聚所有

国民的象征。

I.国家元首的形式

国家元首在各国的称谓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在君主制国家称为国王（也有一些国

家称为“天皇”、“苏丹”、“埃米尔”、“大公”等），在共和制国家则称为总统或主席。

国家元首制度在形式上有个体元首制度和集体元首制度之分。个体元首制度是指由一

个人担任元首的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比较普遍。有些国家在总统之外，还设有副总统，但

(D 参见本书第 3 章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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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上讲，设立副总统的职位是对国家元首所作的储备，它本身不是国家元首的一部

分，故设置副总统的国家，仍为个体元首。集体元首制度是指由二人以上组成合议制的机

关，由其全体成员共同行使国家元首职权的制度。一般认为，现代国家中，瑞士是实行集

体元首制度的代表。另外，苏联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实行集体元首制度。例

如，苏联 1936 年宪法中，国家元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南斯拉夫在 1980 年铁托总统去

世以后就不再选举总统，国家元首的职权完全由联邦主席团行使。

现代国家中，也存在着国家元首不明确的情况。日本 1946 年宪法保留了天皇，该宪

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但“象征”一词的法律含义不

甚明确。另外“天皇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关于国事的行为，而没有关于国政的权能”。

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取得内阁的助信和承认，并且由内阁负其责任。因此，有

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天皇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元首，他只不过是执行着国家元首

的某些例行事务罢了。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天皇享有国家元首的外交礼遇。

在美国，一般人认为总统是国家元首，但宪法上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总统只

是在实际上扮演了国家元首的角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合众国成立时，各殖民地

人民没有属于他们全体的国家观念，也没有那种属于他们全体的司资回忆的光荣传统。而

联邦制度，从它固有的性质来看，本是一种管理国际事务的组织，联邦的主权是不完整

的，受限制的，合众国缺乏传统国家所具备的要素。所以美国不像欧洲国家那样设有国家

元首制度，在美国，对外代表国家的是总统，对内作为最高权威的是宪法，宪法是合众国

的象征，是美国的标记。

2. 国家元首的产生

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世袭制，一为选举制。实际上，这也是现代国

家中区别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主要标志。至于政治上的其他组织，在君主制国家与共和制国

家并无太大差异。

君主制国家的元首，皆出自世袭。历史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君权神授

理论，而在人民主权时代，一些国家仍然延续君主制，则是基于这些国家政治制度与历史

文化之间无法割断的联系。在这些国家中，君主只不过是一个“统而不治”的虚位元首，

徒具象征意义。

共和制国家的元首一般由选举产生。也有个别的是自命或指定的，这往往是通过军事

政变等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其首脑人物自封或指定某人为元首，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和

不正常的，在政局稳定以后．还要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进行选举。国家元首的选举办法通

常有以下几种： （1)直接普选产生，即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法国、奥地利、冰岛、

阿根廷等国采取这种制度。（2) 由公民投票间接选举产生，即由选民投票选出“选举人“,

再由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国家元首。这种模式的典型是美国，其初衷是为了保证由具有较

高判断力的人来选择总统。在美国宪法实施的早期，选举人是由各州议会指定的，但到 19

世纪 30 年代，各州选举人已全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选民选举选举人，实际上就是

对各政党提出的总统选举人名单进行投票。当选的某个党的选举人保证将投本党总统和副

总统候选人的票，虽然法律允许他们自由投票，但这种例子极为稀少。于是，当各州选举

人产生以后，总统选举的结果事实上就已经揭晓了。因此，宪法上所规定的间接选举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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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无异千直接选举了。（3) 由议会或代表机关选举产生。由议会或代表机关选举国家元首

是议会制国家比较普遍的做法。如土耳其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大国民会议从年满 40

岁、受过高等教育的议员以及符合上述条件并具有当选议员资格的土耳其公民中选出。选

举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获得全体议员总数的 2/3 多数票才能当选。 (4) 由混合团体选举

产生。即国家元首由议会（或议会的某一院）与一定数量的选民代表共同选举产生。在混

合团体的组成上各国的具体做法不完全一致。如联邦德国的基本法规定，总统由联邦大会

选举产生，联邦大会由联邦议院的全体议员和同等人数的各州代表（按人口比例选出）

组成。

3. 元首的任期和缺位代理

世袭君主制国家的元首是终身任职的，极少数共和国的元首也是终身任职的（如前南

斯拉夫总统铁托）。但从理论上讲，没有限任制，选举制度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绝

大多数共和制国家都对元首的任期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元首在按照宪法规定的期限任职期

满后，必须重新改选。

关于元首的任期，各共和制国家宪法上的规定长短不一。如美国、新加坡为 4 年，联

邦德国、法国、印度等为 5 年，奥地利、芬兰等为 6 年，意大利、爱尔兰、土耳其为 7

年。与元首任期相关的，还有一个连任的问题。一般来说，总统制国家对总统连任的限制

比较严格，其主要考虑是总统握有实权，无限制的连任有可能导致现任总统利用职务之便

使自已成为“无冕之王”。这些国家中有的规定，元首不得连选连任，如委内瑞拉、洪都

拉斯、墨西哥等国。美国虽然允许总统连任，但以连任一次为限。在其他国家中，情况则

各有不同，有的规定元首可以连选连任，并且未对连任次数作出限制，如印度、印度尼西

亚、法国、冰岛、埃及、喀麦隆等。也有一些国家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但间隔若干

年以后，可以再任，如黎巴嫩、秘鲁等国。

当在职元首在其任期内因为特殊原因无法行使元首职权时，便出现了元首缺位代理的

问题。在共和制国家，出现元首缺位的情况主要有：元首在位期间死亡、因伤病而丧失行

为能力、因受弹劾而去职、因意外或出访而暂时缺位等。一般国家的宪法都对元首的缺位

代理作出明确规定。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因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

任的能力时，总统职务应移交副总统；在总统和副总统由于同样原因出缺，则由国会以法

律规定由某官员代理总统，直到总统恢复任职能力或新总统选出。美国 1947 年的《总统

继任法》规定，正副总统都出缺时，代理总统职务的人的顺序是：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

时议长、按各部建立先后排列的内阁部长。法国不设副总统，在总统缺位或宣布永久不能

视事的清况下，由参议院议长代理总统，直至选出新总统就任为止。如果参议院议长因故

不能行使职权时，由政府临时行使元首职权。但代理总统不得行使公民投票和解散议会的

权力。

4. 国家元首的功能和职权

国家元首在现代国家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象征功能。国家元首具有象征国家的统一，表现社会的目的，体现国家整体的

政治观念等作用。现代国家由于其成员在语言、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着

不同的阶级、阶层、派别和利益群体，国家元首作为国家整体的象征，成为国民共同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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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起着维护国家统一的纽带作用。这就相应地要求国家元首在政治上要保待中立，

不偏不倚，超脱千党争之上。

元首的象征功能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元首尊严保障制度，它包括隆重的仪式、优厚的

物质生活待遇、刑事免责权和副署免责权等。英国习惯法中有所谓“国王不能为非＂的原

则，即国王对于他的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不负责任。对于共和制国家的元首来说，在这方

面不如君主制下那样具有绝对性，如果元首涉嫌犯有叛国罪及某些重罪，可由议会行使弹

劾权对其进行弹劾。若罪名成立，则元首必须辞职。若其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则只能在其

辞职后由司法机关进行审理。在美国，作为宪法惯例，司法机关不能逮捕总统，不能以命

令或其他任何方式干涉总统和限制他的自由，不能强迫他履行任何司法上的手续，不能强

迫他亲赴任何法院出庭作证。法国 1958 年《宪法》规定：“除叛国罪外，共和国总统对于

在执行其职务中所作的行为不负责任。“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 1 条第 2 款也规定，总

统不得在任何法院任何诉讼中受到控诉。元首的副署免责权主要针对议会制国家的元首而

言。在这些国家中，元首根据内阁总理或部长的意见签署和发布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责

任和后果由内阁总理或部长承担，元首不负任何政治责任。
第二，代表功能。国家是一个拥有一定地域、人口和主权的政治组织。对于这样一种

政治组织来说，无论从组织自身存在的需要出发，还是作为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标志，都必

须拥有一个最高代表，以国家的名义，代为表示意志，代为行动。国家元首作为国家主权

的代表，对内对外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威。各国法律上规定的元首职权大部分都是元首作为

主权代表的最高权威地位的具体体现。主要包括批准和公布法律权、军事统帅和宣战权、

外交权、官吏任免权、赦免权和荣典权等。当然，国家元首行使这些权力的实际状况还取

决千各个国家政府体制的类型和政治传统。

第三，纽带功能。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权，这是现代政府功

能分化的必然要求。但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完整的，这就要求在国家权力各个部分之间

发生冲突或是不能有效运作的时候必须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国家元首在一定意义上充当

着宪政体制中国家权力各部分联系、制约和平衡的纽带。英国女王一般只能任命议会中的

多数党领袖组阁，但在法律意义上，在特定情况下，英王仍然握有选择首相的自主权力。

1957 年，当保守党领袖和首相艾登突然辞职，保守党内迟迟推选不出继任者时，女王提

名麦克米兰为首相组阁。 1963 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一些多党制议会制国家，当

大选后或者一届内阁辞职以后，如果不能顺利产生新的组阁人选，国家元首保留一定的选

择政府首脑的自由裁量权。另外，在立法权和行政权发生分歧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元首拥

有解散议会的权力。例如，法国 1958 年宪法规定，总统在同总理及议会两院议长磋商之

后应宣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关于解散议会，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先决条件，

唯一的限制是连续两次解散议会的间隔不得少千 1 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在听取各院主席

之意见以后，应解散两院或两院之任何一院。但总统在其任期的最后 6 个月内不得行使这

种权利。

5.2.2 政府首脑

所谓政府首脑 (head of government),是政府的行政长官，在不同国家的称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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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总理”、“首相”等。

为什么在设立国家元首之外还要设立政府首脑呢？政府首脑存在的意义在于区分“国

家”与“政府＂。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它的代表应该超越一切派系利益，具有中立性，这

样才能成为整体的代言人。而实际情况是，国家政权一般只掌握在特定的集团（党派）手

中。这样，国家的代表者和政府的领袖两个角色就很难统一。在现代国家中，一些国家的

元首大权在握，是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实际行使权力的政府首脑。但这

种角色的重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朝鲜战争（ 1950-1953 年）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

想要通过一位美国士兵的父亲向其在朝鲜服役的儿子颁发一枚荣誉勋章．遭到这位父亲的

拒绝。他说：“哈里·杜鲁门不适合给我的儿子颁发勋章。”这位士兵的父亲并非是说国家

不适合给他的儿子颁发勋章，而是说杜鲁门个人不适合，他不仅是美国的总统，也是民主

党事实上的领袖，”是把美国带入战争的人“，一个能言善辩的政客。换句话说，这位父亲

是在拒绝一位政府的首脑而不是拒绝一位国家元首。但在美国的体制下，这两个角色是被

捆绑在一起的。

国家元首在现代政治制度中的功能要求其应该具有权威性，但这种权威不是来自于实

际行使权力，恰恰相反，是在于其对现实政治纷争的超脱。因此，在近代国家演变的过程

中，渐渐出现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角色的分化，分别代表“国家”和“政府”两个

实体。国家元首握有形式的名义的法律主权；政府及其首脑握有具体的实际的统治权。国

家元首可以不负政治责任，但政府和政府首脑在政治上必须负责。

1.政府首脑的产生

由于总统制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合一，因此只有在议会制国家中，才设有政府首脑的

职位。在当代国家中，政府首脑形式上是由任命产生的。所谓任命，是指形式上由国家元

首任命，但事实上，这种任命通常是对议会选举结果的一种认定。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Cl) 国家元首在法律上有权决定政府首脑的人选，但实际上只能任命议会中的多数党

领袖。 18 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国王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指定内阁首相，自 1746 年、 1757

年以后，乔治二世已不得不征询议会的意见了。在逐渐形成的英国模式（责任内阁制）

中，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家元首任命最能获得议会信任的政党领袖担任政府首脑。英国

首相的产生要经过一个双重的选择程序，首先是各党选出自己的领袖，再由大选裁决哪个

政党和其领袖取得胜利。只有当一个政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在选举中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

利，国家元首才能被动地指定获胜者为首相。尽管如此，在法律意义上，英国国王仍然握

有在特定情况下选择首相的自主权力。

(2) 国家元首有权任命政府首脑，但须考虑到议会的党派力量格局。法兰西第五共和

国的总统在宪法意义上有权根据个人的意志任命总理，但因为法国体制下，总理要代表政

府对议会负责，导致总统在任命总理时必须考虑到议会的党派格局。就像 1986 年、 1993

年和 1997 年分别发生的情况那样，国民议会选举中总统的反对派成了多数派，总统被迫

选择议会多数派组阁，从而形成了三个独特的“左右共治”时期。

(3) 元首在选择政府首脑时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很多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特别是多

党制议会制的国家中，因为很难产生一个单独控制议会多数的党派，通常组成的联合内阁

很不稳定。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宪政体制中，在保证虚位元首的前提下，给予国家元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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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任命总理的自由裁量权。联邦德国规定，总统在任免政府总理、部长以及要求他们留

任时，无须相关人员副署。总统须根据议会建议任命总理，但对违犯宪法程序当选的总理

候选人，总统可以不任命，同时可向宪法法院起诉，让宪法法院作出裁决。

(4) 政府首脑由直选产生。以色列 1992 年 3 月决定从 1996 年大选开始改行总理直

选，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改变政府难产和组阁后危机频繁的弊端。但在 2000 年大选后，这

一制度又被废除，恢复了原先的制度。

2. 政府首脑的职权

政府首脑是政府的领导者，其职权主要包括：

(1)人事任免权或人事任免的建议权。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根据上院的建议和同意，

有权任命一切官吏。法国总理有权向总统建议任免政府各部部长和国务秘书，有权任免除

总统任命以外的其他文职和军职人员。英国首相的权力是由宪法惯例决定的。他有权任免

所有政府成员，有权改组内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有权任免各国务大臣，对各国务大臣在

任中的司法”追诉＂，也要经过总理大臣的同意方可实行。德国总理有权提名联邦各部部

长、政府高级官员，参与任命联邦法官。

(2) 主持内阁会议。美国总统为作出重大决策，有权召开内阁会议，听取意见。内阁

会议的召开时间由总统决定。法国总理有权主持召开一般性的部际会议和“限制性会议”。

英国首相有权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内阁议事日程，控制并掌握内阁的一切活动。德国总理

负责召开并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委员会。

(3) 领导政府的工作。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有权指挥、监督和控制所属的行政机构，以

督促其执行国会通过的各项法律。英国首相领导政府，指导和监督各部的工作，批准各部

制定的政策，有权决定英国内政和外交的一切重大政策。德国总理负责领导联邦政府的工

作。日本的总理大臣负责保持内阁的统一和指挥监督行政各部。当主管部门大臣之间发生

权限上的疑义和争论时，总理大臣有权作出裁决；有权中止行政各部门作出的处分和命

令，以待阁议重新处理。

(4) 宣布紧急状态权。在战争时期或国内外发生危急事件时，美国总统有权宣布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相应的紧急行动心法国总理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戒严令。英国

首相有宣布紧急状态权，在必要的清况下，首相可以通过内阁提请英王宣布全国处于紧急

状态。

(5) 代表政府并对政府的一切行为负责。在总统制国家中，总统是行政机关的最高首

脑，向选民负责。在议会制国家中，政府向议会负责，通常在形式上由政府首脑代表政府

（内阁）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法国总理代表政府享有立法创议权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权。

有权代表政府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或发表总政策声明，并向议会承担责任。英国首相有权

代表政府向下院作总的工作报告。德国总理负责制定和执行联邦政府总的政策方针，并承

担责任；以个入名义，在法律上向联邦议院负责。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有权代表内阁向国会

提出议案，就一般国务向国会提出报告。

CD 美国总统的这项权力源于惯例·宪法上未加规定。 1976 年，美国国会通过《紧急状态法》．规定总统决定官

仆j紧急状态应先通知国会，紧急状态应在 6 个月之后自行终止．国会任何一院都可以简单多数票终止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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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政府与内阁

一般而言，“政府”这一概念可作几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广义上的政府概念是包括立

法、行政、司法等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机构的总称；中间层次上的政府概念是指国家的行

政机关；在一些国家中，政府的概念有时指代“内阁”，这是行政机关中负责讨论制定决

策和领导实施的核心部分，是实际上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作为行政机关意义上的政府，各国的组成人员通常包括行政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如

英国的政府包括所有随政党进退的大臣，包括管部和不管部大臣、国务大臣、低级大臣

（包括政务次官、党的督导员和某些王室官吏）。美国政府的构成分为内阁成员和非内阁成

员。内阁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行政部（内阁部）部长、总统给予内阁阁员地位的少数

高级官员（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贸易代表等）。非内阁成员包括

总统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各部的副部长、部顾问、总检察长、专门事务副部长以及独立机

构的负责人。法国的政府由总理、国务部长、内阁部长、部长级代表和国务秘书组成，第

五共和国历届政府成员一般为 25~40 人。

内阁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在当代国家中，内阁的组成通常是依照惯例，也有一些国家

是依法设立。在议会制国家中，内阁一般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而在总统制国家中，内阁

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一般认为是总统的咨询机构。

各国政府的成员一般由行政首脑来任命。在议会制国家中，部长的提名或任命权掌握

在总理的手中；在总统制国家中，理论上是由总统和议会（某一院）共同任命，实际上是

总统说了算。行政首脑在任命部长时，要受到政治上、体制上的种种制约，并接受政治生

活中一些不成文规则的限制。这些规则主要包括：

(1)政治原则。这一原则也可称为忠诚原则。政府成员通常是随政党进退的官员，行

政首长在任命这些职位时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党派利益。在美国历史上曾实行“政党分肥”

制，即大选获胜的总统总是把需要任命的职位按照各人在选举中的贡献论功行赏。职业文

官制度形成以后，政务官的任命仍然延续着这一做法。在议会制国家中，议会中的多数党

组阁，执政党也总是将人事安排与被任命者在党内的资历以及对本党的忠诚记录挂钩。

(2) 代表性原则。考虑到选举利益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行政首脑在挑选政府成员时

还必须要保持地区、种族、宗教信仰和性别上的代表的均衡性。美国总统可以撇开国会自

行挑选自己的政府成员，但总统必须尊重某些习惯法，保持政府成员的代表性。如布什总

统任命华裔赵小兰出任内阁劳工部部长，其华裔背景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国家对政府组

成的代表分配有正式规定。英国的内阁中设有专门的苏格兰事务部、威尔士事务部和北爱

尔兰事务部，对特定地区负全盘责任。意大利的 20 个行政区中每个区至少要有一名国务

秘书。比利时政府由数矗相等的弗拉芒语地区和法语地区的代表组成；布鲁塞尔和主要城

市也有代表参加政府。

(3) 任人唯能原则。政府的成员都要承担重要的行政领导工作，因此，个人能力是任

命政府成员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个人能力的标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异，

但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方面。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报告，在富兰克

林·罗斯福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占 88%, 在约翰逊政府中则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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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而在这些人中， 68％的人曾获得高级学位。工作经验与政府成员的领导、决策能力

直接相关。对政府成员的任命往往需要考虑其工作经历。不同国家受到体制的影响，在这

方面的悄况有所不同。美国政府成员不从国会出，总统往往在企业界、法律界、研究机

构、大学中物色人才，这些人大多是决策和管理方面的专家。法国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

两种不同的来源：一是由议员出任部长，他们在接受任命后便放弃了议员的身份。一是由

高级文官来出任部长，他们多是专门人才。在第五共和国的初期，文官出身的政府成员占

1/3 以上。

(4) 身份的兼容性原则。即政府成员的职务同担任议员的身份是否相容的原则。在总

统制国家，要求实行不相容原则，担任政府官员，就不能同时担任议员。此项原则是为了体

现三权分立，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相互干扰，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政府成员对总统的忠诚。

在议会制国家中，一般要求政府成员必须具有议员身份。这样做有利千议会从政治上监督政

府。从非议员中挑选部长的情况也有，但为数不多，条件是在下届选举中必须参加竞选。

(5) 政治利益平衡原则。美国总统在任命政府成员时除考虑候选人的才能、专长、行

政经验外．还要考虑各大利益集团的愿望，以利于在工作中和竞选连任时取得它们的支

持。为了换取反对党在某项政策上的支持，特别是为了与国会建立良性关系，总统甚至可

能将某些部长的职位送给反对党的人士。如民主党的总统肯尼迪曾任命共和党人麦克纳马

拉担任国防部部长。共和党的总统尼克松曾任命民主党人康纳利担任财政部部长。对于议

会制国家来说，不管议会多数派由一个政党控制，还是由政党联盟控制，总理任命部长

时，都必须考虑内部各派力量的平衡。

5.3 行政管理机构

行政管理机构是代表政府行使某一方面职权的工作机构，是政府机构的主体，具体承

担行政决策的执行职能。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从其人员构成上看基本是由非政治性

任命产生的职业文官队伍组成的；从其组织上看，又可分解为若干部门，部门再分解为若

干小的单位以至于具体的职位，这些机构、部门、单位和职位都是按照职能来设置的，同

时，又构成了严格的宝塔形层级体系。这种按照严格的权力等级构筑起来的组织体系也被

称为官僚机构。

5. 3.1 官僚制及其特征

在 20 世纪初，韦伯曾预言，在闪现不定的历史表象背后，存在着两大历史趋向。一

足由千现代官僚机构特别是还在膨胀的国家机关的出现，当代政治越来越受经过技术训

练、具有职业生涯的行政官员的引导；二是一个新的职业政客阶层在兴起，他们的影响力

不是依赖继承来的社会地位，而是依赖群众性政党和数百万普通市民的投票。不可抗拒的

历史趋向将会造就出这个世纪职业性的党派政客和职业性的国家官僚。CD

O 参见［德］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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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 (bureaucracy,又译为科层制）的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 1) 指一种有效执

行公共政策的理性体系或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存在着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

有一条清晰的管理链（权威的等级），权责通过它自上而下传递，它是一种使政府能够按

某种同一性和理性原则运作｀并便于内部监督和控制的组织方法。（2) 指由职业文官（专

业人员），而非由选举的官员担任行政职务的政府管理体制。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僚机构

也被称作“永久的政府”（与政党共进退的行政领导是“可更换的政府”)。

按照韦伯的观点，西方世界的现代官僚机构是在中世纪产生的。当时随着国王的领土

扩大，行政工作急剧增加，这些工作开始被分解并日益走向专业化。与中世纪国王通过领

土封授来管理国家事务的方式不同，官僚机构作为一种常设性的机构，需要有维持这种机

构的经常性收入，因此稳定的税收制度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官僚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同时．教育的成长、科学和理性的繁荣，特别是为组织机构权力当局提供根据的那种

法律和理性规范的成长，也是官僚制度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韦伯对官僚制的特征作出了概括，主要有： （1)以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权力范

围。行政机构中的每个职位都具有明确的任务、明确的权力和明确的资格，这种以法律的

形式明确规定的权力构成了“官僚制度的权威”。 (2) 牢固而有秩序的上下级制度。机关

中的层级结构与各种按等级赋予权威的原则，意味着一种牢固而有秩序的上下级制度。在

这种制度中存在着一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关系。（ 3) 非人格性。官员与职位分

离，每个官员的工作是根据固定的规则，而不是根据官员的好恶来确定的；每项具体事务

都必须保留文字记录。（4) 延续性。行政官员是一个专职的薪金阶层，其职务稳定，并有

望正常晋升。 (5) 专业化。官员都是择优录用，受过专门训练，并系统了解所在领域的全

部知识。韦伯认为上述特征综合在一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管理的效能。理想的

官僚制的优势在于它最好地做到了理性约束和靠知识决策的结合，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的

可靠性、可预见性及最优化的效率。。

这种官僚制度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德国，而英国是最早确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西方国家公共职位分配的主导方式是政治恩赐或政党分肥制。官职往往被

作为恩赐物或战利品，在胜选的党派中进行分赃。这种制度导致了在权力分配过程中任人

唯亲、营私舞弊的现象泛滥，吏治腐败；大量无能之辈充斥政府，公职人员人才匮乏，行

政效率低下。而官员随选举结果频繁更迭也引发了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削弱了政策的连续

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1853 年英国的斯坦福·诺斯科特爵士和查尔斯·杜威廉爵士提

出了《关千建立永久性文官制度的报告》（通称诺斯科特－杜威廉报告），对英国文官的录

用、分等、提升、考核等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确立了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等现代文官

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些建议和原则逐步得到采纳，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得

到改进。美国由于政党分肥制弊端百出，国会在 1883 年制定了《文官制度法》（又称《彭

德尔顿法案》），奠定了现代文官制度的法律基础。继英美之后，其他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纷纷借鉴英美经验，建立了本国的文官制度。

以功绩制为核心，以两官分治、公开考试、择优录用、职务常任和政治中立等为特征

CD 有关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简明阐释可参见吵足］毕瑟姆·《官僚制（第二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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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文官制度形成以后，在行政的民主化、专业化、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政策连续性等

方面都显示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各国的行政实践中，文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各国都在

不断探索对其进行改革。

人们对于官僚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的僵化、保守和惰性上。官僚制强调的等级制会

减少思想和信息的上通下达，拘泥于规则会导致僵化，也容易导致公事公办、不负责任、

缺乏想象力、工作效率低、迟钝、缺乏正义等弊端。官僚阶层既有的特权地位鼓励守成，

使其具有保守性。

对于官僚制的另一指责来自千其对民主原则造成的伤害。作为现代政府的一部分，非

选举产生的职业文官与现代民主制度融合的理论基础是要严格限定他们的职责并能对其进

行有效控制。为此，现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中强调两官分治·即将由选举产生的政务官

和由考试录用的职业文官进行区分，前者创制政策，后者接受政治领袖们的领导，并在其

政策指导下活动。在政府机构的层级设置上，二者的从属关系必须得到明确的体现。而事

务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严守政治中立被认为是忠实地执行政府政策的必要保证。然而，由

于职业文官掌握着专业知识并具有持续性，使他们有力量阻挠或控制那些有可能决定政策

的政治家。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要经过论证、起草、资金配置、确定可行性方案等许

多阶段，哪个阶段也离不开职业官僚的工作。他们可以向主管的部长、总理提出政策建

议、决议草案、改革方案，也可以驳回各种“异想天开的＂、“不现实的＂、＂耗资昂贵的＂

要求或建议。那些职业政治家往往对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多数情况下会听从这些意见，从

而使政权机构在决策中拍板流千一种形式上的权力。另外，行政管理机构负责执行政策，

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对政策进行各种调整、改变或故意扭曲，这实际上是决策的继续或延

伸。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强大的行政机构，特别是部分高级行政官员，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独立性，形成了一个可以影响甚至抵制政府决策的压力集团。而随着当代国家文官制度

的不断改革，原有的一些基本原则正逐渐被突破，职业文官参与政治的权利日益扩大。职

业文官们非经民主选举，无须对公众负责，却越来越多地参与决策，这一现象与民主原则

之间的冲突已经引发了大量争论。

5.3.2 当代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类型

政府职能和政府的管理模式是行政机构设置和编排的内在依据。从政府的管理范围来

看，现代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政治管理的职能、干预管理经济的职能、管理文化教育科学

的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

化等事业的发展，现代政府的职能在发生变化，其总的趋势是政治职能在总体职能中所占

的比重越来越小，逐渐让位于经济和社会职能。政府职能上的变化导致各国政府的管理方

式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政府纵向权力减弱，横向权力增强，由纵向微观管理向横向宏观管

理转化。与之相适应，政府也由单纯采用行政命令的直接管理逐渐转向采用经济和法律手

段进行间接管理。

二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又对政府管理产生新的刺激，政府管理

职能不断扩大，政府行政职权急剧膨胀。与之相对应，作为政府管理职能载体与行政主体

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也在大撮增加。这些大量增加的机构与人员．对千原有的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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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不仅从量上增加了负荷，而且新形成的纵横交错的组织关系、人际关系，也对制度

规范的某些方面形成巨大的冲击。由于在旧的编制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机构和人员，老的机

构又一再调整，政府的工作出现了混乱、重复、浪费以及权力和管辖权的冲突。当代国家

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构膨胀、功能重叠、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推行以精简机构、提高

行政效率为核心的行政机构改革也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

上述变化对于当代国家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国中央行政管理系统

的组成比较复杂，其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政府职能部门，另一类统称为专门

行政管理机构。

l．政府各部

各国中央政府均设置一定数量的职能部门，通常称为＂部“，有的国家如日本，称为

省，是政府行政机构的主体。各部部长由政治任命产生，既是中央政府的成员，又是本部

门的行政首长，负责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各国中央政府部的设置数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般都根据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调整。

当今各国行政机构改革的普遍目标模式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紧缩开支、提高效

率。这一目标模式与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共同决定了当代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大特征就是机

构数量少，（每个机构的）职能范围大，综合性强。主要西方国家政府机构的数量一般不

超过 20 个，如意大利为 20 个，英国为 17 个，美国为 15 个，日本为 12 个，最多的是加

拿大，为 26 个。机构数量少的原因是政府在机构设置上打破了行业界限，基本上不设专

业部门，而是设综合性部门，赋予每个机构以较大的管理权限。如在经济管理方面，西方

国家政府管理的范围和领域相当宽泛，但一般也只有很少几个部级机构，如美国只有农业

部、商务部、运输部、能源部等 4 个；德国只有经济部、粮食农林部、经济合作部及交通

部等 4 个。这种机构设置的特征体现了政府的宏观、横向、间接的管理方式的要求。同

时，这种综合性机构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比较容易适应管理

对象的复杂性及发展变化。

英国政府各部建立和发展的情况十分复杂，由于各部建立的时间不同，称呼上也不尽

一致，有的称为 office, 有的称为皿ni s try或 department。英国政府各部的设立、废除、

合并比较灵活，主要受到政府职能、政治和行政因素的影响。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基本

保持在 17~21 个之间。各部的地位不平等，其中，财政部、国防部、外交部等重要部门

地位突出，部长通常都是内阁成员。规模、内部组织、工作量和工作的复杂程度也各不相

同。例如，在规模上，教育和科学部本身不雇用教师，只有约 2 500 人，而卫生和社会保

险部差不多有 10 万名工作人员。在管辖区域和工作范围上，像北爱尔兰事务部、苏格兰

事务部、威尔士事务部只涉及联合王国的某个组成部分，就业部涉及大不列颠岛，而多

数部门则涉及整个联合王国。其共同之处是各部大都实行一定程度的分权，在各地设有

自己的办事处或地方组织。英国政府各部的内部结构也是不统一的，但共同之处是各部

官吏都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政务官只是少数几个领导人，而实际处理日常行政

工作的绝大多数官吏都是事务官。各部都具备完备的等级官僚组织，分为部、司、处、

科四级。

美国联邦行政机构中的行政部，又称内阁部，是联邦政府中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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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都是总统内阁的成员，出席内阁会议，内阁部的名称由此而来。行政部是由国会以专

门法律设立的，法律对每个部的目的和职责都作出规定。 1789 年联邦政府成立之初，政

府只设立了 3 个部门，即国务院、财政部和陆军部。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部的数量

不断增加，到 2005 年 3 月，布什政府的内阁部共有 15 个，分别是国务院、国防部、财政

部、司法部、内务部、农业部、商务部、劳工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

部、运输部、能源部、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其中，国土安全部是成立

最晚的部，成立千 2003 年 1 月，是布什政府在 “9 • 11" 恐怖袭击事件后，为加强反恐而

设，融合了特勤局、海岸警卫队、海关总署、移民归化局、交通安全局等 22 个联邦机构

的职责，负责协调美国的安全和情报工作。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政府中规模最大的

部门，拥有职员 17 万人。在内阁部中，国务院是成立最早、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内阁

部，有“内阁第一部”之称。国务院主管外交事务，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海

外利益，也掌握部分内政权力。国务院的领导人是国务卿，他是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负

责全面指导、协调和管理美国对外事务，也是内阁头号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内阁

部实行部长负责制。部下面设司（局）、处。部内机构一般分属两类：业务管理机构和机

关管理机构。由于各部的历史发展和职责权限不同，各部业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差别较大。

各部机关管理机构的设置大致相同，一般设有机关事务管理、人事、预算、财务和公共关

系等机构，以及法律总顾问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受理本部管辖范围内事务的地方派出

机构。部内的司（局）由助理部长（局长）领导，各处由助理部长帮办领导。

法国中央政府的部是在部长领导下，为完成既定行政目标而设立的行政部门的总体。

宪法对中央政府各部的组成没有统一的规定。政府各部组成人员的任命、机构的设立和撤

销、机构的名称、部门首长的等级也完全由共和国总统和总理根据需要审定，不受任何限

制。因此，法国中央政府各部的设置变化十分频繁，时分时合，时建时撤。虽然政府各部

的设置和职权范围随着政府的更替不断调整，但各部的内部结构却相对稳定。法国政府各

部的内部结构在纵向上一般分为五个层次：部长、部长办公厅、司局、处、科，在横向上

则划分为若干个司局。各部设置司局的数目多少不等，差别很大。根据工作性质，各部的

内设机构分为业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两类。业务部门负责实施本部门的业务，管理某项公共

事务；管理部门的职责是负责本部门的内部管理，为部内的一些业务活动提供服务，如人

事管理、财务管理、文献资料管理等。此外，法国政府各部还设有监察使团，由部长亲自

领导，负责检查各部门的工作，监督部属各部门、部的驻外机构和受各部监督的公共机构

和团体的活动，并向部长提出报告，作为部长行使监督权和进行行政改革的依据。

2. 专门行政管理组织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很多社会事务的管理，完全由政府出面可能很难取得良好

的效果，或是出千精简机构、节约开支的考虑，作为当代行政机构改革的一个趋势，政府

将一部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或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其结果是导致大量平行机构的出

现。这些机构的名称并不统一，地位、组织形式和干预方式相当庞杂。它们往往是为管理

O 法国政府部长分为国务部长、部长、部长级代表、国务秘书等几个等级。其中，国务部长的地位最高，通常
担任一个部的部长．国务秘书的地位低于部长，一般称为低级部长，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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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特定的公共事务而设置，相对于各国中央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权且将其统称为专门

的行政管理组织。

这类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1)独立管制机构。这类机构对行政权力保持一定

的独立地位，兼有一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通常在国家观念比较弱、缺乏国家于预

传统的美、英等国比较发达。 (2) 公益服务管理机构。这类机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包

括行政的、工业的、商业的公共机构，其独立性的大小，取决于这些机构创建时的条件、

资金来源、承担的使命和领导人摆脱监护的能力。（3) 生产部门管理机构。主要指一些国

有公司。

美国的独立机构非常发达。联邦政府的第一个独立管制机构是创建于 1887 年的州际

商业委员会，负责处理与铁路运费等问题有关的事务。美国国会创建这一机构的原因在

于，制定公正的铁路运费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而且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同时还需要裁决运费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争端。联邦政府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精

力上都无力胜任。此后，联邦政府又陆续建立了众多的独立机构，在尼克松时期，曾多

达 120 多个，到卡特时期降到 90 多个，现在基本还是如此。美国的独立机构主要包括

二类：

(l) 独立管制委员会。独立管制委员会是监督和管制私营企业的机构，实行委员会负

责制。除上面提及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外，重要的还有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

联邦电信委员会、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环境保护署、消费品安全委

员会、核管制委员会等。独立管制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和管制私营企业，作为行政管理机

构，同时拥有准立法和准司法的职能。它负责制定私营企业必须遵守的规章条例，并受理

申诉，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该类独立管制委员会不实行首长负责制，而实行委员会负

责制。委员会由三人以上组成，决定由委员会多数作出。委员会的委员由总统任命，参议

院批准，委员会主席由总统在委员中指定。委员和主席任期固定，总统不能随意免除其职

务，以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卷入政党政治。

(2) 政府公司。政府公司分为全为政府所有的和部分为政府所有的两类。全为政府所

有的政府公司又再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机构，比较著名的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美国进

出口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邮政总局等。另一种隶属于内阁部和其他行政机构，如美

国盲人印书馆（属教育部）、｀联邦监狱工业公司（属司法部）等。政府公司在日常业务工

作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制定自己的预算，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有权取得、发

展和处置其不动产。政府公司实行董事会负责制，董事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任期固

定，总统不得随意免职。

(3) 其他独立机构。这类独立机构是为特殊社会目的而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重要的

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退伍军人局、中央情报局、人事管理局、民权委员会等。这类机构

实行首长负责制，内部结构大体与行政部相同。正副署长、局长由总统任命，参议院

批准。

英国的中央行政管理系统除政府各部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半非行政组织“，它是

“半自治的非行政部门的组织”的简称。英国的文官部给“半非行政组织“下的定义是：

”由政府部门建立或接收的一些组织，给它们提供资金去完成政府想完成但又不愿由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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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或部门直接负责的某项任务。叨）这类组织中有的是依法成立，如人力配备委员会；

有的是根据皇家的特许状成立，如英国广播公司和某些研究机构；还有的则是根据某个部

门的会议记录成立。这类组织在财政、组织、权力、责任、自主程度、工作人员的类型等

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相当庞杂。

“半非行政组织”的地位一般处千政府部门和地方机关或是公私部门之间，不采用由

大臣控制的正规部门的形式，但接受政府的资助，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能。活动范围通常比

政府部门或地方机关小，大多在比较特殊的领域发挥作用，工作目标也相对单一。在日常

工作中与资助部门保持着一种疏远的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基本不受政党政治的

直接控制。

根据 1980 年保守党政府的普里茨基委员会的报告，英国的“半非行政组织“大体上

可分为执行机构、顾问机构、仲裁机构三大类。执行机构通常与政府各部门有一定的联

系，在各部大臣确立的广泛政策准则范围内，就某一领域的执行性的事务进行管理。咨询

机构主要是针对某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制定受公众欢迎的计划，如杀虫剂顾问委员会、

瓷土顾问委员会等。仲裁机构是一种兼具行政管理和司法职能的特殊机构，它们一般依法

而设，较为规范。主要任务是仲裁个人在土地、财产以及就业等方面的纠纷以及公务机关

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尽管英国国内对这类组织设置的必要性、地位、形式及作用等存在争

论，但由于其机构灵活多样、专门化程度和效率高，特别是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地位使其远

离政党政治的直接控制，更符合特定领域对管理职能的客观公正性要求，这些特点使得

“半非行政组织“有着广阔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本章小结

现代分权理论将行政权看作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分支，主要指对法律的执行权，但

在政治实践中，行政权一直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中心。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国家管理社会事务领域的扩大，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出现了所谓的“行政集权民主

制”，这一变化导致了当代国家行政机关设置上的一些新趋势。现代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

一般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否分立为标准，分为一元行政体制和二元行政体制两种类

型。如果考虑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以及行政决策过程中权力配置的状况，行政体制则

与政体类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国家的行政机关一般由领导机关和管理机关两部分

构成。前者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各部的行政长官等，其决策体制的权力配置状

况因政府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后者一般包括政府的职能部门和一些专门的管理机构，按照

现代文官制度的原则进行管理和运作。

关键术语

行政权 行政体制 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政府 内阁 官僚制 政

CD 吴刚：《行政组织管理》． 184 页．北京．消华大学出版社，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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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部 专门行政管理组织

复习思考题

1.分析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在行政体制上的特点。

2. 现代国家元首承担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3. 分析官僚制在现代国家政府中的作用和影响。



第 6章．

\ 现代政府的设置（三）：司法机关
>> 

相对于政府的其他部门而言，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审判活动的严格程序以

及对法官服饰的特定要求加深了普通人的这一感受。就专业分工而言，司法是指特定的机

构适用法律裁决纠纷的活动，是一种社会冲突的控制机制。司法机关以“独立公断人”的

身份，通过审理和栽决各种诉讼来实施法律。司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机关在组织结构

和活动方式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机构存在很大差别。而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形式、

法官的作用、法院的设置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也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重点问题

·司法权的意义和特点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特点

·法院的种类和法院的审级结构

·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

·陪审制度的主要类型

·违宪审查制度的主要类型

6. 1 司法权的意义和特点

6. 1. 1 司法权的意义

司法，就其本义而言就是居中而断，即由中立的第三方对发生纠纷的双方进行公正的

裁决。在社会生活中，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有赖于一定的冲突控制

机制。“众多形式的司法程序就是用于解决冲突纠纷的人类文明的答案……不论司法制度



118/ 垒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 

采取哪种形式，它的基本政治作用是一致的，即帮助社会控制（而非消除）冲突。”CD
在国家出现之前，社会秩序主要靠氏族酋长的权威、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以及社会舆论

来维持。社会中的争端和纠纷，通过所谓的＂私力救济＂，即当事的双方自己来解决，或

是通过社会习俗来调节。原始社会末期，在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社会分裂为阶级，社会关

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趋于尖锐，靠当事双方的“私力救济”已无法解决。千是，＂一种表面

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一国家一出现了，公共权力开始介入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

控制，“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国家不是用习俗来处理纠纷、裁决争端，调整社

会关系，而是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创制法律并加以实施。这样，“法律调节”取代了＂习惯

调节”。“公力救济”和“法律调节”是国家特有的一种活动，它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司法

职能的产生。

但在国家产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司法活动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自治性。“古罗

马时期的家长、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族长等行使着比国家地方长官职权范

围远为广泛的司法职能。吨）同时，国家的司法活动也还不是某个国家机关集中、专有的

职能，而是混合、依附于行政，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中世纪晚期，一种分工开始出现，即

由行政部门来监视国王臣民的行为并对违法者提起控告，而由另一个机构专门对这些受到

控告的人进行审理。负责审理案件的部门沿袭了古已有之的名称一—“法院”。到 18 世纪

的时候，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法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已经明显区别于行政机构，

它们的主要职能是解释和适用法律。这样，法院逐步具备了今天的司法所具有的两个显著

的功能，即实施法律和解决纠纷。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三权分立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司

法活动的原则，如司法独立原则、司法民主原则、辩护原则、陪审原则等。随着资本主义

制度的建立，这些原则被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相应的体现这些原则的组织机构及

其组织制度。

司法权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完全一致。有些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与

斗法权、行政权平行，如美国；有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立法权，如英国。但无论哪

种情况，司法权的范围一般都包括审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选举诉讼等各种

诉讼案件，行使违宪审查权，向政府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处理一些诸如财产登记、检验遗

嘱一类的非诉讼事务。

6. 1. 2 司法权的特点

从形式上看，司法与行政都是执行法律的行为，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执法活动。但

是，司法与行政在组织构成和活动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行政是实现国家目的的直接

活动，而司法是实现国家目的的间接活动。司法权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普遍性。司法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国家的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主要体

现在司法管辖上。因此审判权的管辖范围应及于国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处于世界任何地方

0 ［美］麦克斯·斯基德摩、马歇尔·特里普：《美国政府简介》令 281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 杨一平；《司法正义论》． 2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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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国公民。而就公民权利而言，任何公民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都有权要求经过适当

的程序获得救济，并有权获得法律专家的帮助。

第二，独立性。司法独立意味着法官审案时能够独立地作出判断，既不受诉讼当事人

意见的支配，也不受公众舆论的控制，更不能成为政府权力的附庸。亨廷顿在谈到政治组

织的自主性时指出：“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循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

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CD 这是由司法活动的性

质决定的，司法的任务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纠纷，以控制社会冲突和社

会紧张关系，这就要求裁决纠纷的第三者必须处于居中位置。

司法的独立性有别于行政的从属性。在行政系列中，上级对下级有发布指令的权力，

下级对上级则有服从的义务，其权限受上级的制约。而在司法体系中，奉行的是以法官为

主体的＂审判独立“原则。在法院内部，法官之间相互独立，互不从属，法官根据自己对

于法律条文的意义和对正义准则的理解来判案。法院体系内不同审级的法院之间也不存在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被动性。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判断权，是对有关一方提交事项作出回应，

法官就是决断人。一般认为，＂案件和争议”是司法存在的前提，而司法权也只能基于案

件和争议而行使心据此，司法权必须是被动的，而不能主动行使。司法活动的惯常机制是

“不告不理”，司法程序启动离不开权利人或特定机构的提请或诉求，司法者从来都不能主动

发动一个诉讼。否则，司法者离开中立立场，僭越司法权限，就会背离司法所固有的要求。

第四，多方参与性。司法尽管也是国家权力的运作，但由千司法权是一种消极的、被

动的权力，司法过程离不开多方当事人的诉讼参与：在刑事诉讼中需要控辩双方的质证、

辩驳和对抗；在民事诉讼中需要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辩论、协商和交涉。司法者所作的裁

判，必须是在受判决直接影响的有关各方的参与下，基于各方提出的证据和充分辩论来作出

的。这与行政管理者通过单方面调查取证就可形成决定的行政决策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

司法机关以“独立公断人”的身份，通过审理和裁决各种诉讼来实施法律。司法机关

的活动固然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然而，“依权力作出的裁判，人们或许慑千权力的威

胁而服从，但权力有趋于腐化的天然弱点，容易被滥用，使人无法产生对司法的信仰＂＠，

司法权威的深层基础在于其过程的公正性。因此，公正、公开、平等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司

法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并建立了一整套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机制。在现代国家中，独立的

司法权被看作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保障。

6.2 法律体系

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具有共同的渊源和一般性特征，便被归类为一种法律体

0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 参见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 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 参见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 4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

@ 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载《法学》． 199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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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称“法系”。对于法系该如何划分，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从法律制度的承

受渊源上看，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当代世界主要存在两大法系，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

系。这两大法系之间，在法律的形式、法官的作用、法院的设置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都表

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6. 2. 1 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是指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在继承奴隶制罗马法的原则和形式的基础

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体系。该法系因为法律承受关系和法律形式上的特点，有

时也被称为“罗马法系”、“罗马一日耳曼法系”、“法典法系”或“民法法系”。

大陆法系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首先是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地区，属于这一法系的国

家，既包括拉丁语系的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也包括日耳曼语系

的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其次是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主要是曾沦为欧洲大

陆国家的殖民地以及因其他原因受到上述国家强烈影响的国家。另外，美国的路易斯安那

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以及英国的苏格兰等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属于这一法系。

大陆法系的主要历史渊源是罗马法。古罗马人有着优良的法律传统，这主要得益于公

元前 3 世纪以后，罗马国家规模的急剧膨胀，以及商品经济和交换的发展，客观上为立法

活动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并促进了当事人权利平等、意思自治等观念的出现。到了帝国时

期，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疆域继续扩大，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罗马人的法律成就也达

到了顶点。公元 6 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组织法学家

对法学理论和法律进行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编纂工作，其成果有汇编历代皇帝敕令而

成的《敕法汇编》、汇编各派法学家学说而成的《学说汇编》和法学教科书《法学阶梯》。

查士丁尼死后，又有人把他颁布的敕令编级成《新敕法》。这四部法律汇编被称为《罗马

法大全》，集罗马法之大成，对罗马国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马法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方面，在西方法律思想中首先形成了“权利”的概念，并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无限制的私有权的概念，以法律保护私有权成为罗马法的

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法学家认为，凡与

罗马国家组织公务有关的法律为公法，凡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法律为私法。与此相适应，罗

马的诉讼也分为公诉与私诉两个部分。相比较而言，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

个世界性法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在以财产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和继承

等为主要内容的私法方面的成就远远高于其在公法方面的成就。这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大

陆法系的传统。

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为调整层出

不穷的民事法律关系，罗马法重又复兴，欧洲大陆掀起了接受罗马法的运动，大陆法系开

始形成。到 18 、 19 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国相继完成，一个以罗马法为基础

的法典编纂运动在西欧勃然兴起。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时期由他主持制定了法国六法，即

《宪法》、《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法国刑法

典》。这套体例完整的成文法典的相继颁布，使得一个以宪法为根本法，以民法典为核心，

在各主要部门法领域都制定有相应法典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成功地建立起来。法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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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意义和影响超出了法国国界，作为近代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模式，被西欧大陆以及

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纷纷效仿，大陆法系逐渐发展成为分布广泛的世界性法律体系。

6.2.2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是英国在历史上通过法院办案＂遵循先例”和立法等形式，广泛吸收日耳曼

习惯法、地方习惯，以及罗马法、教廷法的思想和原则，逐步形成起来的一套独特的法律

体系。它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形成的法律的总称，故通常称为普通法法系；因其以判例

法为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称为判例法法系。

英美法系的分布也很广泛。最初，英国法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后来随着殖民主

义的扩张和对外移民的增加，其适用和影响的地区逐步扩大，几乎包括了所有讲英语的国

家。属于这一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的英国本土（苏格兰除外）、爱尔兰，北美的加

拿大（魁北克省除外）、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西非的塞拉利昂、加纳、尼日利亚

和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等。

英美法系的主要历史渊源是英国 12 世纪开始形成的普通法。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英

伦三岛之后，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王为首、国王与封建贵族分享统治权

的贵族君主制。司法审判权主要掌握在各地的封建领主手里，法律不统一而且十分杂乱，

世代相传的口头的地方习惯、日耳曼人的惯例以及罗马法和宗教法规同时并存。 1066 年

诺曼征服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开始削减封建领主的审判权，从御前会议中分设出

王室法院，实行法官巡回审判制度。王室派往各地去的巡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除依据国

王的立法外，主要是依据当地的习惯法。在这种判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全

国的普通法。所谓普通法，意思是代替了各地的习惯法而通行于全国的法律。

普通法是一套判例法。判例是指在判决中体现的法律规则，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英

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具体案件所作的判例除了是对当事人的判决外，该判决所确立的法律

原则将产生法律效力，以后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有义务遵循这些原则，这被称作“遵

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官判案的任意性，使得英国判例法得以保

持其稳定性、连续性，在一系列的判例中形成的法律规则前后相接，形成稳固的法律

体系。

英国法的另一个历史渊源是衡平法。 13 世纪中叶，随着英国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迅速

发展，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受到诉讼程序的束缚，很多案件无法在普通法

的诉讼形式范围内解决，于是需要借助王权的干预，加以补救。国王把处理这类案件的行

政裁判权赋予司法大臣，即大法官，由他根据国王的“公平和正义”直接判处。这类由大

法官作出特殊审理的案件，被称为衡平案件。大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采用了不同千普通

法的原则和普通法院的诉讼形式。衡平法是由大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旨在对普通

法的不足进行补救的法律体系，又称为“大法官法”。

除普通法和衡平法这两种判例法之外，英国法的渊源还有制定法。但一般认为，在英

国法的体系中，判例法是主要的，制定法居于辅助地位，只是判例法的补充。总的说来，

英美国家的制定法并不系统，内容往往先后矛盾，这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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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与英国法存在着历史渊源关系。独立战争以前，北美的英属殖民地直接承受了

英国法。独立战争以后，除个别州受法国大陆法系的影响外，美国基本上是移植了英国

法。美国法采用了英国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的传统形式，继承了英国法的概念和许多

法律原则，如判例的效力、对抗式诉讼、陪审制度等，但也独创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一般

认为，美国法和英国法一起共同构成了英美普通法，并将影响扩展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最终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法系。

6.2.3 两大法系的区别

在法律的渊源上，大陆法系仅以制定法为正式的法律渊源，英美法系则把制定法和判

例法都奉为法律的正式渊源。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官判案只服从成文法，不得依据判

例；法官只能司法，不能任意解释法律、创造法律、充当立法者。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

传统的正式法律的渊源就是判例法，虽然近代以来制定法的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突

出，但判例法的地位并未动摇，＂遵循先例”的原则仍然是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严格依照

的原则。

对于法律的分类，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公法和私法作为法律分类的基础，公法包括宪

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私法包括民法和商法。进入 20 世纪以后，兼有公法、私

法两种法律成分的出现，使大陆法系国家有了一个与公法和私法并列的新的法律分类，即

社会法。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没有公法和私法之分，有的只是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区分。

在法律的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律的＂逻辑性”、“合理性”和“严肃性”，因

此，法律都是成文法，没有判例法（法国的行政法院除外），并且比较重视法典的编纂，

一些基本法律一般都采用较系统的法典形式。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形式上分为判例法和制

定法，就这些国家的制定法来说，传统上主要是单行法律、法规，很少采用法典形式。虽

然英美法系国家现在编袋法典的情况在逐步增多，但法典主要是判例法的规范化，不像大

陆法系国家的法典那样抽象化和系统化。

在法院的组织体系方面，大陆法系各国的法院组织系统表现出了整齐划一的特点，一

般分设两个法院系统：设立普通法院，受理各种不同的民事、商事及刑事诉讼；设立行政

法院审理国家机关、公务员同公民之间发生争议的案件。英美法系的国家传统上并无普通

法院与行政法院之分，司法权由普通法院统一执掌，但普通法院内部种类复杂，相当紊

乱。英国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有各种各样的法院，如民事法院、刑事法院、衡平法院、

习惯法法院、遗嘱法院、王座法院等，各种法院在适用法律、诉讼程序、审判方式等方面

都有所不同。后来英国多次对法院体系进行改革和简化，但法院组织仍较复杂。在英美法

系国家的另一代表——美国，法院系统实行双轨制，由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个系统组成，

彼此相互独立，互不隶属。而各州法院又自成体系，互不相同，因此整个法院体系显得比

较庞杂。

在诉讼程序方面，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对抗式 (adversar i al sys tem o f」 us ti ce), 又

称为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开庭审理前，法律允许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

据，为保证辩护方律师能够知道被控罪行的主要证据，实行证据公开原则。在开庭审理

中，以当事人为中心，审理本身就是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各方提出自己的证据，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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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证人的证言，质疑对方的证据，并驳斥对方的观点。法官处在中立者的地位，其作

用是保证当事人双方的控辩过程符合既定的规则，对当事人双方的控辩进行仲裁并宣布获

胜的一方。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纠问式(inqui s itor i al sys tem o们 usti ce), 又称职权主义

的诉讼程序模式。这种审判模式的特点是，法官以“积极仲裁入＂的身份来主导整个审理

过程。法官可以经常询问证人，传唤证人，甚至独立地进行调查取证或聘请专家作证。

两种诉讼程序各有优劣。一般认为，职权主义模式在确保实体公正的实现方面具有优

势，但这种模式对客观真实的追求是以牺牲程序公正为前提的；而对抗式的诉讼程序更能

体现和保障程序公正，其缺陷是诉讼程序旷日费时，过于烦琐和复杂。近年来，两大法系

在诉讼模式上呈现出若干融合的趋势。

6.3 司法机关的设置

传统意义上的“司法”仅指以法院和法官为主体的对各种案件的审判活动。随着司法

实践的发展，司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亦不断变化，司法机关的范围也在不断增加，除了审

判机关以外，还包括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

6. 3.1 法院和法官

审判是法院对各种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或裁决的活动，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是司

法组织的核心。

1.法院的种类

各国的法院，就管辖权的范围或管辖案件的性质而言，存在着不同的种类。各类法院

在司法管辖的范围、法官的选任和诉讼程序等方面，都有所区别。

(1)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是各国法院系统中区别于各类专门法院而普遍设立的审判机

关，是法院系统的主体。普通法院的概念对于两大法系的国家而言其范围有所不同。英美

法系国家只有一个统一的法院系统，下级法院既可以审理普通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也

可以审理由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以及某些宪法权利方面的争议。最高法院本身

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具有司法审查权，同时对民事、刑事案件拥有终审权。而大陆

法系国家通常具有两个独立的法院体系，在司法管辖范围上有明确的分工，行政诉讼由行

政法院来审理。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普通法院的概念，不仅仅区别千一般的专门法院，也

区别于行政法院，仅指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院。

(2) 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特有的法院类型，主要受理国家机关之间

或公民对国家机关、公务员因行使公务而发生的诉讼案件。

行政法院创始千法国，主要职能是向政府提供咨询性意见和受理行政诉讼。所谓咨询

性意见，是指这些意见行政机关并非必须采纳，但是依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咨询的事项，如

果有关机关没有向行政法院咨询，就会导致它所采取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法院受理的行
政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范圃大体上有两类：一是滥用行政权力的案件，行政法院有权宣布政

府官员的违法行为无效；二是关于行政机关责任的案件，行政法院有权栽决受害人应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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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损害赔偿。

与其他类型的法院相比，行政法院在形式上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法院的成员是行政官

吏而不是司法审判官。在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由政府总理担任，行政法院的审判人

员由中央政府在有经验的文官中任命，在职位上更多地依赖千行政权。但他们又不同于普

通的行政人员，由于有相关制度的保障，不易受到其主管上司好恶的影响。行政法院组织

独立，对行政案件享有独立的审理裁决权，行政机关和普通法院无权千涉。因此，行政法

院可视为实质上的司法机关。另外，行政法院判决案件不适用普通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法

典，而主要是依据在长期的行政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判例。在没有现成法律和判例作依

据时，法的一般原则也可以成为判决的依据。

(3) 专门法院。专门法院是作为普通法院的补充而设置的以审理某类特殊案件为目的

的法院。现代社会中，诉讼案件涉及的领域日渐复杂，有些案件的审理需要运用专门的知

识和特殊的手段．于是各种专门法院应运而生。

(4) 宪法法院和特别中央司法机构。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中，除普通法院、行政法院

和一些专门法院外，还设有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不审理普通的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案

件，其主要职能是实行违宪审查，保证宪法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法院既是一个

司法机构，也是一个政治机构。它的职能是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对国家公共权力

机关之间、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之间以及各州之间的宪政权限的争议进行裁决。此外，

在一些国家中，宪法法院还行使弹劾的审判权，如意大利的宪法法院有权审理根据宪法规

定对总统和各部部长在执行职务时的政治犯罪活动提起弹劾的案件。

一些国家还设有中央特别司法机构，如法国的特别高等法庭、共和国法庭和意大利的

最高司法会议。法国的特别高等法庭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司法机关。由千经它审理的案

件具有政治性，．故又被称为“政治法院”、“最高弹劾法庭＂。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特别
高等法庭在议会两院全部或部分改选之后，由国民会议和参议院选出同等数最的成员组

成。其基本职能本来有两个：一是专门审理共和国总统所犯的叛国罪，即违反宪法、损害

国家最高利益的罪行；二是审理政府成员的渎职罪，即政府成员在执行职务时所犯下的刑

事罪及危害国家安全罪。就对总统的审判活动而言，它类似于英美国家的＂弹劾程序“,

总统对其叛国活动应承担政治责任。而政府部长则应对其违法渎职活动承担刑事责任。为

突出两类责任的性质和负责机制的区别，根据 1993 年 7 月 27 日宪法法令，将特别高等法

庭的第二项职能转移到新设立的共和国法庭。。

2. 法院的审级结构

各国的法院体系一般都由初审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等组成，因而法院系统中也

有一个金字塔式的纵向层级结构。处在金字塔底层的是数量众多的初审法院，数量较少的

上诉法院居中，而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最高法院。法院系统内的这种纵向层级结构被称为

审级制度。现代世界各国法院的审级划分往往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影响范围和诉讼标的金

额的大小来进行的。一般将案情简单、涉及面较小和诉讼额不大的案件，划由基层法院管

辖，而把案件性质严重，案情复杂，涉及面广，诉讼标的额较大的案件，划由上级法院

O 参见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 81~82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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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

审级制度使法院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序列，这一制度一方面便于明确各级

法院的管辖权范围，从而避免把冲突的最后处置权集中千某一个法院，另一方面也是上诉

制度得以实施的基础。上诉是指纠纷的当事人对千初审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在法律规定

的期限内，循着一定的路径，诉诸另一个法院，对于初审法院的判决提出质疑，由后一个

法院对初审判决进行复审。如果上诉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存在问题，有权推翻原审法院的判

决，重新进行审理，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如果当事人对于上诉法院的判决依然不服，可

以继续向更高级的法院上诉。在司法体系中，之所以允许当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诉、

申诉，目的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纠错的渠道。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各级法院之间的审

判监督来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但上诉法院有权改变初审法院判决结果的事实，并不表

明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行政性的

隶属关系，那么它们在意志和行为方面就应当保持一致，这将使上诉制度失去其本来的

意义。

现代国家的法院体系一般都设有四个主要层次的法院。

(1)初级法院。这是大多数法院体系中的最低一级，一般称作初级法院，如英国、瑞

士和法国的治安法院，意大利的调解法官和独任法官，德国的地方法院，等等。这些法院

的权力仅限于一些数额较小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犯罪，并且负责将较重大的案件向高

一级法院移送。严格意义上讲，这一级法院大多不是正式的初审级法院。

(2) 普通的判案法院。这是各国法院审级系统中正式的初审级法院，负责审理各类民

刑案件。比如，美国的联邦地区法院，英国审理民事案件的郡法院和审理刑事案件的皇家

法院，法国的大审法庭，德国的州法院等。

(3) 中级上诉法院。大多数国家的法院系统中，都设有中间层级的上诉法院，主要受

理上诉案件，很少或没有案件的初审权。例如，美国在各司法巡回区及哥伦比亚特区设立

的联邦上诉法院、英国的（国家）上诉法院、法国设在各省的数量众多的上诉法院以及德

国的几个州最高法院。

(4) 最高法院。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全国性的最高法院，在整个法院体系中，它是上

诉的终审法院。在一些国家中，最高法院也具有某类案件的初审权。这类法院包括美国的

联邦最高法院、英国最高法院、法国和意大利的最高法院、德国的联邦高等法院以及瑞士

的联邦法院等。

3. 法官

司法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官适用法律知识解决社会冲突的过程，是法官通过

自己的理性判断，把法律规定正确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因此，法官的素质直接关系

到法律能否正确实施。同时，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法官的独立判案是保证司

法公正的关键。

在当代国家中，法官的选任方式大体有四种：任命制、选举制、选举与任命混合制及

职业募选制。美国所有联邦法院的法官都是由任命产生的。联邦最高法院自 1869 年以来

一直由 9 名法官组成，其中 1 人担任首席大法官。联邦的其他各级法院则由国会立法建

立。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有权提名、经参议院确认后任命联邦法院的各级法官。虽然理论



126/ 巹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上总统对法官的提名权是不受限制的，但实际上，总统在提名法官时，要考虑很多因素，

如法官的专业资格、政治背景、思想倾向、地域和性别的代表性以及宗教和种族因素等。

联邦低级法官的任命程序，基本上和大法官的任命程序相同，唯有一点不同，即总统在任

命地区法院法官时，要遵守“对参议员的礼貌＂的惯例。按照这一惯例，总统在提名地区

法院法官之前，须先征求该法院所在州的本党国会参议员的意见，否则就会为参议院所拒

绝。相比起来，美国各州法院法官的选任程序则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许多州对不同等级

的法官采取不同的选任程序，但基本上是任命制、选举制以及选举和任命的混合制等几种

方式。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中以职业募选的方式选任法官的代表。德国各州法官的任命和

亚升由州司法部部长决定，在有些州要经过法官任命委员会（由州议会议员、法官和律师

组成）的同意。法科毕业生要成为法官，首先要经过两次严格的国家司法考试，取得全科

法律学者的资格，即取得从事司法职业的资格。然后向州司法部提出申请，由州司法部部

长决定是否任命。新任命的法官一般要到地方法院任一段时间的试用法官，试用期结束

后，合格者将被任命到地方法院或州法院任见习法官。要往高一级法院晋升，只有在第一

审法院工作过 10 年以后才有可能。但是晋升不是自动的，要根据法官的工作效率和表现

而定。不管哪一种选任方式，从法学院的学生到律师或司法实习生再到法官，都是一个漫

长而充满考验的过程。这个过程自身的漫长、艰辛和严格，保证了法官优良的法律专业素

质；同时，选任上的高标准也使法官职位成为一种荣誉，有利于增强法官的职业责任感。

为保证法官廉洁公正和独立执法，当代国家普遍建立了法官保障制度。如规定法官在

任期届满之前，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和令其提前退休。法官在任职期间，不得兼

任行政、立法机构以及营利性机构的职务，不得有政党身份或从事政治活动。国家以法律

明确规定给予法官高薪待遇，法官到达一定的年龄，可以退休，退休后可以拿到优厚的退

休金。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任职终身，有些州法院法官则有一定的任期。无论是终身任职还

是定期改选，都实行法官任期届满前的“不可更换＂的制度。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官任

职期间，除非有不端之行为，任何部门或个人都无权迫使他离职。但何谓“不端之行为“,

宪法并无明文规定，一般认为指辜负了公众信任、反对国家、反对社会的重大罪行，如叛

国罪等。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年满 70 岁、任职满 10 年，或年满 65 岁、任职满 15 年以上

者，可以领全薪退休金。由于法官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法官们尤其是大法官，很少

有人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提出退休。终身任期往往使他们工作到年高体弱、不能再胜任工

作时才提出退休，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大法官是死在任上的。法官保障制度对于保证法官的

中立、独立和抵御物欲的诱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法官是人而不是神，法官的

司法活动一方面受到其自身价值标准的影响，同时由千法官的选任无法摆脱政治和党派利

益的影响，完全“超然”的法官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6.3.2 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司法活动的被动性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启动必须开始于一个控告。历史上通常是由受害

的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把追诉犯罪的权利赋予个人的做法被称作“私人追诉主义”。

但是，由于个人力量的限制，很难获得充分的证据，加之受害人害怕被报复的恐惧心理，

在刑事案件中，受害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对犯罪的追诉权，因此国家的介入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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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但早期的国家追诉制度通常是起诉与审判合一，即由同一个机关负责案件的侦查、

起诉和审判。这种制度使法院”丧失了不偏不倚的外表，而仅仅成为原告的工具，成为一

种｀星座法院＇式的对审判的扭曲（｀星座法院＇是英国君主在 16 世纪设立的对其政治反

对派实施秘密即决审判的机构）“立为弥补这种追诉方式的不足，一些国家在刑事案件的

诉讼中开始实行国家公诉制度，即实行起诉和审判相分离，设置独立于法院的国家机关负

责案件的侦查，并作为公诉人代表国家对罪犯提起诉讼请求。这种代表国家追究刑事责

任、行使公诉权的机构就是检察机关。 1808 年，法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颁布，该法典

规定检察官有侦查一切犯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权力，标志着近代检察制度的诞生。

当代世界各国在检察机关的设置上情况十分复杂。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相互关系

上来看，可分为审检合署型和审检分离型两种。审检合署型是指各级检察机关附设在各级

法院内，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目前，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这种制度。法国的检察

机关附设在法院系统内，并与各级法院相对应。审检分离型是指检察机关独立于法院系

统，单独设置，这是当代国家比较普遍采纳的方式。审检分离的方式，使检察机关不受审

判机关的干扰和影响．有利于检察机关自身的建设。

检察机关的传统职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为政府提供

法律咨询；二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侦查、起诉和控诉的职能。随着现代国家的政府对
经济和社会生活干预的不断加强，各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在刑事案件中参与侦查、起诉和出庭支持控诉的职能。这是各国检察机关普遍

具有的基本职能，但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一般采

取以公诉为主、自诉为例外的原则，因而检察官对于是否有犯罪嫌疑、应否提起公诉，具

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只有少数轻微的刑事案件才允许被害人自诉。英美法系国家则比较

复杂。英国长期实行的是任何公民，无论有无个人利害关系，都可以提起刑事诉讼的司法

原则。 1985 年英国颁布新的《犯罪起诉法》，建立了新的检察机关体制，情况发生了变

化。案件由警察部门侦查后，只能移送检察部门，由检察部门向法院起诉。检察机关对案

件是否起诉或是继续诉讼有独立的决定权。美国在刑事诉讼方面有别千英国，实行国家垄

断主义。美国的刑事案件基本上通过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起诉：一种是检察官直接提起公

诉的案件，一种是由大陪审团直接提起公诉的案件。后者由检察官草拟起诉书，并负责向

大陪审团提供有罪证据和就法律问题向大陪审团进行解释；大陪审团审查证据后决定起诉

的，便将案件提交管辖法院。一旦向法院送达起诉书后，以后的诉讼程序便由检察官负

责，大陪审团无权过问。

各国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后，均进一步代表政府出庭支持公诉，以有效地证实犯

罪，充分地揭露犯罪行为。美国的刑事诉讼中，无论是由检察官告发还是由大陪审团起诉

的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阶段，都由检察官代表政府出庭支持公诉，在法庭上与被告人一

方的律师相对抗，询问证入，出示证据，相互辩论。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诉人因为不是一方

当事人，不与被告对等，而且公诉人在法庭上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证据，同时

CD Aus tin Ranne y, Govem ing, An fot roduc ti on lo Pol iti cal Science. 7th editi on. p.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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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考虑到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决。至于侦查职能曾一度是一

．些国家检察机关的专有职能，但现在这项职能逐渐由警察机关所承担，检察机关只是在某

些情况下才承担侦查或补充侦查职能。有些国家规定，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主要是针对国

家公务人员在职务上或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的案件。

第二，法律监督的职能。在一些国家中，检察机关还是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负

有监督法律、法令、政令正确并统一实施的职能。一般而言，法律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检

察机关的重要职能，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其性质主要被定位为公诉机关

但其监督职能也有加强和扩大的趋势。根据监督的内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可分为一般

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

第三，于预民事和行政诉讼的职能。对千民事诉讼程序，历史上西方许多国家曾采取

“完全不干涉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处分”的原则。现代国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

的需要，普遍实行有选择的“国家干预”和”相对自由处分“．一般只参加那些涉及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而且影响较大的案件的诉讼，而并非所有的民事

诉讼。

在一些国家，检察机关还具有参加行政诉讼的职能，但远不如干预民事诉讼那样普

遍。英国法律规定，凡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诫令或宣言加以保护

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在有关英王利益的诉讼中必须有总检察长参加。美国联邦总检察

长有权决定并参与他认为涉及联邦利益的行政诉讼案件，美国的检察官有权决定并参与他

认为涉及社会公益的行政诉讼案件。

各国检察机关除具有上述各项职能外，还不同程度地行使着其他方面的一些职能，如

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和参加行政管理等。法律咨询权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一项特有

的职能。它渊源于英国封建时代总检察长为国王律师的传统。直到现在，英国的总检察长

仍是王室的首席法务官和政府的法律总顾问，专门为王室或政府各部就有关法律方面的事

务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帮助解决涉及法律性质的问题。美国总检察长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法

律官员和顾问，其主要职责是向总统和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各州的检察长是州政府和立法

部门的法律顾问。

在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隶属于政府的行政机关，被看作是执行机关，因此，检察机

关通常担负一定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如法国的检察官有权批准报纸杂志的出版，有权

批准私立学校的创设，有权领导司法警察的活动，有权对经纪人、拍卖估价人、证人、律

师和司法助理等人员的活动进行监督。在美国，各州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都设有消费者

投诉科，设询查员处理消费者投诉案件。

司法行政机关是各国政府中专司司法行政的职能部门，如美国的司法部和日本的法务

省。由于历史原因，英国一直未能建立司法部，有关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由大法官和内

政部共同行使。

根据机构设置和职权范围的不同，各国的司法行政机关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检司分署式，采用这一模式的主要是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这些国家实行审检合

署，检察机关设置在法院内部。另一种是检司合署式，其代表是美国和加拿大。这种模式

下审检分署，检察机关不是设置在法院内部，而是设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刑事检控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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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机关负责。

司法行政机关虽不直接介入法院的具体审判活动，但其职权涉及基本法律草案的拟

定、法院的设置、监狱和感化设施的设置与管理，以及司法机关的人事、行政、财务等的

管理，甚至参与有关国家利害关系的诉讼事务，代表政府提起公诉，因此对于司法活动的

影响十分广泛。

6.3.3 陪审团

陪审制度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审判方式，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雅典。但当时的陪审法

庭和今天的陪审团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它作为城邦最高的司法机关，负责案件的审理。一

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度的滥觞，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陪审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程

序和审判方式，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义，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得到广泛采用。但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两大法系国家之间，陪审制度的实际运用存在着很大区

别。值得注意的是，陪审制度在现代因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而式微，在一些国家中

甚至被废除。这种由非专业法律人士参与审判的制度，是当代司法制度中最具争议的领域

之一。

1.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采取两种形式，即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

大陪审团一般由 23 名陪审员组成（现在美国大多数法院改为由 17 名陪审员组成），

由政府召集，其任务是在刑事案件中，审查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出的罪证是否成立，确定

是否应予提起公诉。大陪审团在审理检察官所传证人的供词及有关证据时，被告人和被告

人的律师一般不得出庭，审理是不公开的。大陪审团的裁决要求多数表决。如果大陪审团

裁决检察官控告的证据不足或不能成立，此案便不得起诉；反之，便由检察官或警察向法

院提起公诉。

历史上，大陪审团制度在控告犯罪、保护无辜者免受刑事控告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但在 19 世纪以后，这一制度因为缺乏效率，费用过大，以及形式主义严重等原因，招致

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而逐渐衰落。在英国，到 1948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完全废除了大

陪审团制度。大陪审团的检控职能由治安法院行使，治安法院作为预审法院审查各种证

据、事实，以决定是否对被告提起诉讼。美国的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确立了大陪审团控

告的制度，但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州通过修改宪法废除大陪审团制度，改为实行由

检察官提起控告的制度。但也有一些州坚持认为大陪审团制度对千保护公民的权利是必要

的，不过也对相关程序作出了一定修改。与各州法院的情形相比较，在美国的联邦法院

中，大陪审团的作用有上升趋势，特别是将其更加广泛地运用于白领犯罪、集团犯罪以及

团伙犯罪等案件，如 1972 年的“水门事件”和 1998 年的莱温斯基丑闻案中，大陪审团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陪审团制实际上是真正的陪审制，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式诉讼程序的有机组成部

分。小陪审团一般由 12 名或 12 名以下的陪审员组成。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法庭审判情况对

CD 参见周振雄．《美国司法制度概览》， 227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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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程序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则，即由当

事人双方在法庭上主动出示各自的证据资料，相互询问、辩论，从而发现真相。负责事实

审的陪审团始终处于冷静旁观的地位，只是被动地听取双方的意见和辩论。在法庭举证结

束后，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指示，告知陪审团与起诉罪名有关的实体法律，如构成谋杀罪的

因素，以及决定案件时应该使用的判断标准。随后，陪审团退入密室进行协商和表决。表

决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多次投票直到陪审团意见统一或是陷入僵局。如果陪审团报告说讨论

陷入僵局，法官一般让陪审团回到讨论中并劝告他们设法解决分歧。在陪审团作出裁决

后，它将通知法官。宣判时，所有人都要出庭，陪审团的代表把裁决意见书交给法官，由

法官检查裁决意见书，之后将其交还陪审团代表，由该代表高声宣布判决。如果陪审团经

过几次密商均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则由法官宣布解散该陪审团，另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审

理。现在，英美等国巳不再要求陪审团的意见必须全体一致，只是要求多数或绝对多数通

过即可。 CD

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一些学者对此极力推崇，将其视作

“司法民主”的象征，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一方面由于民众参与审判过程，既能督促

法官秉公办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法官滥用职权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又能做

到集思广益，从而减少裁判失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陪审员来自民间，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与生活方式均与被告接近，较之于与社会相对隔膜的法官，更容易了解被告的心理及其

所处的环境。因此，民众参与审判，既可以提供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以弥补法官知识的

不足，同时也提供了当地关于司法判决公正性的概念，并且修正不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实

体法，以使其更符合社区的价值观念，防止用过时的法律裁断新情况而出现的不公正

现象。＠

但也有很多人对陪审团制度待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

在：保证陪审团的中立非常困难；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和经验，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判；采

取陪审制导致诉讼程序复杂、费用过大。有学者指出，在现代的司法制度下，针对法官专

横及滥用职权的监督机制已经较为完备，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陪审制度，在今天

已经成为一个形式主义的累赘。

2．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现行的陪审制度，是在借鉴英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形成的，

在很多方面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度有所区别。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是职权主义的审判方

式，法官有权指挥诉讼，有权询问当事人，传唤证人，甚至独立地调查取证，这种审判方

式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度很难结合。因为，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听取双方的意见并作

出裁决，陪审员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像职业法官那样组织诉讼。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

英美式的陪审制度以后，对其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陪审制度被称为“参审制”或“混合
法庭制度”。参审员不与法官分离，而是与法官结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听审、共同分析案

0 英国在 1967 年刑事司法法颁布之前，陪审团的裁决必须完全一致，之后便改为在某种悄况下，可以由大多数

决定，即在 12 人的陪审团中，有 11 人同意即可，在 11 人的陪审团中，须有 10 人同意，在 10 人的陪审团中须有 9 入

同意。根据 1971 年的法院法，这一原则也扩大到了民事案件中。

@ 参见吴大英主编：《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 214 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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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共同讨论并作出裁决。法国的各级法院中只有重罪法院实行陪审制度。审理案件时，

9 名陪审员与 3 名常任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在判决时共同进行评议，并用无记名投

票定罪科刑。合议庭 12 名成员中，须有 8 人的赞成票，才能作出决定。

与英美的陪审制度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在一些方面加强了非法律职业者的权

力，非职业法官不仅参与定罪也参与判刑，而在普通法中，陪审团的工作随定罪而告终。

同时，参审制有利于提高效率，从而可以避免英美式陪审制度程序复杂、耗时长、浪费大

等弊端。但也有学者指出，参审制中非职业法官从普通的民众中选拔，他们不懂法律，也

无司法实践，容易对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产生尊敬甚至敬畏的心理，而且非职业法官的参

审都是业余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可能像职业法官那样花费大撒精力研究案情

和调查取证，这都导致了非职业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容易受到职业法官意见的左右，

因而很难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从这一方面来看，参审制中参审员的作用实际上比英美陪

审制中陪审员的作用要小。

6.4 违宪审查

6. 4. 1 违宪审查的意义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而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地位更应得到保障。违宪审查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

定程序，对国家的立法或有关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团体的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具有法

律效力的审查和裁决。

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可追溯至 17 世纪的英国，英国历

史上著名的法官科克 (Si r Edward Coke) 早在 1601 年的“博海姆医生案”中，就行使了

司法审查权。他依据自然法原理，宣布议会的一项立法因违背普通法原则而无效。也有人

认为， 1799 年法国宪法确定的＂护法元老院”拥有撤销违宪的法律和命令的权力，应被

认为是最规范的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但一般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803 年“马伯

里诉麦迪逊案”中所确立的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和裁决违宪的权力，是现代违宪审查制

度的直接渊源。

美国所开创的违宪审查制度不仅对美国国内政治，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二战时期纳粹政权践踏宪法和人权的暴行，许多国家开

始重视宪法保障制度的建设。在继承普通法传统的国家中，最高法院都获得了审查法律、

法规以及重要的宪法行为是否合宪的权力。而在具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中，一些专门保障

宪法实施的机构得以建立，如法国在 1946 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意大利在 1947 年建立了

宪法法院，联邦德国在 1949 年建立了宪法法院。除上述两类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外，还

有一些国家实行由代表机关实行违宪审查的制度，采取这种制度的代表有英国、荷兰、新

西兰等国，苏联以及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由入民代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

制度。但在 1989—1991 年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设立了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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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院，以此作为走向法治的标志。

6.4.2 违宪审查制度的类型

在各种类型的违宪审查制度中，由立法机关负责违宪审查的模式，虽然在理论上说得

通，但在实践中，议会负责违宪审查，等于自己审查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结果往往流于

形式，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因此，不仅学术界对这种模式的质疑比较强烈，在政治实践中

这种模式也逐渐被放弃。目前比较流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是由普通法院进行的违宪审查

制度和由专门机关进行的违宪审查制度。

1.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

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最早由美国确立，此后，一些国家纷纷效仿，迄

今为止，世界上采用这一体制的国家有 64 个。。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所确立的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是美国社会广泛

认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的必然产物。美国的政治观念中关于宪法是根本法、有限政

府、法的统治等观念，使人们形成了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都应当居于宪法之下、都

应当接受宪法约束的思想。立法机关以多数决原则制定法律可能导致的“多数的暴政”,

也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立法机关相比，普通法院作为非民意代表机关，为什么能够有资格对立法机关制定

的法律行使违宪审查权？根据之一是，在分立的三权中，司法权是最弱的一个，将违宪审

查权交给司法机关，使之具有与强大的立法部门、行政部门相抗衡的武器，有利于保持司

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根据之二是，就内容和调整的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

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作为法律，宪法只有通

过司法途径，即在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中，才能使纸面上的规范成为活

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而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

纷，因此，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拥有对法律的解释权。司法

机关的活动规则决定了当两个效力不等的法律文件之间内容相抵触时，适用效力高的法律

文件。以此推论，宪法作为最高效力的法律，当议会制定的法律与其发生冲突时，司法机

关只能适用宪法。在此过程中，司法机关审查判断议会立法的合宪性，应是其职责的必要

延伸。

由普通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其违宪审查程序与普通法院的诉讼程序没有差别。

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审理具体诉讼案件来审查所适用的法律、法

令是否违宪。尽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有主动作违宪审查与被动作违宪审查之分，但

如果没有具体的诉讼案件，法院不能主动对现行法律法令进行审查，即所谓“不告不理”。

因此，这种违宪审查方式具有间接性、附带性和消极的事后抑制性的特点，又被称为”事

后审查制”。

2. 专门机关的违宪审查制度

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受其政治、法律制度影响的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实行的是

CD 参见胡锦光：《宪法监督体制成因研究》噜见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 2 卷， 67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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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门机关实施违宪审查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源于欧洲大陆国家近代政治制度形成的

历史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观念。

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人民主权”的实质就是＂议会主权“,

从而使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居于行政、司法机关之上。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直到 1920

年奥地利宪法制定之前，欧洲大陆国家普遍排斥对议会立法作违宪审查。这一时期，欧洲

大陆国家也没有形成美国那种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地位上高于国会制定的法律的

观念。如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在《英宪精义》中曾强调，英国宪法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所

谓“议会主治”，即议会至上，统治一切。在英国这种宪制下，甚至不必要制定一部成文

宪法，宪法和普通法律没有明显的区别，所谓宪法不过是普通法律中的一部分。。

以 1920 年奥地利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开始承认法律应当接受违宪

审查，并实行由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的制度。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首先在于

政治法律观念的变化，欧洲国家逐步形成了法律规范有等级之分，宪法处于法律规范的最

高等级，是一切其他规范的来源的观念。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

意大利利用议会民主制度，以议会立法或者议会授权法的名义，一步步摧毁民主制度的教

训，导致议会万能的神话破灭。因此，战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抑

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滥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但这些国家没有实行美国式的普通法

院违宪审查制，而是通过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来行使违宪审查

权。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设立宪法法院等专门违宪审查机构的国家有 40 多个，除了欧洲

大陆国家外，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如埃及、土耳其、扎伊尔等也实行这种制度。苏联

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后，也纷纷设立了宪法法院。但是，由于在历史和政治观念

上的差异，各国专门违宪审查机构在组成、任期、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等方面有所不同。

联邦德国是最早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之一。联邦宪法法院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有着特殊

地位，它既是政治上的宪法机关，又是司法机关。作为宪法机关，其权力直接由宪法赋

予，有权对其他宪法机关进行限制，有权要求它们将其权力和职能规定得更详细，并在联

邦和州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违反宪法时，有权宣布其无效。作为司法机关，联邦宪法

法院在联邦范围内具有最高的司法地位，有权取消所有其他法院作出的违宪判决和裁定。

它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其诉讼程序不同于专门法院的诉讼程序，采用两审终审制。联邦宪

法法院由 16 名法官组成，其中半数由联邦议院选举产生，半数由联邦参政院选举产生。

法官任期 12 年，不得连任。与其他法院法官不同的是，宪法法院的法官可以公开其政治

态度，但作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遵守宪法原则，不能无原则地维护政党利益。联邦

宪法法院分为两个审判庭，各由 8 名法官组成。一个称为基本权利庭，负责受理基本权利

的法律案件；一个称为国家法庭，负责受理国家机关以及联邦和州各级政府之间的宪法权

限纠纷。联邦宪法法院是唯一适用联邦基本法的法院，即只有它有权对联邦或州的法律是

否违反基本法进行审查。具体的审查方式有： （1)具体的案件审查。这种审查是指法院在

审理具体案件的程序中，如果认为其适用的某项法律或法规可能违反宪法，对该项法律或

法规的效力产生疑义时，必须停止该案的诉讼程序，而将案件移送到具有审查法律法规管

O 参见胡锦光：《宪法监督体制成因研究》，见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 2 卷， 9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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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的宪法法院，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效力进行具体的审查。 (2) 抽象的原则审查。这

种审查不必通过具体的法律适用或具体的诉讼案件，而由特定主体启动，直接进入审查程

序。（3) 宪法诉愿的审查。这是对由公民提起的宪法控诉案的审查。任何联邦德国公民都

可以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和其他权利受到侵犯为由，对某一法律、法令向宪法法院提

起控诉。这种控诉不一定以具体案件发生为条件，也不一定是利益相关者才能提起，只要

认为某一法律侵犯了基本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这种审查方式介于

具体的案件审查和抽象的原则审查之间，兼有上述两种审查方式的特征。

法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机构是宪法委员会，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法院相比，法

国宪法委员会具有更为突出的政治性质心这表现在： （ 1) 从其组成上来看，宪法委员会

由 9 名通过任命产生的全职委员组成，由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各任命

3 人，任期 9 年，不得连任，每 3 年改选其中的1/3。此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是宪法委

员会的当然成员，无任期限制。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在裁决时，如双方票

数相等，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宪法委员会的构成成分表明它是总统和议会两院的代表，

而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方式使其有可能受到政党的控制，特别是当总统与国民议会议长和参

院议长中的某一人同属一个政党的时候，它实际上就会成为总统的一个机构。因此，宪法

委员会是个政治协调机构而非独立地裁决争议的公断人。 (2) 从其职权范刚上看，宪法委

员会的职权主要是政治性的，包括对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参议院选举的合法性以及公

民投票合法性的监督权，对议会制定的法律、组织法、议会规则以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定

合宪性的审查权。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的对象中并不包括政府制定的

大量的条例、命令，而且宪法委员会对关于总统和政府行为的合宪性问题没有审查权。例

如，对总统行使国民议会解散权、拒绝召集临时会议的请求、把法案付诸国民投票的决定

等事项，宪法委员会不得提出异议。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实行抽象的原则审查，宪法委员

会依照法定的程序，在法律公布之前进行预防性的原则审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宪法。

本章小结

司法是指特定的机构适用法律栽决纠纷的活动，是一种社会冲突的控制机制。司法权

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因政府体制类型的差异而不完全一致，但其范围一般都包括

审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选举诉讼等各种诉讼案件，行使违宪审查权，向政

府提供法律咨询，以及处理一些非诉讼事务。就国家法律制度的渊源和一般性特征而言，

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二者在法律的形式、法官的作

用、法院的设置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现代国家司法机关的范围随着司法概

念的变化而在不断增加，一般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等。违

宪审查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模式可分为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和由

专门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两种类型。

CD 1976 年 10 月 16 日法国司法部部长在参议院就宪法委员会的性质所作的声明中指出，宪法委员会”尽管具有

组织形式．但井不是司法审判机构，它是调整公共权力运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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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

司法权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法院的审级结构 法官保障制度 检察机

关 司法行政机关 陪审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

复习思考题

1.司法权在政治制度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有哪些特点？

2.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法院设置上有什么区别？

3. 试述当代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主要类型。



第 7 章

\ 武装力星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是和平的继续＂，这是众所周知的名言。如果说前者道出

了武装力量在内政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后者则点明了它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

色。尽管人类文明已经历了数于年的演化，但是实力政治或者说对实力政治的信奉依然是

当今世界的主流。本章旨在分析武装力量的起源、特点、在国家政治制度设置中的地位和

功能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重点问题

·武装力量的组织特征 ·政治变迁中的武装力量

·文武关系的类型与特点 ·武装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功能

7. 1 武装力量及其特征

7. 1. 1 何谓“武装力量”?

武装力楹（armed forces) 是指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各种武装组织的总称，一般以军队

为主体，由军队和其他正规的、非正规的武装组织组成，并由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最高领导

人统率。。武装力量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建设和运用武装力量，抵御国外敌

CD 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光盘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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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侵略和颠裂；有的国家则把武装力量作为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工具。当今世界各国武装

力扯，尽管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但按其基本职能和性质，大体可区分为军队、后备部

队、武装警察和群众武装四种基本成分。军队又称部队、常备军或正规军，是国家或政治

集团为准备和实施战争，维护国家利益或统治权力、公共安全而建设的正规武装力批。现

代军队一般分为若干个军种，有领导指挥机关、作战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后勤保障系

统等。就军队与武装力址的关系而言，除了个别国家外，军队始终是国家武装力从的主体

和武装力批建设的重点。因此，人们通常把军队与武装力趾通用。在当代政治学或军事坚

文献中， “armed forces" 有时是武装力拟的通称，有时指海陆空三军。但严格地说，武装

力量还包括正规军队以外的其他暴力组织形式。后备部队有的国家称预备役部队、后备

队、国民警卫队或动员部队，是军队的后备力拭，主要用于战时扩编军队，还用于维护社

会治安、抢险救灾等。武装警察包括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和宪兵等，是维护国内治安和边

境安全的武装组织。群众武装，或称民兵、地方防御部队、人民抵抗部队、乡兵等，是不

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是军队的助手和后备力损。上述四种武装组织在基本性质、

主要职能、组织形式和隶属关系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按不同的结构形式，将各

种武装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国家武装力鼠的统一整体。。当代西方政治理论讨论对

武装力佩的控制时，通常也把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等具有准军事化色彩的组织包括在武装

力礼之中。本章从通常意义上使用武装力量这一概念，不包括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等准军

事组织。

要说明武装力量及其作用，还有几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需要大体了解，主要有暴

力、军队、革命、军事、战争等。

1.武装力量与暴力

武装力量是暴力的管理和控制组织，所以暴力是和武装力储最为密切的一个概念。暴

力 (violence) 就其最基本的含义来说，意味着以杀戮、摧残或伤害等方式，通过对人们

造成损害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暴力的含义还可以扩展到包括这种伤害造成的威胁，延伸到

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危害。对暴力的定义还包括对财产的侵害。＠暴力以实施的主体不同可

以区分为个人暴力、群体暴力。按暴力实施的组织化程度又可分为组织化暴力、无组织化

的暴力等形式。武装力矗是一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暴力管理形式。在政治理论中，人们所

关心的是国家对于有组织暴力的运用，或者是对国家的暴力反抗。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特

征之一就是对使用暴力的合法垄断。这种垄断是通过控制暴力管理组织－武装力扭一

来实现的。如建立武装警察等内务暴力机关，负责平息内部纷争，建立高度组织化的正规

军队，用以抵御外部入侵，等等。

2. 武装力量与革命

在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政治中，另一个与武装力蜇相关度较高的概念是革命 (revolu

ti on) 。在政治学或社会学中，革命是指对已确立的政治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建立一种与以

前的秩序根本不同的新秩序。这种挑战通常以有组织的暴力形式出现，能够引发一个国家

@ 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光盘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社， 2003.

@ 参见［英］娥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8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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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改变，比如国家的统治权力从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阶

级或政治集团。革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等，虽然它们也可以

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等方式取得胜利，但在更多的清况下，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进行

暴力革命的阶级或集团往往通过组织各种武装力量，来打败、推翻敌对集团，从而取得

政权。

3. 武装力量与军事

与武装力量、军队相关的概念还有军事（m山tary)。在英语中，血litary一词意为

”由武装力量执行或支持的＂。从汉语字面上讲，“军，就是兵队；事，凡是人类所作为所

遭逄的，就叫事。把军和事两个字连接起来，就是关于用兵的一切作为、遭逄，就叫军

事”0。简言之，军事通常是直接有关武装力量建设和战争活动事项的统称。国防建设、

战争准备与实施、军事科学研究，以及武装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

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计划和建

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都属于军事的范畴。军事和政治、武装力量的关系

密切，政治的性质和目的决定军事的性质和任务，军事的优劣成败，又直接关系到政治目

的能否实现。从军事和武装力量的关系来说，军事所包括的内容比武装力量大得多，可以

说武装力量侧重千静态表述一国或政治集团的暴力组织及结构，而军事则侧重于有关武装

力量的活动等动态方面，二者实际上很难分得特别清楚，可以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有

的学者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术语，军事是指运用组织化暴力作为一种合法的手段，来实

现某些社会目标。＠

4. 武装力量与战争

从武装力量实现其功能的方式来说，它与战争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大美百科全书》

对战争的定义是，“一种迫使我们的敌人屈服于我方意志的武力行动”吼这一定义显然深

受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 (Carl Ph山pp Clausewitz) 的影响，克氏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

迫使另一个国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具体而言，战争是指国家、地区或集团之间

为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的本质是若干参战国家或集团之间有意

识地运用暴力进行的对抗，是用组织化暴力来解决国家、阶级、部族或政治集团之间矛盾

的最高斗争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是一国或者集团用暴力手段达

到自己的目标和目的的方式。战争是武装力量组织最主要的行为，是其功能的最直接的体

现，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就是一种在威慑基

础上的回避战争方式的斗争。

人类出现以来．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战争涉及相关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各种资

源 如社会经济及外交资源，与参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密切相关，所以战争

成为武装力量影响社会政治变迁的主要途径。古代各个部落之间的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

0 张志和．《军事与政治之关系》， 1 页．成都，环球印刷厂， 1938.

(2) David L. Sills, ln tema ti onal Encycloped ia of the S1Jcial Sciences. Vol. 10, New York: Macn1illan Publ ish ing 
Company, 1972, p. 305. 

@ 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 （（大美百科全书》，第 28 卷. 296 页，台北，光复书局． 1991 。

@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 465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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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国家的形成，也是民族大迁徙的直接原因。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促成民族

的独立和新生国家的诞生。国家内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促成政权的更迭。

7. 1. 2 武装力量的起源、发展与特征

1.武装力量的起源与发展

暴力似乎是伴随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但作为暴力管理组织的武装力扯是社会发展到

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根据古人类学的研究，最初的武装力量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才出现，

而具有官僚制特征的武装力量则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从暴力的组织化角度看，武装力量的

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之初，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是个体化的、简单的。原始社会氏族时期产生

了氏族武装，它是一种全民性武装，氏族成员出则为兵，退则为民，主要被用来进行氏族

间的复仇、争夺战利品和对外扩张领土，而不是对内镇压反抗者，因为“当部落中每个成

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立

由于当时实行是的军事民主制，“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

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也称其为“民主”则是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以直接民

主原则组成的＂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氏族武装的首领没有特权，他们仅仅在出征时

才能发布命令。一旦被氏族最高权力机关＂议事会”认为无能，就会被撤换。这说明当时

武装组织还没有从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兵权也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每个士兵均可通

过战功获得议事会的认可而成为军事首领。氏族形态演进到酋邦形态后，原始社会的战争

强度和频度不断增加。随着战争的功利性和残酷性的不断加强，武力组织的复杂程度也越

来越高，组织指挥权便不断集中到最高军事首长手中。经常性的战争使得酋邦的军事首长

逐渐拥有了社会最高权力。

进入奴隶社会后，原始的氏族武装演化为公民兵制。它以自由农民为主要兵源，公民

按财产等级编成百人军团，自备武装，战时出兵，平时务业，没有明确的服役期限。不难

看出，此时的公民兵制还带有兵民合一的原始武装的痕迹。公元前 2 世纪末，在古罗马出

现了一种重要的武装力量组织形式——雇佣军，它以无业游民为主，武器装备和薪饷由国

家供给，有明确的服役期限。这样国家就拥有了一支常备军，能进行专门的长期的大规模

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雇佣军有统一的军服、番号、旗帜、军政命令，作为国

家体制内的力量而存在。

罗马帝国灭亡后，农民与士兵进一步分化，到 8 、 9 世纪出现了专门的武装组织

骑士军。骑士出身封建贵族，自备战马、盔甲和其他装备，自小接受军事训练，战时组成

松散骑士军团为封君作战。因为当时实行分封制，所以作为封臣的贵族骑士要宣誓效忠于

其封君，为封君服军役，而获得“食邑＂。由千骑士与封建贵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也

就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一如美国历史学家霍莱斯特(C. W. Holl is t er) 所说：“封建制

CD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第 4 卷， 103~10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 同上书．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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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既是军事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军事责任中孕育着政治权力。”。

中世纪后期，雇佣军及步兵代替了封建义务骑士军。西欧兴起的雇佣军则是一支纯粹

以金钱为契约关系的武装力量。由于当时西欧小国林立，单个诸侯或国家无力建立一支庞

大的统一的武装力批。于是雇佣军首领，而不是国家，招募无业游民、破产农民、流氓无

赖组成军队，并对其进行军事训练，然后与需要军队进行战争的君主签订契约，为其作

战心雇佣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利，为此它必须进行最佳的战争技术的选择和组织的配

置，以达到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热兵器取代冷兵器的军事技术革命，以

及相应的军队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热兵器时代的战争使战争组织者迫

切需要精密策划、快速反应；对士兵而言，它更加强调纪律、秩序和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这样，就出现了第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职业军官与职业军人，也形成了简单的队伍编

制和标准化的训练。例如，枪支的使用强化了严格的纪律，因为为了实现任何一种迅速射

击，都必须进行大约一百项单独的运动。为了集中各分队的火力，要求人们之间更为严格

且更为程式性地协调起来。奥伦治亲王莫里斯(1567-1625) 的军事改革＠强化了军事组

织的规章、戒律和军事组织的专业化分工，建立起了金字塔形的垂直领导体系，使武装力

量组织定型于官僚制。武装力量组织形式的这一转变具有重大意义。简克斯 (Harlan

J encks) 指出，“军队不再是瑞士式粗暴的民众，不再是封建式的好战的个人的群体；它

变得具有良好的组织性，每一英寸部分都听从上级指示“氪 16 、 17 世纪的军事革命首先

是一场组织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欧历史上第一次最具组织化和纪律化的大规模军队

形成了应直到现代高技术战争、信息化战争出现后，这种金字塔形的垂直领导体系才开

始向扁平化转变。

2. 武装力量的官僚制组织特征

当代武装力量组织表现出韦伯理想官僚制的大部分特征＠，同时作为暴力管理组织，

军事官僚制还具有其他一般科层组织所没有的特点。它们包括：军事专业技术技能具有唯

一性，人员的选任以执行专门化任务的能力为基础；权力高度集中，鲜明的等级制（军衔

制）；上下级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的从属关系，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权威与支配权力；

纪律极具强制性和不可违抗性；价值上的工具性（一般的武装力量都是某一利益集团或国

家政权达到某些目的的暴力工具）；等等。

与军事官僚制相辅相成的还有其特定的组织文化特征。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军

0 ［美］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 12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 参见陈明明： （（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一一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 104 页，天津．大汴人民出版社， 2003 。

@ 莫里斯的军事改革的内容主要有：迫使士兵们反复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他还将火绳枪的相当复杂
的装弹和射击动作分解为 42 个单一的连续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使部队正规化．以使士兵步伐整齐而

自如地进行队形转换；将军队划分为比往常更小的战术单位，设置营、连、排等单位．并建立起金字塔形的垂直领导

体系。

@ 转引自周保巍《军事创新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 一项军事社会学的考察》，载《浙江社会科学》． 2001

(5). 

@ Jacques van Doorn, The Sold i:er and Social C加nge : Com part,:,尼 Studie《,:,, the H istory and Sociology of the 

M i l itar y. Sage Publ ications, 1975, pp. 32-33. 

@ 参见本书第 5 哼t的相关论述。



第 7 章武装力批 e /141 

队的组织文化主张国家目标与意志对个人的优越性以及秩序的重要性。它强调组织纪律而

非个人自由表达；强调个人服从团体特别是上级领导的意志，而非个人自主性。一支优秀

部队和一群乌合之众的区别就在千服从领导者意志的程度。。它同样强调集体合作，尤其

是具有军官团精神一一包括消除狭隘的地域意识，接受国家权威观念，对国家的归属感、

忠诚感、爱国心，职业荣誉感等卢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它的军队也具有这

些官僚制组织文化。美国陆军《士兵誓词》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它这样写道：

我是一名美国士兵。我是一名美国陆军的男性（女性）士兵 是这个世界上最

伟大国家的保护者。我为我的军服感到自豪。我将尽职于我的军队，尽职于军队宣誓

要保卫的国家。

我为自己的组织感到自豪。我将竭尽全力去把它建设成为陆军中最优秀的部队。

我将效忠于我的上级，一定恪尽职守坚决执行上级交给我和我的部队的命令。

作为一名士兵，我认识到自己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军队中的一员一—－正在为弘扬我

们国家所奉行的自由原则而作出自己的贡献。无论身处何种环境之中，我都将永远不

会因为个人的享乐、利益和安全而亵渎我的军装、我的部队和我的国家。我将想方设

法，甚至于超越自己的职贵范围之外，去阻止我的战友做出给他们自己和军服丢脸的
事情。

我为我们的国家和国旗感到自豪，我将尽力使全国的民众对我所代表的军人职业

感到骄傲，因为我是一名美国士兵！＠

军队等武装力量组织的官僚制和组织文化特征是由军队的职责与目标决定的。它所从

事的主要活动是战争，而战争是毫不含糊的流血与暴力，是一种激烈的高强度的暴力竞

争。要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取胜，武装力量组织必须最大限度地凝聚本身的能量，并能在

较短时间内爆发出来，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军事官僚制及其相应的组织文化，大大提高

了军队应对战争等突发事件的效能。正如拉什 (Robert Rush) 所说，“陆军的成功靠集体

的凝聚力。凝聚力和纪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官僚制组织方式，任何

一支军队都将毫无作战效能可言，更不用说取得战争的胜利。

7.2 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治设置中的地位

任何形态的政府，从民主政体到独裁政体，必须找到能保证武装力量服从整个政府体

系和权力机制的方法，使其专注于对外抵抗侵略，保卫国家安全，而不至于对内干涉政

治，成为异己力量，威胁正常的社会政治运行。不同的国家政府都建立不同的制度与组织

O 参见氓］凯瑟·波恩：《美国陆军军官手册》． 351 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3 。

@ Morr is Janow itz and Stephen D. Wesbrook, The Pol iti cal Educa ti on of Sold iers, Sage Publ ications, 1983, 

pp. ]7-27. 

@ 咦］丹尼斯·佩雷兹：《美国陆军士兵指南》． 12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

@ ［美］罗伯特·拉什：《美国陆军士官手册》． 40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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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来驾驭武装力量，由此武装力量体制就成为各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7. 2.1 不同政治制度设计中的武装力量

一国武装力量体制的设置，与整个政治体制的结构密切相关。不同的政治体制中，武

装力扯的地位、从属权、领导权、运用权及武装力量部门与其他政治机构的关系等，都存

在很大差别。限于篇幅，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制度中武装力量的领导

体制。

l．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武装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从政治制度的设置形式来看，中国的武装力量接受国家政府和

中国共产党的双重领导。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大法，现行《中华入民共和国宪法》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军事决策和指挥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

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负责。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

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央军委每届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可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这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明确了国家武装力量在国家体

制中的法律地位，在形式上确认了武装力量纳入国家政治设置的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是并列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高

国家机构之一。

同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

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

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未经中共中央、中

共中央军委的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插手、过问或处理军队问题，更不允许擅自调动

和指挥军队。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简称

中央军委。主要职能是直接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其组成人员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

定。党的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军委主席有权对中央军委职责范围内的事

项作出处理决定，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责任。中央军委每届任期 5 年，其组成人员可以连

选连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般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担任。与此相适应，《中国人民解放军

政治工作条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千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

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国防领导体制的突出特

点，就是国防领导权集中在中共中央，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大政方针由中共中央制定，

武装力撮的最高领导权属于中共中央。

可见，中国武装力量领导体制具有双轨制的特征，但双轨设置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和国家中央军委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只是在

党内和国家机构内同时有两个地位。国家政府中的国防部部长通常由中央军委中的一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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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担任。所以在实际运行中，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却是单轨制的。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实际即为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通常由中

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之下，设有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即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总部既是中央军委的工作机关，又是全军

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的领导机关。中国的这种武装力量领导体制是与中国共产党

领导之下的政权模式相一致的。

2.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武装力量

美国是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不仅为国家元首，亦为行政首长，还是三军最高统

帅，受国会监督，并向选民负责。美国《宪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总统为合众国陆海

军总司令；并统辖为合众国服役而征调之各州民兵。”这从法律上确立了美国的武装力量

的基本领导原则 文官领导军队的原则。美国《国家安全法》还规定，总统对于国家安

全会议就国家安全政策的建议有最后裁决权。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还可以就国会的有

关武装力量的法律制定或补充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因此，他拥有一定的军事立法权，主要

表现在发布大量的与国防和军事事务有关的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对美国的国防战略、

军队建设、战争动员、作战训练等都具有重大作用。

总统之下设国防部，作为总统与作战性军事组织之间的重要环节。国防部长为国防部

首长，总揽军事权。各军事部门均应在他的指挥、权威与控制下运作。另外，国防部长必

须为文人，实际上他是代替总统执行统帅权，协调与统一武装力量的战略性与战术性计

划。国防部下设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部长为文职，专管训练与补给，对千作战兵力

并无指挥权。国防部与各军种部的立法活动属于授权立法，国防部长和军种部长颁布军事

法规的权力是由国会或总统授予的。

在国防组织的文职机构和武装力量的军事机构之间，有一个幕僚机构——参谋长联席

会议。它由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及三军中一名资深军官组成，为总统、部长与国家安全会议

的主要军事顾问，负责军队战略、动员计划，并对战斗兵力作统一性的作战控制。还可以

根据国防部长的授权，或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向统一及特种指挥部发布命令。

美国国会有宣战权、征兵权、制定关于统辖陆海军条例的权力。美国《宪法》第 1 条

第 8 款规定，国会有权宣战，建立并供养陆军，但此项用途的拨款为期不得超过两年；装

备并维持海军；制定统领和管理陆地和海上武装力量的条例；规定征调民兵的办法，以执

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入侵；规定民兵的组织、装备和纪律，规定为合众国调用服

役的民兵的统辖规则，但民兵军官的任命等其他权力由各州保留。《宪法》第 1 条第 10 款

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或战舰，除非巳实际遭到入侵或

已处千刻不容缓的紧迫危险之中，不得进行战争。国会制定的《军事司法统一法典》授予

总统制定军事法庭审理案件和军法审判司法管理的具体规则和程序的权力。国会中设有与

武装力量立法关系密切的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和武装部队委员会。拨款委员会负责审议

每年一度的国防预算，武装部队委员会则审议有关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法案。这两个委

员会的意见对国会批准有关法律具有很大影响。总统颁布的有关军事的行政命令一般由总

统办事机构白宫与军事单位协调和起草。一些重大问题则通过国情咨文呈递给国会，由有

关委员会审议，然后由国会批准形成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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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治制度设置中，对武装力屈领导权与指挥权的划分体现了权力分立的原则，

但因其采用总统制，武装力量体制就以总统为最高机构，又因宪法中对国防与武装力量部

分的规定很简略，所以，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国会与总统之间就战争权、对军队的控制权

的分配与行使，常常发生纷争。比如美国《宪法》第 2 条对总统统帅权采用职位立法，对

总统具体之权力与功能没有明确规定其权力范围，使其在行使统率权时，常与国会发生宪

政争议，亦使军事领袖不可避免地介入政治纷争。

3. 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武装力量

英国实行内阁制。在制度规定上，英国女王或国王名义上是最高的武装力量统帅，但

因其是虚君，所以对军队并没有实际支配控制权，但所有军人必须宣誓效忠女王或国王，

这也有利于军队不介入党争和政争，从而保证本国政治社会之稳定。首相是英国政治制度

的权力核心所在，所以军权在于首相，他拥有武装力量的实际指挥权，并有权决定所有关

于国防与武装力揽的决策，以及决定战争与和平。内阁中建立国防与海外政策委员会，是

拟定国防与武装力量决策的最高机构。它以首相为主席，由外交部长、财务大臣、内政部

长、国防部长、三军参谋长组成，常务次长或首席科学顾问也可列席。

国防部为最高的武装力掀行政机构，部长由文职担任，是首相的军事幕僚，负责制定

普遍实行千整个皇家武装力挝的政策。除调整三军计划外，国防部长还有权分配各种物资

和经费。国防部原设海军、作战与空军三部，各部部长亦为文人担任。 1981 年 5 月，海军

部长因公开批评削减海军军力的提案被免职后，首相废除了三军各部部长之职位，由国防

部长统一负责，代理部长与政务次长辅之。国防部内设国防会议，部长为主席，各代理部

长、各级次长、参谋总长、三军各自的参谋长、首席科学顾问等参加。在国防会议之下，

陆海空三军各自有独立的委员会，负责军队的管理。参谋长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经由参

谋长委员会，就战略军事作战与国防政策之军事观点向政府提出建议。参谋总长受国防部

长的指挥，在作战计划、战备的拟定方面，从军事专业的观点，向国防部长与国防委员会

提出建议，而国防部长因系文人，其工作重点在于整体国防政策的制定与行政管理，所以

充分尊重参谋长委员会拟定的各种战略性军事计划。

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为国防参谋部。首相通过国防部和国防参谋部对全国武装力量实施

领导和指挥。战时则组成战时内阁指挥作战。

军队在首相和国防部长控制之下，由他们向国会负责，同时为保障军人权益，军人可

就所涉事项向国会人员申诉，如有管理不当之处，可能被作为国会行政委员调查的依据。

国会则通过内部监督的方式，来达到控制军队的目的。 1689 年的《权利法案》规定：

“除经议会同意，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 “凡臣民系新教徒者，

为防卫起见，得酌量情形，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置备武器”。 1689 年议会还通过了《抗

命法》，确保议会对军队的控制权，即军队从属于政府。 1881 年后，以《陆军法》代替该

法，重申同一原则。

4. 法国政治体制中的武装力量

法国实行的是二元行政首长制，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上。法国国家安

全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但国家安全筹划及执行之责，则由总理负责。法国宪法规定，共和

国总统是军队的统帅，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有权任命国家的文职人员和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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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此外， 1964 年 1 月 4 日的法令援引法国《宪法》第 15 条，“共和国总统是军队的统

帅，总统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规定总统单独享有动用战略核武器的权力。

目前，总统府中设有总统的私人军事参谋部，负责向总统提供军事情报，安排国防委员会

的工作日程，起草总统的军事决定。该参谋部设总统私人军事参谋长，由陆军中将军衔的

军事长官担任，管理由 10 名海陆空三军军官组成的参谋班子。

法国《宪法》同时规定，政府掌管行政部门和武装力量，政府总理对国家防务负有责

任，领导国防部，负责组织国防事宜并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除《宪法》第 13 条的规

定外，总理行使规章制定权，并任命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如果情况需要，总理代替共和

国总统主持《宪法》第 15 条规定的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

国防部长是负责国防事务的“不管部长”，受总统指派，协调各部国防事务措施。内

阁各部均设置高级国防专员处理与之相关的国防事务。国防委员会下设国防秘书总处，参

与有关国防的国际会议和谈判的准备工作，主管情报业务，帮助总理协调两部以上的国防

事务，负责国防安全，指导国防最高研究院与国防科学行动委员会等。三军参谋长为国防

部长之幕僚长，掌管军事战备，为总理之军事顾问，是三军的最高首长。

国防委员会由内阁总理、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三军部参谋

长、各军种参谋长及国防秘书长等组成，决定国防一般方针。另设有小型国防委员会，由

二军参谋长及军种参谋长、国防总秘书长及与问题有关的各部部长及人员组成，负责军事

的领导方针。部长会议与国防委员会均由总统主持，小型国防委员会，则由总统或内阁总

理主待。

中央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警察和公安事务。警察部长领导全国 10 多万人的警察部队。

尽管 1962 年 7 月 8 日的法令明确指出，总统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确保

国防的总领导，总理负责具体实施。但因依据宪法，在行政上总理与总统实行“行政双头

制”，宪法对他们的职权范围的规定，有相当部分的规定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各处

的权责不一致，总统权大责小，总理权小责大，致使武装力撒组织在上层领导体制上显得

庞杂，不易发挥作战、总体动员的功能，还容易发生权力与责任失衡现象，易产生意见分

歧，这也体现了法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7.2.2 武装力量的控制一文武关系

各国武装力量体制的不同设置，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武关系 (c i v i l-mi l itary rela

tions) 。文武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是指所有武装力晕（主要是军队、军人）

与其他非军事组织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属于军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狭义上指军队（主要

是军官阶层）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武装力量与合法建立的国家公共权威机构

之间所存在的主从关系或上下级关系”(D。各国由于有着不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

其形成的武装力量与政府文官或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亦有相当大的差别。本章主要从狭义

讨论文武关系，当然也会涉及广义的一面。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文武关系的主题是如何实现文官政府对武装力盎的控制，以防

0 ［英］娥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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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武装力最（军队、军人集团或其他准军事组织）干涉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如

此，主要是基千武装力量具有暴力扩张性，这可能危及社会政治系统正常运转与文官政府

的统治应著名政治理论家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就曾指出：“一个武装的、有

纪律的团体，其本质上，对于自由是有危险性的。吨）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没有足够

强大的外力控制时，武装力量的内在扩张性、暴力组织结构与文化特征可能决定它最可能

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来干涉社会、政治的正常运行，谋求其自身的利益，乃至建立由武装力

量直接控制的军人政权。这在中外历史与现实政治中并不少见。

正常的文武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文官对武装力量具有领导和支配权，武装力撮忠诚并

服从千文官政府权威。从历史角度看，文官控制武装力量并不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专利，早

在君主专制时代已有之。综合历史与现实，正常的文武关系具有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1.贵族封建型，也称传统型

在这一类型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将它的成员安插在政府和军队的最高职位

上。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层具有同等身份，并以血缘和婚姻相互联结在一起。他们之间根本

利益一致，不存在信仰对抗或利益冲突，文官对军队保持控制，军队也没有理由挑战文

官。这种模式盛行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欧洲。贵族家庭如果有三个儿子，会把他们分别

送进政府、军队和教会。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能加以控制，因

此文武关系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在 19 世纪，这种模式演变为宪政民主模式。

2. 宪政型

宪政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在宪政型的文武关系中，对武装力量这一暴力管理

组织的担忧就是可以想见的了。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亚当斯 (Samuel Adams) 认为，

”即使在需要军事力量时，在国内……明智而谨慎的国人也会时时刻刻对这个权力小心戒

备和提防＂砚参加 1787 年制宪会议的代表格里 (Elbr i dge Gerry)甚至说道：“和平时期

有常备军是不符合共和制政府的原则的，对自由人民的各项自由是危险的，通常会变成破

坏性的、建立专制制度的动力。鸣）但对于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

家来说，武装力量又是必要的，所以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体制设计中，把文官和军队

武装力擢组织从职能、责任与制度上相对分离。国家的政策，特别是有关武装力量的重大

决定，如领导体制、军费预决算、战争的发动等均由文官政府制定，武装力量只负责执

行。文人决定政府政策的目标与价值取向，武装力量只扮演国家工具的角色，负责保卫国

家，而不是统治国家。通过宪政和民主程序的制度设计，把武装力量置千民选的文职官员

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武装力量的统帅和首脑机关一般由文官担任，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军

0 当然，军队等武装力扭组织干预政治并非仅仅因为武装力址是一种暴力管理组织．其原因很多。可参见陈明

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一一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 40~57 页；洪陆训：《军事政治学—一文武关系理论》，

203~250 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3,

0 Kenne th W. Kemp and Chnrles Hudl in,'"C ivil Supremacy ove.rt he M山rary, !rs Na tu re and Limit 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19, 1992. pp. 7-26. 

Ci) Roger W. Litt le, Handbook of M归ry J,w iw ti ons. Sage Publ ications. 1971, p. 24; Morr is Janow it z and 

S1ephen D. Wesbrook, Th~ Pol iti ral £duca t ion of Sold iers. p. 17. 

@@ 涣］迈克尔·开罗：《文官统率军队》，见 Imp, //www. sinol iberal.net/co沁titution/constimtion200305260 I. htm. 

200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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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开支权、宣战权分配给不同的机构。现役军队的人员一般不得在文官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美国还明确禁止现役军人担任议员。这样就把武装力僵导人基本的民主秩序之中，使军

队成为国家和全民之军，而非特殊政治集团的工具。同时，文官政府也要尊重军人职业的

技术专长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使军队等武装力量在军事事务上能够提供专业化建议，维

护军人团体的利益。

简言之，宪政型文武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军队政治中立“，即军队属于国家，由政府

文官控制，不介入党争和政治纷争，这与西方社会的多党制和权力分立的政治制度相适

应。军队受到文官政治权威的适当控制，在消极方面，不会影响政治及社会之稳定和人民

之自由权利；在积极方面，能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维持和平秩序的目标。就宪政型文武关

系所达成的良好政治目标而言，英国是最成功的典型，英军是近代欧洲国家军队中唯一没

有介入过文官政治的军队。

当然，军队完全“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军队本身就是政治系统的一个子系

统。有的美国学者就指出，从军事制度的政治需求与政治意识的角度讲，美国军队根本不

是非政治的。军队不仅卷入不必要的党派政治，而且还试图保护其制度、个人职业和特殊

的机构。由退伍的、预备役的、现役的官兵和公民组成的各种私人组织，进行大量政治活

动，以谋取军事利益。。

3. 渗透型

通过特定组织（通常是政党）对武装力量的全面渗透，来达到对其的政治控制。其制

度安排方式包括：以党的最高文官领导担任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总揽军权；在武装力最

内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并委任与各级军事指挥官有同等权限的政治军官，与军事指挥员分工

负责，相互制约；建立专门的从属于政党的政治工作机构，负责武装力鼠内部的日常政治

教育，把党的意识形态灌输给每位官兵，使其服从党的领导；把绝大多数军官团成员党员

化，并将党员身份与其晋升等利益联系起来；党控制军队的人员流动、晋升、地域化调动

等权力。在这种文武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组织基本上属于文的一面。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文武关系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如前所述，中国的武装力量实际

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在各级军队组织中设立党的机

构。在军队中的各级党委是军队中的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党委对所属部队的一切组

织、一切部门、一切人员、一切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除紧急情况下

可以由首长临机处置外，都必须先由党委作出决定；军队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

行工作；党禁止除共青团之外的其他任何党派、政治团体、政治组织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

发展成员；其他组织和团体的成员如果参加军队，必须与原来的组织脱离关系；未经党组

织的批准，军队中不允许建立任何性质和形式的小团体、小组织；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才能委派军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向军队委派干部。这些规

定明确体现了渗透型文武关系的原则和控制方式．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当代中国的这种渗透型文武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传统以文制武模式的恢复与

重建，它消除了以往的集团化军队所具有的排他性和自保性，形成了统一的武装力量．使

(D Sam ·Charles. Sold iers, Sociely, and Na ti.011al Secur ity. Boulder: Lynne 凡cnncr Publ ishers. 1995.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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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由附属于特定个人或派别转向了服从组织机构严密、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纪律严格的

政党，拥有了一个恒久性的忠诚对象和组织控制核心。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和党政合一体

制的形成，军队对党的忠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中国共产党对军

队意识形态的输入和组织控制，使其具有军官团精神，军队也从 20 世纪前期的干政角色

转变为参政角色，成为革命的职业化军队，具备了正常政治体系中军队的基本特征。它使

得断裂多年又冲突着的文武关系最终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也是应对自 20 世纪前半期中

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的一个战略性选择。

以上三种文武关系的共同特征是文官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军队等武装力量，属于正常状

态下的文武关系模式。但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官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可能失败，并导

致正常文武关系的倒置，出现军人干政或军人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首领或直接作为

执政者，或通过其控制的代理人掌握政治权力机关，文官成为军事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

设。简而言之，不是文官政府控制军队，而是军队控制或代替文官执掌政权。中国近代历

史上的北洋军阀政权就是这种文武关系模式的典型。在军事强人袁世凯独裁政治失败以

后．中央政权相继由直、皖、奉等实力较大的军阀操控。各省督军也都是军人，在省以下

的地方官员中，军人也占了绝大多数。例如， 1912 年仲夏，关内 17 省中，有 12 个省都由

军人担任都督。 1923 年在吴佩孚控制的河南省 144 名地方官员中， 86 人是军人。 20 世纪

50—80 年代，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军人干政或建立军人政权的潮流。即使在

美国等西方现代宪政民主国家，在特定历史场景中也可能出现军队主宰国家政权的倾向或

趋势。 20 世纪 40 年代初，拉斯韦尔曾用卫戍国家(garr ison s ta t e) 来描述美国当时出现

的一种军事精英控制国家政权的倾向，警告人们传统民主自由价值有可能受到来自武装力

扭精英的威胁。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也指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军事领袖又回来

了。在美国，军界领袖大步迈进政治真空地带、成为社会政治运行中的一个支配性权力精

英集团心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 (0. D. Ei senhower) 在其告别演说中也警告美国必须防

止军事—工业复合体过度追求社会政治影响力，否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7.3 武装力量在主权国家内的政治功能

一般来说，武装力量的基本功能是维护政权统一、抵御侵略、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整、维护社会秩序。此外，在必要时担任一些非军事任务，如参加国家建设、进行国际人

道主义救援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7.3.1 作为国家主权象征和潜在威慑力量

作为一种最具强制力的暴力管理者，武装力量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和潜在力量。任

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可能仅凭文功而得以维系＠，因为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有可能受到来自

CD 参见［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 222~299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 瑞士可能是个特例．由于长期没有受到外来侵略．保持国际中立·它的武装力批主要作为国家统一象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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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或外部政治势力的威胁。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保持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可能在很

小的威胁下崩溃。而武装力量作为国家权力象征或潜在力量，在和平时期可以对内外异己

力量保持威慑，使当政者遭遇合法性危机时，也可以有一个寻求应对处理方案的余地，而

不至千使政权在短时期内崩溃。

”由于军事实力是一国威力的明显尺度，所以炫耀武力会使他国对该国的威力产生深

刻的印象。叨）有的超级大国，如美国，还通过向海外派驻武装力晕，显示其在世界政治

中的霸权地位。据 2004 年 6 月的统计．美国在世界各地共驻有 24. 7 万人的部队，如此大

凰的海外驻军充分象征着美国充当的“世界警察＂角色。

7. 3. 2 以暴力维护政权

以所掌握的暴力来维护政权是武装力量在国家政权中最主要的功能，这种作用是国家

政治权力的延伸。它集中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政权面临危机时，作为政治统治的最后

手段，以强制性暴力镇压政权的反叛者。对于小规模的威胁行动，一般由内务部队来实施

镇压。而当政权面对大规模的暴力反抗时，则会动用常规武装力量。例如 1980 年，韩国

著名的“光州事件”中军人政府就动用了军队镇压市民和学生的民权运动。

其次，武装力量对政权的暴力护持作用还表现为抵抗外部武装力量的入侵。军队是战

争的工具，如有必要，将直接对抗其他政治社会。军队作为相对独立而专业化的制度，随

着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出现而登上舞台，原因就在于此。＠现代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

会，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冲突，当这些矛盾和冲突无法用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时，武装冲突与战争就不可避免，军队作为战争的工具功能就显现出来了。从被侵

略国家的角度看，武装力量就承担着用暴力护持国家安全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角色。

7.3.3 促进国家整合

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运作中，军队可通过对其成员进行政治教育，传播国家政治信仰和

意识形态。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中的政治教育以说服或强制的方式，来培养军人服

从文人政府领导的习惯。军队还能通过制度和军人退伍回归公民社会两条途径来影响国家

整合。制度影响源自军队是民族的象征这一基本事实。军队是国家独立标志的重要组织部

分，它和国旗、国歌都是国家享有崇高地位的外在符号。通过对军人实行政治教育，可以

消除官兵的狭隘地域意识，使其接受国家权威的理念，树立对国家的归属感、忠诚感、爱

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他们回归社会后，可能将这种国家观念带回社会。同时，国家还通

过各种途径使军队成为“国家学校”(the school of nation)雯即使在发达国家，兵役也会

促进国家的一体化。在美国，政治领导把武装力量作为促进种族融合的工具，以军队为样

板，通过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混合在一起来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在一些国

家，军事组织承担广泛的社会任务，如促进教育、公共事务、农业、运输、健康与卫生事

0 3色］汉斯. J.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 11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2) Andrew 1-leywoocl, Pu如cs, p. 378. 

@ 关千这一间题的讨论，参见 Ronald R. Krebs, "A School for the Na tion? How Military Serv ice Does Nor Build 

Nar ions, and How It Might." In terna ti onal Secur ity. vol. 28, no. 4 (Spring 2004). pp. 85-12~. 



150/ 今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业等。军队的这些广泛而细致的社会行为，如果能够代表政府利益，并改善公共生活状

况，就会提高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促进国家一体化。。

在一些国家，执政者还把武装力量当作控制社会的直接工具，把它的组织模式、生活

方式、价值观植入社会，形成一种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在“军事化社会”里，国家实行兵

民合一，以军事建制替代社会组织。居民有划一的住地和“营区”，有固定的劳作和训练

场所。国家组织社会生活具有浓厚的军事动员色彩，与外部世界隔绝，实行严格的等级

制。以统一的意识形态维系”军事化社会”的封闭性与等级性造就的统一社会格局。排斥

个人的主体意识，个人只是军事机器上的零件，是贯彻最高权威意志的工具。军事化社会

在特定历史场景中可能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内在矛盾与困境也是显而易见

的，如不进行及时的转换，它将面临崩溃的威胁，但由于路径锁定的缘故，转换成本又是

极高的。

7.3.4 政治变迁的重要变量

武装组织和战争对人类政治组织的复杂化有示范和促进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

塞 (Herbert Spence) 宣称，战争产生领导权，战争选择政府。＠战争所要求的组织能力、

它的等级制和中央统帅机制很容易从军事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军事权力机制逐渐被负有社会管理职能的领袖们所效法，这对社会权力的集中和对领导人

的服从与效忠关系的扩张起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成功的战争要求高度服从，即对首领的

顺从，对军事首领的效忠成为后来形成的王权即国家权力的基本雏形。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恩格斯指出，在古罗马，作为战争团体的扈从队，促进了王权的产生。©此外，战争

征服的结果要求治理广大的被征服区域，统治较多的人口，原来的统治技术无法满足新的

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军事等级集权式组织的控制技术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这也

是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战争与武装力械是关键因素之一。军事创新（包括技

术和组织）及其所带来的战争变化是西欧国家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官僚政
治转型的内驱力之一，它全面地参与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塑造现代性的重要变

佩。战争通过削弱、破坏传统结构，或驱动内部改革，可能创造有助于社会变迁和政治现

代化的条件。从现代国家诞生之日起，军队、资本和官僚制就构成了一个铁三角。迫于战

争需要，统治者积累资本以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这反过来要求提取更多的资本，来维待

和扩充军队；这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每一场战争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一循环，产生更

高水平的权力集中。通过这种方式，战争削弱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结构。通过在内战中取

胜，中央政府建立起了权威，全面垄断了重要的暴力力量一—这在韦伯看来正是现代民族

国家的实质所在。

CD Stephen D. Wesbrook,''Soc iopol itical Tra ining in M加ary, A Framework [or Anal ysis," in Morr is Janow itz 

and Stephen D. Wesbrook, The Pol iti cal Educa ti on of Sold iers, p. 25. 

@ Herbe rt Spencer. The Evolu tion of the Soc比Ly: Selec tiom f rom Herher t Spence卢 Pr/.11ciples of Sociology. 
Ch icago, Un ivers ity of Ch icago Press, 1967. 

@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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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战争使国家权力得以扩张，经常处于暴力冲突的国家容易产生独裁，而尽

量少卷入冲突的国家有利于自由政治制度的成长。瑞士经济学家西蒙德(J. C. Symond) 

在 1835 年给其朋友的信中说，随着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它不断增加政府的权威，而削弱

人民的权力，结果产生了拉斯韦尔所说的＂卫戍国家”。CD持续战争或潜在的战争威胁导致

所有政治权力都集中在那些诉诸暴力的精英手中。但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战争期

间，人们之间的紧密的社会协作，通过共同承担义务，消除阶级间壁垒，可能会产生民主

化的效果。紧急战争也可能迫使独裁者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而在政治上妥协。 15—16 世

纪，发生在西欧的军事革命导致战争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它使步兵代

替骑兵、常备军淘汰雇佣军、有限战争转为无限战争、王朝战争变为民族战争、局部战争

变为总体战争。而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社会的民主化、科层化、世俗化及民族国

家化。＠

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政治发展过程中，武装力量的影响尤为显著。清朝后期，军人

集团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权都军事化了。军队成为当时最具

有组织化的暴力管理者，同时由于技术上的现代化，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化，其暴力扩张

性也大大强化。在没有文官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都转到军人集团手里，

中央权威为地方各军阀势力分解．形成了分裂的军权政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躯体的

病痛。国民党在形式上实现对全国的统一后，地方军事派系依然存在，中央政权也为军事

强人蒋介石掌握，实际上军权大于并支配党权，党权依附于军权之上。这时的中国军队基

本上是私人雇佣性的、分裂的。这导致军队功能异化，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

首领而无国家。各种军事力量之间战争不断，武装力量不断扩充，军费开支浩大，从两方

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第一，在国家被不同派系的武装力量分裂的情况下，国家

的财政与税收能力很有限，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无力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对社会的监控

能力大大降低，对外没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最多是一个“半主权国家”。第二，各种正规

的、非正规的武装力量对社会资源的超强度提取，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经济的发

展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乡村社会也不断暴力化生这使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纽

带断裂，造成了软弱的国家（代表公共权力的中央政府）和整体性无序社会的双重资源枯

竭与无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众多地区处于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之中，传

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已被暴力打破，直接掌握着暴力资源的军事组织通过刺刀和坦克把社会

与政治的冲突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军队以国家利益捍卫者自居，以军事强制方式控

制社会，直接建立军人政权，或操纵文官执政。＠军队的军功制的录用原则、价值评估体

CD Bruce D. Por ter. War and the R i se of the S ta te. The M心ary Founda ti ons of Moden1 Pol iti cs. New York, 

Macm i llan Publ ish ing Company. l !J94. p. 15. 

@ 参见周保巍：《军事创新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一一一一项军事社会学的考察》．载（（浙江社会科学》． 2001
(5). 

@ 关千近代中国社会不断暴力化问题，参见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 据统计．在 20 世纪前 90 年中，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 626 位总统．其中军人有］88 人。即使不是军

人出身的．也一定要取得军方支持。军队的这种影响力最显著、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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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效率、划一、机动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具有强烈的现代化气息，成为最有可能进行

社会整合和构建一体化政治体系的力量。。例如，拉美地区的军人一般都经过正规军校教

育和培训才能胜任军官，军官的素质普遍较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大批专职军官．特

别是中、高级军官成为军事精英和军事贵族后，往往将国家安全观和自身利益紧密结合起

来。“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军队的作用不只限

于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外来而非自己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军队很可能在全面的集

中制尤其是协调和控制问题上是极关键的力量。吨）当然，军人干政也有可能走向反面，

不但不能消除不稳定，而且会成为另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此外，军事强权下的政治稳定并

不一定意味着政治发展。正如派伊 (Lucian Pye) 所说，在失序的政治社会中，军队变成

了唯一有影响的组织实体，没有它什么也干不成，然而没有有效的文官政治制度，军队的

作用也微乎其微心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十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民主

转型，实现了文人执政，成为世界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组成部分。 1990 年，拉丁美洲

的最后一个军人独裁政权一—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一被推翻，拉丁美洲开始进入民主政治

的＂巩固期”。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文官政府依然很房弱，军队仍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7.4 武装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武装力批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设置和运作，也在国际政治格局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 imer) 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国

军事力星的产物”@。现实主义甚至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武装力噩和军事实力等同起来。

说到底武装力量仍是主权国家或国家联盟及某些组织在处理与其他国际政治主体关系时

的重要手段和最后凭据。

7.4.1 武装力量是主权国家谋取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纷

纷登台，限制、侵蚀和冲击了主权国家的某些权能，但这依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是当今国

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这一事实。总体来说，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中央

权威．缺乏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和执行力，没有一整套权力机构作为其结构的有形存

在。同时，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等于完全无序，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情况下，权力

与价值的相对集中可以创立国际权威，即没有政府的相对有序。这是国际政治的总体

特征。＠

(j) 参见陈明明：《“军事化社会”·军事管理方式的内在矛盾》．载《战略与管理》, 1997 (1). 97~103 页．

@ ［美］麦利安·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 49 页，北京，知识出版礼． 1990 。

Cl) Lucian W. Pye, •• Arrn ie~ in the Process of Pol itical Modern iza tion," in John J. Johnson, The Rote of 1he M心

la.ry i 11 Unclerdev,,/,（丿／,ed Cuunlr ies, Pr ince to n Uni v釭sity Press, 1962, p. 85. 

@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l20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 参见俞 IE梁： （（国际无政府状态辨析》．载《外交学院学报》, 2002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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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政府与战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在缺乏最高裁决权威的情况下，武装冲

突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同时，无政府状态无疑加大了武装力矗作为国家谋求国际

地位的手段的分扯，军事手段以及加强军事力量成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途

径。当今世界，一场以发展高技术武器为先导的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世界范圃内兴

起。这场变革发展迅猛，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体制编制、作战训练及军事理论等方面将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适应新的形势并争取自身优势，许多国家纷纷调整国防政策和军

事战略，普遍压缩军备规模，更加注重质量建军。

例如，面对俄、中、法等国政治多极化的主张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把重视武装力

量建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维护自身国家安全、构造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作为其军事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认为，政治与经济力址无论如何强大，也无法在国际冲突中立即

见效，而必须依赖一支机动能力强的军事力量。为此，它以强大的国民经济和先进的科学

技术为基础，不断研制新式武器装备，完善军队的体制编制，建设一支从技术装备到体制

编制都优于对手的武装力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优势地位。 “9 • 11" 事件之后布什政府

提出“先发制人“思想，表明美国政府新的军事战略将更具进攻性，会更加频繁地依赖武

力与动用武力。欧盟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在冷战时难以与华约集团抗衡，欧洲的防

务就只好依靠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从而不得不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任由美国指手画脚。冷战

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调整，欧洲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科索沃

战争的结果使美国有了更多的军事及政治主导权，于是欧盟各国首脑下决心进行独立武装

力扯和防务建设。 1999 年 6 月 4 日，在法国科隆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欧洲安全

防御计划》，制定了欧盟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政策。同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欧盟 15 国领

导人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了 20 世纪欧盟首脑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欧盟共同安全

和防务政策报告，决定在 2002-2003 年建立一支独立千北约的 5 万～6 万人的快速反应部

队。显而易见，欧盟决意要在北约之外建立一支武装，自己“保卫“自己。

7.4.2 战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当国家之间、国家联盟之间或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端不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

时，往往就会动用武装力量来解决，从而导致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掀的直接暴力对

抗 战争。武装力量及其进行的武装冲突，特别是战争，会对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

巨大的影响。布尔 (Hedley Bull) 指出：“从国际体系（国家通过互动而建立起来的结构

或者力场）的角度来看，战争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塑造体系之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

战争和战争威胁并不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唯一因素，但它们是基本的决定因素，以至于

我们用来描述体系的词，如大国和小国，同盟和势力范困，均势和老霸权等，除非从战争

和战争威胁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否则是难以理解的。”CD

从历史上看，现代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几乎都与战争紧密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形成了以传统的欧洲强国英法为主体的凡尔赛体系。而苏俄和美国，一个被“拒

之门外”，一个“自动引退＂，世界格局仍以欧洲为中心。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过于

1) ［英］布尔：《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149~150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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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和无情，带有明显的复仇痕迹，它所构建的和平是一种“不可靠的和平”、“不平静的

和平＂。德国人把凡尔赛体系中严厉的条款变成了仇恨，在这个和平体系建立仅 20 年后，

仇恨又变成了战争。战争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建立，而凡尔赛体系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并

埋葬了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政治

力矗的对比，对战后国际格局产生了十分巨大的、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战后

最终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奠定了美苏两极格局。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按当时军事力量的现实

对战后国际秩序作了安排，它完全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新的世界政治、经

济、军事力量均衡机制得以建立，从而为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奠定了基础。战后 50 年来，

国际形势变化万于，但雅尔塔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美国、苏联两个超

级大国冷战对峙并几次达到“战争边缘“，但最终均没有打破雅尔塔体系的安排。直到

1989 年东欧剧变，雅尔塔体系才和平地崩溃。二战的胜利还为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

家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第三世界的崛起准备了条

件，从而促进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出于避免战争、追求持久和平的愿望成立

的联合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强有力的全球体系支柱。

冷战结束后进行的几场战争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公然对一个联合国主权成员国大动干戈，明显把联合

国撇在一边，这一危险倾向给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严

重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第二次对伊战争也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表现出来的

极端单边主义，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游戏规则，使人们认识到任何

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道义、国际法，到关键时刻都是靠不住的。战争结束后，一些

大国或国家集团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和改革。欧盟加速了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步伐；俄

罗斯军方已经开始了以进一步研发和配套装备先进的攻击武器及侦察信息系统为核心的军

事改革；印度开始调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便集中资源配置加强国防科研。它还造成了美

欧之间、欧盟内部以及北约盟国之间迄今为止最为明显的裂痕，对俄美关系改善的进程起

到了阻滞的作用。它使中东地区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它未必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国际恐怖

主义，却使国际社会多年来进行的裁军与军控努力功亏一簇。

冷战结束以来，武装力量对当代国际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新表现是，非对称的武装力

量之间的冲突（或称非对称战争）会搅动国际政治的既定格局，甚至引起决定性的变迁，

"9·11" 事件就是典型事例。这种非对称战争的特点是，非国家暴力对抗国家暴力，双方

在组织、遵循的规则、位置、活动空间、力量对比方面极不对称，但战争的后果不一定是

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获胜。非对称战争表明非国家的力量已经崛起，并对由国家构成的

传统国际政治秩序形成挑战。 “9 • 11" 事件虽然主要针对美国，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牵

动了世界各国的神经，使各大国看到非国家力量对自身的潜在威胁，从而在反恐方面较容

易达成共识。各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言必称反恐是共同任务、恐怖是人类公害，纷纷将危

及本国安全的恐怖主义势力纳入全球恐怖主义范畴，以期借助国际之力清除隐患。同时，

非对称战争还引起人们对其根源的深刻反思，如对世界政治格局中存在的问题、贫富差

距、民族宗教冲突、南北差距拉大的警觉和重视。这种新的认识，使各国有可能跳出“大

国冲突”这一冷战思维的禀臼，开始共同应对人类面对的新型的、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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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要防范传统威胁的北约在 “9 • 11" 事件后开始实现功能的转化，根据北约多位领

导人的说法，北约正逐渐成为一个“反恐联盟”。

7.4.3 武装力量自身变革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武装力量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革新会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因为这会大大提高武装力量

的作战效能，改变不同国家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一核武器——

出现后，它的巨大破坏力以及美苏超级大国核力量的大体平衡，使核武器拥有者不敢轻易

使用它，从而产生“核恐怖平衡＂。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维持 50 年和平无大

战局面的诸多原因之一。正在进行的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新军事革命发展迅猛，国际军事力

槛对比出现新的严重失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战场向

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扩展，中、远程精确打击成为重要作战样式，战争形态正在

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世界主要国家普遍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加快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

代化建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处千劣势的国家的主权和

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此外，军事技术的革新还会向民用领域转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国家的实力也因此

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原

子弹爆炸成功，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及雷达、火箭炮、导弹、坦克、飞机、潜艇、磁性水

雷、航空母舰等军事技术得以发明或改进。这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战后向民用工业转移，使

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应运而生。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成为二战后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首先在军事领域出现，后又转入民用领
域的新技术革命成为国家实力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决定着各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并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科技、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赛将成为国际格局中各

行为主体（如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等）、各中心力量（或称各“极”)关系变化

的重要依据。

本章小结

本章论述了武装力量的起源和发展，及其特有的组织结构与文化特征。无论是在民主

的还是在专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武装力量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

度设计中，其具体的功能有所不同。在历史与现实中，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大体形成了传统

型、宪政型和渗透型三种类型的文武关系。在一个主权国家内，武装力量可以作为主权的

象征和潜在威慑力量而存在，但它最主要的政治功能还是以组织化的暴力来维护政权，此

外还能促进国家整合。武装力痲还是政治变迁中的重要变量，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国家政权

建设。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但相对有序的国际政洽情势下，武装力

量仍然是主权国家谋取国际地位，保卫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不同国家或政治集团

的武装力量之间进行的战争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来自军事领域的技术

革命也会作用于国家实力及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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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

武装力量 暴力 革命 军事 战争 文武关系 军人干政

复习思考题

1.武装力量组织与一般的科层组织相比有什么异同？

2. 试述武装力量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

3. 谈谈你对武装力量在国内与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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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系统除了硬件装置，还有须臾不可缺的软件。作为人类价值理念的系

统表达，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灵魂。政治制度的安排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

式体现着一定的价值理念。是故，意识形态是政治系统软件的内核。为此，本

篇以两章的篇幅讨论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在当代的主要类型。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是政治系统软件的另一组成部分，它们是政治制度有

效运作的润滑剂。对它们的叙述构成了本篇最后一章的内容。



第 8 章

\ 意识形态：性质与功能
>> 

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受益最多的人去进

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

明该信念早巳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巳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

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一个对自己毫无忧虑的国家多么幸福

啊！至少少数几个从普遍默认中得到主要好处的人多么幸福啊！在群众受着信心的驱

使，而精英又满怀自信的情况下，那些将特殊利益给予他人的生活制度是没有必要去

搞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活动的。。

这是拉斯韦尔教授在其名著《政治学》一书中写下的话。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

助美国政府从事心理宣传战的一名学者，他对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有着犀利而深刻的认

识。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用两章的篇幅未讨论这一话题的缘由。本章侧重分析意识形态的基

本特征，包括其起源、性质、功能和命运，下一章简要叙述当代意识形态的诸多理论。

重点问题

·意识形态的起源

·意识形态与真理和科学的关系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理论史上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

8. 1 意识形态：起源与背景

现代社会的特征，除了理性主义盛行以外，就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

活。以前人们生活在熟悉的乡村社区中，做着几百年一成不变的事，生活艰辛但是稳定。

CD ［美］拉斯韦尔：《政治学》． 1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



160/ ~ 政治学原理（第二版）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都市，拥挤在一起从事全新的职业，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千素不相

识的人制造的产品，但在他们越来越相互依靠的时候却越来越孤独，生活得越来越不确

定。经济频繁地出现动荡，社会日益分化成彼此敌对的阶层和阶级。同时．普通民众被国

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前所未有地广泛动员，大规模参与到国家政治中，使得政治生活具有

与此前极不相同的特征。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这种糜幻般的转变压缩在短短的时间里

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苦难。

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因为试图解决现代社会这些问题而发展起来。在政治

领域，几个世纪以来众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解决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的各种方案汇聚起来就

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内核．而这些理论参与的实践则构成了各种意识形态现象。“麦迪逊、

马克思、墨索里尼以及其他人都是在提出他们的观念来应对他们所面对的情势。叨）这就

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起源。此外，保守主义、民族

主义的产生无一例外都和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化由欧洲、北美向其他

地区扩展，同样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也在这些地区产生，各种意识形态也从“西方

的“变成了世界的。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意识形态在彼此竞争，有的学者干脆称呼 19 世纪

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心）。意识形态成为现代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吸引了众多思想家

的关注。

思想家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构成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其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从培

根到马克思，第二阶段从马克思到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60 年代迄今。马

克思是意识形态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因为对意识形态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方向或领

域一认识论的和社会学的一~都要追溯到马克思。随着时间的推移，论述意识形态的文

献在急剧增多，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使用在文献中爆炸性地增

加，同时意识形态研究的途径和领域也在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方向和领域外，意识形态研

究扩展到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文学和文艺批评、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科

学哲学、阐释学乃至商业管理学等学科。意识形态研究大有四面出击造成遍地开花之势，

使得几乎每个学科都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自然，它也成为政治科学特别重视的对象，

因为它和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8.2 意识形态的概念及理论变迁

8.2. 1 什么是”意识形态”

大多数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都源于概念之争。迄今人们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一问

CD Leon P. l:3araclar. P心tical ldeoLug心： The Or igi ns and Impact, Upper ，浊ddle R iver. :\IJ: Pren ti ce Hall. 

2000, p. 6. 

~ ~] I 克拉兑尼克、 F.M 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 一近代政治思想简史》· 口釬．同济大学出版补．

I 991; Karl Diet rich Brncber. Tl,e Age of ldeoL(Jgies, London: Methuen &. Co..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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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仍难以达成共识。 “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对意识形态真正不带价值评判的概

念。”。总的来说，意识形态这个词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分别具有正面、负面和中性的意

义。自意识形态这个词被发明出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同的思想家都在负面的意义上

使用这一概念，只有在少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和现在的政治科学家那里，”意识形态”这

个概念才脱去了强烈的贬义色彩。例如，对于波普尔 (Karl Popper) 这样的自由主义者

来说，意识形态是一套封闭的思想体系，是没有经受过理性审查的一套价值判断，而他

们自己的思想是诉诸理性论证的开放的体系。对千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这样

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意识形态是诱人的迷笛（ siren), 是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是抽象而

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他自己的思想是具体的实践的经验。对千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来

说，意识形态是一套统治者发明出来欺骗被统治者的虚假意识，而马克思自己的思想是

驱除这种遮蔽，揭示真理的科学。这些思想家都在批判意识形态，并且决不承认自己的

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然而，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政治科学家而言，这些

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本身却又无一例外是各种意识形态大厦的重要基石。这种情况使得奥

克肖特后来不无厌恶地说，意识形态这一词语的使用处于语言差异的无政府状态，”事

实上，从这个词的经典使用方法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它是，或者已经成了，一个毫

无价值的概念“立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并不难理解，因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涉及一对非

常复杂的关系－一－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也因为意识形态概念界定的演变过程本身就是意

识形态斗争的历史。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采用目前政治科学中比较通行的定义。除了援引每个论述者自

己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时的特定用法外，本书是在下述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

意识形态是一套多少能够自洽的观念体系，这套观念，不管它们是倾向于保存、

修改还是推翻现有的权力体系，总之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基础。因此，所有的

意识形态： （1)对现存的秩序提供了一种解释，通常是以世界观的形式； （ 2) 对于值

得期待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模式； （ 3) 勾勒了政治变迁怎样才能够发生。＠

ideology这个词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法国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 (Des tu tt de 

Tracy)创造的，用来表示“观念的科学”的意思。生活在一种理性至上的知识氛围中，

德·特拉西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认为入们可以用科学来改进社会和政治状况。他甚

至认为，运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客观地揭示出人们观念的起源，在这种意义上，这门学科

的地位类似于植物学和动物学，揭示物种如何分类、如何改良。德·特拉西之后，黑格尔

认为人是历史的工具，他们承担着不为他们所知的力量分配给他们的历史使命，而他们自

身不能认识到历史的意义。这种观点启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遮

蔽作用“。

0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文化的解释》. 223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 M. J. Oakesho tt, "Pr eface." in D. J. Mann ing (ed.), The Form of ldeo l.ogy, lnvestig a t ,:ons,.nto the Sense of 
Ideologi cal Reasoning w it h a View to Giving an Accuulll uf it s Place in Pol iti cal Lif e. London: George Allen 8,. Un

win. 1980. 

Q) An<lrew Heywood, Pol iti cal Ideol{)g心： An Int roduc ti 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 illan, 2003,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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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赋予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全新的内涵。

他们将此前的一切理论形态，包括宗教、道德、政治理论和哲学，全都看作意识形态，而

意识形态是对真相（truth) 的扭曲，是对冲突的社会关系的歪曲的反映。在马克思的意识

形态理论中，意识形态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一种迷障（恩格斯后来进而认为是虚

假意识），它使得一种虚假和错误的世界观固定化、永久化。第二，它和阶级体系相联系。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对真相的扭曲根源于意识形态只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观点。例

如，自由主义将仅仅为少数人享有的权利和特权，描述为普遍赋予的权利，就是资产阶级

欺骗无产阶级的一套说辞。第三，意识形态和权力相联系。例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向无产阶级隐藏了他们被剥削这一事实，从而瘫痪了他们反抗的意志，使得既有的统治

阶级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统治下去。第四，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是和特定的历史阶段

相联系的暂时现象，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时，意识形态就会消失，

因为无产阶级并不需要意识形态来掩饰什么，他们是唯一不需要幻象来自欺欺人的

阶级。

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曼海姆 (Karl Mannheim) 等人继续探究知识或观念产生的

社会根源，创立了知识社会学，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继续挖掘，形

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很多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也从马克思的思想

中汲取营养。

8. 2. 2 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

在意识形态理论史上，马克思是分水岭，后来者或多或少要么反对马克思，要么赞成

马克思，要么调和马克思和他的反对者。在西方左翼思想家的阵营中，列宁、葛兰西、卢

卡奇 (George Lukacs) 、阿尔都塞（Lou i s Al thusser) 、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齐泽克 (Slavoj

Z i zek) 对于意识形态现象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马克思生前预见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并没有很快来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

国无产阶级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下彼此陷入残酷的战争，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理

想，随后无产阶级革命跌入低潮。这种种变化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寻找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如

此强大弹性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继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强调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统治使得无产阶级革命难以发生。

早在 1902 年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就将无产阶级具有的观念描述为“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拥有意识形态，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从而意识形态不只和资产阶级相联系。 20 世纪大多数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

一创新，自此意识形态成了一个中性的词，不再必然站在“科学”的对立面。列宁认为，

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奴役，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摆脱这一枷

锁，实现革命的潜能。

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监牢中撰写的《狱中札记》(1935)

深化了马克思开创的意识形态批判。他将上层建筑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市民社会，即通

常所说的民间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之中分别存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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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称呼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支撑资本主义体系的不仅是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还

有他称之为资产阶级观念和理论的文化霸权，也就是意识形态霸权。文化霸权是指资产阶

级具有的用他们自己的观念替代敌对的观念，并且实际上使自己的观念成为社会和时代共

识的能力，它笼罩着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包括文学、教育体系、大众媒体、日常语言

和流行文化。资产阶级掌握了这一霸权，使得市民社会不可能反对其统治。葛兰西认为只

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和理论之上的无产阶级霸权在市民社会中确立起来，资产阶级的统

治才会动摇。

在葛兰西之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阐释意识形态。他

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而且是无意识的结构——其内容包括形

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就具体形态来讲，它包括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

等。意识形态是人类体验自身同其生存条件的关系的方式，他甚至断言”人本质上是意识
形态动物”。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所批判的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国

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称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而使用”意识形

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这一概念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器进行

批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各种教会系统）、教育（各种公立的、私立的学校系

统）、家庭、法律、政治（政治制度，包括不同的政党）、工会、传媒（出版社、无线电、

电视等）、文化（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等，其中各种学校已经代替宗教成为支配性

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马克思所指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是，前

者是多元的复数形式（由不同的组织构成），属于私人领域，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而

后者是统一的单数形式（受政府统一指挥），属千公共领域，通过暴力发生作用。从这种

区分中，我们不难看到阿尔都塞对葛兰西思想的继承关系。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打破

了经典的资产阶级法学和伦理学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区分，揭示了公共领域对私人领

域渗透和控制的手段和过程，使得政治批判向私入领域进军，对当代西方诸多的文化理论

和身份政治运动（如女性主义、同性恋合法化运动）有着重大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创见在于，将现代工业文明和

工具理性看作是意识形态，从而为反思现代性开辟了新的天地。

斯洛文尼亚当代学者齐泽克一反将意识形态等同千虚假意识的传统，借助千拉康的精

神分析理论，对意识形态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齐泽克认为，在今

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

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

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

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齐泽克以马克思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这

一新“动向”或功能：我们明明知道某些商品的使用价值近乎于零，但还是倾其所有地购

买。如果那个商品就是我们崇拜的物神，那么毁灭它可谓易如反掌。但与其说我们崇拜商

品或金钱，不如说崇拜自己内心深处的＂幻象”。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依然

会采取这种行动。这就像许多吸烟者深知吸烟危害健康，但照吸不误。同样，尽管我们明

明知道这是”意识形态”，但我们依然乐此不疲。到了这一地步，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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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已经无能为力了。。

以上概述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中，曼海

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处在比较特殊的地位。有人认为他属于马克思主义一派，但也有人认为

他是最早试图建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人之一。这种分歧至少表明，曼海姆的理

论和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很大相似性。

和马克思一样，曼海姆承认人们的思想由其所处社会环境所塑造，但与马克思相反，

他努力要消除”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中的负面含义。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1929) -

书中，曼海姆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并且代表统治群体利益的思想体系，

而乌托邦代表一种对激进社会变革的期待，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利益。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

态之间做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另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

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

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

只有整体意识形态，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

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等都是整体意识形态。然

而，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体系，包括乌托邦，都是歪曲的思想观念，它们只是从

自我利益的角度反映社会真实，只有他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破除偏见，真正揭示客观

真理，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利益。然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存在一个盲点：他

依凭何据能够宣称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凭何宣称他的理论就是客观的、科学

的，而不是产生于、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人（比如他本人）可

以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地分析意识形态吗？这个问题被其批评者称为曼海姆悖论。

除了曼海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路径外，还存在社会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路径，

这是弗洛伊德开辟的领域。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

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的“自欺＂，是人类为了

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治疗处方。弗洛伊德认为，人们的思想是将自己真实的动机理性

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真实但不可被社会接受的理由、动机被虚假的理由代替了，或者

说，在潜意识中被压抑、阻碍的欲望通过这种思想的表述而得到宣泄。继承弗洛伊德的分

析路径的有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赖希 (Wi lhelm Rei ch), 他以心理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

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他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

题，以及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之前的关系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分析。＠同

样，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千揭露掩藏在

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吉尔茨 (Cliffo rd Geertz) 曾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路径做过如下区分。就研究意识

形态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两种主要的路径：利益论(the interes t theory)和张力论

(t he s tra in theory)。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

O 参见［斯洛文尼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45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

@ 赖希有一个著名的对虐待狂父亲的病理解释。患有虐待狂的父亲认为虐待孩子(“严格管教”)是出千对孩子

的爱护和对其未来负责，但这是在以一种虚假的“理性的“理由掩盖驱动他虐待行为的真实动机：病态的虐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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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则是病症和处方。以利益论来看，意识形态的主张被放在争权夺利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依据张力论，则是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考察。在前一种背景中，人们

是追逐权力；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则是逃离焦虑。。根据这种看法，可以说，马克思主

义的传统主要是利益论，而社会心理学的路径则属于张力论。

尽管上述思想家的批判路径如此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从属于欧洲

大陆的思想传统，这一点使他们和盎格鲁－撒克逊一系具有浓厚经验论色彩的英美思想传

统区别开来，从而在意识形态理论史上形成二水分流之势。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意识

形态在西方思想界迅速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并且逐渐越出学术界的樊篱，至今已成

为一个日常用语。之所以如此，和此时英美学术界开始大规模介入意识形态现象的讨论有

关，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以此为滥觞。

现在英美社会科学中的主流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对一些本质上互相冲突的概念（信仰的

内核）的竞争性的不同解释—一－既然是本质上不可调和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最终

的一致的含义。举例来说，围绕“自由“这一概念，保守主义者会认为自由是“在市场的

框架中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会认为自由是“在集体的组织中实现个体的创

造性潜能的自由＂。因为在“自由“这个关键性的概念上的不同看法，会导致具体的一些

争议，比如，征税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侵犯了个人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自己的

财产的权利，还是一种实现自由的重要形式一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人们可以实现他们作

为自由、平等的人所具有的潜能？这种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是典型的英美式的，也是他们

的政党政治中的辩论形式。而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关注的则是：这种党派政

治争论隐藏的真实到底是什么？这种虚假的冲突下面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这是看待事物

的完全不同的思路。这种研究路径的转移，照当代英国著名的意识形态研究专家米歇尔·

弗里登 (Michael Freeden) 的总结来说，就是”意识形态不再被看作是理解的偏差，相

反，人们用实证的经验主义来研究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有组织的、系统表述的、有意识

地拥有的政治观念体系，这体系中包括信仰、态度和观点，潜在的信仰也包括其中“雯

同时，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还非常关注各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交融、冲突的历史，而这种

研究路向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是不成立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意识形态没有历

史”。

弗里登本人就是意识形态理论史上英美经验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既反对马克思主义

深挖意识形态物质根源的那种研究路径，同时也反对西方那种从观念到观念的政治哲学的

研究方式。他认为包藏在诸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本身就值得考察，而不仅仅是它为何要掩盖

这些思想，同时他也指出，如果对观念的文化生活没有一种理解，那么就不大可能很好地

理解政治观念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也不大可能理解政治行动对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塑造的影

响。因此，他认为英美传统中那种仅仅关注诸种意识形态如何顺时而变（比如英国的自由

主义历史上有何变化），以及这些意识形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比如法国的自由主义和

CD 参见［美］吉尔茨：《文化的解释》， 22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Robe rt Ecclcshall et al.. Pol iti cal Ideolo gi es, A11 l11trodur1 io11, Rou tledge. 2001. pp. 3-6. 

Ci) Michael Freeden, Ideolo gi es and Pol iti cal Theor y, A Co11cep1ual Approach.. 0K ford, 0灶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96,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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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主义有何不同）的研究路径是不够的。要完全理解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作

用，就必须求助于“意识形态词法”(morphology,这个概念既指生物学中的形态学，又

指语言学中的词法，也指物体或系统的结构和形态）。

弗里登所说的”意识形态词法”是比较各种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并运用维特根斯坦

的“家族相似性”概念，找出这些结构中的各种子概念，确定其在各自结构中的地位、作

用，从而达到对意识形态的细致了解的研究方法。在弗里登看来，各种意识形态就像各种

语句一样——每个句子都包含各种单词，这些单词的不同组合使句子具有不同意义（同样

的一个单词在不同的句子中也有不同的意义）。同样，每种意识形态包含有各种不同的概

念，这些概念的排列组合使其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面貌。例如，各种意识形态都包含自

由、权威、平等、权利和民主这些关键概念，广义而言，这些概念既是政治哲学也是意识

形态的基本单元，而这些基本概念又可以分解或解剖为更次级的概念丛。问题在于，不同

的意识形态将这些概念及其子概念置于其理论结构的不同地位：自由主义总是将自由、个

人、理性和进步置于其理论言说的核心位置，而其他政治概念诸如合法性与权威的价值在

于它们能够包容上述核心价值，从而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就是能够尊重个人自由的政

府，至于人权、民主和平等是附属于自由的，而民族主义则处于边缘地位。同样，社会主

义也有自己围绕特定的核心概念（如不同群体的团结、平等和劳动）建立起来的概念结

构，这种概念结构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权力要用来增进社会平等，而个人被认

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正是这些概念的组合 什么是核心概念，什么是边缘概念，什

么是相关概念一使得不同的意识形态呈现出特有的面目，就像同样的词语通过不同的排

列组合构成不同的语句一样。而这些排列的变化既可能使一种意识形态发生历史性的变迁

（比如从古典自由主义演进到现代自由主义），也可能碰撞出新的意识形态（比如古典自由

主义和保守主义结合出新右派，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成社会民主主义）。在这种意义

上来研究意识形态，就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解决的，因为每种意识形态的

核心概念本质上无法兼容——坚定地宣称“自由比平等更好“，就如同坚持“红色比蓝色

更佳”一样，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缺乏一致公认的一个价值等级可据以作出上述判断。CD

从而，这种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留待于政治决定，而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在和其他意识

形态的争论中夺取这种政治决定的”制高点“，在集体的政治决定中使自己的核心价值压

倒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使自己的观念成为公共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不是

什么虚幻的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现实，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必不可少的因素。

8.3 意识形态与真理、科学

8.3.1 意识形态与真理

1861 年 2一6 月，巴黎人类学会中的学者围绕“脑的大小是否与智力有关”这个

CD Michael Freedcn, ldeolu gy, A Very Shor/ Introduc ti on, Ox ford, Ox ford Un ivers ity Press. 2003, pp.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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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气氛非常紧张。学者中，格拉蒂奥洛在首轮辩论中就勇敢地指

出．头大的人不一定就是最好、最出色的人；而他的反对方，保罗·布鲁卡（巴黎人

类学会的创始人、世界上最伟大的颅测量专家）则认为，假如脑的大小不能说明任何

问题，那么”研究人类种族的脑就失去了主要的意义和用途＂。开始双方都还在列证

据讲理论，旗鼓相当僵持不下，在持续数月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布鲁卡的一名

追随者给了格拉蒂奥洛等人致命的一击：“我已经注意很长时间了，一般来说，那些

否认脑容量与智力有关的人，头都不大！”此言一出，反对方张口结舌，羞愤交加却

欲辩无词。结果是布鲁卡赢了。CD

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某人提出某一政治观点和理论，宣示某种信念，仅仅是出

于自利动机或掩饰对自己不利的观点，从而毫无真假可言，还是他的观点和他的利益无

关，本身可判别真假？这是意识形态理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公共讨论中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问题。然而，我们首先碰到的仍然是概念上的分歧一真理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同

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真理观＠，本书只能简要介绍意识形态理论史上不同研究者在”意识形

态与真理＇这个问题上各自的论述。在此，真理这一概念采用字典上的通常定义：”事物的

真实状态＂，有时也理解为“真相”，但指涉理论的时候，理解为理论的真、正确，或假、

错误。

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致力于追求正确的稳固的知识或真理。柏拉图认为只

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哲学的任务就是破除迷雾，达致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培根在

《新工具》中提出了著名的“假象说“，认为有四种假象阻碍人们获得真实的知识，他的假

象说是把“虚假的意识”、“错误的观念“归结为社会环境影响的最初的历史尝试。他的名

言是，“一个人倾向于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也正是他以前所相信的东西“，这就把一个人的

动机或利益以及“真实”、“真理”和他的信念联系起来了。后来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费

尔巴哈、德·特拉西都继承了这一”去除错误观念”的传统。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去除错

误意识的途径是教育。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认为，人类的思想和其阶级利益相关，从而

和阶级斗争相关，去除错误的途径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尼采 (Frieder i ch

W. N i e tzsche) 认为人们思想的产生和人们为了生存环境而斗争相关，思想不过是掩饰权

力斗争的工具，克服这种倾向的途径是出现他所说的超人。弗洛伊德认为思想是追求心理

满足的冲动，因而解决的办法是心理治疗。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脉承马克思，认为人们的

观念由他们的社会环境决定，揭示了这种真实关系的知识社会学是真理，具有和科学一样

的真理性。对于克服意识形态的偏见，他寄希望于超然于个人利益的知识分子。

我们从上述简单的概述可以看出一种持续的去除“错误观念”的努力一一这些思想家

都对思想的根源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提出了去除错误观念的解决办法。其共同点是，
他们都在人们的思想和其社会环境或心理因素之间建立了某种决定关系，并认为自己的这

一判断是真理。比较独特的是法国思想家福柯，他从根本上质疑“真理”这一概念的合法

0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熊猫的拇指》． 153~154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关于真理的定义．按照权威的《劳特里奇哲学词典》 (The Rou t led ge Dictio nar y of Ph ilosophy)的条目．目

前至少有七种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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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总是在相对千某种别的东西的意义上被使用，这种东西被假想

为真理，而至关重要的区分并不应在“真的还是假的陈述“这一层次上作出，而应历史地

看，真理的效果怎样通过那些本身无从判别真假的话语而生产出来。。按照他的知识考古

学，真理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产物，在批判真理这一概念的同时．他也解

构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

对于这些理论，波普尔、巴斯 (Hans Barth) 和吉尔茨等思想家都有比较系统的批

评，他们认为上述的批判路径危害到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真理”这一概念本身。

德国哲学家巴斯在《真理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系统地梳理出一个从培根、费尔巴

哈、德·特拉西到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曼海姆等人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对千人类

的处境（社会环境）在人们追求客观真理方面的影响作出了越来越悲观的判断。＠但是他

对此种传统提出批评，认为人类的思想和其环境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朗清晰，那些认为人类

处境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观念的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证过，这种处境是如何影响、如何制约

其思想的。他也指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对知识的产生的解释如果应用到自身，将

同样摧毁其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最关键的是，这种批判路径的严重后果是让人难以承

受的：“如果知识成就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们的表象掩盖了它们的｀真实＇意

义一一夺取权力的意志或者整个社会环境——则实际的后果将是批判性的知识讨论被政治

决定所替代。”硐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曼海

姆的知识社会学都属千现代哲学中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揭示潜藏在我们行动后面的动

机。这种理论路径显然是摧毁了合理讨论的基础，它们最终必然导致反理性主义和神秘

主义。＠

尽管上述批评非常尖锐，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意识形态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因为思想

观念的产生和内容有其社会根源或更深的心理根源，这一判断直观上并不荒谬，相反具有

深刻的洞察力，所以才如此令入不安，而且这种判断在经验上并非找不到任何证明。而

且，对波普尔、巴斯和吉尔茨这些批评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有效——仍然可以

说，他们的思想是某种环境的产物，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他们并不能保证他们的

批评就是“客观的＂。

面对这种绝望的状况，有些政治科学家采用了一种聪明的回避策略。比如弗里登就放

弃了那种认为意识形态或多或少总是正确地、完整地反映政治世界的这一观念。相反，他

指出：“我们所存身的世界，部分地是那些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们）以一种建构社会真实

的方式起着作用。吨）按照他的总结，现在的政治科学家大体达成了两个共识：首先，意

识形态不再被看作是应当去除的低劣的理论，实际上，意识形态也建立于理性的、有意义

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上；其次，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的诸多理论家们对于克服扭曲的沟通

CD Michel Foucaul t. Po匹r/Knowledge, Selectnl In terv iews and 0血r Writi ngs, 1972-1977, Harves ter 

Press, 1980, p. J J 8. 

CZ) Hans Bart h. Tru th a, ,Id ldeolu gy. Berkeley: Un ivers ity o f Cal iforn ia Press. l 976. 

Ci) Ibid.. p. 192. 

@ 参见［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 23 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Michael Freeden, ldeolog比＼ and Pol iti cal Theor y: A Conceptual App roach.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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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望，也许应该置疑，这并非因为沟通或对话按照某种评估的标准来说难以进行，而是

因为“不经扭曲的沟通”是不可知的。Q)因而，他主张，不应再用真理或谬误这样的标准

来评价意识形态，而应该对千“真假＂的问题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举例来说，对于“正

义”这样的概念，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解释，对于这些不同的关于正义的观念，是

不能用对和错这样的标准来判断的。也许，“对“和“错“最终的确取决于政治决定，这

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判别真假的问题（这正是巴斯等人极力反对的）。然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这种讨巧的办法也仍然逃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批判。仍然可以

批评这种观点掩盖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意图——对于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扭曲观念，

它不再去追究和解释其扭曲和错误的根源，从而赋予现状合法性。

看来，最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无往而不利的刀锋，可以撕裂所有的理论。但是，它

也是一条吞尾自噬的蛇，这种批判有其无法摆脱的困境，一旦将这种批判运用于自身，就

必然会出现曼海姆悖论。

8.3.2 意识形态与科学

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是另一个烦扰理论家们的问题，其困难同样首先来源于概念的

纷争。对于什么是科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定义，而且这些定义往往彼此冲突。一个有趣

的例子是，美国有的宗教组织宣称上帝创世说是科学，因而要求公立学校将其和进化论同

等对待，在学校教学中公开讲授。为此他们和教育当局对簿公堂．最后美国最高法院的法

官不得不在判决中对科学专门下了一个定义，以打消他们“借科学以自重”的意图。＠由

此可见“科学”这一概念的不明晰，但也表明了现代科学在诸知识门类中具有一种强大的

霸权。德·特拉西就将自己的观念科学的“科学性”比作植物学和动物学。从此之后，意

识形态这个概念就和科学纠缠在一起。

对千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之认识，可以归纳出两派。一派将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起

来，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科学，因为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意识形态则掩盖真理，所以科

学研究要排除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持这种观点的既有左翼思想

家如马克思、早期的阿尔都塞、曼海姆，也有右翼思想家如波普尔和熊彼特，当然也包括

各学科的实证主义者和结构功能学派。另一派则并不认为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对立关系，这

一派之中又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包括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代科学哲

学中的激进派以及阐释学哲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无法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有些学者

宣称科学知识和其他门类的知识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从而在认识论上模糊了科学知识和意

识形态之间的严格界限。另一种观点（最主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

中，科学和技术本身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从而在社会和政治功能上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同等

看待。下面我们将简要叙述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作为最早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的思想家，马克思对千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关系

CD Michael Freeden, "Prac ticing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Prac tices." Pol iti cal Stud ies. 2002, vol. 48. pp. 302 -

:i22. 

(2) Joel Fe inberg (ed.), Re心ona11d Responsibi l it_y: Read ings in Some 扣,ic Prohlems o.f Ph i losophy, Wadswo rt h 

Publ ish ing Company, 1996, pp. ] 5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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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截至《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都把

哲学看作知识。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怀疑哲学并推崇科学，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马克思就完全告别了哲学，将以往一切哲学批判为虚假意识，

是需要克服的意识形态，转而只把科学看成真正的知识，并把自己的学说看成科学。

马克思之后，列宁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但他认为意识形态有谬误与

科学之别，即正确与错误之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0908) 这部重要的论战

性哲学著作中，列宁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意识

形态“，从而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和科学对立。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早年致力于维护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的观

点．但后期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场，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以同一个名

称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它一方面是个哲学范畴（幻觉、谬误），另一方面又是个科学概

念（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而他的错误，其实也是与其类似的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

错误，在于“把意识形态这个含混的概念抬上了谬误和真理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舞台，这就

实际上把意识形态贬低为谬误，反过来又把谬误称作意识形态，并且在理性主义的舞台上

开演了一出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戏剧”立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波普尔同样认为科学知识和意识形

态之间有本质性的不同，但他将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看作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是意

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波普尔”可证伪性”原理认为，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

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的。科学就是提出了可以检验的

假设但还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根据这一看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理论都不是科学，因为他们都不承认自己的理论可以被证伪。然而，根据这种标

准，甚至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科学，因为进化论是一个超出经验的假设，因而它不可能

被证明是对的，但也没有被证明为错。所以波普尔的这一理论在宗教界大受欢迎，被他们

用来批评进化论的“非科学性”，为创世论辩护。这种情况迫使波普尔不得不亲自出面为

进化论辩护。

马克思将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宗教、道德和其他一切社会理论都批判为意识形态，尤

其是他后期把自由主义经济学批判为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明显的

形式。尽管亚当·斯密开创的西方经济学到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科学性”的

学科之一，但经济学仍然不断地被指责为意识形态，为此现代经济学家也不得不严肃考虑

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其中熊彼特的辩护比较具有生代表性。

熊彼特承认意识形态具有歪曲作用，承认“马克思是一位为我们发现意识形态并且理

解其本质的经济学家，这早于弗洛伊德五十年，是第一等的成就＂。但他拒绝承认西方的

经济学是马克思所称的意识形态。他辩护说，科学研究工作是用一种科学的模型来理解现

象，对现象概念化。模型由假设或假定构成，通过模型来理解现象的过程是一种前科学的

认知行为，不是科学，因为前科学的分析的基础是他所称的洞察或直觉。尽管＂洞察“无

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后的分析过程中，科学的分析方法或过程却可以去除

CD ［法］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材料》，见《保卫马克思》， 230~2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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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因为这一分析”在逻辑上，尽管并不总是在事实上，中立于意识形态”。他说：

“瓦尔拉斯体系本身既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一个唯一解，但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解，则是一

件每一个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精确求证的事情。”只要这种“科学分析＂的过程不断进行

而且其分析结果不成为社会强制的教条，总有一天经济分析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会被压缩得

越来越少卫但他这种解释同样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可以看到，不管是波普尔还是熊彼特，都试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找出科学可以中豆

于意识形态的证据。然而，在方法论或认识论上排除意识形态的这一努力却受到科学哲学

上的进展的挫折。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科学哲学上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以

往公认的科学可以免疫千一般社会因素的观点，特别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

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几乎影响到了所有的知识领域。库恩提出一种

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

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

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

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和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

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些研究根本上动

摇了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盛行一时的

建立在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与前者休戚与共，因而产生了重大危机。

学者们哀叹，自 60 年代以来，已经没有什么被普遍接受的方法论可以”指导“科学研究。

不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混乱使得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嗳昧不

清，知识社会学的后续研究从另一方面也在“腐蚀“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樊篱。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在后现代哲学与库恩等人的方法论成果的鼓舞下，有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

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本质，而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群体活动及其规范（后者属

于墨顿等人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英

国爱丁堡大学开始形成、后来流布至美国的爱丁堡学派，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 (Barry

Barnes) 、布鲁尔 (Davi d Bloor) 、沙宾 (Steven Shapin) 和皮克林 (Andrew P icker ing) 

等。他们的研究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 i ology of sc ientifi c knowled ge, SSK) 。 SSK 内

部存在不同的流派，但布鲁尔和巴恩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发现

出来的，而是建构和制造出来的，并非对自然的消极的沉思的产物，而是研究和探究过程

中积极谈判出来的社会产物。建构主义者认为，期望、偏见和不同研究者的利益都体现在

科学知识之中，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一结论成立，则

“科学”的“客观性”就不存在，以至于有的哲学家恼火地说，在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中，

“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

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盔

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这种状况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不存在任何客观

CD Jose ph Alo is Schum 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Ameri can Econom ic Revi如， March 1949. pp. 345-359. 

@ 参见 I沁t van Meszaros 在 Ph ilosoph y, Ideology, and Sociol Sc ience: £.,says in Nega ti on and Affi nna ti on 

(Whea tshea f Books, l 986) 一书第 1 章中对熊彼特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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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立
尽管 SSK 的研究结论并没有被广为接受，而且也不乏有力的批评者一—因为他们在

相对主义的路上走得太远，有陷入虚无主义的危险，甚至库恩本人也出来对 SSK 的研究

进行严厉批评，但 SSK 的实践仍然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科学活动进

行细分，不能笼统地说科学是什么。此外应当警惕的是，当我们说“科学是什么”的时

候，也许我们只是在通过定义来“解决”问题。

以上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的认识，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进行。法兰克福学派则从

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上进行比较批判。他们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技术与科

学已经取代传统的神话和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一种一切社会活动赖以合法

化的基础。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指出，科学和技术通过生产效率增长与生活水

平的提高，消除了以往人们在自由、平等的名义下所提出的不满和抗议的理由。当代工业

社会因此成了没有对立面和反对派的单向度的社会，它利用技术的进步而不是传统的恐怖

手段征服了对立的、离心的社会力量。哈贝马斯则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与科

学在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力，它们实现

了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科学和技术成了一种控制的

新形式，技术进步成为现代社会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成为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现代统

治利益集团为了掩盖其真实的政治目的，总是试图把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先需

要通过舆论与公众讨论的问题交由科层组织中的专家，使用技术程序来解决。作为意识形

态的科学和技术，较之传统的意识形态形式，更具操作性和辩护性而较少意识形态性。

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当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交锋中。从科学史上著名的“李森科

事件”，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怎么＂扭曲“科学研究，从绿党的诞生和生态主义成为政治意

识形态中的新面孔，我们也看到了科学知识怎样转化为意识形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比如右翼的自由主义正在以“经济科

学＇的名义向政府献计献策（往往通过“经济学常识”、“客观经济规律”这样具有话语霸

权的口号式宣传来传达他们对“自由”的意识形态理解，如自由放任经济学、自由贸易），

也可以看到科学在意识形态的僚铸下跳舞一—比如克隆人、安乐死这些“科学技术问题”

成为政治上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如果说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哈贝马斯批判的意识形态

“科学化”的现象，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在学习中体验到意识形态的“学科化”过程：意识

形态以“随风潜入夜”的方式潜入各种学科知识并登堂而入教室。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

是“政治科学”的问题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学是一门科学？

8.4 意识形态的功能

8. 4.1 认识框架

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有一群人举着旗子大声喊着口号，在行

CD 咦］苏珊·哈克：《捍卫科学—一在理性的范围内》，载《湘沉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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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侧目和警察紧盯的情形下熙熙攘攘地游走。对于这样的情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看法：有人想这可是件好事，群众在自发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反对政府对他们的压抑，

群众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有人也许会想这是一件危险的事，群众盲目冲动，不知道自己

在干什么，幸好有警察维持秩序，否则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事来。还有些人会认为，这事无

可厚非，入们有表达他们意见的自由，不管是通过喊口号还是撒传单，只要他们不危及别

人同样的权利就行。事实上，这样的游行表明社会是自由的。

根据这些人的看法，我们大致可以说，第一个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个

具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第三个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是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使得人

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一副副不同的有色眼镜。那么有没有可

能丢掉这一副副眼镜，看到事物”完全真实”的“本来面目“？当德·特拉西发明意识形

态这个词的时候，他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研究者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际

上，如果它是“眼镜＂，那是外在千我们眼睛的装置，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我们

的“眼睛“，我们就不可能摆脱它来看世界。因此，现在的研究者们更愿意将意识形态比

喻为在我们脑中嵌着的一幅幅不同的地图，是这幅地图给我们描绘出事物的位置和意义，

缺少这样的地图，我们在世界中就失去了方向感，一片迷茫混乱。这就是意识形态最根本

的功能：赋予意义。对于这种功能，有的学者概括为图绘世界，有的概括为提供视界。我

们不可能丢掉意识形态来看待周围的政治和社会事物，因为没有意识形态，这些事物对于

我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不管怎样，政治事实从来不会自己说话”0，而是通过不同的意识

形态呈现出来。人们不是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来审视世界，而是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

世界的样子。换句话说，他们是透过一层由内置的信仰、观念和假设织就的＂幕”来看世

界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这样的功能为政治生活中的行动者设定了目标，也设定了他

们追求目标的方式。

8.4.2 政治认同和整合

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功能是提供认同和整合。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身份或认同，使得个

人对自己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认识；同时，意识形态也通过为每一个人提供相似

或相同的理解、信仰、价值和意义，使个人和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起联系或认同，从而

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被整合到一起的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就如同一种黏合剂，

用一套信仰将不同的个人黏合为一个群体，甚至黏合成整个社会。从群体层次来看，一种

一致的意识形态会为一个群体提供联结的纽带。历史上不同的意识形态总是和不同的阶

级、阶层相对应，例如自由主义和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保守主义和地主阶级或贵族联系

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不同的信仰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

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有助千培养出一种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和团结力。当然，意识形态

也能将具有不同信仰的群体在更大规模上团结起来，比如自由民主这种意识形态将大多数

西方国家的人们团结整合起来，而伊斯兰教义（这涉及宗教是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通过

共同的宗教道德原则和信仰将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

(!)M ichael Freeden. Ideolo gy, A Very Short l nt rodun i {),I,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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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之后新独立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是唯一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整合成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中很多人只是属于不同的部落或种姓，互相冲

突仇杀（就像在卢旺达发生的清况），并无认为自己属于某一国家的认同。

8.4.3 提供合法性

对于政治体系来说，意识形态还有提供合法性和塑造政治体系的功能。世界上的政治

体系如此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这些政治体系都建立在某种信仰体系也就是意识形态

之上，这些信仰体系使得统治成为“合法的＂、“合理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开篇

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生而自由的“人，究竟处身于何

种枷锁之中？首先就是观念的枷锁。卢梭在另一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在野

蛮人生活的原始森林里，不可能存在奴隶，因为如果那个被俘虏的人宁死也不愿意被奴

役，那个奴役别人的人得时时提防俘虏以生命为赌注地奋起反抗，如果他将俘虏捆绑起

来，囚禁得不剩一点自由，那他只不过给自己增添了一桩沉重的负担。所以卢梭说：”即

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

为义务。”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所探讨的”意识形态”对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

的过程。奴隶制度只有建立在一整套连奴隶也相信其合理合法的信仰之上才可能稳固下

来，否则它面对的是持续的反抗，而要任何时候都以武力压制这种反抗，则维持奴隶制度

的成本将高到使其不可行。其余任何政治体系同样建立在某种相应的信仰体系之上。因此

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要将陈胜吴广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对项梁说的＂彼可取而代也”这些话郑重记载下来，因为这是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它

标志着秦朝的合法性面临从上（项羽出身贵族）到下（陈胜吴广是百姓）的深刻危机。同

样，绝对王权这种政治体系建立在“王权神授＂的观念之上，而王权神授的观念深深扎根

于一整套宗教信仰之中。当宗教生活和宗教教义发生变化（洛克的《政府论》上篇就批评

了宗教观念），王权神授的观念才被削弱，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可能发生。从卢

梭深刻的洞见中，从秦朝崩溃的原因中，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观念

对行动或者说政治统治产生的巨大作用。

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信仰、观念和价值，既可以在一个社会中自然地发展起来，

也可以从上到下、从外到里强制性地灌输到个人意识之中，以制造政治服从和控制。这两

种途径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任何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和统治精英都总是在有意地向被统治

者泄输有利于他们统治的信仰，而删除、压抑不利于他们统治的观念，以达到消除反抗的

意图。这种通过操纵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和政治的手法，比直接的暴力控制更为有效，可

以防患于未然。

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了一种软力量的作用。很多公共政策是意识

形态冲突和妥协的产物，比如西方福利国家计划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

态融合妥协的结果。尽管政治家们在通往权力顶峰的征途中，或在制定政策时，有机会主

义的成分（以政治利益为决策依据而进行政治交易），但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政治家难以仅

凭这一策略而畅通无阻，他必须借助意识形态（信仰、价值）来说服追随者和反对者，他

也必须通过意识形态来设定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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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政治动员

和提供合法性功能相关的是意识形态的动员功能。意识形态是一部强大的无形机器，

可以为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提供威力无穷的动力，驱动人们全力以赴地达成政治目标，这一

点在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所有的革命爆发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以文字宣传、口头

辩论、演讲、游行等形式进行的政治动员，将观念、价值和信念渗透到普通群众之中，为

他们所接受，驱使他们去参与行动。进入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在战争中的动员作用也越来

越显著。

8.4.5 经济功能

最后，意识形态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也为人们所关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衬1》就认为意识形态（从新教伦理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对新的经济体系的诞生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他实际上颠倒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这

一经典命题。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韦

伯则认为是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韦伯的这个论断被称为韦伯命题，引起了后世

待续不断的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对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的关系也非常关

注，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制度的黏合剂，使得某些在理性选择的条件下明显无效率的制度能

够维待下来。。

8.5 意识形态的“终结”

对于生前就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自己的补告，马克·吐温（Mark Twa i n) 有一个著

名答复：“有关我死的报道太夸大其词了。”这句话由“意识形态”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听到不断有人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但这个在文字和理论中被杀死了许多遍的幽

灵，仍然在游荡。最新的一次“死亡判决＂，则是 1989 年由美国的福山 (Franci s Fuku ya

ma) 来宣读，他声称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巳告结束，

进而历史也将终结，这在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争论和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

是对真理的歪曲，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到来，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被铲除，意识形态当然也

就终结了。这种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对物质生产的错误反映的虚假意

识）的看法上，也建立在他对意识形态和科学关系的看法上。如果像后来的思想家所揭示

的那样，意识形态并不应该被认为是解放或压迫的工具，也不应从真假维度来考虑，意识

形态是我们“理解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则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消失。那么，为何还有如

此多的人一再宣告其终结？这是因为不仅意识形态的内容由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所塑造，而

(l) 参见［美］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一书第 2 编第 II 窜“近代欧洲

的结构与变迁”中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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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内涵之界定，也被历史的力量不断磨洗、湖注，本身也成了意识形

态斗争的场所了。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就开始宣告“激进意识形态”在消沉衰落，这

些人包括休斯 (Hughes) 、阿隆 (Raymond Aron) 、希尔斯 (Edward Sh i ls）、李普塞特

(Se ymour Ma rti n Lipset)等。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贝尔千 1960 年直接以“意识形态的终

结”为标题的文章和著作。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整个世界已经

失去了吸引力，而其他政党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它们当中谁更有资格或能力领导国家和社

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因此经济压倒了政治，而政治则简化为怎样实现繁荣及诸如此

类的技术型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这样的道德和哲学问题。总之，当时的三

大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指西欧）和保守主义一—接受了共同的目标，就是

福利国家和可操作管理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是批评者指出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

终结，只能说是某种意识形态（福利国家或者社会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暂时占据

了统治地位，或者说实现了短暂的融合。当这些西方学者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时，他们只

是将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看作意识形态，而认为自由民主并非意识形态，这种观点本

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是在通过“定义”来“解决”问题。即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

联、东欧和中国以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仍然非常稳固，但终结论者对

此视而不见。西方社会度过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黄金时代＂，到 60 年代

后很快见证了意识形态的汹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女权主义、生态运动接连登台。 70

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 50 年代的“福利国家共识”在撒切

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冲击下受到重创。冷战时期的历史表明，意识形态冲突始终运行在政

治之中。然而， 1989 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权垮台，使得“意识形态终结论”卷土重来，

而福山立论的依据则不脱 50 年代终结论的案臼 仍然将一种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格

局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 只是这回显得更加有信心了，连带历史也终结了。

理解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的关键是“终结”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词同时

也有“目的＂的意思。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目的论传

统，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预定的目的，历史就是按照一定的路径演进，最后达到这一目

的。目的达成、展现之后，历史的意义也就完全实现，于是不再有发展和变化，历史也就

终结了。在这种观念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历史总是意味着“事物本质”的变化和发展

过程。这种历史目的论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最为浓烈，例如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说

法 中国没有历史，这种结论只有根据他的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哲学才可能理解，因为根

据他的看法，中国儿千年都没有什么重要变化。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继承

了黑格尔的这一套理论，尤其是对历史本质的看法。

]989 年之后，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制度还是作为意识形态都遭到了重大挫折，福山

据此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这一套观念战胜了所有其他的竞争性的观念，而且据他的判

断，这种胜利是根本性的。自由民主的观念，不管是在西方社会内部还是外部，在此后再

无有力的竞争对手，观念之争结束，意味着观念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样

结束了。之所以他有信心如此断言，是因为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对历史本质的看法。黑

格尔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人类寻求认同的斗争，这种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福山认为，人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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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认同这一本质要求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得到了实现，因而自由民主成为入类最后的统治形

式，其中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也就终止于自由民

，一制度之中。

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判断之上，比如人类的本质是寻求认同，自由

民主制度能够满足人类最本质性的要求等，但是这些判断遭到了许多有力的批判，对此不

再赘述。只需指出，即使人类最根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也仍然存在那些不能得到满足的

要求，而只要存在要求的差异就会存在观念的差异和冲突，因此也就存在意识形态的冲

突。换言之，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意识形态、政治、历史等都不可能终结。福山的历史

终结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面对的种种批判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

本章小结

意识形态是一套自洽的观念体系或者世界观，它对于现存的秩序提供了一种解释．这

种解释既可以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也可以推动这种秩序发生变迁。

真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推动意识形态理论演进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列宁、

葛兰西、阿尔都塞、齐泽克、曼海姆、弗洛伊德等思想家都对意识形态的理论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他们具有思辨色彩的考察路径与英美政治科学中的经验主义路径之间有着重要的

差别。

关键术语

意识形态 文化霸权（葛兰西）

意识形态的功能 意识形态的终结

复习思考题

1.试分析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

2. 试分析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

3. 如何看待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

曼海姆悖论 意识形态词法（弗里登）



第9 章

\ 当代世界主要意识形态
>> 

如果说前一章探讨的是单数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分析意识形态的本质、角

色、功能等，本章则探讨复数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i es), 即不同的观念、理论构成的

诸种意识形态的内容。限于篇幅，我们将简要介绍六种重要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标准

是：第一，这些意识形态分别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第二，它们和中国

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第三，它们将影响未来的发展前景。在介绍这些意识形态时，我们

一般先叙述其发展历史，包括其流派演变，然后再分析其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 CD

重点问题

·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与核心价值 ·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与核心价值

·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与核心价值 ·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演变与核心价值

9.1 自由主义

9. 1. 1 历史演变

"l i beral" 一词自 14 世纪开始使用，其拉丁词根是 li ber, 指自由人的阶级，也就是既

非农奴也非奴隶的那群人。这个词同时也意味着慷慨，比如 l i beral hel pings, 引申为一种

社会态度，指开放或者心胸宽广，继而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自由(freedom) 和选择的含

CD 详细的介绍参见 Andrew Heywood 、 Pol itical Ideolo gi es: An forroducr io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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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直到 1812 年，自由主义 (l i beral i sm) 这个词才第一次在西班牙出现， 1848 年欧洲

革命以后迅速传播开来。

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中晚期的英国。进入 19 世纪，随着工业

革命在欧美的扩展，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以 19 世纪

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向亚洲、非洲的扩张，殖民主义国家的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也附着在炮舰之上传播到非西方社会。然而整个 20 世纪，自由主义在西方确

立了全面的统治地位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却遭到了挫败。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

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或干脆是属于保守主义系谱中的威权主义。

到现在为止，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塑造西方的政治体系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以至于现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普遍被称为自由民主政体。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这一

政体形式最显著的特色一立宪政府－—一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持。此外，不断有人论证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包括左翼的马克思、右

翼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哈耶克、弗里德曼（M巾on Fri edman) 等人］，因而自由主义也被

认为对西方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自由主义在其诞生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改变。当上升的资产阶级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之后，自由主义就由原来的激进变革甚至鼓动革命转

变为越来越保守的立场。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工业革命的探化及其引起的问题（比如日

益增加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使得自由主义者开始质疑、进而修改早期自由主义者的理论。

由此，自由主义在历史上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不管是古

典自由主义，还是现代自由主义，它们都关注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但前者强调自由，

后者更重视平等。具体而言，在自由观念上，古典自由主义信奉消极自由，强调个人应该

有不被强迫和干涉的自由，更少的限制意味着更大的自由。而现代自由主义信奉积极自

由，强调自由是个人发展和实现其潜能的自由，是获得技能、知识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在

国家观念上，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它时时都可能侵犯个人的自由，而社会

则是自由的领域，因此应该限制国家的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信奉自由放

任的经济政策。但现代自由主义则认为，在个人没有获得平等的机会以实现其潜能的发展

时，国家有责任采取集体行动来帮助个人实现其潜能（也就是自由），因而现代自由主义

认为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社会生活，信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古典自由主义为其观点

辩护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的完全独立、理性本质以及自然权利，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原子才

的分散独立个体，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个人经由社会契约组成社会（社会契约论），

社会运转的机制是竞争，因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其风格（以斯宾塞的理论为典型）。现代

自由主义比如格林 (T. H. Green) 则认为，个人不仅仅是单纯追求自利的自私个体，而是

有利他的同情心的社会成员，因而对他人负有社会责任。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现代自由主
义的过程中，平等和民主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平等的含义也从最初的人格平等逐渐包

括了经济和社会平等。罗尔斯的理论对此贡献甚巨。此外，另一个区分是．一般来说英美

传统中古典自由主义根深蒂固，到 20 世纪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欧洲大陆上则现代

自由主义信奉者众多。所以对千自由主义的古典和现代之分，与其将其视作简单的时代之

分(“异代”而“同时”的现象在思想史上并非罕见），毋宁将其视作原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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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典自由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思想家包括霍布斯、洛克、边沁、詹姆斯·密

尔、杰斐逊（Thomas Jeff er son) 、潘恩 (Thomas Pa i ne) 、亚当·斯密、斯宾塞；现代自

由主义最重要的作家则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格林、霍布森(John A tki nson Hob

son) 、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 、杜威（John Dewey)、罗尔斯。其中，约翰·斯

图亚特·密尔（詹姆斯·密尔之子）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心脏＂，因为他的思想为古典自

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架起了一座桥梁。以上的这些思想家均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

义传统，实际上欧洲大陆上的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 (Francis-Mar i o Aroue t Volta i re) 、

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等对古典和现代自由观念的贡献都极大。例如格林就是黑

格尔的热心追随者，而罗尔斯的哲学被归入左派新康德主义之列 (left new-Kantianism) 。

20 世纪中期以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反对现代自由

主义，他们很大程度上复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形成了

新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观点有时候又被归入保守主义。

9. 1. 2 核心价值

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二者之间虽然存在隔闵，却并非不相往来，而是共享着

众多思想资源，否则难以同居“自由主义”的阵营。它们共同的核心价值包括：

J．个人主义

在中文语境中常具有贬义的“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中却备受推崇，这是因为我们习

惯于将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但自由主义者则首先将其等同于个人的独立 a 在欧

洲的封建时代，个人总是依附于家庭、村庄、社区及其所属阶级，封建制度的解体导致个

人逐渐从这些依附关系中脱离、独立出来。例如，农奴成了自由人，他就必须在个人层次

上面对广泛的选择并承担责任，而不再由其领主决定其生活与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自然

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适时兴起，这些理论将社会看作个人的简单集合或者原子式的聚合，

而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以满足其需求的独立个体，他们是自己身体和心智的主权者，

他们结合成社会、建立政府也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所以个人优先于社会。从古典

时代康德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到现代的罗尔斯进而论证人的基本权利

不管以何种名义都不可剥夺，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总是将个人的价值放在首位。

2．自由和有限政府

自由主义崇奉个人按其意志从事选择的自由。自由包括一系列的权利，例如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自愿签订契约的自由等。激进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个人有吸

毒的自由（荷兰就是如此），政府强制驾车者系安全带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不管在

理论上还是现实中，无限制的自由从来不存在。理论上，自由总是以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

由权利为限；现实中，为了优先实现某些自由而不得不限制其他一些自由。例如，个人驾

车不系安全带的自由意味着路人和其他驾车者保持自己生命的自由受到更大的威胁。为了

追求个人安全，就不得不建立政府，而为建立政府就不得不减少财产自由（政府以征税的

形式获取个人财产，也即侵犯个人自由处置其财产的权利）。为了减少来自政府的对自由

的威胁，自由主义者认为不仅政府的成立要基于人民的同意，政府的权力也应当限制在一

定的范围之内，并且按法律规定使用其权力，这就是立宪政府和有限政府的理念。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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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含义从来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对政府的权限也难以达成共

识。例如，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契约应该完全自由，但自从罗斯福新

政以来，劳资契约应该满足政府规定的某些标准（比如最低工资）才合法。这是因为罗斯

福对自由的认识扩展了，他认为人有免于恐惧、匮乏的自由，而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与最

低工资的保障将使他们享受到此种自由。

3. 理性和进步

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主义者深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相信世界有一个理性的秩序，

这个秩序可以由人的理性经过探究而发现（这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提）。他们也相信人

的理性可以指导他作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合理选择，并形成合理的秩序（亚当·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因此，只要通过教育和启蒙将人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他就可以运

用自己的理性，认识未知领域并创造合理的新世界。他们相信在理性的指导下，人类社会

将会不断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为了实现进步，传统和习惯是应该抛弃的

束缚。但自由主义者又相信改良而不是革命才是解决个人冲突、建立合理社会的手段，因

为理性会告诉他们通过谈判和讨论才是最合理的僻决冲突的办法，一如康德所说的那样，

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他们是理性的，他们也将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秩序。

4. 多样性和政教分离

自由主义的多样性原则最充分地体现在伏尔泰的名言中：“我反对你所说的，但我将

誓死捍卫你说这些的权利！“自由主义认为，价值、利益、观点的多种多样是“自由＂的

题中应有之义，是自然的，符合自然的规律，也符合人的本性，将这种多样性表现出来，

既是每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言论自由为追

求真理所必不可少，所以宽容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原则，也是社会准则。宽容不只适千言

论，也及于道德。洛克指出，既然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那它就没

有权力”干涉属于人们心灵的事务”，由此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道德、宗教这些

事务属于私人领域，政府不应干涉，宗教也不应干涉政治，政府和宗教应当分离。但自由

主义者的宽容也并非毫无限制，洛克就不打算将这一原则施予罗马天主教徒，因为他认为

这些人效忠外国的教皇是对英国国家主权的威胁。

9.2 保守主义

9. 2.1 历史演变

很多保守主义者极力否认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

这个概念，并且把这一标签专门贴给他们要反对的对象。但是保守主义自己的名声也一直

不佳，美国的保守主义者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敢公开在政坛打出保守主义的旗号，而加

拿大的保守党为免误会，特意称呼自己为进步保守党。由于他们需要“保守＂的对象随着

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换，他们往往被批评为“反动”、“机会主义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除了“反对”之外毫无一贯的立场。他们有些是批评型保守主义，对现状持批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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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新右派；有些是肯定型保守主义，要维护现状，如埃德蒙·柏克。不管对现状持批

评还是肯定态度，其理论背后有着很多共同的思想特征。

保守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期间。面对彼时正在动摇旧秩序的革命思潮，以及崭露头

角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欧洲大陆和英国都产生了对抗变革的思想。在欧洲以

法国思想家梅斯特CJose ph de Mai stre) 为代表，后者以柏克为圭泉，但两种传统之间仍

有较大差别。

梅斯特赞成在欧洲恢复等级君主制的绝对王权，拒绝接受对旧制度的任何变革。他认

为“王冠与祭坛”（代表王权与宗教）是将社会团结起来的两大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被

削弱，革命和改革只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而应该杜绝。尽管并非所有的欧洲保

守主义者都拒绝任何改变，例如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就在坚持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同时实现

了法国的经济改造，但整个 19 世纪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都坚待类似的保待王权的专制

统治和等级秩序的要求，以对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俄国沙皇尼古

拉一世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尊奉的保守主义被称为“威权保守主义“，法国的以

武力为后盾的拿破仑式政体则被特别称为波拿巴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威权主义。这些保

守主义强调等级秩序、严格服从以及权力的自上而下特性。在 20 世纪，这种保守主义在

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有很大势力，形成了大量的威权主义政体。

柏克开创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被称为“父权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完全拒绝改

变，但强调改变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其要保存的价值，其特征是谨慎、谦抑和实用主义。这

类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表是英国首相迪斯累利 (Benjamin Di sraeli),他认识到日益增加

的不平等酝酿着革命的火种，必须改革以求生存。尽管他认为财富和社会特权的不平等是

自然的，但这种不平等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不平等，即富人和贵族这些有权有势者应该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对待穷人就应该像大家庭的家长对待其孩子一样，因为怜悯而看

护。主要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在 19 世纪经历了一场场政治和社会改革，逐渐容

纳了下层人民平等的要求。

20 世纪的保守主义在 80 年代以后形成了浩大声势，在政治上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

美国的里根主义为代表，几乎波及了所有西方国家，进入 21 世纪后的美国的布什主义是

其延续。这股思潮有了和 19 世纪的保守主义很不同的一些特色，被称为新右派。新右派

实际上是两种对比鲜明的意识形态的联合。其中一个渊源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尤其

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和哈耶克为代表，被称为自由新右派或新自由主义。和这一思潮密切相关的一些人将个人

自由奉为最高价值，将自由市场视为解决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的最佳手段，将自由绝

对置于其他价值诸如权威、传统与平等之上，因此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新右派另一流派

攀缘千迪斯累利之前的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尤其强调社会秩序、权威与纪律，代表人物是

诺齐克，被称为保守主义新右派，或称新保守主义。

新右派实际上试图融合经济上的自由至上主义 (I i bertar ianism) 和政治与社会上的威

权主义，但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信奉的价值有着不少冲突之处。例如，新自由主义认

为社会是由原子式的个人组成，强调自利精神和自由至上，赞同机会平等与最小政府，采

取国际主义，支持全球化，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立场；而新保守主义则认为社会是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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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权威与社会秩序，以及传统价值（如公共道德、家庭伦理），赞同自然的等级以及强

国家，采取孤立的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由于这种冲突如此明显，产生的一个问题是：

为何它们可以归入同一意识形态阵营？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界定保守主义，以及保守主义都

有哪些共同特征。

9.2.2 核心价值

1.有机社会论 (organic society) 
保守主义者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将国家或社会看作一个类似于生物体的有机组织，而不

是原子式的个人的简单集合，它有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有其真实的存在。社会优先于个人

而存在，是责任和义务将社会团结起来，因此是义务而不是个人权利优先。社会的生存和

正常运转有赖于每一部分（包括家庭、教会等）的功能协调与和谐发展，任何一部分的功

能突然遭到损害都会导致社会的重大灾难，就像生物体的某一器官忽然被摘除或坏死一

样。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使它保持活力，这种变化是符合自然的，社会的缓慢变迁同样如

此。拫苗助长违背自然，危害植物的健康，激进的社会变革、机械工程式的社会工程同样

将使得社会崩溃。因此，保守主义者不是一般地担忧改变，而是特别地担心那些不自然的

改变。新自由主义则反对有机社会论，这是一个重大分歧。然而，保守主义者又如何区分

自然和不自然的变化？他们一般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来甄别。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尤其是英

国保守主义者有浓厚的实用主义思想，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原则，只要是

“适当＂的都可以采纳。所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不管是英国的保守主义还是欧洲的保

守主义都能够接受自由民主、福利国家的现实，并赞同国家干预经济。德国的俾斯麦

(O tt o von Bismarck) 的施政风格在实用主义风格上类似于英国，在面对“社会主义的威

胁”之下，俾斯麦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在德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包括医疗

和意外保险、疾病支付和养老金等政策），但他并非赞同社会主义的原则，他只是行金底

抽薪之计，将社会主义运动的“武器”夺了过来，目的则是为了保障德国的王权秩序、权

威等级以及国家利益。

2. 悲观主义

保守主义者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既体现在对社会秩序性质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对人性

的判断上。他们坚信社会秩序建立在一些不受人类掌控的规律之上，社会秩序不受人类意

志左右，人类意志如果一定要贯彻，只会搞乱这一秩序。他们总是在为一个永久的社会秩

序找寻超乎人类之上的根源。从保守主义的理论看，这个根源曾经是上帝、自然、历史、

生物体和经济规律。面对社会秩序的这些“神圣”根源，人类很难有所作为。保守主义对

于人的本性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人的理性有限，追求安全，寻求依靠，惧怕改变。不像

很多哲学家将人类社会的阴暗面（不道德和罪恶）归咎于社会环境，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

阴暗面本源于人类不完善的本性，只有强力和权威才能真正将其压服。由于对社会秩序和

人性的悲观判断，保守主义者都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传统是经过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可靠

的习惯，既为人类提供了熟悉的环境，也可避免人类鲁莽的自大带来的灾难。

3. 等级与权威

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不平等（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天赋和才能），这种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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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机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也为维持社会所必需。就像身体有肝脏肺腑等器官承担着不

同功能，社会需要有人做经理有人做工人，需要有人外出做工有人在家看孩子，需要有人

做领袖有入做随从。工人尽管不能享受和经理一样的薪水，但他们也不用承担经理那样沉

重的责任，所以这种分配是自然和公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的权威（如政府）是经过

个人的契约而产生的（自下而上地建立），而保守主义者对此观点则深恶痛绝。他们认为

权威的产生是自然所必需，就像父母照顾小孩一样，为了保证小孩健康成长，父母必须有

权威指导、教育孩子，这种权威只可能自上而来，不可能自下而来。权威的存在是每个人

所必需的，为了保证权威的作用，纪律和服从就必不可少。但保守主义者也承认权威要受

自然责任的约束，就像父母不能虐待孩子一样，权威也不能损害其治下之子民。保守主义

者一般都有贵族统治的倾向。

4. 宗教情怀

许多保守主义者尤其是信仰非常坚定而不软化的人，常将宗教作为他们所支持的道德

和政治信仰的奥援，从宗教教义中寻找力量来强化政治秩序。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显

示，保守主义思想总是和某种宗教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而宗教也总是想利用保守主义的意

识形态作为强化信仰的政治工具。保守主义者不管是求助千宗教、自然、历史，还是经济

规律来为其观点辩护，目的都是要论证现存（或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但实

际的效果往往是维护了社会中处在最有利地位的团体的利益。

9.3 民族主义

9.3. 1 历史演变

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因为在生产关系中具有同等地位而成为一个阶级，当天主教认

为人们因为信仰天主而成为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民族主义则使人们相信因为他们分

享着一些共同的特征而成为一个民族。民族主义能成为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等抗衡的一大意识形态，原因就在于，它区分群体的特殊标准的确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

以至于它可以鼓动人们互相杀戮、流血漂忤。

然而，民族主义是典型的“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问我我却一无所知”的事物。对于

什么是民族以及民族主义的特征、起源、类型等问题，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大得惊人。就其

历史起源来说，有人认为拉丁美洲 18 世纪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之先声，有

人则认为美国革命是肇始，但更多的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一些运动特征才是民

族主义的真正始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政治单位是领地、公国或王国，其中的居

民以臣民的身份对这些政治单位的具体某个主权者个人表示政治效忠，但法国大革命中法

国人推翻了国王的统治，也就打倒了他们的效忠对象，代之而起的效忠对象是一个抽象的

法兰西民族。在抗击外国干涉时，他们的口号是保卫法兰西，由此法国人从国王的臣民

(t he sub j ects o f crown) 变成了法兰西公民(the citi zens of France) 。“法兰西民族”这一

概念开始具有糜幻般的号召力，将居住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统一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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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同样，在拿破仑入侵法国周边地区如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时，当地的人们也开始

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一民族而奋起反抗拿破仑的“异族”统治，从而走上了建立一个

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道路，结果就是现代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

整个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欧洲的君主们都认为这种政治转变是对君主制的挑战，但

也有不少君主开始利用这一趋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例如，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一1855

年在位）为了对抗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转而提出了“正统、

君主和民族性”三原则。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都利用“民族统一”的口号来实现其政治目

的。尤其到了 19 世纪晚期，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包括每个阶层的人，都在“追求民

族荣耀＂的鼓动下致力于炫耀武力，追求民族领土和殖民地的扩展，最终导致了 1914 年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意识到民族主义有可能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敌人，在 1919 年

安排战后欧洲政治格局的时候，提出了十四点和平计划，其中包括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一

原则使得瓦解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众多民族成为独立建国的民

族。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德意志、意大利等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 (Frankl i n Roosevelt)推动建立联合国，一个

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以完成威尔逊在一战后未能成功实现的政治理想一—通过国家

联盟来阻止国家间战争的发生。

二战以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的人民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追求民族独立，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国家因为民族主义而面临

分裂的危险，例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都在民族独立

的口号下寻求独立建国。苏联更是在民族独立浪潮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分裂为十几个民族

国家。

9.3.2 核心要素

几百年来，民族主义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它并不像保守

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一样有一套完备的理论来说服其追随者，它仅仅诉诸一个简

单的原则一一民族是自然和正当的政府单位，每个人都应效忠于其民族，服务于其民族利

益。这个简单的原则却往往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民众动员起

来实现某个共同的目标。这是因为它简单的原则下隐藏着一些迎合人类社会要求的“心理

安慰剂＇。

1.民族

民族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民族为情感和利益的纽带将人们统一起来。但奇怪的

是，人们对何谓“民族”从来无一致的看法。很多研究者指出，民族和国家 (sta te) 、种

族（ethn i c) 具有密切的关系。 ethni c 是一种主要基于血缘、自然体貌特征等自然因素或

语言、习惯等社会因素而形成的群体； state 是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词汇，是一种抽象的

政治权力或政治机构； country是一个地域概念；而 nation 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或社会和心

理概念，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历史特征以及心理想象相关，一般来说是基于种族的因素而人

为地构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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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何界定民族众见分歧，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属千“同一

民族”的这种身份或心理将远隔万里、毫无联系的人联系起来（比如在民族独立战争中），

也将本来亲密无间、彼此无嫌的人分隔敌对起来（如种族屠杀）。

2. 民族认同(identity) CD 

“民族”这一概念将本来漠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为人们提供

共同的认同或身份，使其产生同样的民族意识，使其认为自己和他人属于同一群体。政治

学中对集体认同或集体意识如何产生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种是原生论，认为认

同建立在有形的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征如外貌、血统之上。一种是结构论，认为认同

建立在共同的客观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结构性因素上，人们因为不满经济财富、政治权力

或是社会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和有相同处境的人成了“自己人＂。建构论则认为，认同是

人为建构出来的，共同的历史、经验或记忆才是塑造认同的关键。事实上，民族这种共同

身份的塑造既可以建立在共同的种族特征上，也可以建立在共同的宗教和文化上，还可以

建立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语言、共同的心理想象基础之上，因此有些学者将民族视为

“想象的共同体”。这诸多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发生作用，很少有单独因为某一因素而建立

成功的民族认同的例子。

在建立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国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国家通过宣传机器和教育机构不

断地向人们灌输、传播关于人们共同的历史、文化、习惯等信息，使人们感到共同的光

荣、耻辱，建立共同的历史记忆。民族认同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建构 (nation-bu i ld ing)

的过程。史密斯（Anthony Smith) 认为，民族建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存在于西方的

“民族的公民模式”，主要强调政治因素在建构民族认同中的作用；一种是存在于亚洲和东

欧地区的“民族的种族模式”，强调人们是生存的共同体。和民族建构相伴随的另一个概

念是国家建构，也就是国家政权机器在现代不断获得中央集权、分离化（政教分离、国家

与君主个人分离）、强制性、理性的合法性、科层制等特征的过程。有的学者如梯利

(Charles Ti lly)就认为，国家建构先于民族建构而完成，是国家塑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

塑造了国家。

3. 民族独立

一个产生了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民族会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国家。 Nation 在历史和现

实中并不必然和 state 联系在一起。例如，同一个德意志民族可以分裂为奥地利和德国两

个国家，德国还曾经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反之，一个国家里也可以有众

多民族。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仅仅由单一民族构成。但是，我们也从历

史演变中看到一种强大趋势或者要求，就．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种族的

(ethnj c) 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疆界，尤其是某一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
人分割开来”也结果是出现一个又一个民族国家 (nation-sta te), 这种现象被称为政治民

族主义，也就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不断看到的，一个民族或者通过从原来的国家中独立出

来（如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独立），或者通过统一居住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如俾斯麦领

CD identity有三种含义：同一性，确认和归屈，赞同。这里取第二种含义。

@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2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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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德国的统一）而建立新的国家的过程。这种追求民族和国家政治权力范围重合的现象

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民族主义推动民族独立最大的动力。

9.4 马克思主义

9.4.1 历史演变

马克思的思想博大精深，极为复杂，对他思想的解释从无定论，马克思生前就说过自

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别人对他思想的解释背离了他的本意。这种情况在他逝世

后就引起了混乱。不过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和主要内

容及其政治影响，所以并不涉及具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问题。

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协助下，在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早期社会主

义者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生前，科学社会主义是欧洲社

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逝世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从统一走向分裂。尽管恩格

斯作为马克思著作的最重要经典阐释者维护着马克思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是不

断有新的思想和理论加入进来。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和列宁主义联系在一

起，因为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许多重大原则只有在列宁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中才坚持下来，

同时列宁也创造性地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创立了一种共产主

义模式，使马克思的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列宁之后，斯大林和毛泽东、邓小平都对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他们被公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个 20 世纪都不断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一—从匈牙利的卢卡奇到后

来的哈贝马斯一一都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区别千列宁开创的经由暴力革命而建立共产主义的传统。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这两种不同

的传统。

9.4.2 两种传统

l．从马克思主义到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逝世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例如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并未很

快到来，资本主义经过一次次改革缓慢地容纳了无产阶级许多经济上的要求，并且通过生

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也并没有高涨到可以团结起来

进行世界革命的程度。这种情况导致了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修正主义盛行。但列

宁坚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在俄国

的革命实践中创立了列宁主义。其主要思想贡献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的

最高阶段，因而也是最腐朽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也就

是俄国首先取得成功，无产阶级不应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应主动革命加速资本主义的

灭亡；为了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应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也就是具有铁的纪律

和顽强战斗精神的革命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向他们灌输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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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领导他们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为了承担这一使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当实行民主

集中制。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建立了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革命成功之后，俄国的革命政权击退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进

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困难的环境中，列宁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

义经济因素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

]924 年列宁逝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面对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产生了争论，其中托

洛茨基（Leon Trotsky)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斯大林成

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苏联实行了经济领域的“第二次革命”，消灭了私人经济的成

分，实现了完全的公有制，并通过连续的“五年计划”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列宁面于马克

思提出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曾经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而斯大林

的实践表明在一国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斯大林在作出了这些贡献的同时，也

错误地运用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来实行个人专制，并利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为

苏联的民族主义服务，给社会主义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毛泽东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主要是，解决了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特别重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他认为无产阶

级革命首先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 20 世纪的历史情况是，全世界的反殖民

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很多落后国家的优秀知识分子选择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寻求民族解放的指导思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大批优秀

的知识分子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解决方案，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在国

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毛泽东选择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且依靠农民作为

革命的同盟军，通过根据地的武装割据走衣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之

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贡献是解决了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

问题。他提出任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都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而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制订

方案；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了达到共

同富裕的目的，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资源的

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开

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

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并且经受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动荡而

继续坚持着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被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

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2．西方马克思主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们主要通过重

新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早期思想（被称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

实进行批判，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成为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

主义主要是在知识界产生影响。

在这些左翼思想家的作品中，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葛兰西、阿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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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等人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各自发展出了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发

展出了批判理论，进而影响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新左派。在度过了 20 世纪

30一60 年代的鼎盛期之后，在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哈

贝马斯为代表的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批判理论，并把它扩展到话语伦

理学和文化政治学领域。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 (Lefebvre) 在坚持日常生

活批判主题的同时，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

此外还出现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

主义等思潮。

9.5 社会民主主义CD

9. 5. 1 历史演变

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和马克思的思想密切相关，最初用来强调一般的民主（政治民

主，即选举政治）和激进的民主（财富的集体化和共同生产，即经济和社会民主）之间的

区别。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是经济和社会民主，所以 19 世纪晚期以马克思的

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政党一般自称社会民主党。典型的如 1875 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到 20 世纪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社会民主一词就用来指改良派奉

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区别千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革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到 20

世纪中期，社会民主一词的思想含义又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在实现社

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接受了原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思想，而且还对社会主义的目标进

行了重大修改。例如，他们不再要求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要求对其进行人道主义的改

造。到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巳经包容了现代自由主义甚至保守主义的很多价值，成为

西方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之一。因其最早渊源在于社会主义，实际上很多人将其视作社会

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演变历史也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

在 19 世纪的欧洲和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探入，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日益庞大

但非常贫穷、地位低下的新阶级一工人阶级。和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赞成自由主义

一样，工人阶级改变现状的要求反映在 19 世纪汹涌彰湃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有的学

者认为，“社会主义也许是最完善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的目标包罗万象。它不仅是一

个经济体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哲学”竺社会主义从诞生起内部就有各种

分歧，但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仍然有几个一致的目标将社会主义者统一起来，那就是生

产资料的公有制、福利国家，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意愿（尤其是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政

治的民主和平等）。其中第三个目标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试金石”。例如，俾斯麦尽

管在德国建立了福利国家，但他的政策意图却并非是拥护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道德价值，

所以不能归入社会主义者之列。

CD 在本书中，“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可以相互通用．
(Z) Leon P. 氐radat. Pol iti cal Ideolo gi es: The Origi ns and lm pacl,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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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贝夫 (Babeuf)。巴贝夫之后社会主义

走上了目标相近而方向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Robert Owen) 、傅立

叶 (Charles Fourie) 和圣西门 (Sa int-Simon) 等开辟并由英国的费边社 (Fab ian Soc iety) 

继承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一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两者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前

者将社会主义的要求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天主教社会主义则将其建立在宗教伦理之上），

认为建立在竞争和剥削基础上的大部分人劳动而小部分人享受劳动成果的制度是不道德

的，因而应该被一种以爱心和合作为基础的制度代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因为其道

德上的优越性。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并非一个简单的道德诉

求，而是人类社会按照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结果。在马克思生前，他创立

的科学社会主义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统一在同一阵营之中。他逝世之后，面对资本主义社

会发展的新情况以及他所留下的巨大思想遗产，社会主义者在怎样解释资本主义现实和马

克思的思想等问题上分裂为三派。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以比较僵化的态度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难以适应现

实而逐渐衰落，但他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却成为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批评苏联社会

主义实践的重要素材。考茨基认为，任何专政不是走向拿破仑主义就是走向父权式的精英

主义，总之会走向民主的反面，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考茨基强调民主对社

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后来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大原则。

以伯恩斯坦 (Edward Bernste i n) 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演变趋势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等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并非处在马

克思所说的衰落阶段而是上升阶段，工人阶级通过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可以迫使资产阶级政

府在工人工资、工时、福利待遇以及政治平等、民主等方面作出有意义的让步，最终和平

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应该以渐进改良的道路来代

替，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 19 世纪 80 年代在英国出现的由著名

知识分子萧伯纳 (Bernard Shaw) 、韦尔斯 CH. G. Wells) 、悉尼·韦伯（ Sidney Webb) 

领导的费边社0发展出了和修正主义者类似的社会主义理论，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他们

致力于一项一项地改良英国的社会状况，希望用民主、理性、和平的方式使英国朝向民主

的社会主义进步。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在英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很容

易夸大观念在决定历史进程时的重要性，但是，说没有费边主义者则英国不会是现在的模

样，这一点都不夸张心）。现在的英国工党就是费边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继承人。

马克思之后另一重要社会主义流派是列宁领导的革命派，主要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

为了和走议会民主道路的改良派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革命派称呼自已为共产主义者，所奉

行的思想也就被称为共产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掌握政权，因

而继续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俄国取得了成功。

从以上历史演变来看，不管是修正主义者还是费边主义者都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

CD 费边社成立千 1884 年．根据古罗马著名将军 Fabius Maximus 的名字命名。这位将军在和迦太基的领袖汉尼

拔作战时极力避战，但他并非懦夫，而是忍耐以待时机，消耗对手实力，使得汉尼拔征服罗马的意图落空．

(2) Reo M. Chr istenson et a l.. Ideolo gi es and Mode门, Po liti cs, London, Nelson, 1972,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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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而且其本身

也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思想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调。这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和

列宁领导的革命派产生了重大分歧。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列宁在 1919 年组织“共产

国际”时将走民主改良道路的社会主义者排除在外，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几乎都走上了改良

的道路。 1924 年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英国工党通过议会选举第一次组织了内阁，当时的

英国工党缺乏有力的国会支持来实现其社会主义政策。但 1945 年的艾德里（Clemen t Att

lee) 政府却实现了大部分政策目标。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纷纷

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执政，从而使社会民主主义进入了黄金时代。

20 世纪 50-70 年代，欧洲和英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执行着三大政策，即经济上的凯

恩斯主义而非计划经济，不同程度的混合所有制而非全部国有化，以及福利国家。这些政

策也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同意的，因为诸种意识形态在这些具体政策上

达成了共识。然而进入 70 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

同时并存的＂滞胀＂僵局，福利国家面临财政上的破产；在经济上它提不出可以替代凯恩

斯主义的政策，也提不出替代市场机制的政策；在政治上，社会公正这一价值在面对经济

效率问题时也大受怀疑；面对全球化浪潮加剧的国际经济竞争，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几乎束

手无策。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顺势崛起，使社会民主主义陷入了危机。最重大的打击

来自 1989—1991 年苏联东欧“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使得社会主义的目标和

价值受到了全面的怀疑，结果是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接连失去政权。例如， 1979-1992

年的英国工党、 1982—19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1993 年和 2002 年的法国社会党，都坐

在在野党的冷板凳上。 1995 年英国工党修改了其党纲的第 4 条“生产工具的共同拥有、分

配和交换＂。这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从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性撤退，他们承

认资本主义尤其是自由市场的不可替代性。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美国的民主党（很大程度上奉行着社会
民主主义的某些政策，克林顿将其改造为“新民主党”)纷纷大幅更新自己的政治纲领，

形成了新的修正主义，其意识形态上的名称则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第三条道路”、

“激进中间派”到“新中间道路”等名目繁多，并且其内容也琳琅满目，试图融合经济自

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甚至保守主义等各种冲突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些改头换

面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同特征是，不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转而采取实

用主义的政策，只求抓选票。另一方面，这些政党也正在重新整理其意识形态资源，提出

新的纲领，具有代表性的是时任英国工党领袖的布莱尔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提出的

“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最早由法西斯分子使用，后来用来描述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政

策：在资本主义和革命的共产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现在按照吉登斯的看法，是指“超越

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政策框架。概言之，第三条道路的纲领有如下

几点： （ 1)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不再赞同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转而

支持自由市场； （ 2) 受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影响，强调共同体的意义和个人的道德责任

而不是权利； （ 3) 受保守主义影响，不再强调社会的冲突而提倡社会的和谐与共识；

(4) 降低了平等主义的要求，提倡个人的自立； （ 5) 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给国家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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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人“角色，也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赋予国家的促进社会公正的职责，第三条道

路希望国家承担的是社会投资功能和文化功能，亦即为经济繁荣而改善基础设施，进行教

育以提高人民素质，目的是参与全球化竞争。

从以上历史看，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作为政治运动还是意识形态，其重

大理论命题都可以溯源至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并且分享着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资源。

9.5.2 核心价值

I.共同体及社会性的人

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原则几乎都建立在对人类和社会性质的判断之上。社会民主主义

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他们必须在生产中进行集体的分工

合作。“群”而不是“个人”是基本的社会单位，群在整体上是社会，在较低层次上则是

各种共同体。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应该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社会

民主主义认为人类的本性，如果有的话，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人类

表现出的不完善（愚昧、自私、懒惰、依赖等）都是不良环境主要是物质环境塑造的结

果，所以只要改造环境、进行教育，就能够消除人的不完善，并进而实现其潜能。可以看

到现在第三条道路的纲领仍然保留着对教育的重视。

2. 平等

平等是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最明显特征。自由主义

仅仅承认机会的平等，保守主义反对平等，社会民主主义不仅赞成机会的平等，还提出了

经济和社会平等（亦即结果平等）的要求。但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平等实现的手

段和程度上有分歧，前者仅赞同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和累进税来促进大致的平等。

3. 共同所有权

社会民主主义者通常将不平等归根于社会竞争和财产的私有制，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

主义者都将私人财产视为人类自由的保障，认为追求私人财产是人类的天性。社会民主主

义者并没有完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有或国有，但是他们通过累进税以及部分国有化

这些政策，部分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4. 渐进改良主义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或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上，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不赞

成暴力革命，而希望采用渐进改良的手段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强调政治民主

的价值，也赞同自由民主的理念，主张在现有的宪政秩序之内通过和平的手段推进其

政策。

9.6 社群主义

9. 6. 1 理论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社群主义 (communitar i an i sm) 现在对西方主流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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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社群主义在哲学层面质疑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

本假设，其兴起和标志着政治哲学复兴的罗尔斯《正义论》引发的争论直接相关；在政治

或意识形态层面则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来西方种种社会问题（如人

际关系的冷漠、犯罪率的服升、酗酒、吸毒和家庭破裂等）的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在实践

层面．它巳经形成声势浩大的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造的政治潮流。所以“社群主义”既是一

种政治哲学，也是一种正在塑造公共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二者密切相关但也

存在冲突。耕耘千前一领域的理论家，代表性人物有桑德尔 (M ichael Sandel) 、泰勒

(Charles Taylor) 、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 和沃尔泽 (Mi chael Walzer) 。其中，

麦金太尔并不赞成后一领域的政治实践，他声称自己不是社群主义者。实际上，在社群主

义的旗帜下聚集了众多不同的观点。但是，以社群和历史传统所界定的普遍利益概念为武

器，在不同的侧面上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并构建以社群为基础的哲学形而上学、政治理

论和伦理学，是所有社群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虽然社群主义直到最近 20 年才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实践，但对公共生活和社群

作用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社群主义也并非罗尔斯式

自由主义的简单＂镜像“，实际上它和 19 、 20 世纪之交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某些重要观念非

常契合。向来被安置在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的英国学者格林和霍布豪斯、美国的杜威，都

强调社群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于此前的自由主义关注自由社会赖以实现的

美德，新的自由传统在分析哲学和司法理论的支持下，以罗尔斯为代表试图建构理性自洽

的自由主义伦理理论，从而为战后政治和法律上可操作的自由主义安排提供论证。正是这

种从高调的自由主义退入哲学和法律领域的趋势导致了其反动力，亦即强调自由社会基本

美德的观念的复兴。除了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以外，社群主义对社群的强调也上承美

国宪法之父们建立的共和主义传统。所以，尽管现在的社群主义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来挑

战其理论基础，但这种超越也只能在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形成，在形式上是对自由主义

的修正。

9.6.2 核心价值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主要在三个命题上展开： （1)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教

条； （Z) 反对自由主义宣称的普适性； （ 3) 反对自由主义将个人权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

l．原子式的个人(individual) 与社群界定的自我 (sel f)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一个人主义一—建立在一个基本假定上：自由社会由独立的个

人构成，他（她）可以基于自己理性的认识而自由选择决定生活中什么是好的(good) 、

值得追求的价值。这种对个人的理解既可以追溯到康德的自由观念，也可以追溯到密尔尊

重个人偏好的功利主义。拒绝形而上学的罗尔斯则从社会契约论中吸取灵感，将个人看作

结成社会契约的处在原初状态的独立个体。但社群主义质疑自由主义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先

验的独立于社会的个人观。他们认为，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和社群依赖而形成自我。

自我所追求的目标、价值无疑由社会设定，由共同体塑造，这是因为 self由一整套角色构

成，而这些角色只有在社会和群体的背景下才能产生，才能得到理解。桑德尔指出，先于

其目标和选择而存在的抽象分析的自我在逻辑上就难以成立。自由主义在原子式个人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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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阐述其国家观，认为国家不过是为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和需要而建立的社团，因此

根本不存在对其永久的效忠的义务。而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人的许多特征是在社群的公共

生活中由主体间的价值和社群的传统塑造，因而社群包括国家对个体的意义远不是自由主

义者所说的那样功利、简单，公共的社群生活是有意义的个体生活必不可少的形式。

2. 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 (universal ism versus par ti cular ism) 

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通过采取毫无偏见的立场，以理性的论证，排除主观的党派因

素，可以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建立在永久的超越地方性和特殊性、超越具体的社群和不同文

化的基础之上，从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应当而且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地运用于所有的政治社

会。但社群主义者指出，理性只有在特定社群的信仰传统中，在具体的操作中才能得到理

解．自由主义所谓的普遍的超脱千社群和文化的不带偏见的“理性“，只是自由主义式的

＂傲慢“，实际上只是特殊的具有文化上自信的社群才有的信仰。尽管罗尔斯似乎提供了普

遍正确的正义理论，但社群主义者指出．正义的标准必须在特定社会的生活和传统中

找，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正义。麦金太尔和泰勒就论证，伦理和政治判断依赖于

理性的语言和行为者看待世界的解释框架，因此脱离于人类信仰、实践和制度来探讨政治

命题是毫无意义的。

3．个人权利与共同的善 (common good) 

罗尔斯的正义论继承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不应当促进某一种特定

的、关于什么对于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社会繁荣意味着什么的观念，他发展出一套”中

立”的权利框架和自由观念，在其中，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通过理性的选择来决定什么是好

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因此，罗尔斯认为自己的理论中立于任何特定的“好”的观

念。社群主义者则批判道．在生活中将权利的观念置千什么是好的观念之上不合逻辑，道

德上中立的、去除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假象，正如施特劳斯指出的，所谓的不作道

德判断的价值中立只是将价值从后门偷送进来，实际上是掩盖了价值判断。泰勒指出，任

何关于权利的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关于“什么是好的＂的观念之上，也取决于这一理论的

施用对象。实际上，罗尔斯的理论就预设了什么是好的人类生活一一自由的伦理上的行为

者的实践，以及什么是好的社团－—－确保人的道德能力全面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的制度。

一旦揭开自由主义将个人权利置千善之上的虚假的中立性，则关千什么是善、什么是

有价值的生活、有价值的选择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且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社

群主义者强调社群生活和公民美德的重要性，强调公民社会对保障自由的价值，强涸共同

的善高于个人的权利，并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证。同样通过这个自由主义的理论缺口，共和

斗义、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纷纷打出了自己的旗帜。

除了从哲学和形而上学角度揭示自由主义的缺陷之外，社群主义也试图在政治实践上

挑战自由主义。尤其在美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社群主义者如爱桑尼 (Ami ta i E tzio

m) 和高尔斯顿 (Wi ll iam Galston) 转向更具有实践特色的政治活动领域，推动提升社区

生活的公共政策，被称为政治上的社群主义者，其活动形成了社群政治。在具体的政策

上，针对地理和地方意义上的社群／共同体，他们提出发展政策要考虑社区利益，例如保

护社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针对记忆或想象意义上的社区，他们提出要鼓励公民

对社群生活的政治参与·维护小群体的权益；针对心理意义上的社群，他们设计各种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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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维护和促进维系家庭和类似团体的情感纽带，鼓励结婚，为传统的家庭生活创造

各种便利条件，例如修改关于工作条件的法律以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综观社

群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试图去弥补西方社会左、右翼政治思潮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同

时兼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

尽管社群主义在诸多根本性的命题上对自由主义提出了不容回避的质疑，但社群主义

自身的缺陷却也相当明显。在不同的理论家之间，对社群的政治含义和道德内容至今没有

一致的理解，反对普适主义的多元主义有陷入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危险。最重要的

是，批判了自由主义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就提出了可以取代自由主义的新的政治和伦理框

架，尤其在政治实践领域，社群主义提不出根本性的替代自由主义的方案。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当前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六种意识形态。对于每一种意识形态，一般先介

绍其产生背景和演变历史，然后分析其核心价值。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与自由、理性；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有机社会、等

级与权威；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民族认同、民族独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是无阶

级、无剥削的自由、平等和物质丰富的社会以及人的解放；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

等、协作与改良主义；社群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群生活与共同的善。

关键术语

古典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 有机社会论 民族认同 政治民族主义

修正主义 社群主义

复习思考题

1.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第三条道路”是否走得通？

3. 如何看待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第 10 章

\ 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 

为什么民主在有的国家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制度摆设？如何使民主制度有效地运作起

来？这是政冶文化和社会资本理论共同关注的问题。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革

命中，在阿尔蒙德等人的努力下，政治文化研究成为政治学一个举足轻重的学术领域。在

其经历了兴盛、危机和复兴的循环后， 90 年代帕特南 (Robert D. Putnam) 在《使民主运

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这一名著中又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它们的演变脉络、

思考方式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本章将要讨论的内容。

·政治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

·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政治文化的分类与功能

·社会资本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政治社会化的机构与功能

10. 1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中的位置

10. 1. 1 政治文化研究的缘起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关千一种旧观念的相当新的

术语”(j)。这句话所传达的信息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传统的，但研究方法

0 ［英］跋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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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全新的、现代的。也就是说，虽然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它不

是突如其来的全新领域，而是源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术传统。同时，政治文化研究的兴

起也并非学者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政治背景。

1.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有着久远的历史，只不过在以往的描述中，概念不那么清晰，领

域不那么明确罢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指出政府会随着人的习性的变化而变化。

他说：“当人们的分布变化时，政府构成就会变化，一种变化是这样，那么另一种变化也

这样……国家不会超出生活于其中的人性范即。”(D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不仅

清晰地论述了有关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各项要素及其变化，而且还分析了它们与社会结构各

项参数以及与政治结构各项参数之间的关系。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

《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气候、生活条件、自由程度、宗教、财富、社会成

员、商业、习俗、举止和传统等诸项影响社会运动和政治结构的主客观因素。而其中体制

结构、文化精神和自然环境等三大要素被他称之为“法的精神”。从卢梭到托克维尔

(Alex is de Tocquev i lle), 许多思想家都注重从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出发，强调文化习

俗、习惯、特征和传统在政治上的作用。

政治文化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领域是从近代开始形成的。在《政治文化谱系》

一书中，布林特 (M呻ael Br int)将它的理论线索大致划分为三条：法国社会学传统、德

国文化哲学传统和美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理论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和

理论奠基人、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跟踪研究中指出，政治

文化概念的产生是三种各自独立的思想发展互相吸收的结果：一是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

人类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著作和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 inowski)和

本尼迪克特 (Ru th Benedi ct)的观点。二是以韦伯、帕累托 (Vi lfredo Pareto) 、杜克海姆

(Em ile Durkheim) 的研究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其中韦伯以“文化的“根据向马克思提

出挑战，他认为宗教和价值观对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三是调查研究，以

及抽样、访问和数据分析等更为尖端的研究技术的成熟发展。民意调查使研究者们得以摆

脱对某一文化的空泛的印象主义论述，而去收集特定集团或民族与政治有关的心理—文化

倾向方面的数据。＠）

当然，没有人能够否定政治文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界的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之一。行为

主义革命及其新型研究技术的应用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系统论、跨文化比

较和大规模调查等研究方法的采用，对政治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问卷设计、抽样

技术、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等操作性、专业化的调查研究技术的出现，为政治学提供了一

套精确的分析工具，使得政治文化的研究者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去收集特定集团或民族的、

与政治有关的心理和文化倾向方面的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对政治文化问题展开经验性的

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CD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24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

@ 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 iti cal Cul ture, Boulder, CO: Wes tview, 1991, pp. 2-6. 

@ 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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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

虽然政治文化研究存在着不同范式间的争论，不同学者也秉持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

总体而言，政治文化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意识仍然是民主制度的稳定问题。也就是说，学者

们关心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来配套？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类型有

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反，哪些类型阻碍甚至是破坏了民主制度的稳定？关于这

一点，在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一阿尔蒙德和维巴 (Si dney Verba) 合著的《公民文

化》一书中交代得极为明确，作者说道，公民文化”这项研究开始于对政治民主发展

的关心。我们的关心是由一大批这样的国家所引起的。在这些国家里，实现这样一种民主

的政治系统成为一个公开的也是困难的目标……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

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一—即政治文化。除非

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事实上，

这并不是学者的杞人忧天，而是对眼前棘手的政治现实，即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

中所遭遇的打击和曲折的深度关切和理性反思。事实上，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兴

起的初衷乃出于对 “20 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而引发的一种对民主的焦

虑＂，希望通过对五个国家的系统调查，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得以在其中建立并运行

的一般性政治态度和方式，以便找到一种能够维持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的文化条件或社会

心理条件。这就是阿尔蒙德等人当时的研究出发点和主旨所在。

西方民主制度遭遇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原有民主政权的崩溃，以及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些新兴独立国家仿照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民主制政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

动荡和社会问题，以至于波及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稳定。这些问题的出现，对千那些对自

由民主制度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政治学家不音当头一棒。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开始

思考以下的问题：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结构形式是普适的吗？它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究竟是

什么？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是什么？人民的心理导向和行为态度如何

影响了民主政体的生存概率？从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如何改造这些国家

的政治文化以适应政治体制的变迁？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者的这些学术思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密不可分，说到底是

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对此，美国政治学者伊多·奥伦 (Ito Oren) 在《美国与美国

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冷战时期

”在美国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十分嗳昧“复他指出：“人

们通常认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是比较政治学领域里一本客观的、与实

际政治活动无关的学术论著，很少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国防安全的。但仔细研究这本书，

包括研究这本书的内容、主要作者的背景和他的职业生涯，人们发现，与其说这本书是关

于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研究著作，还不如说它是美国国防安全问题的指南。”“很明显，《公

0 ［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 443 页。

@ ［美］伊多·奥伦：《美国与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210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i 1·· 今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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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一书的创作驱动力是赢得世界正在崛起的国家中人们的心，影响他们的思维方

式”，以便使西方的民主在与苏联的极权主义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战胜对手。奥伦还下

结论说：“《公民文化》提出的政治文化经典视角，可视作致力于赢得并控制民心的登峰造

极之作。它记录了政治学学说与国家安全政治学之间相互掩饰和资助的轨迹。吨）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支

配性视角，”部分是由于其提供了在第三世界推动政治变革的蓝图，而这正是多数美国外

交与军事政策所首要关注的＂。

10. I. 2 政治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围绕着它的界定所发生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虽然在从古典时期到近代的思想家们的著

作中就已经有所论及，但却从来没用过严格的定义和规范。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文

化研究兴起以来，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堪称经典。尽管依然存在争论，但大体上都

限制在阿尔蒙德定义的范围之内。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他指出：“每一个

政治体系都植根千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

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弥散与含混。”因此，阿尔

蒙德将政治文化明确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

信仰、价值观和技能“立这一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或亚文化概念有很大的区别，

它是从个体水平的主观心理维度来规定的一种心理导向，考察其如何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过

程。明显不同于民族精神或意识形态等较为宏观的概念，后者是指集体水平上的民族整体

特征。

阿尔蒙德对此概念做了两点解释：首先，政治文化并“不与一个给定的政治体系或社

会完全一致，对政治的导向类型可能或一般地总是超越于政治体系的界限之外；其次，政

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总是与之相关”。这两点解释为后来的政治文化

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并给一系列的论战提供了理论上的伸缩空间。在阿尔蒙德之后，

还有一些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对这一概念作出了自己的界定。

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派伊对阿尔蒙德的经典定义有所发挥。在《政

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书的导言里，派伊将政治文化概括为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

精神、公民的情感与集体的理性以及领导人的风格与行为规范。他认为，并非人们所有的

政治态度和情感都可以归于政治文化，只有经常影响政治发展的才可归为这个范畴。许多

非政治性的信念、如人际关系中的信任感等也属于这个范畴。＠

穆迪（Peter R. Mood y, Jr.)则对阿尔蒙德的概念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主张政治文化

应该涵盖政治制度。他认为文化就是行为、思想和互动关系之间非人格的结构或联系模

CD ［头］伊多·奥伦·《美国与美国的敌人一—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225 页。

O 参见［关］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15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l987 。

a) Luc ian Pye and Sidney Verba, P()Litical Cul ture and Pol iti cal De·ueloJ力成111. Pr ince ton Un ivers ity Press, 1965.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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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文化集中在思想或态度上过千狭隘了。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政治心

理、政治意识形态也应包括在政治文化的范围内。

1976 年，帕特里克 (G. Patrick) 在一篇题为《政治文化的概念》的论文中统计了比

较有影响的关千政治文化的定义，共有三十多种，而相关的研究文献则不计其数。事实

上，人们对“政治文化”概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概念本身的范围和边界问题上。分歧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认为政治文化仅仅包括主观导向的范围，正是这种主观导向影

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但政治行为并不属千政治文化的范畴；二是认为政治文化应包括政

治行为，因为行为是政治导向的集中表现和外在展示，如果没有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则成

了无外在实体的、空洞的主观意识；三是认为政治文化概念的外延应该扩大到一般的社会

文化层次。这些激烈的争论显然是阿尔蒙德所始料不及的。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业时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

对于政治文化概念的理解，只从内部视角来考察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与已有的相关

概念进行比较。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政治文化与我们非常熟悉的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和政

治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有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的关系时认

为，“围绕着国家政权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心理都应该属于政治文化的内容”,“政治

文化既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起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即意识，同时还应包括在政治生活

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Q)。政治文化是包括多种要素的多层

次结构，在任何一个政治统治体系当中，政治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都应占据

政治文化的最高层，对整个政治文化起着统率的作用。在较低的层面，政治文化主要体现

为广大的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体系所具有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因此，在政

治文化中应该有主次之分，占主要地位的应该是政治思想（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居次

要地位的是政治心理意识。

有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则认为政治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它远比意识形态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又直接得多心）。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的政治心理现象，

它与政府运作、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政治文化是宏观的政治结构、政

治体制与微观的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中间地带。它通过对微观层面上人

们有关外部政治系统运行的内心态度、导向的变化的研究，来发现由个体心理层面激发出

的对政治的集体层面、对宏观政治运行的影响。与政治文化概念相比，人们过去常用的，

诸如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之类的名词，都显得有些含混不清。

由此可见，正如行为主义的倡导者用“政治系统”替换“国家”一样，在某种意义

上，政治文化也是对传统模糊概念的一个更替。＠

10. 1. 3 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及批判

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当时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全新路径，其主要学术贡献可以归结

CD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 142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

@ • .E卓君：《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6 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令 1997 。

@ 就直接意义而言．政治文化是对“publ ic opi n ion" 的甡换，以取得比较研究所需要的背遍性或共性，从行为

主义革命的角度存．政治文化则具有替代传统模糊术语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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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三点

第一．政治文化研究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谓“微观政治

学”是指那些集中于个体的政治行为、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而集中于研究政治体

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学术倾向，可以称为＂宏观政治学”。从结构上看，政治文化作为个体

层面上对外部政治目标的一种心理导向，或一种主观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它以宏观政治

系统作为直接的反映对象；同时，又是个体的政治行为、政治经验及政治社会化的主要表

现。因此，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明显存在着宏观政治系统与微观政治心理之间的互动。从

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宏观结构的主要功能将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到每个个体的认知、意

义、规范和价值。虽然这一过程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是潜在的、不易察觉的，但是，当个体

置身于具体的政治运行环境中时．他将根据自己已有的文化体系，对政治对象作出一定的

心理反应，这就是政治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宏观和微观的互动过程。正如

派伊指出的那样，在运用政治文化概念研究每个国家的民族发展时，有可能在共同的视点

上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放到一起，即研究个体与整个政治系统的行为和机制。。由此可

见，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宏观政治系统运行与微观个体政治行为之间的一个缓冲区，是维持

与推动社会政治系统进步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

第二，政治文化的概念本身具有较强的分析功能，作为一个新兴的词汇，它使得人们

对政治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等过去一直长期使用的概念的理解更加清晰、系统了。在行为

主义革命背景下形成的政治文化概念，不但能够与经验现象连接起来，而且可以进行直接

的测鼠，并用数理的方式直接表述，从而为科学的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体现了政治学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有效利用。政治

文化研究的兴起受到了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各种学科领域内文化研究的强

大影响。政治文化研究不但应用了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调查

研究技术，使得政治学研究者们能够从传统的研究对象身上发掘出新的意义。

但必须指出的是，政治文化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遭到了来自左冀与右翼两个方向

的批判和攻击。前者主要是指美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左翼社会风潮对政治文化途径的

批评。在他们那里，政治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所谓的政治文

化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已。右翼的批评则主要来自理性选择和公共选择学派。

“理性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即包括选民、政治家在内的政治

人都是理性的、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者。在理性选择的倡导者眼中，政治文化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来说是不必要的、浪费资源的。因为只要假定自我利益的短期合理化，就能获得充分

的解释能力。综合起来，各种批评的焦点大体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来看，批评者认为阿尔蒙德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带有

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其成果是直接为美国的政治利益服务的，这与阿尔蒙德作为一

位鼓吹＂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大师的形象是背道而驰的。在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

一书中，阿尔蒙德对五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进行类型和结构分析，其真正的目的

是要揭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什么程度上，政治文化

(D Luc ian Pye and Sidne y Verba. Pol iti cal Cul ture a >1d Pol iti cal De也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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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影响政治体制的改变和发展？说到底，他们在《公民文化》一书中

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是支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合适的政治文

化？西方该如何向这些国家输入政治文化？基于这样的基本理论框架，阿尔蒙德考察了五

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在这五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

调查研究，在每一个国家都采集了大揽的材料，采访了大量的研究对象，比较了这些国家

政治制度的差异、政治态度和政治导向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关于政治文化是

支撑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的结论。而所谓公民文化，在阿尔蒙德那里，就是在西方文化传

统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完全现代的，也不是完全传统的，而是一

种现代一传统混合型。显然，用这种尺度来衡量或评价非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充满了西方

的傲慢与偏见。

其次，在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存在一定的涌洞。在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处理等

环节，以及样本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不完整、不科学等问题。另外从个别的国家、地区的案

例研究中引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意义，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

问题。这些批评都表明了”后行为主义者”对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极度不满．特别是对那

种试图以自然科学方法把政治学转化为精确性学科的不满。

最后，人们还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前提假设进行了质疑。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预设

就是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变量。但是阿尔蒙德等人在研究过程中，却没

能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及界限作出清晰的说明。

然而，在如此尖锐的批评声中，政治文化研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迎来了新一轮

的复兴。

10.2 政治文化的分类与功能

10. 2. 1 政治文化的分类

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政治文化是于差万别的，不同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都会按照一定

的标准将其分类。在此，我们讨论两个较为典型的分类法。

1.公民文化的类型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根据一国人民对政治系统和自身的态度，将

公民文化分为地域型文化、依附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三种类型。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狭隘

型文化、顺从型文化、参与型文化。

(1)地域型政治文化。所谓地域型政治文化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小范围的、地区

性的政治文化，当被调查者对政治系统、它的输入和输出目标，以及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

我，均缺乏起码的认识和情感时，这种公民文化就可以被归为地域型。例如，在非洲的部

落社会，没有专门的政治角色，其首领、酋长或巫师的职责不专一，兼容政治、经济、宗

教角色千一身，而且社会成员对这些角色的取向也同时包含政治、宗教、经济的内容．他

们对政治制度以及它可能经历的变革缺乏任何期望。一般而言，地域型文化存在于一个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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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较为原始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典型意义上的地域型政治文化正在逐步

消失。

(2) 依附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是指被访者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输出的取向明

确，但是对政治输入和政治参与者的自我缺乏认识。也就是说，政治体系的成员与政治体

系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服从关系。在纯粹依附型政治文化的社会，一般缺乏专门的输入机

构。虽然能够意识到特定的政府权力并表现了感情取向，但是从总体上看，人们没有可以

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参与感。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般存在于威权型的国家中。

(3) 参与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整体的制度、对政治制度的输

入部分和输出部分均表现出明确的、积极的取向，同时个人在政体中作为一种自我活动者

的角色也相当清晰，对这种角色具有积极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与

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政治文化类型。

阿尔蒙德和维巴强调，任何政治体系都不绝对属于某一单一的文化类型，实际上任何

国家的公民文化都是混合型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说，上述分类并不意味着公民文化是同质

的，其中某一种取向不是绝对地取代其他取向。它们在不同国家中，是以不同的程度和方

式结合、融合或混同在一起的，从而形成各国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这种混合中，有

一种文化占主导地位，如在依附型文化中，存在着地域型文化；在参与型文化占主导地忭

的系统里，也包含依附型和地域型文化的成分。其原因在千政治社会化程序的不完善，或

者个人在选择、智力、受教育的机会方面受到限制。具体而言．混合型政治文化又可分为

三种类型：一是地域—依附型文化；二是依附一参与型文化；三是地域—参与型文化。

2.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尽管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尽相同，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

政治文化在结构上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分。这种分野是

以深层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层。

在政治学的话语中，精英一词是用作描述特定阶层和政治人物的专门术语，它指的是

在政治系统中占有一定地位，或是能够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的人。精英对政治体

系、政治行为的认知、情感、价值取向等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被称为精英文化。

大众意指在政治生活中的一般成员，这些人持有的政治文化导向显然有别于精英阶

层。虽然民众持有基本的个体认同和民族认同，但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则依社会条

件和个人地位的不同而异。就是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系统中．一般民众对政治运行和

政治结构的了解，较之精英而言，仍然相差甚远。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多种形

态。自然，它们有可能发生冲突，并体现在政治行为层面上，例如对政治制度变迁的阻碍

和反抗，甚至引发暴力、内战等，使整个国家的政局一直处千动荡不安之中。在这一意义

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政治系统的稳定。通过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两者间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定社会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和谐

程度及其对政治系统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

对精英文化而言，更多地涉及对意识形态的诠释，对运行规范特征的分析，并对政治家行

为背后的动机进行解剖；对大众文化而言，则要求更多地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收集大众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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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公共评价和一般性政治文化信息，等等。

10.2.2 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治文化的功能就是政治文化对政治系统所产生的作用。在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的相

互作用中，政治文化对千政治体系的建立、稳定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治文化为政治体系的确立和维系提供合法性支持

任何政治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权力是否拥有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就是能否得到民众心理层面的、自愿的认可与服从。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

知、情感与评价，因此，政治文化对于合法性的获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必须

为政治体系的建立找到其思想文化上的理论依据，来赢得成员的信赖和情感上的支持；另

一方面还必须培育、发展与政治系统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环境，使政治系统与政治文化能够

良性互动。这对于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在此，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必须建构起

一种和谐的联结机制，如果意识形态说的是一套，而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是另外一套，则

会对政治合法性造成重大的伤害。

2. 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转

政治体系是由政治制度、机构等“硬件”和政治文化等“软件”共同构成的。那么，

究竟是政治制度决定着相应的文化类型，还是文化决定制度的实际运转状况呢？这一直是

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决定论者”与“文化决定论者”争论的焦点。的确，这似乎是永远

都说不清的＂鸡与蛋”的问题。但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即政治文化总是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转。相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命运有时是截然

不同的。关于这一点，相信经历了百年现代化历程的中国人是最有感受的。事实上，阿尔

蒙德等人所开创的比较政治文化研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正是为什么相同的政治制度会产

生不同的政治结果，以及政治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3. 政治文化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体系的变迁和发展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而言，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稳定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

在某些时刻，政治系统必须对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压力给予适当的回应，否则将面临生存的

危机。因此，改革与创新对于政治系统自身的维待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是最

重要的选择。影响政治体系变迁与发展的因素十分复杂，有历史的、现实的因素，也有经

济和社会的因素。其中，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不容小视。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稳定功能对于政

治系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政治文化在维护稳定与秩序的时候，有时是以失去政治体

系的改革与发展为代价的。毕竟，与政治制度相比，文化带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滞后性，它

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独立国家在民主建设中遭遇

的挫折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10.3 社会资本

1993 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南出版了著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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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传统》一书。作者运用“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

的不同，以及社会资本对于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的影响，进而得出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繁

荣和民主治理的结论。这在政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有学者将这本书称为我们这

个时代的《论美国的民主》。更有学者认为·正是帕特南的研究带来了政治文化研究路径

的全面复兴。

10.3.1 社会文化传统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的开头，帕特南就从既有的文献

当中梳理、分辨出了关千民主制度绩效的三种不同解释模式。＠

第一种学派强调制度设计，”相信结构和程序的设计“能够对民主制度的绩效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这根源于正规的法律研究，这个政治分析模式是从研究 19 世纪大量的宪政

建设中发展而来的。”密尔的《论代议制政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密尔在书中关

心的是宪政机制的问题，并找到了让代议制政府更加有效的制度形式。这个学派在民主制

度绩效分析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上半叶。

民主制度绩效问题研究的第二个学派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民主制度绩效的重要影响，

认为民主的有效性取决千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这一研究传统，现代政

治学家如达尔和李普塞特”在讨论稳定、有效的民主政府所需的支付条件时，也强调现代

化的各个方面（福利、教育等）的意义”。

第三种学派在解释民主制度的绩效时强询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追根溯源，这个传

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分析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最著名的要算托克维尔的

《论美国的民主》。在这本书中，“他概括了社会的多数与社会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例

如，公民的结社加强了对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而言极为关键的心理习惯＇。阿尔蒙德和

维巴的《公民文化》则是这个学派的现代经典。通过考察美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

德国这五个国家在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方面的差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解释了这些国家在

民主治理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

帕特南明确将自己的研究范式归为第三种学派，即社会文化传统。事实上，这一传统

是包括政治文化、公民结社在内的多种因素的组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政治文

化研究归入社会文化传统的视野内进行思考。相同的问题意识与共享的学术传统，将政治

文化与社会资本研究联结了起来，尽管两者的分析技术有着很大的差异。

10.3.2 社会资本的概念

关千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无一致的定义，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来看待社会

资本，尽管他们都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结构的资源。到

目前为止，以下三种界定比较值得关注也

O 参见［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9 、 11 、 12 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 详见周红云：《社会资本理论述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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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狭义社会资本观

指的是个人的“联系”或“关系”，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功能和形式，即一

个人与朋友、同事的关系或者更一般的联系。通过这些关系，人们可以使已经获得的金融

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效用最大化。布迪厄（Pi erre Bourd i eu) 以及科尔曼(James S. Cole

man) 等人对就业、教育和邻里关系等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社会资本

的概念。更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2. 过渡社会资本观

也就是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这一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在《社会

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科尔曼说道：“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

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

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

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

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被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

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Q)

3. 扩展的社会资本观

即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在这个方

面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帕特南对意大利南部进行的长达 20 年的实证研究。在《使民主运

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他将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

理研究中，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

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在帕特南那里，社会资本包含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

任、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以及公民参与网络（ 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 t)。

10.3.3 使民主运转起来：老问题新回答

在使其一举成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帕特南运用

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制度绩效的不同，以及社会资本对于南部

和北部制度绩效的影响，从而得出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的结论。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意大利将它的实质性权力分散到 20 个地区，称为地方政府改革。以帕特南

为首的一组学者采用了历史研究、人类学的实地考察、精英访谈和一般态度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追踪了这一发展过程。作者之所以选择意大利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的主要原因在

千，意大利曾经是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的强大压力下，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意大利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基本确立了民---'

政治的框架。但是，民主政治框架的真正有效运转源于 70 年代的政治改革，这场改革打

破了意大利一个多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资源转托给了新的地方政

府。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中如何才能实现民主政治，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汇集了作者对意大利 20 年“自然政治实

0 ［美］科尔曼．《礼会理论的基础》、 354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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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研究结果。这本书要回答的是一个特定的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行统一

制度的南方和北方，两者之间的政治绩效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如果说阿尔蒙德等人当

初要回答的问题是跨国性的，亦即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为什么会遭遇不同的命运，那么帕

特南试图回答的问题则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

帕特南在研究中将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之间地区政府绩效的显著差异最终归因于公民参

与以及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异。他指出，至少在 10 个世纪里，北方和南方对于困扰所

有社会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说在意大利南方，人们主要依靠垂

直性的结构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北方，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已经深深嵌入在社会之

中，如行会、互助会、合作社、工会，乃至足球俱乐部和识字会。这些横向的公民联系所

支撑的经济和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社会和政治关系始终被垂直建构的南方。他认

为，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它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

正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它们的集体行动问题，更好地促

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他还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

的，它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

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的因素；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将导致那些经历重

复互惠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增加。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

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

虽然运用了全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但帕特南所涉及的依然是政治文化研究

的经典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成功了，而另一些却失败了？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条件

是什么？如果说政治文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中人们的政治取向来寻求解答，那么帕特南发

展了一种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民主治理的理论。在这一意义上，习俗、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本

这些名词都是同一个概念谱系上的不同选项。因此，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可以看作是对

老问题的一个新回答。

10.4 政治文化的传递与社会资本的再生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学生时代几乎都经历过每周一次的升国旗仪式。每当五星红

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缓缓升起时，一种难以言表的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现在，我们都

知道，这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如果用政治学的学术语言来说，这

就是典型的政治文化的传递过程一“政治社会化”的场景。本节主要讨论政治社会化的

途径及其功能。

10.4. 1 什么是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维系并顺利运行的基本心理环境，它的形成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政治文化的获得和政治行为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禀

赋。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训练，使之具备必要的政治认知和知

识一直是入们关注的课题。我们用政治社会化来称呼这一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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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是 20 世纪中期才出现的一个术语，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相互渗透的产物。

在某种意义上，与政治文化这个概念一样，政治社会化也是一个关于旧观念的新名词。古

今中外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把教育看成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对社会成员的

政治教育是维持政治系统稳定的重要手段。托克维尔指出，在维系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所

需的自然环境、法律结构和人们心中的习俗（人们拥有的文化传统）这三个要素中，文化

传统是最重要的。他说：“我相信最好的自然状况与最可能的法律，如没有一个国家的习

俗，不能维持一个好的体制；而反过来，后者却可能将最差的自然条件和最糟糕的法律转

向某些有利的方面。 ”CD

现代政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化是

人们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也有人指出，政治社会化是正式负责教育的

机构有目的地对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的灌输。而兰顿(K. P. Langton) 则认

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对社会的信仰和观念融合到自己的态度和

行为模式中去的过程，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

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政治社会化的内涵。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政治社会化是

政治文化传递与社会资本再生的过程，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是政治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过程，是个人与系统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多元、持续的过程。

10. 4. 2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虽然人们大多承认，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也一致同意儿童时期的

政治社会化对于后来成人阶段的政治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诸如儿童政治礼会化是

否决定了成人后的政治态度、成人政治态度是持续稳定的还是可能变化的等一系列问题

上，学者们的观点却并不一致。其中的一派强调儿童阶段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性，认为这一

阶段政治态度的形成具有一锤定音的功能；而另一派则强调政治社会化的发展性和变化

性，认为虽然儿童的政治社会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成年以后的政治社会化具有同样的意

义，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一生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重点。

这些争论的存在提示我们：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相当复杂而漫长的，实现的途径也是

多种多样的。在此，我们主要介绍以下几种机构。

1.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政治社会化的摇篮。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社会的一员，最主

要的生活场所就是家庭，因此家庭是整个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家庭在政治人格的塑

造、人生观的形成、基本政治生活规范的获得等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政治教

育并未成为家长教育子女的重要内容．但父母的言行无疑会给子女带来许多影响，比如对

政治的基本观点、对政治事务的态度、对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和情感、对权威的观点，

等等。不仅如此，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会使儿童意识到其社会地位，从而奠定最

初的政治情感意识的基础。一般来说，在成年人的政治文化中，可以发现其早年家庭影响

CD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33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

® K. P. Langto n, P心(lCal SOl/.uli如ion, New York: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69,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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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因此，家长在儿童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他／她是否

意识到这一点。

2. 学校

儿童脱离家庭后所进入的第一个专门的社会化机构就是学校。与家庭相比，学校的政

治社会化过程是精心设计的。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学校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有意识、有目

的、正规的政治社会化的培养过程。在各个国家的学校中，都开设公民教育课程，目的是

向学生传授政治知识，引导学生的政治兴趣，培养学生的政治信仰，训练学生初步的政治

经验。学校教育是政治体系培训公民的重要手段。因此，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历来都是统

治者关注的焦点。

3. 同辈团体

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知识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父母很难提供子女在成

长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学校教学虽然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也局限在正式的

工作（学习）时间。在家庭和学校之外．少年儿童、青年与其他人的接触，使具有大体相

同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兴趣爱好相近的人们自愿结合起来，形成同辈团体。同
辈团体虽然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但在政治社会化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要。在亲密频繁的交往中，同辈团体的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微观文化。有许多同辈团

体，尤其是青少年团体，并不是有意识地谈论政治，然而同辈团体中的氛围对于青少年的

个性乃至基本人生观都会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青少年对政治的看法。

4．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不但包括广播、报纸、书籍之类的传统媒体，还包括电视、网络等现代

新兴传播媒介。通过时刻存在的信息传递，它成为一种影响相当广泛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成为民众接触、了解政治事件最主要的渠道。各种传播媒介对千社会公众的“信息灌输“,

常常在潜移默化之中，左右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因此，统治者都将掌握大众传

播媒介，操纵公共舆论，作为传播社会主导政治文化，塑造体系成员共同政治意识的基本

手段。

5. 社会政治组织

社会政治组织是由那些具有相同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如政党、利

益集团等。这些社会团体虽然组织形式各异，但都是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宣传

组织的主张、信仰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通过组织活动向其成员传播政治知识和政

治技能，培养成员特定的政治文化。在各种类型的政治组织中，政党所承担的政治社会化

功能最为突出。建立政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掌握或参与国家的政治权力。政党的政治社会

化功能一方面是通过经常性的政党活动，让其成员认同并支待其主张。另一方面，政党可

以通过强大的舆论宣传，向社会全体成员宣传自己的主张，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6. 其他组织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其中非政府组织

(NGO)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功能之一即政治社会化。人们在

结社的过程中学会相互交往和相互沟通的艺术，在解决集体问题的合作过程中，学会协

商、谈判和妥协的本领，社会资本（规范、信任和网络）就是在这些活动和过程中得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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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再生和发展的。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非政府组织

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此外，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在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亦不甚相同。

10.4.3 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为政治系统培养合格的“政治人＂，维待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中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社会）动物”0 的观点。政治生活对于每个人而

言都是必需的，人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才能满足市场经济无法满足的需

求。但参与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知识、技能、价值却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个需要个

人不断学习和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双向性，对于公民个体来说，政治社会化是“政

治人＂的培养过程，或政治角色的训练和生成过程。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结构来说，政治

社会化又是自我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环节。它一方面能够使个人学习政治文化，通过学

习，建立个人的政治观念、政治意志，形成个人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体系通

过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灌输和教育，塑造其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

意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扩散和传播体系

内主导的政治意识，以使其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信息、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并建立共同

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

第二，传承和发展政治文化，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得

以传播、继承的主要途径。能否正确地将一个社会占主导力量的政治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人，保持代与代之间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方式，将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稳定和

发展。我们都知道，政治文化具有维持社会政治系统运行的功能，而政治文化自身的维持

则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政治社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系

统的稳定运行。另外，政治文化本身不是静止的，它也会随着政治系统的变迁而变化。

次战争、一项改革，甚至是领导人的更替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心理取向的变

化。政治社会化作为传递政治文化的过程，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两

种形式：一是在政治文化传递的过程中自然、渐进地消化和吸收外部政治系统的变化，并

逐步将新的元素添加到政治文化的内容之中；二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实施社会化的某些

部门和机构，对社会年青一代或移民而来的新成员或加入到某一个团体中的新成员，进行

快速的、有时甚至是强迫式的文化改造。

本章小结

关千政治文化的研究有着久远的历史，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文化研究成为一个

举足轻重的学术领域。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

政治文化是对传统模糊概念的一个替代。事实上，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最核心的

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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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始终是民主制度的稳定问题，即：民主的政治制度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环境来配

套？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体系的建立、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文化的传递与社会

资本再生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是个人与

系统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多元、待续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系统

培养合格的“政治人＂，维持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传承和发展政治文化，为政治系统提

供合法性支持。

关键术语

政治文化 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 社会资本 政治社会化

复习思考题

1.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2. 试论述社会资本理论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关系。

3. 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是什么？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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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是本篇三章的共同主题。政治沟通力图呈现政治系

统各要素之间的动态联结方式；而政治参与则强调在当代民主政治中公民角色

的重要性，它使我们对于政治的关注从一小部分统治精英或特权阶层的活动逐

步扩展到将一般民众涵盖在内的广泛生活方式。

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民主政治采取了代议制的形式。在这一制度框架

中，政党和利益集团是人民联结政府的工具，也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中介。



第 11 章

\ 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
>> 

前面提及的国家、政府机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等都是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

要素，但政治系统并非是这些要素简单的机械聚合，而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生命过程。正是

透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政治生活中的不同“硬件”才得以激活，并结合相应的“软

件”，从静态到动态，有机地运作起未。

虽然共同关注于政治过程，但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考察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政治沟

通从系统角度来看待政治，由整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强调通过统筹各个部分相互间

的互动来实现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而政治参与则从参与者（主体）角度出发，自局部到

整体，由微观到宏观．通过对各层面参与者活动的会聚未实现对政治运作的把握。二者视角

虽然不同，强调重心亦有差异，但彼此间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政治参与能够加深和改进

政治沟通的同时，政治沟通的优化（以及沟通手段的进步）也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发展。

重点问题

·两类政治沟通的含义

·政治沟通的独特意义

·政治沟通各方式的局限性

·政治参与的特征和政治参与质量的

衡量

·政治参与的正负功能

11. 1 政治沟通

11. 1. 1 政治沟通及其意义

1.政治沟通

沟通的英文是 communi cati on, 由于汉语中没有内涵与英文原意完全相对应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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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分别译为＂沟通”、“传播”、“传达”、“交流”等。作为一个研究人类行为的基本概

念不同学者对沟通的界定众说纷纭，大体而言，分别侧重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分享、影

响和互动三个方面。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施拉姆 (W. L. Schramm) 强调沟通是信息

的共享，”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立而另一奠基人美国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

(Carl Hovland) 以及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Claude Shannon) 和韦弗 (Warren Weaver) 

认为，沟通是有意图地施加影响，它包含“一个人借以影响另一个人的所有过程”@。美

国传播学者贝雷尔森 (Bernard Berelson) 等则指出沟通是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而美国

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以提问的方式对沟通的含义作了集大成式的概括：谁 (who) 通过何种

渠道 (wh i ch channel)对谁（to whom) 说了什么 (say what)?它产生了什么效果 (wha t

effec t)? 

尽管学者们对沟通的界定有所不同，但都强调沟通是一种人际交往行为，双方（或多

方）借助同一符号系统在传递、反馈等一系列过程中获取信息，通过相互交流、理解和信

任达成共识，并满足各自的需要。沟通使信息得以流动，而流动是信息的存在形式，是信

息资源转化为社会价值的唯一途径。一般而言，一个有效的沟通必须具备五个基本要素：

信息发送者一一信息源；信息一发送者表达的内容；信道一一表达信息的多种符号和方

式；信息接受者；反馈。

所谓政治沟通是指在政治领域中发生的沟通行为。政治沟通即“赋予政治过程结构和

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

围内以任何方式一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还是利益集团的动

员一一影响整个政治的非正式沟通过程”雯由于英文的 commun ica tion 具有沟通、交流、

传播等含义，因此政治沟通（以及相应的政治沟通分析）也具有两层含义。第一种含义与

系统理论相关，是指政治系统进行输入一输出的工具，所谓“政治沟通分析”也就是运用

控制论和信息论原理对政治系统输送、获取、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进行解释的研究

方法。

这一意义上的政治沟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并盛行的系统科学的一个产物。政

治学的系统研究方法源于美国学者伊斯顿，后在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进一步扩

展。阿尔蒙德将政治系统的功能区分为系统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

通）、过程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和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功能（包括提取、

限制、分配与输出）三个部分。政治沟通仅指政治系统内政治消息的传播过程，是系统内

部正常运作和持续的基本功能。多伊奇 (Karl W. Deu t sch) 的《政府的神经》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一书使人们正式认识了政治沟通。政治系统的运作被视为一个组
织依靠有关的环境信息进行决策，并根据该决策所产生后果反馈出来的信息进一步调整决

策的过程。政治系统要在变动中保持内在稳定和发展延续自身．就必须不断地获得并反馈

所有影响政治系统运行的信息，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适应过程中的各种变化。政治

CD ［美］施拉姆：《传播概念的演化》，见 http, / /s tudent. zjzk. en/course_ ware/cliff use/wcb/02/02-1-1. htm, 

@ 转引自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59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英］裁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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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行为的调节、修正要依靠沟通，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就像神经之千生命有机体。由

此，政治系统的运行过程被抽象为一个信息的变换及控制过程，信息被接受、处理的方式

成为政治分析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一

个依赖于既存在千国内事务又存在于国外关系中的信息交换的决策和控制系统”(j_)。

系统理论中的政治沟通分析只提供了一个研究政治过程的抽象框架，无法解释政治生

活的具体运作。这一工作是由另一意义上的政治沟通分析来承担的，它将政治沟通理解为

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参与政治的各主体间（涵盖政府与社会、各类组织机构、个人

三个层次）有效传递、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包括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和彼此交流三个层

面。这种“政治沟通分析”主要研究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迁、民意构成、政治演说、竞选

言行、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大众媒介对公共舆论以及竞选投票的影响，以及统治者对传

媒的控制等，具有多层次、多向度、全方位的特点，并形成广泛复杂的网状结构。这一分

析理路与政治传播研究交织在一起（或者可以说是一回事），自古希腊起就一直为政治学

家所重视。

对信息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是上述两种理解方式的共同点。信息是事物内部结

构和外部联系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政治信息是指以中介形式对诸种政治关系相互作用以

及运动过程的表征，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活动的内容、形式、特点和规律，以及

人们对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的要求和态度。政治信息的表现形态虽然

各异，但对政治组织的决策、政治系统的控制、政治问题的解决等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现代化信息社会里，充分利用政治信息对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高效运转至关重要。

2. 政治沟通的过程

政治沟通涉及信息表达和信息接受两个基本方面，其完整过程包括一般沟通的五个基

本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影响沟通效能的五个环节）。

政治沟通的基本内容是政治信息的传递。依据特定的标准，司以对政治信息进行不同

的分类。表 11—1 反映的是政治信息的不同形态。

表 11一1 政治信息分类

表现形态 含义 具体形式 作用

观念形态 表现为各种政治理论、 对政治实践的总结；对时事政治 了解一定政治行为主体在处理
学说、思想、观念、意 的阐述；对政治系统的评价；对 各种政治关系时的态度和见解
识等方面的政治信息 政治斗争的论断等

实体形态 反映国家机器及其运转 政治制度及其性质；政治系统及 了解一定的国家制度的性质、
状况的那部分信息 其结构、功能；政治关系构成， 体系、特征及政治生活和政治

如国家形态、政治组织形式及活 关系

动方式等

潜在状态 通过一定的态度及行为 表现为一定的情感、习俗、信 对才土会政治关系及政治生活的

表现出的各种政治心理 念、态度与行为 一种不系统、不定型、带有一
状态 定意识倾向的反映

CD 口］诺思．《沟通理论的分析前氛》，转引自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62 页。

@ 关于信息概念的详细分析．参见孟广均等：《信息资源管理导论》， 1～ 13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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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表现形态 含义 具体形式 作用

流动形态 不断运动变化的政治信 政治斗争、政治变革、政治行 引起政治关系和政治局势的
息，比如政治运动，也 动等 变化
包括在经济、文化、军
事等社会生活领域发生

的一些事件、活动

资料来源：根据巩重起主编： 《政治学通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992) 第 14 章”政治信息”相关内容

制作。

信息借助信息通道不断流动。政治沟通中的信息通道一般是指政府许可并加以制度化

的正式通道，如大众媒介、组织团体等。任何沟通通道在容纳信息流量方面都有一定的限

度一通道能力，表现为质一信息的真实性，包括信息传递过程中受到的噪音、损失、

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以及量一－一通道负荷能力，即信息容量程度，其与通道本身的质量和

通道的灵敏性有关。此外，通道能力还包括沟通系统联系、鉴选和产生有关信息分析的历

史经验等能力。根据政治系统内法定主要信息通道的数量可确定其为单通道系统、双通道

系统或多通道系统，系统中的信息通道往往呈现为错综复杂的沟通网络。

除了信息发送、沟通的通道之外，政治沟通系统还包括信息的输送者（沟通者）和接

受者。前者指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传递者，后者是吸收、筛选和整理从内部和外部环境中传

入之信息的政治主体，多为官方主体。

某一拥有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获得政治信息并作为发送者以特定的符号形式（如发布

决议、命令、指示等）发送信息，通过信息通道把有关的政治信息传递给接受者，接受者

接受信息、进行处理后输入政治系统，经过政治当局处理后转换或输出，完成了政治沟通

的一个单循环。作为复杂系统，政治系统通过输入与输出间的反馈形成无限的循环。反馈

即送回有关上次输出结果的真实信息，并对下次再输出产生影响的过程(D,分为正反馈和

负反馈两类。前者指反馈信息促进或加剧原始正在进行的偏离目标的行为；后者指反馈信

息减少对目标的偏离，并进行某种调整和校正。接受者向发送者反馈的信息成为新决策的

基础。因此只有当政治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双方相互作用后，才完成了政治沟通的整个

过程。

3. 政治沟通的意义

第一，政治沟通对政治系统的生存有着巨大的影响。“正是沟通这一传递信息，并对

信息作出反应的能力，才使组织成为可能。心）因此，沟通在任一对政治组织和系统的分析

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政治沟通是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的一个前提。公共政策是现代政府权威性地分

配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包括政策问题的提出与筛

选，目标的确定，备选方案的确定与评估，政策方案的抉择、合法化、执行、监督与反馈

修正、评价等环节。政治沟通同以上各环节都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通过政府和民众

CD 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54 页．

0 Karl Wol fgang Deu 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 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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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政治沟通，最需解决的问题被列入政策问题框架，并寻找有效的政策手段和措施，这

种民主化沟通不仅使不同意见在制定政策时实现整合．而且也减少了决策失误．提高了决

策的科学度和正确性。与此同时，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还需要通过宣传得到充分认同和理

解，得以贯彻实施，取得实效。

第三，对政治沟通的强调使我们以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生活。贯穿

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权力”一的实现基础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

以命令、制度、暴力等强制形式出现，而是在某些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被建立在信息接收

和处理基础上的决策、控制所替代。政治沟通成为描述和解释政治系统行为的一种新能

力，是政治系统的”命脉”和“神经”，并反映了政治的实质。多伊奇指出，“在人对他周

围环境进行控制的过程中，沟通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Q),它“反映了人们的注意力已由

驱策转向了操纵”包

第四，政治沟通使人们对政治的关注从结果转向了过程，一如多伊奇所强调的，政治

本身不是目的，应该从过程中去把握政治，而政治沟通为过程的动态分析提供了一个操作

平台。

第五，政治沟通把政治信息当作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不仅＂阐明了信息流对于科学

决策的重要意义，具体地指出了政治系统的沟通状况是怎样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或决策的

制定与实施，指出了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机制”＠，而且由于信息”可以被测抵和被除

尽，沟通通道传送或扭曲信息的时间也可以根据定撮标准加以评估＂氪这促使政治因得

以定械化而被科学化地描述、分析、比较和解释，也有益千决策的科学化。

第六，畅达互动的政治沟通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这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通过监测环境来判断形势，了解社会是否处于稳定状态，通过

预警避免政治冲突和政治动荡导致的政治体系不稳定。其次，有助于实现社会控制的规范

性。一定程度的社会控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需，有序的政治沟通使社会民众了解、熟

悉、掌握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等信息，并内化为自觉的观念意识，在行

动上皈依，从而促成政治生活的和谐有序。最后，通过缓解参与要求不断增加与现有参与

渠道不足之间的矛盾，不仅使直接摩擦因表达畅通而减少，而且增加了理解和宽容度，政

治矛盾与冲突得以缓解，这种“排气孔”和“减压阀”作用弱化了公民向政治体系的施压

程度。

11. 1. 2 政治沟通的媒介与方式

政治沟通的有效进行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媒介，沟通媒介是介于沟通双方之间的中介

物，作为承载信息的载体，是政治沟通的工具和手段。沟通媒介是多种多样的，随着高科

技的发展，新的媒介还在不断地出现。费斯克(John Fi ske) 将媒介划分为表象性、描述

Q) S. Sidney Ulmer 、 Int roductory Read ing in Pol iti cal Behav ior,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1, 转引自［美］

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 287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Z) Karl Wol fgang Deutsch. The Ne nN' S of Govemrnenl. p. 776. 

@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54 页。

@ 多伊奇：《沟通模式和决策》，转引自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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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物理性三类。表象性媒介指人谈话时的音调及其面部表情和身体的动作姿势，传递者

本身在这里就是媒介；描述性媒介指所有文字出版物和印刷品；物理性媒介则包括电话、

无线电、电影、电视、电报、传真及电脑网络等。也有人简单地区分为大众传播媒介和人

际传播手段两大类。

沟通媒介不但是政治沟通的基础，而且直接制约着政治沟通的效率、质量和结果。其

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对政治信息的认识、反映、选择、加工、分析

等意识、思维活动都必须依赖语言文字这些物质载体；政治信息只有通过媒介这一载体才

能显示成内容；沟通双方也必须通过媒介实现信息的表述和接受。因此，沟通媒介是政治

沟通得以实践的基本条件，离开它政治沟通就无法进行。其次，沟通媒介拓宽了政治沟通

的范围，提高了政治沟通的能力。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提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

肢体部分向公共领域的延伸：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沟通媒介经历了从简到繁、从落

后到发达的漫长发展过程，这种发展是人类沟通能力发展变化的直接表现，在相当程度上

决定着政治沟通的方式和结构。最后，政治沟通实践中的各种制约条件如沟通目标、对

象、具体内容，不同技术手段的可行性、时间、费用以及沟通者对特定媒介的偏好和信赖

程度等都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媒介的选择，不同沟通媒介会因其各自特征影响着民众对政

治的了解和理解。

1．大众传媒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每一个时代都有具有自身特点的沟通媒介。有人将人类沟

通的历程分为运用非语言符号和信号的亲身传播时代、口头语言时代、文字书写时代、印

刷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网络时代等六个阶段。大致而言，现代社会之前的传播活动受到

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制约：口语和文字是主要传播媒介，还包括一些辅助性媒介，如烽

火、刻石、驿马、信鸽等，媒介的局限不仅导致传播活动范围小、信息少，而且影响有

限。此外，简单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不仅局限了交流的信息，也减少了沟通的需要。

19 世纪初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信息传播和沟通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物质条件，美、英、法等相继自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大众化报纸时代，报纸成为

“第一种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快

速增长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真正来临。而当今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不仅使信息传播的时

效性进一步提高，实现更快的传播和反馈，而且克服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

单向性传播这一共同的缺陷，使沟通者和接受者通过双向互动协调沟通。

大众传媒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政治活动的沟通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的性质和

政治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第一，大众传媒克服了原先沟通

渠道在空间、时间和受众人数方面的有限性，在从前彼此隔离的政治个体之间建立起了新

的联系，增加了民众取得共识的途径。第二，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政治信息是政府官员

的特权。大众传媒不仅通过信息资源的共享使社会公众（以及地方政府）接近信息，增加

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促使政治过程透明化，而且通过引导社会舆论，传播政治文明，影响

公众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提高其政治素质，培养其政治技能。第三，大众传媒是民众发表

意见、阐述观点、表达看法的公共平台，民众通过公共舆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执

行，并实施对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提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度。第四，互联网



第 11 章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 /221 

的开放性特征使社会成员的沟通和政治意愿的表达自由地流动，政治参与也因此实现突破

性进展，民主政治程度进一步提高。第五，大众传媒也加强了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

有助千政府进行正确的决策，对国家和公民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大众传媒也可能被操纵利用，从而导致严重的政

治和社会后果。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戈培尔的所作所为便是一个经典事例。因此如何使大

众传媒成为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以反映真正的民意）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都是专业化机构，它们“职业化”地制作和发布大量可公开的

和相对标准化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重要的是它

们也是沟通的设计者。德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温 C K. Lew i n) 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

文中指出，关键人物作为“守门人”(ga tekeeper)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提供、制

作、编辑和报道采取“疏导”与“抑制“行为，这种过滤使民众接受信息的客观性程度受

媒体关键人物自身倾向性的影响。用科恩(I. Bernard Cohen) 的话来说，传媒是＂议程设

置”者： ＂媒介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点上大多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

常有效。叨）麦库姆和肖 (M. E. McCombs & D. L. Shaw) 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大众

传播具有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通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

性，传媒的报道和信息传达影响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例如，

选民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就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强调的问题存在着高度对应。

大众传媒对议题的设置功能有可能使人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一如李普曼

(Wal ter Lippmann) 所指出的那样，由传播媒介创造的＂媒介环境”插入人类与现实世

界，将导致民众对媒介的依赖性，习惯于生活在“虚拟环境”中，并将之视为现实环境而

看不到世界本身，二者之间的距离就是媒体报道和选择事实的倾向性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它受到特定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深刻

影响。虽然新闻界一直倡导传播媒介在自由环境中应积极主动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

客观公正的理念从事诚实的报道，但实践中大众传媒很难真正保持独立。政治制度、资金

和消息的来源安排、传播机构与政治机构间的关系等诸多因素都使政治部门不仅能对大众

传媒进行指导乃至控制，”而且还为其提供了代言人的角色（总统、总理、反对党领袖等

的代言人）”;用更抽象一点的话语来表示，“一个社会中精明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不允许该

社会中的传播媒介系统随心所欲地进行不负责任的预言或诱导“@。除了政治因素，商业

化运作对媒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大众传媒在涉及自身股东利益的报道时，会形成

自觉不自觉的内部新闻检查；大公司和大企业作为媒介的主要广告客户和财源，通过提供

或撤销广告对媒介的发展和价值取向施加直接影响，更不用提商业化取向所导致的媒介为

取悦观众而不顾事实地进行“吸引人”的虚假或低俗报道。

2. 公共舆论

简要地说，公共舆论是公众对社会政治问题所持有的某种看法。对于这一界定我们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公共舆论针对的不是个人的偏好，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

0 ［关］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248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

@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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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人们的集体生活紧密相关的事务。第二，舆论所针对的通常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因为

对于真理或者大家一致公认的事情是不会形成相关的舆论的。第三，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公

众，它由三部分人组成，即普通公民、积极公民以及政治和舆论精英。他们在“公众舆

论”中所占比例与其影响力度成反比关系。由于大部分人掌握的知识不足以认识复杂的政

治事务．使其对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没有观点，甚至无思考的意愿；而且多数人在大部分时

间里，很少有兴趣去关注那些未直接涉及其生活的政治问题。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公众”

被局限在人民中有知识或参与公共事务的那部分人中。第四，公共舆论反映了人们长期坚

守的信仰、理念和价值，但它本身是对特定问题的反映，因此具有易变性。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舆论并不是一致的。通常情况下，公共舆论包含了几

个团体互相冲突的观点，强烈、清晰和统一的大众认同并不总是存在。公共舆论的这种内

在结构性差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这种现象显然与人们的阶级地

位紧密相关，不过不能在社会阶级与公众舆论倾向之间建立简单的对应联系。在使问题复

杂化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教育不仅使人掌握基本知识，培养阅读

说写能力，而且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培养了公民意识和参与意识。年龄的影响也不可忽

视，它不仅源自青年和老年在情感性格上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还取决千一代人因其具体

生长时代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观点，这被社会学家曼海姆称为“政治

代“CD。此外，地域、宗教、族群等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女权主义思潮的日渐

兴盛，性别也在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中占有一席之地。大体而言，公共舆论的结构差异最终

取决于各因素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的权重和综合影响，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都无法完全

左右一个国家的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的议题上。罗斯金 (Mi chael G. Rosk i n) 以曲线模型来

表示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将公共舆论区分为稳定、钟形、极端三种。＠其中，稳定型公

共舆论呈现出“J曲线”，对于那些没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观点将聚集在一端，不同看法

或无看法的人属少数，处于另一端；钟形公共舆论呈现出钟形的“单峰分布“，人们在多

数社会问题上很少存在着共识，处于完全赞成或反对的只是相对少数，多数人持中间调和

态度；与之相反，极端型公共舆论呈现 U形的“双峰分布＂，那些引起重大争议的议题促

使极端分歧产生。

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传媒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公共

舆论有时是自下而上地形成，有时则是政府为实现自身希望所制造的产物。＂舆论……并

不需要每个人都从理性出发来阐述各自的看法。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客观

前提出发所进行的逻辑推论有时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舆论的产生可以是迫千某些人的权

威，或者是产生于某种复杂的成见或心理积淀。心）

尽管公共舆论本身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

影响力却无可否认。它虽然不能控制政府的行为，但可以施加相当的影响。任何政府在面

CD Karl Mannhe im, Essays 011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 ge. I.,()nclon: Rourleclge. 1952. p. 29 1. 

@ 参见［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 158 页。

@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6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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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强有力的公共舆论反对时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因此，如何“管理”公共舆论成

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3. 民意测验

对民意的了解是古今政治领袖人物的基本诉求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

中，还是在当今西方的民主政治中，民意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过在统计技术使用之

前，对民意的了解主要依靠政治人物自身的直觉和印象。 20 世纪初这一局面得到了扭转，

人们开辟了新的了解民意的方法。美国流行杂志《文学文摘》利用抽样方式精确地预测了

五次总统大选，经过不断的改良，这一技术在 30 年代趋千成熟。今天，用具有代表性的

样本来测量公众态度的任何做法，都叫做民意测验。

作为一种统计分析的技术，民意测验本身是中性的。由于它通过一整套客观化程序，

真实反映民意原貌、精确把握民意特点，因此对政治系统（尤其是政党及其候选人）来

说，不失为一种政治沟通的好方法，可以借之判定公众对政治决策和政治领导的评价，检

测公众政治态度的发展趋势，预测公众政治行为取向以便于政府正确决策。

民意的政治作用需要认真辨析，民意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治的向导。因为大部分

民众对政治问题少有自己的意见，而是跟从与现有政治体系保持一致的主流媒体，由此得

到的民意与其说是“反馈“，不如说是政治领导人的意愿。同时由于大部分民众更注重短

期的和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故民意测验所反映的态度在长远及通盘性的考虑方面也有

所缺陷。此外，“民意测验并不仅仅是对公共舆论的监测，它也可以制造公共舆论”CD。例

如，公开民意测验对选举的预测结果会对处于落后的候选人产生灾难性影响，其支持者可

能改选领先的人。因此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在法国、巴西和南非等国不允许发表，而统一

前的联邦德国则禁止发表预测性意见。

11. 2 政治参与

11.2.1 政治参与的特征与类型

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可通过三个基本要素一谁（主体）、为什么（目的）、怎么样（表

现形态与方式） 来加以把握。

广义的政治参与主体包括政治系统中的所有角色：政治领袖、政府官员、政党、利益

集团和公民等。由于执政领袖和政府官员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行为属于职业行为的范围，故

通常不再包括在政治参与之列。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主体主要是指普通公民和利益集团

（当然这不排除以公民身份进行政治活动的政府官员）。

政治参与的目的涉及政治活动的实质。亨廷顿和纳尔逊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

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吨）。维巴认为政治参与的最终目的是企图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

0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 167 页。

@ ［美］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 5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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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对决策影响的倚重也是鉴于其在社会价值分配整体过程中占有的突出地位。。表述

虽有异，但本质相同。

政治参与的表现形态和方式可谓多种多样，阅读政治文章、追踪报纸和电视报道、演

讲、散发传单、投票、选举、游说、上街游行、抗议示威……不一而足。我们将在后面作

较为详细的讨论。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应否将政治参与限定在合法的形式之内。虽然合

法参与占据了政治参与的绝大部分，且是政治参与的研究重点，但非法的政治参与形式不

仅存在，而且对政治过程产生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合法的形式。同时，合法与非法的界

定也随着时空转变而不断地变更，这一点在比较研究中尤为明显。因此以合法与否作为衡

散政治参与的标准，将因排除革命式的政治参与这类行为而无法全面认识政治参与。

综上所述，政治参与可界定为公民及联合体为影响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而从事的与

政府决策活动有关的各种政治行为。

政治参与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 1) 社会的专业分工使政治成为一种职业，因此

政治参与主体被限定为非职业政治人员。 (2) 由于是非职业性的活动，故政治参与具有间

歇性的特点。（3) 政治参与是为了影响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就公民个体而言，其参与

目的呈多元化态势，包括获得权力、财富、心灵上的满足、荣誉、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显示政治能力等。（4) 参与主体的利益多元性和认识差异性使其选择不同的参与方式和渠

道。根据不同标准可将政治参与划为若干方式：参与的主动和被动，渠道的直接和间接，

方式是否合法，发起方式是组织还是自发等。（5)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思想观念的外显行

为，政治兴趣、政治价值观、政治功效感、责任感、能力感以及有关政治方面的相关知识

等观念形态借助一定的外界环境对政治参与的行为实施影响。

从发展角度看，公民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一个持续扩张的过程，尤其在当代，民主理论

的传播和法治理念的普及使得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权在形式上得以保障。政治

参与的广泛性虽然值得肯定，但仍局限于参与的表象。我们还必须重视政治参与的质量，

这可通过以下两个维度来衡量。首先是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前者指公民参与影响

政治过程的行为源于其自身，后者指公民受他人策动（如威胁、劝说、引诱等）而介入政

治过程。其次是参与的工具性与目标性。工具性参与是指参与者把政治参与当作实现其他

目标的手段，目的是促进或捍卫参与者的利益，如达到某种经济目标，参与本身并非参与

者的目的，是否参与取决于对预期成本、收益的判断，以及对自己实现目标的力量的评

估。目标性参与是指参与者将参与当作一种目标或至少是目标之一来追求，这类参与有助

于提高参与者在道德、社会和政治诸方面的觉悟，促进公共利益，因此具有发展、教育和

沟通的意味。二者的区别在于参与政治主动性的程度和层次的差异，目的性比工具性的土

动性程度更高，层次更深，就社会的长远发展而言，对政治生活更有意义。两类参与一般

是同时存在千政治生活中的，只是所占比例有所不同。经验研究表明，多数的政治参与具

有强烈的工具性特点。此外，政治参与手段的直接与间接之分，参与范围和层次（包括宏

观中央决策参与、中观部门和地方决策参与、微观基层事务参与）的排列等也影响着政治

CD 参见［美］诺曼． H ·尼、酉德尼·维巴·《政治参与》．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 《政治学手册粕

选》． 29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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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质量。

除了政治参与的量与质两个维度之外甸维巴将政治参与分为以下四个向度：施加影响

的类型、结果的范围、冲突面向以及需要的主动性。这有助千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政治参

与的复杂性（见表 11—2) 。

表lJ一2 政治参与各向度表

政治参与各向度 各向度内各类型分布

施加影响的类型 沟通公民喜好的信息 对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

结果的范围 对某部分参与群体有着影响 对所有人有影响

冲突面向 参与者之间有利益冲突 参与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需要的主动性 参与者主动性小 参与者主动性大

资料来源：根据［美］诺曼· I-I ·尼、西德尼·维巴：《政治参与》，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
手册精选》， 298~300 页内容制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参与无论在形式、类型、程度、质量以及效果方面，均受到

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子系统内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11. 2. 2 政治参与的方式

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源于人类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制度又

造就了各具特色的参与方式。本小节侧重讨论四种主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投票、选举、

社会运动和主动接触与信访。

1.投票

投票是公民个体在互相竞争的政策或候选人之间表示其偏好的行为，可通过声音、手

势、书面表达（如一张选票）、电子信号等形式来体现。古希腊人用投掷卵石来投票，而

英国下议院的投票通过议员走入议会的＂赞成厅”或“反对厅”来实现。

由于投票的结果涉及重大的政治决策，因此它是现代政治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人们

希望通过对投票行为的研究，破解政治体系之谜。投票研究也是行为主义革命的一块基

石，因为公民的投票行为不但数据易得，而且可以进行标准的量化分析。

从政治结构的安排来说，投票是人民主权的制度体现。不同的投票方式不仅可以使人

民通过选举议会代表来间接表达其主权，也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直接行使政治决策权。作为

直接民主的一种手段，公民投票有多种类型：宪法性公民投票规定任何宪法修正案都须经

全体选民投票批准；公民否决准许一定数量的已登记选民要求对某一法律进行公民投票；

在公民创议中，一定比例的已登记选民有权要求对他们选择的议案进行全民表决。当然，

公民投票的目的不是取代代议制度，而是代议机构运转低效或失效时的一个补充。

众多的投票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向统治者传达人们的需求，但从迥然各异的个人偏好中

形成社会的公共需求必须经过一个集中的程序，投票规则就是这个技术媒介。投票规则种

类众多，最常用的是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和加权投票规则等，它们各有利弊，具有

不同的适用范围和效果（见表 11一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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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各投票规则优缺点比较表

投票规则 优点 缺点

一致同意 符合每一主体利益 决策成本高

多数票 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成本较低 投票悖论O、多数暴政、贿赂选票

加权投票 有利于处理各方的利益差别 加权的标准模糊，无法保证公平

虽然投票一直被当作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直接的公民投票在大多数国家并不

常用，间接投票则是选举的一个环节。

2. 选举

选举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手段和行为。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成为西方国家政治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其他的政治制度也被打上了选举的烙印一—-“政府的持续

和构成政府党派的力量都是由选举制度决定的＂霓西方近代选举制度发端于 17 世纪的英

国，近代议会制与政党制为其奠定了基础，《权利法案》又使之有了法律保证，但由千财

产等方面的严格限定，使得普选权到 20 世纪才得以真正兑现。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前提就

是选举代表，选举是公众意愿的反映和象征，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标志；同时，公民通

过选举显示的政策倾向，将成为当选者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许多政治学家都倾向于

将选举视为民主的本质。

选举涉及一系列的原则、程序和政治惯例，西方现代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可概括如

下： （ 1) 普遍选举原则。这是选举制度最根本的原则，指公民个人在政治上完全平等，选

举权、被选举权不受身份、性别、财产、人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而在

年龄、国籍、行为能力、守法状况等方面的法定限制是为了规范选举权的享有与行使，维

护正常选举秩序，因而是必要的、合理的。 (2) 平等选举原则。主要含义为：公民不受任

何歧视性资格限制，平等地享有选举权；“一人一票＂且“一票一值”。一如罗尔斯所说，

“当每一个有选举权的人都有一张选票的规则被严格坚持时，它意味着每张选票在决定选

举结果中具有大致相同的分量”©。这一原则是在选举制度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平等的复数投票制与等级投票制。（3) 直接选举原则。即选民不必借助

中介或代表，直接选举候选人。 ”选举参政就像花钱一样，自己花总比委托别人花放

心。喷）虽然这种选举方式在各国的具体运用有些不同，但多数国家在议会选举、地方选

举中多采用直接选举方式。美国的总统选举虽采用间接选举方式，但这种间接选举以选举

人的直接选举为根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平等观念的传播、教育普及带来的公民知识水

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大众传媒和现代科技的发达，这都使得直接选举的社会基础愈益牢

固。（4) 秘密选举原则。即采取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相对于举手表决、公开投票，无

CD 投票悖论即阿罗的“不可能定律”·在运用简单多数票规则进行集体决策时，容易出现投票结果因投票次序不
同而变化，大部分甚至全部备选方案都有机会被选中的循环现象。

@ David Butler and Howard R. Penn iman, Dernocracy a t the Polls, Wash ington, D. C. : Amer ican En terprise In

stit ute, 1981, p. 22. 

@ ［美］罗尔斯．《正义论》． 21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 203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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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名秘密投票有助于保障选民保守投票去向秘密的权利。它始于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争

取普选权的斗争，其意义在于保证选举成为纯粹个人的自主选择，选民的独立人格不受外

部干扰和压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威迫、贿买等不法选举行为的发生。（5) 自由选举原则。

即选举不受任何非法拘束，其内容一般包括选民可以自由参选或不参选、直接提名候选

人、投票选择等。其实质是对选民思想政治自由、政治权利和个人主体性的尊重，“没有

自由的选举，就没有民主政治”CD。然而，由于有些国家将投票权视为选民的政治权利和

义务，因此 19 世纪的瑞士、比利时曾采取过强制投票制，意大利、比利时等极少数国家

直到 1976 年，仍对逃避选举的选民采取各种惩罚措施。

由于西方民主国家经常举行定期的选举，因此选举活动的制度化程度很高，其选举程

序趋于规范化、标准化，而且各国的选举程序也趋于相同。一般来说，选举包括组织工

作、竞选活动和投票三大部分，具体涉及制定选举方案、选区划分、分配代表名额、选民

登记、选民资格审查、候选人提名、确定正式候选人、竞选捐款、为候选人游说、制定选

票、组织投票和计票、确定选举结果、宣布当选人、归档统计、结束选举等不同环节。选

举程序不仅体现了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选举权的具体实施有着重要的实际

影响。

上述程序在各国的不同组合和相应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选举模式。影响选举模式的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1)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方式一指定还是推荐（自荐、他荐）；

(2) 选区的大小一一单名额选区还是多名额选区； （ 3) 计算选票的方法 复数法、多数

法和比例法。根据选票转换成席位或职位的方式，现代选举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多数

当选制，即在选区内获得多数选票（相对多数或绝对多数）的代表候选人或政党即可以当

选，这种模式促成了恪守中间路线的二元竞争，遏制了极端势力的产生，其缺陷在于忽略

了两大主导势力以外的其他少数派民意，保证了平稳却缺乏创新。另一种是比例代表制，

按各候选者所获票数在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席位或其他职位，该制度确保了一党所获席位

与其得票数基本相当，但容易形成政治势力的分裂，引起不稳定。没有一种选举模式是完

美的，每一种模式都有其优越性，因其政治环境，面临的问题及历史、文化和经济根源而

各有所凭。

虽然投票和选举都是非常重要的参与政治的方式，但二者也具有相同的缺陷。首先，

在时间维度上，投票和选举都被划入“一度现象”，即二者一般都是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的，

都受到时间上的限制。由此引出两个问题：投票和选举期间的参与是否总是公民就其所关

心问题向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最有效手段？非投票和选举期中的政治参与如何进行？维巴

指出：“虽然选举是公民控制政府官员的重要手段，但却是刀刃并不锋利的控制工具……

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可能在两次选举之间的时期进行。吨）其次，在活动的影响力度方面，两

者皆有所不足。例如，投票和选举的目标都不是某项具体的政策，而是政策之载体——政

治候选人；大多数候选人为争取选票，其政策立场一般也不明确，因此多数情况下投票与

0) Aus tin Ranne y, Govern ing,心 Introduction to Pol iti cal Scie11ce, 5th editi on, Pren tice Hall. 1990, p. 174. 

@ 巳］诺曼． H· 尼、西德尼·维巴· 《政治参与》，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 《政治学手册稍选》．

291 页。



228/ ~ 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具体政策选择并无直接联系。有学者指出：“投票传递给领导人的有关公民喜好的信息甚

少，投票投给这个候选人而非那个候选人这一点所包含的信息，不足以反映公民的明确的

喜好。”Q)

3. 社会运动

今天人们对抗议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甚至暴力冲突等另类政治参与已不陌生了，不

同于前述两种政治体制内的参与形式，这些方式都是体制外政治参与—一社会运动一一的

具体表现形式。

社会运动是人们对特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有组织的集体表达，其目的是为人们所关

心的问题做点事情，以便能够对现状有所改善。因此，社会运动是一个主动介入政治系统

的过程，具有有针对性的目标，“社会运动是用来废除或至少削弱政治统治结构和社会统

治结构的工具”立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运动是自我发生和独立的行动，但同时又需要最

低程度的组织和参与，其出现不仅需要宏观社会背景具备其所关注的问题，而且也离不开

参与运动的个人动机。

社会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事实上，运动一词被运用于社会现象，可追溯到 19 世纪

早期。它是指一批有特殊目的人的一系列行为或努力＠，这种早期的努力包括要求改善工

人阶级状况的劳工运动，争取从多民族欧洲帝国独立的各种民族运动，以及要求赋予天主

教教徒法律和政治权利以争取解放的天主教运动（特别是在中欧）。

由于社会运动是在体制外展开的，因此它面临着一种待久的分化压力。那些希望通过

夺取政权来彻底改变现有社会以实现其信奉的意识形态或理念的社会运动一般有两种选

择：较温和的是通过进一步的组织化转变为拥有政策和纲领的政党；而较激进的则通过暴

力来颠覆和推翻既有政权。而社会运动的更多部分由于空间分散、资源缺乏、组织化程度

低等原因处于边缘地位，希望通过社会运动来唤起大众的共鸣，同时达到对公共政策制定

者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施加压力的效果，维护自身利益或摆脱边缘化处境。这类社会运动较

易被吸纳进既有的政治秩序，实现“社会运动制度化”。

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手段，社会运动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它弥补了体制内政治参与渠

道缺乏弹性的缺点。吉登斯认为，“政治生活不仅局限于立法与正统的政府机构中的政党、

选举以及代表的框架内。它经常发生在目标或理念不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实行或被这个框架

阻碍的群体中……有时候政治与社会变革只能通过非常规的政治行动实现“砚社会运动

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组织有助千形成社会的共同意志、培养政治精英和创新组织方式，一定

限度内的社会运动有助于促进政治系统的民主化。但由于社会运动通常涉及高度抗争性的

利益冲突，又以体制外方式进行，因此过于激进的社会运动又会危害政治体系的稳定。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被称为“新“社会运动，其关注的重心从原来的阶级、

意识形态、党派斗争、战争逐步转向关系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与环境、可持续发

展、社会和谐、民主与人权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问题。由千这些问题涉及的范闱超越了民

0 咦］托马斯. R ·娥伊等．«美国民主的嘲讽》． 18]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 ［美］艾尔东·莫里斯·《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 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760 页。

@ ［英］吉登斯：《社会学》， 555~556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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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因此新社会运动具有全球化的色彩，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又使

这种跨国联合行动成为可能。

4．主动接触与信访

除投票、选举这类模式化的参与之外，西方国家的公民还通过主动与政治官员接触来

陈述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政治参与方式由公民自身来确定政治参与的目标和内容，被

称为主动接触。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类似的行为——信访，主要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悄况，提出建议、表达意见或者

投诉请求的活动。二者虽然类似，但仍存在一定的区别（见表 11—4) 。

表 11一4 主动接触与信访的比较

参与形式 目的指向 特征 方式 作用

主动接触
个人、家庭或很少一部分人 非制度化

私下接触 利益表达
的特殊利益 特定性

信访
个体（个人或群体）的特殊 制度化 通过一定程序和机构 利益表达；权利救济；
利益；大众和国家利益 经常性 进行的正式活动 监督

建国前，信访是中国共产党吸纳民意的一种手段；建国后，信访从一种偶然性行为转

化为一项规范性的制度。 1949 年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

的专职信访机构，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政务院 1951 年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

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一般被视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后逐渐形成了“分级负责．

归口办理”的原则。信访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1 年 6 月至 1979 年 1 月的大众

动员型信访，主要受政治运动的影响； 1979 年 1 月至 1982 年 2 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主

要要求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 1982 年 2 月至今的安定团结型信访，主要

转变为化僻纠纷、实现救济。 1995 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标志着信访制

度的正式确立。

我国目前的信访活动大致可简单概括为三种类型：参与类，求决类，诉讼类。主要采

用的形式也从书信、走访发展到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其中参与类信访是公民参与政

治、监督公共权力的基本权利的表现；求决类信访和诉讼类信访是公民通过制度内各渠道

申诉、寻求救济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体现。它们分别履行了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两大功能，

前者指“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社情民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

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民意上达”＇；后者指“信访作为正常司法救济的补充程序，通

过行政方式解决纠纷并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立

信访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制度性的问题，例如信访机

构腕肿繁杂，职责划分不清、责重权轻，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人治

色彩浓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等等。 2005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信访条例》

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相应的举措，随着实践的深入，中国的信访制度将得到进一步的

健全。

(1) 于建蟋《中国信访制度批判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见 http, / /www. y狙man. en/da ta/de tail. php? id=4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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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3 政治参与的功能

政治参与是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了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

用，体现了政治关系的本质。因此，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对政治参与持有一种

积极肯定的立场，主张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直接参与制定政治性政策的机会；而以熊彼特

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将公民参与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公民应通过定期的选举有限地和间

断地参与政治，选择负责决策的政治家及其政党。这一争论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政治参与
功能的问题。

在功能方面，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有很大的共性，例如在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政

治稳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参见本章第 1 节的相关论述）。除了共性之外，政治参与

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这既表现为某些专有的功能，也表现为相同功能的不同脉络背景。

1. 政府合法性

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是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中实现的。所谓自下而上，是

指任何政党的执政都必须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之上，投票和选举是民众显示同意的方式

之一，它们使一个统治体系的存在有了正当理由。所谓自上而下，是指政府的行为目标是

为了满足民众的需要，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两者的结合可以表述

为：人民的政府人民选，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政治参与既体现在自下而上的授权过程中，

也渗透在自上而下的政策过程中。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又施加政

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必须经常性地了解公众对待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的意

见和态度，建立各种制度化的渠道，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显示动态

变化的民意。由于政治参与增强了政治的传导和反馈系统，加强了政治沟通，因此它有助

于“保持政府与人民之间密切联系”，遏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滋长，调节政府行政行为与

民众意愿和选择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有利于政府纠正决策失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

化，在一种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化。

2．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有序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其

涵盖的内容十分宽泛，涉及政治结构分化、政治活动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化、政治生活

民主化、政治文化世俗化、政治权威法理化、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和平化等诸多方面。

其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政治参与的扩大一方面要求在参政意识和参政技能两个方面培育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使公民学习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提高对政治体制的

归属感，并培养宽容精神以消除不同社会成员间的敌视和歧视，成为具有民主意识的公

民。与此同时，致力千营造整个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为现代政体的有效运转奠定

文化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扩大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政治参与机

制，以扩大政治体系的权力基础和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增强政治体系的整合功能。这方

面的任务涉及社会结构的系统性调整，由此政治参与引发了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子

系统的变迁要求。这些影响作为政治参与扩大的副产品通常以间接的、条件的形式出现，

例如，政治参与增强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参与能力，这将驱动人们以积极态度参与政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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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活动领域，并引起某种连锁反应。

3. 政治稳定

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这一点可以从技术层面来理解，即政治参与

可以起到某种政治安全阀的作用。现代社会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为公民或利益集团宣泄不

满、表达要求、反映愿望等提供了正常、合法、多样、宽阔的渠道，政治领导人可以此体

察民情，采取适时有力的措施化解矛盾。

不过对于转型中国家来说，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需要一种辩证的理解。政治参

与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其中政治参与的时间、内容和形式对社会的政

治稳定有很大的影响。就时间而言，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而公民的参政欲望

又十分强烈时，就会形成“参与爆炸“，并诱使人们寻求制度外的政治参与形式来达到参

与的目的。结果政治参与直接导致了政治动乱，而不是政治稳定。亨廷顿将这种现象概括

为下列公式也

芦；；＝社会挫折感 社流会动挫机折；汇＝政治参与 ;`\5鬓＝政治不稳定

就内容而言，政治参与可能具有阶级或集团对抗的性质，或提出超越现有制度框架的

政治要求，致使政治体系承受过大压力，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并由此引发政治不稳定。

用阿尔蒙德的话来说，这种政治不稳定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
开',Q)
p。

就形式而言，某些政治参与如集会、游行、示威、静坐等往往容易对社会秩序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响，并对社会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负面效应。当政治参与

所提出的内容具有对抗性时，这种消极影响尤为突出。

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有着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这不仅是因为民众有着更高的教育

水平和公民意识，同时也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政府对日常生活的涉入更多，民众在越

来越多的事项上需要与政府打交道，而民众政治参与的影响却是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政治

参与在促进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可能具有负功能。因此，如何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和

政治稳定之间保待恰当的平衡，如何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既是一门政治艺

术，也是政治科学家们试图发现的“阿里巴巴之门”。

本章小结

政治生活通过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连接不同的政治“硬件”和“软件”而运作。

政治沟通由信息发送者、信息、信道、信息接受者、反馈五要素组成，包括政治系统

与环境的信息交换以及政治传播两个方面。政治沟通中的信息传递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

定、执行，同时也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随时代发展起来的不同沟通

媒介一大众传媒、公共舆论和民意测验 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

O 参见 3皂］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56 页．北京，华夏出版礼， 1988.

@ 转引自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 251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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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三要素－一－主体、目的、表现形态与方式使其具备非职业性、间歇性、多元

差异性等特点，政治参与的质量因此受影响。投票、选举、社会运动等政治参与的主要形

式因不同国清背景而表现各异，信访具有中国特色，不同形式各有所长。政治参与同时兼

具正负功能。

关键术语

政治信息 媒介 大众传媒 公共舆论 民意测验 选举 投票 社

会运动 信访

复习思考题

1.试论述政治沟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2. 大众传媒与公共舆论的关系是什么？

3. 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如何实现互补？



第 12 章

\ 政党与政党制度
>>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政党既是西方民主宪政和议会民主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主宪政

和议会民主的重要标志。现代政党是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和政治参与的大众化而逐步发展起

未的，同时又是选举权普及和政冶参与扩大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正因为如此，政党政治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现象，也成为现代政治学必须研究的对象。

由于历史发展的长期性和差异性以及社会政治条件的不同，政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形

态各有不同且始终处在变迁之中。包括政党间互动以及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与社会大

众的关系等内容的政党制度，也有不同的类型及特征。把握政党的定义及其组织性质，了

解政党的不同类型及其由来，了解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及其发展，既可以帮助我们全面掌

握现代政治学的知识，又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我国的政党政治特点的理解。

重焦问题

·政党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政党的定义、功能与类型

·政党制度及其类型划分

·政党制度与社会结构问题

·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

12. 1 政党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12. 1. 1 早期政党的历史发展

一般公认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雏形源千 17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辉格党和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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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以及此后的美国政党。。从形式上看，最早建立的英美政党都是经由政治派别衍生而来

的。在英国， 1679—1680 年间围绕着信奉天主教的约克／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问题，

议员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国王的“宫廷派”被对手指斥为＂托利党人”(To

r i es, 意为＂弄徒”），而反对国王的＂乡绅派”则被对方贬称为＂辉格党人”(Whigs, 意

为“马贼＂）。尔后，这两个贬义词却分别被政敌双方“自豪地采用＂。在此后的一系列议

会争论中，双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阵营，政治派别就此出现。

从“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最初形成到演变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对峙，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组织形态和组织性质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

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变迁。一是 19 世纪所进行的两次议会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民数

量的急剧增多。这促使原本只关注于议会议员且仅仅在议会活动的＂议会党“开始转向普

通选民并着手于议会外的政治活动，进而转变成为全国性的政党。二是随着“虚君政治”

的出现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确立，责任内阁制原则得以落实。这意味着在定期举行的选举

中，选民投票支持政党而非候选人个人。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

并对一切公共政策及其后果单独承担集体责任。因而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是通过选民每隔

一段规定的时间重新给予执政党统治权或把它移交给反对党的方式来实现的。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制度的成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终于形成了。

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曲折复杂、时散时聚的过程。最早的政党雏形可以

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那时主张效忠英王的人被称为＂托利党人＂，而主张北美独立的人

被称为＂辉格党人＂。独立战争之后，围绕集权与分权的争论，胜利后的＂辉格党”分裂

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党人。在华盛顿 (George Wash ington) 首届政府时期，分属两派

的国会议员开始举行定期的秘密会议即核心干部会议，磋商政策立场，协调总统人选。

1793 年，杰斐逊组建了民主—共和党，并以此赢得了 1800 年的总统选举。此后民主—共

和党人持续占据总统职位直到 1828 年。在此期间，联邦党人逐渐销声匿迹。对手的消失，

却促成了 1824 年总统大选时民主一共和党内部的“造反事件”。事后，竞选获胜的总统候

选人杰克逊另建民主党，其对手则组成国家共和党，双方在一系列政策主张上形成了持续

的对立。为对抗杰克逊及其民主党的优势地位，国家共和党干脆在 1843 年改称“辉格

党＂。然而这两个政党的内部权力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迁：早先的党内核心干部秘密会议

的地位一落千丈，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自 1932 年以后均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政党组织的发展变化同样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在 19 世纪 30 年代，除极少数的

例外，美国各州先后取消了选民资格的财产限制，这一变革加上移民人口的机械增长，造

成选民人数激增。同时，除个别州之外，总统选举人实际上已由州议会选举改为由选民直

接选举。这两大变化使美国总统选举变成了有众多选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正是在

这种形势下， 1840 年辉格党和民主党在各州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展开竞争，因而都转变成

了真正的全国性政党。从 1840 年辉格党获胜到 1860 年，出现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

1854 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引发政党重组。大部分辉格党人、部分民主党人、

部分反对奴隶制的自由土壤党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新的共和党。民主党则主要成为代表南

O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 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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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奴隶主要求的政党。这样的两党竞争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各自的立场、观点和主

张以及双方间分歧争论的主题和焦点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英美政党为代表的早期政党，在政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我们今天认

识政党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英美两国的政党发展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间

充满着纷繁复杂的政治分歧以及聚散离合的组织变迁。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从上层精英的

政治派别发展而来的，因而后来又被称为＂权贵党”或“精英党”(elite party)。议会是

政党的发源地：身为议员的那些职业政治家们在议会争论中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并开始发

展出持续性的政策主张和稳定的组织结构，因而较之于后来那些在议会之外发展组织并

通过选举向议会输送自己的代表的政党而言，英美早期政党属于最典型的、起源千议会

派别的“内源性政党”。以往那种基于个人资历、名声、荣誉和血统等因素而进人议会

的人士最终不得不让位千因系统的政治见解、完整的政策主张和政党的组织支待而当选

的议员。

应当指出的是，英美早期政党脱离派别政治的幼稚状况而发展成为现代政党，其间所

完成的决定性转变具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大众政治的形成。国民教育的普及使民众的政

治参与愿望和能力明显强化；大众新闻媒体的发展亦使政治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

和深度得到扩散。尽管当时普选权的扩大尚未惠及妇女并且带有许多限制，但已有的改革

已经使投票者的数量成倍地增长。政治人物很快意识到，如果要获得选举的胜利，就必须

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广大选民的支持。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样的活动又必须借助千组织的

力量和人员的安排，由此便导致了全国性政党的出现。由此可见，大众政治的出现推动了

现代政党组织的发展，而现代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圉绕着选举这一中轴而凝聚起来的竞选组

织。政党组织此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因应着选举政治的发展和变化。

英美两国早期政党发展的相似点并未湮灭或淡化其间的差异。如英国的议会制及君主

立宪政体，使得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既受制于权力重心移至议会所造成的“虚君政治“,

同时又与内阁制的发展紧密相关。加之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分化和政治分群标

准的特殊性，政治立场的差异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化，政党纲领比较严明，政党

组织相对严密。而美国则实行总统制，且更少有传统的社会分裂和历史的负担，加之总统

职位和国会议员席位的选举是分离的，以及特殊的初选党派登记制度，使得美国的政党组

织相对比较松散，意识形态对立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这也是“美国例外论“多年来长盛

不衰的立论根据之一。

12. 1. 2 现代政党的普遍出现及其转型

在英美两国首先出现的政党政治随后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发展起来，但必须指出的

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在欧洲国家的这一过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影响，并且造成了特定

的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特殊的敏感很早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意识到组建政党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因此，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随后的第一国际，而且程度

极深地介入了德国等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实践。在实际的组织活动中他们写下了诸多著

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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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社会主义政党的学说理论，不仅成为当时及以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更成为

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从事组织建设的行动指南。

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在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经验的感召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它们最初主要在议会以外展开社会政治

活动，包括提出和宣传社会改革与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主张、教育和动员工薪阶层、利用

各种组织活动吸引广大工人接近党组织、在工作场所或社区建立基层组织并吸收更多的积

极分子入党等，因此与前述内源性政党构成了明显的差异而被归入“外源性政党”的类

型。但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最早的一批既具有群众性成员基础又具

有明确且永久性的组织的政党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而明显地不同于前述“权贵党”而

被列为“群众性成员政党”(mass membersh ip parti es) 。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有明确的

党章和党纲，其中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和党内选举的程序、

对党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都有正式的规定。同时，由于入党程序的特殊安排、

党费的定期交纳和基层组织的广泛建立等，使得普通党员对所属政党有高度的认同且积极

地参与党内生活。这种组织形式在动员特定的选民群体和组织竞选方面具有明显的长处，

使得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很快取得了成功。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采用了这一组织模

式，即“自左向右的蔓延＂。这样便造成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群众性成员政党”成

为主要的政党组织形态。如果说 20 世纪是“政党的世纪＂，那么，＂｀群众性成员政党＇就

是 20 世纪的动员工具”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政党组织也在发生相应的嬉变。这种变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达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战后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社会变化开始

明确地显现出来。一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初期以来的那种传统的社会分野界

限开始淡化，这意味着以往界分明确的社会群体的集体认同趋于弱化。二是经济持续增长

和福利国家日益增加，客观上有利于制定那种主张为全体或几乎全体选民利益服务的纲

领，而不一定是分歧性或党派性的纲领。三是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政党领袖开始能够向

广大选民直接发出呼吁和召唤而不必依靠政党内部严密的选区组织，反过来，这些选民亦

开始像消费者而非积极参政者那样采取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开始发生特定的转型，努力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

集团，为此而不惜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的政策主张。这样一来，政党的意识形

态色彩大为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政党内部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待续加

强而党员的作用不断下降。政党有意或无意地减少其对某一特定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

过多的倚重，而谋求在社会全体成员中更广泛地吸引支持者，同时亦减少其对某一特定社

会集团的倚重而力图保持与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这被概括为向“全方位政党”

(ca tch-all parti es) 方向发展的趋势。这种“全方位政党”在组织形态、结构和性质等方

面都明显地不同于此前那种“群众性成员政党”。

与此同时，基于 20 世纪后半期的变化，西方政党中又有所谓“卡特尔政党”(Cartel

CD Rod Hague and Marl in Harro p, Compara ti ve Covemmenl and Pol iti cs: An In truducl ion. New York: Pal

grave, 2001.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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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 es) 的出现。这是指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党类型。这种新的条

件在政治生活层面表现为，各派政治力措的目标不再是主张或反对大规模的社会改革，甚

或不再是有限的微调改良，由于政治本身日益变得专业化和职业化，政党之间有限竞争的

着眼点变成争论究竟谁能提供更有效和更有利的政府治理。原先那种政党与国家相互分离

的状态不复存在了，现有政党与国家相互渗透和融合，政党控制着国家，但政党也融入了

国家。政党实际上巳经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尽管名分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半“国

家机构或“准“国家机构。在选举竞争层面则表现为，政党之间不再为争夺选民支持或瓜

分支持基础而争斗不休，而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并且在有控制的条件下以有利于保证相互

之间的组织生存为前提分享自己的那一份。由此，又对政党的政治行为和政党的内部关系

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党不再依靠党员的财政支持和人力资源，不再谋求独立的政治传播组

织和手段，相反却是依赖国家补贴进行资本密集型的政治活动．依赖国家所提供的特权而

利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政治宣传。与此同时，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清或实际上等于空白，

与非党员的界限模糊，党员处千原子化的个体状态而不再是组织起来的。党的领导层通过

自身机构设置而获得合法性，大权独揽，决定一切方针政策。于是，这时的政党完成了蜕

变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类型。对千每个政党而言，纲领已不复重要，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

织也失去原初的作用。

由此可见，政党组织的发展和变化既是政治制度发展和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

制度发展和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其中相对容易发生变化并产生重要影响的部

分。在整体性制度变迁不大的情况下，政党组织的变迁则会显得更加突出和明显。

12. 1. 3 现代政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欧美国家现代政党组织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完整的政治主张、

全面的组织形式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使得政党成为政治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因而亚非拉国

家那些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们，或是主动地模仿或是被动地卷入，纷纷在本国建立

起各式各样的政党组织，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结果就是现代政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

的扩大和发展，以至于今天政党组织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

角色。

所谓“主动地模仿＂，主要是指那些因求学或做工而到欧美国家的亚非拉知识分子，

不仅有机会亲身感受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有机

会直接参与侨居地的政党活动。这样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因而在此后

为争取本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条件，模仿

西方现代政党的成功范例而建立起现代政党组织，并开始在本国政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所谓“被动地卷入＂，主要是指那些欧洲国家的政党出于各种考虑，积极向亚非拉国家扩

大影响，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现代的政党组织，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加入政党的

行列，投身政治活动，从而使得原本幼小的政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当然，在现实历史

中．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交叉的，模仿与改造也是并存的，因而表现出复杂的生动

图景。

在现代政党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第一国际与后来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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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以及直到今天仍相当活跃的社会党国际、保守党国际和自由党国际

等，都曾经对亚非拉国家政党的发展有过重大的推动作用。尽管这些跨国性质的政党组织

有着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立场，尽管它们对国际性政党合作的组

织形式和活动性质也秉持着不同见解和主张，但在通过国际性的合作推进其共同的政党事

业这一点上仍具有共同的特征，都力图使自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在更广大的地

域范围内付诸实施。正是在这些国际性政党组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亚非拉国家出现了

诸多现代政党组织。

当然，由于各种条件包括国际政党合作条件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和

现实制度状况的不同，亚非拉各国的政党组织表现出更加繁复多样的特色，在意识形态、

组织目标、内部决策和党内民主等许多方面都各具特征。它们更多地依靠本国的传统思想

资源和政治文化，更多地着哏于本国的现实处境和当下的迫切问题，力图解决本国所面临

的社会进步、政治发展和经济福利等方面的各种挑战。即便是那些在国际政党组织的帮助

或支持下所建立的政党组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借用或抄袭了欧美国家同类政党的政治纲

领或理论主张，但在其随后的发展中也必然会出现对应于本国国清和政治文化特点的适应

性变化。同时．亚非拉国家政党的活动方式和政治功能也会因应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发生特

定的变化。特别是在那些不具备基本的民主条件的国家，一些政党甚至不得不采取极端的

手段如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以对抗现有政权。这些政党因而被称为“反体制政党”。但无

论如何，亚非拉国家的这些政党成为将殖民统治者驱赶回宗主国、使普通大众第一次卷入

本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工具。

总之，仅就起源来看，现代政党组织在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产生源千不同

的社会基础、传统渊源和政治契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过程。因此时至今

日，在现代政党组织的名目下，包容着极其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以及相应的政治现象。

说到底，政党的历史起源对于政党随后的发展以及延绵至今的组织状况，都会产生重要

的影响和制约。不同政党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和相似性，同一政党所经历的变迁和转

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源于历史起源的不同或相似，都是相对于历史起源的延续或变

异。在这一意义上，对于现代政党的整个发展历程，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中通过多维度

的考察才能有基本的把握，而我们所能得到的发现也只能是一种比较框架内的类型学

知识。

12.2 政党的界定、功能与类型

12. 2. 1 政党的定义

政党组织的多样性和政党现象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政党性质的认识及其概念

的界定。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既有的诸种定义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定义强调政党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联系，主张政党是意识形态的组

合。例如柏克认为，“政党是由入们联合而成的一个团体，他们通过共同的努力，根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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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认可的某些特殊原则来推进国家利益”立
第二类定义则主要关注政党的人员构成和组织性质问题，这实际上是着眼于政党的社

会基础与社会构成问题而给出的定义。例如王浦劭先生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

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

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吨）杨光斌先生也认为：“政党即社会中一定阶

级或阶层的活动分子，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一种政治组织。”©许多

经验研究也证实，相对于那些政治上的消极分子或冷漠分子，参与政治的积极分子往往会

加入某个政党组织，走上职业化的政治道路。

第三类定义特别强调公职竞选之于政党的意义以及政党相对于民主选举的作用，这实

际上是围绕着公职竞选而给出政党的定义。例如爱泼斯坦 (Leon 0. Eps te i n) 认为：“政

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沃塞

曼则依据美国的经验指出： “政党是通过选举组织人民来决定政府构成的公认重要工

具……政党是候选人以它的名义去竞选公职的组织。心）黑格 (Rod Hague) 和哈罗普

(Mar ti n Harrop)认为：“政党是从事选举竞争的永久性组织，通常是因为政党总是谋求

在国内占据关键性的权威地位；与仅仅意图影响政府的利益集团不同，严肃的政党目的在

于获取权力的杠杆。嘀）正是在当代各国的民主选举中，政党的活动和作用才得到凸显。

若按照政党界定所适用的范围而言，则可以分为宽泛与狭隘两类。一般说来，狭隘的

政党定义特别坚待政党与自由选举和竞争性多党制的连带性，例如唐斯 (Anthony

Downs) 认为，政党是＂谋求在定期举行的选举中以获取职位的方式控制治理机构的一组

人马吨）。但这种界定方式显然排除了那些非竞争性选举环境中的政党以及历史上和现实

中仍然存在着的各种反体制政党，而仅仅着眼于欧美等国的传统政党，因此被指责为带有

欧美中心主义的色彩。与之相对应的、宽泛的政党定义，或者是极度放宽有关选举的条件

约束，或者是采用萨托利 (Satori)所说的“低限定义法”而仅仅提及政党的部分关键特

征。例如迪韦尔热在界定政党时，就认为政党”以获取政权或分享政权的行使为其首要目

标＂，较之千压力集团”试图从更宽广的基础获取支持“。©这种宽泛的定义方式试图将那

些非选举环境中的政党、压抑乃至排斥了其他政党存在的支配性政党，以及在既定体制下

不能合法生存的政党如反体制政党或激进政党等，也包括在政党的范畴之内。但这又被指

责为失之过滥，包括了几乎所有以“政党“自居的政治团体或密谋组织。

倘若我们不剧于上述各类定义中的差异与分歧，就会发现其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或相

近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集合，即著名的四个 “PIP" 标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CD Edmund Burke, Thoughts 011 the Cause of the Presen t D八content s. 2nd editi on. London. 1770, p. llO. 

@) 飞浦劭主编：《政治学》， 265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 13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Leon D. Epstein, Pol itic al Par ti es in Western Democrac ies, Cambr idge, Cambr idge Univers ity Press, 1982. 

@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 165 页。

@ Rod Hague and Ma rti n Harro p, Com/>arat仅,e Government and Pol iti cs: An lu t roducl ion, p. 167. 

(J) Anthony Downs, A r, Economic Theor 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 per&. Row, 1957, p. 25. 

® Maur ice Duverger, Pol iti cal Par ti es: The ir Organi如ion and Acti vity in the Modem State, London: 

'vlcthuen, 1964, pp.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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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何为政党的问题。

首先，政党是指特定群体中的一部分(party as part)。确切地说，政党是指这一群体

中的活动分子。其实这是party一词本来的意思，也是中文传统词汇＂乡党”或“同党”

之中“党”的传统含义。从历史起源来看，政党或出于特定的政治派别或源自特定的社会

阶层，它们代表着特定的阶级阶层利益并且为维护这种利益而从事政治活动。作为特定阶

级阶层的代表，它们对千本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和长远愿望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并且

能够针对现实提出特定的行动策略，动员和组织所代表的阶级阶层采取特定的政治行动。

但是，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或取得这种地位，成熟的政党

也会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和政治情势的变迁而修订自己的政策主张甚至修改自己的政治纲

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承担着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哏前利益与根本利益之关系

的责任。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党不可能是全民的或有什么“全民党“，因为全民构成的政

治实体就是国家。

其次，政党是拥有特定政治目的的组织(party for p urpose) 。这一目的就是获取政

权、执掌政权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近代以来的政治生活表明，在争取和巩固政权的过

程中，唯有政党才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特别是在已经具备基本的民主条件和稳定的

政治秩序的情形下，人们就是为了取得和维持政权才建立政党组织。在持续而稳定地采取

政治行动以组织和动员其社会支持力量方面，在利用组织的力量和集体的行动以争取更广

大的选民支持方面，在系统而全面地提出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以实现政府再造和执政创新

方面，政党作为获取和巩固政权的工具性质是极其明显的。

再次，政党是具有政治性的组织（party w it h pol iti cal) 。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

内部结构、权力关系和工作程序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党的组织不仅是稳定的，有着特定的

层级结构，而且必须通过民主的组织原则才能使自身成为一个组织整体。在政党组织内

部，在其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上级机构与基层组织之间、日常决策部门与代表大会

之间，以及政党领袖、专职工作人员与普通党员之间，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安

排以实现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制衡。

最后，由上述特点所决定，政党必然是政治生活的主体(party in pol iti cs) 。政党作为

特殊类型的政治组织，其地位和作用是其他社会组织或政治团体所无法替代的。政党是民

主机器运转的轴承，是民主政治得以整合的纽带。政党是居于个体选民之上的集体性象征

和组织工具，它们鼓励、动员和组织选民参与政治生活。政党汇集大众的要求并使之成为

具体的政策主张，通过控制政府的方式实现这些要求。因此，政党居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

间的中介位置，它们成为国家机器与市民社会之间沟通和联结的纽带。

12.2.2 政党的功能

政党功能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它关注的是政党在政治体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

作用，亦即政党的体系功能，诸如：政党做了些什么？提供哪些功能？服务于哪些目的？

等等。按照政治学功能主义学者阿尔蒙德的理论框架，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功能大体包括

目标制定、利益聚集和利益表达、社会化与政治动员、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推选。

第一是目标制定功能。这是指政党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和承载者，往往会不断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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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而提出有关社会发展总体方向或根本性的政策主

张，试图以此教化、感召和激励其党员及在其影响下的大众遵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向着特定的方向共同努力以改造社会或改变公共政策。党的纲领或宣言是最典型的标志。

第二是利益聚集和利益表达功能。这是指政党为争取选民的支待或服从党内政治压力

的要求而将选民和党员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诉求及政策主张，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

道，收集汇总起来并条分缕析、综合概括，再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述出来，形成系统化的政

策方案和配套措施，试图通过向现有政府施加有组织的压力或直接控制政府，实现自己所

主张的政策变更或政策创新。通过这一功能，政党汇集了大众的要求并转化为系统和全面的

政治诉求，代表着大众的利益参与政治活动，向政府机构输入民众的要求和社会的愿望。

第三是社会化与政治动员功能。这是指政党作为特定人群的集合体，往往会利用组织

教育、培训和宣传等手段，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党员和大众，以期将这些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党员和大众的个人性选择，同时动员党员和大众参与特定的政

治活动，如募捐与捐献、竞选、投票、集会、游说、游行和签字写信等，以有组织的方式

宣示和传播某种政治要求和政治意愿。因此，政党被认定为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工具和政

治动员组织。通过这一功能，政党使民众了解政治常识，掌握政治技能，进入政治领域，
参与政治活动。其中，与选举有关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是政治精英的形成和推选功能。这是指政党往往会在其内部培养精英分子或将社

会杰出人物纳入党内，通过自身的层级结构逐步将这些信奉本党意识形态、忠实于本党组

织和执行本党政策的政治积极分子推举到政府职位或公共权力职位上去。“从今天的情形

来看，精英形成与纳用功能比政党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表现为政党的一种独有的特

权。吨）尽管独立的无党派人士，特别是某些专业领域的杰出人才，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和

渠道涌现出来，并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政府要员乃至政府首脑，但从总体上看，唯有政党才

有能力以相对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质量选拔、培养和训练政治人才，在自身的机构及组织

的活动中使之成长和成熟起来并最终成为可以向社会推举的政治领袖人物；也唯有政党才

能组织相应的竞选活动并使党内优秀人才成为可供广大选民选择的对象。通过这一功能，

政党帮助政治体制和整个社会建立了良性的精英循环机制，使得社会杰出人士能够正常地

上升为政府管理人才和政治领袖，进而使社会政治领导层可以平稳有序地待续下去。

上述功能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细化分析。例如就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实际进

程而论，政党的功能可以具体地划分为提出公共职位候选人、筹集选举资金、组织竞选活

动、组成政府班底以及制定公共政策。著名的政党问题研究者麦克雷迪 (Roy C Macri由s)

将政党功能表述为代表（代理）功能、转换和聚集功能、整合（参与、社会化和动员）功

能、劝说／压制功能、领导人的纳用和挑选功能、政策考量和制定功能以及控制政府功能等

七项心但无论这些学者以更具抽象意义的词汇表述还是以更具经验依据的方式归纳，政

党功能的分析无疑都特别关注政党作为中介结构而相对于选民与政府或是相对于市民社会

0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563 页。

@ Roy C. Macr idis (eds.), Pol iti cal Pa rti es, Contemporar y Trends and Ideas, New York: Har per & Row, 

196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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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所充当的角色。因此，也有学者将上述功能划分为政党整合、动员大众与适应、因

应于大众两类，或是政党代表市民社会而控制国家，或是实际代表国家而控制社会。

12. 2. 3 政党的类型

政党的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首先可以考察的是政党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道路

的维度。按照迪韦尔热的说法，正如人的童年会在其生命中留下烙印一样，政党的起源亦

会对其日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依据这一维度，现有的政党大体可分为由议会内的政

治派别到政党雏形再到“内源性政党”与由议会以外的政治团体所建立的“外源性政党”。

一般说来，“外源性政党“经历过一种先中央机关、后扩散至不同地方的“自上而下”的

发展历程，并因而形成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组织高度服从的集权式结构。同时，相对于

议会党团，党的中央机构拥有较大权力，党内亦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相反，“内源性政

党”却往往经历先有各地方基层团体（议员个人的选举办公室或俱乐部）、后联合成中央

和全国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历程，并因而形成地方组织有相当自主性而中央权力受到限

制的分权式结构。同时，相对于党的中央机构，党的议会工作机构拥有较大的权力，党员

的纪律约束相对也较弱。因历史起源造成的差别甚至可以影响到政党的活动策略：“内源

性政党“高度重视选举和议会活动，而“外源性政党”则将议会选举活动视为组织活动的

一部分。当然，从时间上看，大部分“内源性政党”的产生早于“外源性政党”，但后者

却代表了现代政党的主流。同时，历史起源对具体政党的影响也会因时而异，后来的发展

道路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考察政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态维度。不同的政党总体上可以

分为结构严密与结构松散两类，前者的特征往往在于不同层级间的强协调以及突出的垂直

性领导关系，后者的特征则在于组织间的弱协调和不同机构间的横向联系。但是，更重要

的还是组织形态问题，即涉及党员特性、党员与领袖的关系样式、政党与选民的联系模式

以及政党作为政治组织的总体特性等一系列要素的组合。由此考察，大体上存在着“权贵

党”或“干部党”(cadre party)、“群众性成员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

的差别，其特征的比较如表 12—1 所示。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不同的组织形态带有强

烈的时代特征，但在现实政治中仍可看到某些政党具有明显的历史形态的延续，如印度国

大党就被视为现代干部党的典型。另外，例如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党那样，围绕着一个具有

魅力的领袖而组建起来的、包括有各类外围组织的政党，被称为“信徒党”(devotee par

ti es) 。这种组织形态的政党属于最为独特的一种类型。

第三，考察政党行动策略与政治行为偏好的维度。这一维度将政党视为一个整体而讨

论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活动特点问题。其中，行动策略是指对于选民和社会而言，政党

究竟是采取一种灵活的、因应型的行动策略还是坚持比较僵硬的、引导型的策略。政治行

为偏好则是指对于既定政治体制和现行宪法，政党究竟是坚持一种维护的、建设性的行为

偏好还是采取对抗和颠覆的行为偏好。当然，行动策略和行为偏好问题首先取决于政党的

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据此，可以将政党划分为＂执政党”(ruling parties) 与“在野党”

CD Maur ice Du verger. Pul i l irnl Par ti es, The i r Or gan iza ti 011 and Acti切／y i n the Modern Sta te.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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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一1 政党的不同组织形态的比较

卢 权贵党或干部党 群众性成员政党 全方位政党 卡特尔政党

主要存续时间 19 世纪 1880 年至 1960 年 1945 年至今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社会政治的排斥 有限普选 公民选举和大众 大众普选 大众普选
程度 普选

政治性相关资源的 高度限制性 相对集中 不太集中 相对分散
分布水平

政治斗争的主要 特权的分配 推动或反对社会 社会改良 作为职业的政治
目标 改革

政党竞争的基础 先定的地位 代表能力 政策效度 管理技能和效能

选举竞争的样式 管理式 动员式 竞争式 约束式

政党运作与政党竞 不相关 人力密集型 人力密集一资本 资本密集型
选的性质 密集型

政党资源的主要 个人联络 个人党费和捐赠 各种来源的捐赠 国家补贴
来源

普通党员与政党精 精英就是普通 自下而上，精英 自上而下，普通 相互自立
英间的关系样式 兄，心贝口 对普通党员负责 党员是为精英而

组织起来的拉

拉队

党员特性 规模小，精英化 规模大，党内均质 向所有人开放， 既不强调权利也不强调义
化；积极发展党 党内异质化；强 务，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
员，并将其严密组 调权利而非义 界限模糊；强调党员的个
织起来，入党是认 务，入党依赖于 人化而非有组织的整体；
同的逻辑结果，强 个人认同的边 党员因其对合法化神话的
调权利和义务 际化 贡献大小而有不同的价值

政党沟通的渠道 人际间的网络 政党提供独特的沟 政党为进入非政 政党获得了特权以进入由
通渠道 党的沟通渠道而 国家管制的沟通渠道

争斗

政党在市民社会与 市民社会与国家 政党属于市民社 政党是市民社会 政党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
国家间的位置 之间并无明确的 会，最初是市民社 与国家之间的竞

界限 会新生成分的代表 争性经纪人

代议样式 受托者 代表者 企业家 国家代理人

资料来源：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 t /.ons, Oxford: Ox 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0-111. 

或“反对党”(opposite parti es) 。还可以将政党划分为“个人代表政党”与“社会整合政

党”两大类。前者将选举获胜视为最主要的任务，因此试图反映而不是型塑公共舆论和民

意。为了能够在民意测验中占得上风并最终赢得选举胜利，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或做出任何

政策调整。后者则相反，所采取的策略不是反应性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希望教育、

动员和激励民众，以党的意图整合全社会，而不只是被动地回应民众关注的问题。在现实生

活中，那些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的、纪律严明的干部党大都具有整合性政党的特征。。

Q) J. Bond el, Pol it.ical Par ti es, A Genui ne Case f or D八content, London, Wildwood House, 1978, pp.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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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将政党划分为＂宪政党”与“革命党”两类。前者承认其他政党的权利和资

格，在规则和约束之下从事政治活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承认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执

政党(party in power) 与包括官僚制、司法、警察、军队等在内的国家设置之间的区分，

尊重这些国家设置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主性和中立性。后者的“革命性”是现代政治

学的专用术语，特指彻底、不妥协的反体制以及要求政权更替和政治、社会与经济秩序的

大规模重建。此处的“革命党”即具有这样的特征，其目标就是推翻旧制度、夺取政权而

代之以自己的统治。一旦上台，革命党便转变成“统治党”或体制政党，并建立与国家机

器的持久联系。其中党与国家的区分丧失实质性意义，党本身有效地替代了政府，导致

种融合的＂党国”(party-stat e) 设置。

将政党的组织形态与其行动策略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则又可以生成新的考察维度。

例如威廉. E. 赖特 (Wi ll iam E. Wright)曾于 1971 年提出了两种相互对应的政党组织模

式，即“政党民主模式”与“理性—效能模式”。 CD 其中，政党民主模式所指称的是这样

一些政党，它们的功能就是精心论证并提出与特定的理论学说相联系的政策组合或纲领性

文件，由此，它们又要求有专门招募的党员，在民主集中制的结构内从事党务活动，会聚

并代表由其支待者所表达和提出的愿望。与之相对，理性一效能模式是指另外一类政党，

它们以赢得选举、向公共职位输送候选人为目标，以从事竞选活动的专业组织者和义务工

作人员为手段，尊重利益团体推进其特定利益的权利，也尊重公职官员决定政策和行使政

府职责的责任。如果说前一种模式的政党的主要目标就是推进特定的纲领，并以参加选举

活动和议会工作作为劝使人们接受其观念的手段，那么后一种模式的政党则致力于通过选

举手段赢得政府职位。按照赖特的说法，这两种政党组织模式构成了一个连续体的两个端

点，而实际活动中的不同政党则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不同位置上。但大多数政党大体上都会

从前一种模式向后一种模式娘变。依据同样的思路，帕诺比昂科则在 1982 年提出了“群

众一官僚政党”与“选民一专家政党＇两种模式，并全面论证了这两类政党组织之间的差

异（见表 12-2) 。

表 12一2 帕诺比昂科的群众一官僚政党与选民一专家政党类型比较

群众—官僚政党 选民一专家政党

党务官僚居于中心位置 （承担特别任务的）专家居于中心位置

党员型政党，垂直的组织联系强，向
选民型政党，垂直联系弱，向“构成舆论的选民”发出诉求

”构成下属的选民”发出诉求

党内领袖的支配性地位，集体领导 公共代表的支配性地位，个人化的领导

通过党员和集体活动如党的合作社、工
通过利益集团和公共基金筹集经费

会等筹集经费

强调意识形态，信仰坚定者在组织内为 强调问题和领导，利益集团的职业活动家和代表在组织内为
核心 核心

资料来源： Angelo Paneb ianco. Pol iti cal Par ti es, Organ i=ti onand Po四,- (or iginally in 1982). Cambr idge, Cam
br idge Un ivers ity Press, 1988, p. 264. 

CD 叭ll iam E. Wr ight .''Com para tive Party Models: Ra tional-E fficien t and Party Democracy," in William E 

Wr ight (ed.), A Compara ti ve Study of Par ty Organi如ion, Columbus, Merr ill. 1971 、pp.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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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考察政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性，这也是最重要、最具传统意义的考察维度之

一。依据不同的阶级划分理论及其标准，传统上可以将政党区分为“工人阶级政党”或

“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或“资产者政党”。随着阶级状况的变迁和党争格局

的复杂化，又有“中间阶级政党”的出现以及代表农业阶层的“农民党”的产生。如果说

这些政党可以统称为＂阶级政党”的话，那么还有一些代表着更加特殊的利益群体或范围

狭隘的特定人群的政党。在统称为“利益政党”的名目下，这些政党的情形相当复杂，其

中既有要求地方利益或要求分裂分立的“地区主义政党“，也有由一小撮具有政治野心的

富有者资助或支待的“财阀党”，而另一些纯粹由强调利用权力地位相互照应和庇护的政

治家以政党名义所组成的团体，则被称为＂庇护党”。

第五，是与前一维度构成连带关系的考察维度，即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原则以

及相应的政策主张。在这方面，人们首先会根据政党所遵奉和主张的意识形态而把它们归

入不同的类别。正如大多数政党的名称所直截了当地表明的那样，这一归类相对容易操

作。由此，各国政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主张共产主义的“共

产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坚持保守主义

价值观念和理论主张的“保守党”；与保守党接近但又有独特的传统思想资源、主张基督

教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督教民主党；相信自由主义理论的“自由党“；以及诉诸民族主义的

政党。在历史上，曾有过诸如相信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党；而今天也还有信奉种族优越论的

极少数种族主义政党或新纳粹党。

与此同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术语“左派”与“右派”，到 19 世纪后半叶

欧洲工业化开始之后，又被用来表示相对于劳工利益和私人资本利益的支持或反对态度。

其中，“左派”等同于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抱支待态度，而“右派”则等同于对企业主和资

本家的利益抱支持态度。当现代政党出现以后，人们又用这组词汇区分不同的政党及其基

本的政策主张。在党争趋于激烈而复杂之后，人们开始将左与右看成一个政治连续体，将

不同的政党放入其中的不同位置并分别命名。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那些有多个政

党共存的西欧国家尤其盛行。其中，“左翼政党“，主要是指共产党等，它们主张实现主要

产业的国有化以消除经济剥削和阶级差别。＂中左政党”主要指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它

们主张扩大福利国家，但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上持相对松动的立场。“中间党“，如德

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党，它们在经济问题上持保守立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在社会问题

上持自由主义立场，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中右政党”，主要包括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等，

赞成自由市场且主张限制福利国家。＂右翼政党“，如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保守党等，试图取

消福利国家，打破工会的权力，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

为了更好地区分和理解政党的主张和立场，人们往往在左与右的单线体上再叠加上另

一连续线体，构成一个完整的坐标图。例如德国学者冯贝米在 1985 年提出了“精神家族”

的分类框架，认为所有政党大体上可以分为九大家族，基本上可以按照政党的传统名称、

基本纲领和政策立场加以划分，并在由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态度和对社会问题的立场所构

成的空间内辨析出它们的位置（见图 12-1) 。(j)

CD !<Jaus von Beyme, Pol iti cal Par ti es in Westen, Den虹racies, Aldcrshot: Gower Publishing, 1985, pp. 2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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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贝米的“精神家族”与政党集团

有意思的是，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整体特征，又可以建立新的分类模

式。例如，欧洲各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前身，因其与天主教会的密切联系以及要求保护天主

教会的利益，尤其是天主教学派的权利和特权，因而被称为“同一信念政党＂。而那些强

调自身传统的意识形态立场、要求党员遵奉特定的思想观念的政党，则被归类为“意识形

态取向的政党”。当然，在长期的活动中，有些意识形态立场会出现松动、缓和或调整的

政党，又被称为“实用主义政党“，而那些仍然坚持传统立场未有任何松懈、松弛或放弃

的政党，则被称为“教条主义政党”。然而，真正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既非起源于特定的意

识形态又不愿发展出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是为了特定的社会或经济问题及其政治诉求而组

织起来参加政治活动的政党，如主张大幅削减国防费用和其他政府开支的“抗税政党”以

及大力倡导生态保护运动的“绿党”，它们统属于“问题取向的政党”。其中又可细分出

“单一问题型”、“自我表达型”和“抗议型”的差别（见表 12—3) 。

表 12一3 政党类型小结

考察维度 分类结果

历史起源和发展道路 内源性政党与外源性政党

组织形态和组织结构 权贵党／干部党，群众性成员政党，全方位政党，卡特尔政党，信徒党

执政党／联合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

行动策略与政治行为
个人代表政党与社会整合政党

宪政党与革命党
偏好

政党民主模式政党与理性—效能模式政党

群众—官僚政党与选民—专家政党

社会基础和阶级特性
阶级政党：阶级整体的

利益政党：特别阶层的、地区的、小团体的

意识形态原则及其 意识形态政党；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

立场 问题取向政党：单一问题的、自我表达的、抗议的

总体政策倾向 左翼与右翼：极端的、适中的

上述种种有关政党类型的讨论并未穷尽已有的知识积累，但足以加深我们对政党问题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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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政党制度及其发展

12. 3. 1 政党制度及其类型划分

政党与政党制度不是同一个概念，一如政党类型与政党制度类型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样。

政党制度的内涵远比政党概念的范畴所及来得更加广泛和复杂。在迪韦尔热看来，“政党制

度”是“当几个政党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度之内时，此种共同存在的方式和形态”觅

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所谓政党制度，是指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下政党之间以及政

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及其样式的总和。因此，政党制度研究所关注的，是政

党组织与其所在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关系，以及政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的发展状况，是政党因历史发展道路、社会文化条件和选举制度安排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

用而形成的特定的连带关系。对于政党制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对政党问题的理

解和把握。

有关政党制度分类的最久远、也是最基本的标准是政党的”计数原则”，即按照在特

定的政治体制内存在并活动的政党数量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由此而得到的分类结

果就是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其中，一党制是指那种仅仅有一个政党合法存在并活

动、持续性地掌握全部权力资源并排斥其他政党存在或出现之可能性的体制。无论是历史

上还是在现实中，一党制都有典型案例。两党制是指两个基本同等规模的政党参与政治竞

争，双方各有几乎相等的机会矗得足够的选民支待以取得垄断性执政权力的体制。英国和

美国是两党制最常被引用的例证。多党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政党相互竞争，通常通过联合执

政的方式组成政府的体制。例如在意大利和以色列，多党制几乎总是产生多党政府或联合

政府。

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有关价值判断也会随之而来。一般说来，一党制受到最多的诉

病，被指责为权力被独占、竞争受排斥、民主遭压抑。甚至还有人认为，一党制下唯此一

家且可为所欲为，因此无政党和政党制度可言，主张不予列入政党制度的分类体系。而两

党制则备受赞誉。首先，两党制被看作是一个较负责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选民可以

在两个可替换的政府中做出明确的选择。其次，两党制被看作一种公平的体制，它鼓励政

府轮换更替，因而可以防止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无限期地垄断行政权力。最后，两党

制被视为鼓励温和政治活动的体制，这是因为两大竞争者都为赢得中间阵营而展开竞争。

相反，人们认为多党制不具有上述优越之处。首先，选民在决定由谁来组成政府方面没有

直接发言权，有关联合政府的决定往往来自于各党之间在选举结束后艰难的讨价还价和妥

协。其次，政府更迭未必受到鼓励，因为某些居支配地位的政党的支持对组成各届政府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有些时候这些居支配地位的政党享有与其选举实力完全不相称的影

响力。再次，由于多党制常常导致联合政府，因而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个别政党或

CD Maur ice Duverger, Pol iti cal Par ti es: The i r Organ iza ti on and Act iv/.ty in the Modem Sta te,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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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集团发现它们很难在立法机构中赢得多数支待，在此情况下组成的执政联盟则非常脆

弱，极易产生党内分歧和党际纷争，继而导致崩溃。最后，多党制被认为鼓励激烈的意识

形态竞争，而不利于趋中的妥协和竞争。

然而，这类简单的分类以及直接将政党制度与政治民主的实现与否或政局稳定的可能

性相联系的看法很快便遭到质疑，有关价值判断的内在矛盾及实证依据的确当与否也受到

挑战，现实经验和国家个案的复杂性为人们的怀疑提供了支持。入们发现，纯粹的两党制

实际上并不存在，英美两国实际上总有第三党或第三方参与政治竞争。同时，瑞士和斯堪

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又表明，尽管实行多党制且经常由联合政府执政，但政治体制本身既

稳定又有利于温和政治。由此，学者们开始寻求更有效的政党制度分类方法，其中的关键

就是舍弃简单的数量标准并加入其他一些考量因素以构成更加敏感和精细的分类标准。例

如，阿尔蒙德将多党制再细分成两个群体一一“工作性“多党制和“非工作性”或称“静

止性“多党制：前者因其关注执政实效而得名，代表着更具稳定和一致化的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式的多党制；后者的特点在于分裂的固定化和对抗的激烈性，代表着分化的、意识形

态分裂的法国和意大利式多党制。。再如，达尔区分了竞争型多党制、合作型多党制和竞

争合作结合型多党制，认为政党之间的关系样式对于政党制度的不同特性有着重要的影

响。又如，布隆代尔(J. Blonde!) 利用大选得票的统计数据首先界定了大型党、小型党和

中—小型政党，然后提出了“两党制”、“两半党制”、“有支配性政党的多党制”与“无支

配性政党多党制”的分类体系（见表 12—4) 。其中的“有支配性政党的多党制”还可细分

为“左翼支配与右翼分裂型”与＂右翼支配与左翼分裂型”两种。这一分类体系强调了政

党的相对实力对于党际关系和政党制度的影响，突出了两党制与两半党制的不同与相似，

因而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特别是＂支配性政党”概念的提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一些国

家由个别政党在竞争体制下长期持续执政的现象，因而又经常被当作一种独特类型的政党

制度，与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并列在一起。

表 12—4 布隆代尔的政党制度分类

大型党 得票 40％左右
政党规模（选举得票

中一小型党 得票 15％左右
率）

小型党 得票 10％或以下

两党制 存在两个大型党；共得票 89％以上且实力均衡

两半党制 存在三个政党；其中两个大型党共得票 75%~80%, 但相互间实力有一定差
别，第三党为小型党，得票不多但居关键地位

有支配性政党的多党制 存在三个以上的政党；其中一个大型党得票 40％以上，其余多个政党得票为
10%~15% 

无支配性政党的多党制 存在三个以上的政党；每个政党的得票均为 10%~15%

资料来源：根据J. Blonde!, "Par ty Systems and Pa tt erns of Governmen 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nad ian ]ou r-
11al of Pol iti cal Sci ence, 1968 (I), pp. 180-203 相关内容编制。

更有影响的是萨托利的政党分类方法。他首先确立了自己的”计数原则“，因为这是

CD G. A. Almond, "Compara ti ve Politi cal Systems," J oumal of P心tics, vol. 18. no.3. 1956, pp.3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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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不同的政党以及不同的政党制度的关键。在他看来，政党应否被计入政党制度的构成

者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对政党竞争产生影响。特别是那些小型党，尽管其得票不高但却因拥

有对组成联合政府极其关键的“联合伙伴的潜力”或破坏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敲诈

勒索的潜力”，而应当被看作是政党制度的构成成分。具有关键意义的另一个维度则是不

同的政党对于党争方向的不同影响。在这里，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具有特别的重要

性，会影响到党争趋向于左还是右，是趋中而行还是背向分离。在此基础上，萨托利认为

政党制度可以区分为一党制和多党制两大类型，但前者包括实际上属于特殊的＂党—国”

一体化的“一党体制”与支配着政党制度并设定了政治问题议程和政治对话框架、创立了

一种结构模式且为其他政党所模仿的＂霸权党体制”，后者则包括“有限多元体制”或

“适度多元体制”以及“极化多元体制”。另成一类的则是结构高度离散而党争无样式可寻

的“原子化体制”。CD

萨托利着力阐述的是多元体制的问题。依据唐斯所提出的政党竞争的空间理论，萨托

利也将政党竞争看成是在由左右两极构成的一维层面上展开的，不同的政党居于不同的位

置且表现出差距的大小，同时还有趋于两极与向中间会聚的不同状况。按照他的说法，所

谓极化多元体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相关的政党数矗通常多达五个以上。其次是位

于党争一维空间外端的诸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这意味着政治层

面内包容了极广泛的各种观点，无论是在精英集团内部或普通群众当中，共识往往处于低

水平状态。再次是呈现出多极化的状态，即往往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极，其中包括一个中间

极。而这种极化性质和中间极的有形位置又构成了第四个特征，即离心化倾向。一般来

讲，政党竞争的方向总是趋向各个极端，因而又刺激了极化政治体制的发展。与之相反的

是适度多元体制，尽管也可能存在着五个以上的政党，但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政党认同的

层面是多维多向的，而在任何一个特定层面上的竞争都只限于其中三四个政党之间。

极化多元体制所具有的多政党、大差距、多极化和离心化的特征还决定了其他一些从

属性的特征，特别是与政治制度的失灵与否或民主的巩固或崩解相关联的党争性质问题。

萨托利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极化多元型政党体制极有可能出现以中间派为基础的政治，反现

存制度的对抗现象，不负责任而又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现象，以及由于只有执政联盟内

边缘性轮换所导致的政府更替缺乏的情景。这样一种政党政治类型会促使政治体制在各方

面停滞与失灵，导致整个政治体系内在虚弱并极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内部骚乱的伤害。历史

上的魏玛共和国便属于这种情况。由此可见，萨托利的政党制度分类充分注意到多党制类

型内的差别，并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萨托利的知识贡献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却进一步引发了更

多的学术努力。特别是总结和归纳现实政治的新发展使许多学者又提出了新分类方法。例

如，针对萨托利过千关注党争的左右分野和反体制政党的问题，彼得·梅尔 (Peter Ma ir) 

认为，党派竞争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以争夺政府权力为目标，因此应当以能否实现政府更

替作为分类的标准。他由此划分了封闭性竞争的政党制度与开放性竞争的政党制度两类。

在前一体制下，政府的整体更替仅仅限制在既有的少数政党或政党群体之间，因而政府的

O 参见［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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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规则很少发生变化；而在后一结构下，尽管有些政党会长期执政，但其他政党包括新

兴政党也有进入政府的机会，其结果是带来更多的政策创新和治理方式的变化。CD 再如，

针对萨托利分类体系中的一些“非量化的量化指标“，一些学者特别致力于利用现有的数

据提出新的概念和具体的数学公式。由此，有采用一国政党的数量与规模进行换算而得到

的“政党制度分化指数”，也有通过政党所得的议会席位比率和所得的选票比率而换算得

到的“有效政党数量”。又如，针对萨托利过于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的问题，另

些学者则提出应当补充“政党体制制度化”的维度，应当综合考虑党际竞争的性质与规

则的稳定性、政党的稳定的社会根基、有效的组织制度和结构以及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合法

性等问题，因而必须引入“路径依赖＂的问题，即考虑政党制度的历史特征，并应当首先

划分出“制度化的政党体制”与“不发达的政党制度”。

所有这些有关政党制度分类的讨论使我们对政党制度的研究视野投注到更多的因素之

上，包括深层的结构问题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其中首先是社会结构与选举制度的问题。

12.3.2 政党制度与社会结构问题

从上述关于政党制度类型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政党制度的历史由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问题，毕竟一个国家有着什么样的政党制度，首先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

的。易言之，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组织结

构，同时也就规定了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讲，追究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其相

应的政治分野问题以及与不同的政党相互对应的问题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政党制度的研

究中，这就是所谓“政党结盟”、“政党非结盟化”以及“政党再结盟化”的问题。

所谓政党结盟，是指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往往会对某一特定政党采取亲近或

接近的态度，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赞同这一政党的主张，在选举等政治活动中支持这一政

党，因而使自己同这个政党”结盟”在一起。这也就是使自己”认同”于某一政党。根据

相同的道理，这些已结盟者对另一些政党则会采取拒斥、反对乃至对抗的立场。

一般认为，英国两党制的出现是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分化所决定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也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同样的道理也可

以用来解释，在那些有着比较庞大的农业人口和独立农场主的国家，农民党的出现和存在

也是合乎逻辑的。在一些存在着更加多样化的阶级阶层结构性分化的国家，则会催生更多

的阶级阶层代表性政党的存在和发展。

但同时，社会的分化结构又是多维度的，因而在那些因为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

造就了独特的社会分化结构和样式的国家，必然又有着更加特殊的政党发展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独特的政党制度。在这里，李普塞特和罗坎 (Stein Rokkan) 所提出的“政党结

盟”(party al ignment)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现代政党和政党体制实际上

主要是几个世纪以前即工业化初期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冲突的产物，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各国

Q) Pe ter Ma ir,''Pa rty Systems and Struc tures of Com petiti on," in Lawrence LeDuc, Richard G. N iem i, and P ippa 

Norr is (eds.), Compar ing Democrac ies: Elec ti ons and Voti>1g ;., Clo知L Per .I.pecti ve, Sage Publ ica tions, 1996, pp. 4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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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制度，除极少数但却不无意义的例外，均反映了 20 年代的社会分裂结构”。按照他们

的区分，这类分裂线包括“中心一边缘”、“国家—教会”、“土地—工业”和“业主一工

人＂。这些分裂线首先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中央政权与地方性构成成分之间的矛

盾与冲突：中央政权试图使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由此而造成的忽略、漠视或抹杀不同地

区之间在宗教、语言和族群方面的差异，进而引发政治冲突和对抗，演变为不同政治代表

人物和政治集团间的分裂与分立，相应地就是政党间的区别与对立。分裂线的第二次形成

来自于工业革命，其间的第一阶段出现了拥有土地者的利益（无论是贵族还是自耕农）与

城市居民的利益（工厂工人、工业家和金融集团）之间的冲突，第二阶段则出现了产业工

人阶级与资产者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其结果便是又一批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和新的政党的

形成（见图 12—2）。。他们的这种理论以历史考察的方式，具体地说明了社会多重分化的

出现并追溯了政治分野的根源，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的产生、发展

以及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劳资冲突

$ |财产占有者政党 1 I 工人政党 1
都 世
市

1 非神职人员政党 1
俗

与 1 集中化政党 1 与
边 宗
缘 1 分离化政党 1 教
地 1 神职人员政党 1 的
区 冲
的 突
冲 1 农民党 1
突

城乡冲突

图 12—2 社会分裂线与政党集团

当然，这类分裂线对于政党组成和政党结构而言往往是交叉作用的。在这样的分裂基

础上所组成的政党又通过其意识形态宣传和外围组织所展开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功能，

通过家庭代际传递的政党忠诚而实现的社会化功能，在若干年里不断强化着特定的政党认

同。而其后果就是：旧的政党组织能够超越政体变迁的影响而生存下来；新的政党组织出

现和崛起的机会相当小，且很难得到相当数量的选民的永久支持；既有政党之间出现竞争

垄断局面。因此，李普塞特和罗坎又提出了一个至今仍为人们所讨论的重要命题：“政党

选择冻结”。按照他们的说法，选民在大选投票之际，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择一而行的，但

实际上在个人的投票决定之前，其决定即已历史地、逻辑地存在了。而这种个人选择的

＂冻结”又是“政党结构滞后”的体现。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例如沙特施奈德 (E. E. Schattschnei der) 就认为，政党组

织未必总是被动地取决于各种社会分裂和社会冲突的现实，相反，在更多的情形下，政党

往往会主动地在社会分裂与社会冲突中进行选择以谋取党派的最大利益。在他看来，一个

<D S. M. Lipse t and S. Rokkan (eds.). Par ty Sy stem and Voter Al ig nme111: Cros !f' Na ti onal Perspecl心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pp.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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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分裂，其中一些对于政治竞争并不具有意义，而另一些则有

可能成为政党间分裂的关键；在这种情形下，政党领导人会尽可能地利用那些能够为他们

带来掌握政权机会的分裂和冲突，并将这种分裂和冲突加以意识形态化和合法化。也就是

说，政党并不产生社会冲突也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社会冲突，但“为理解政党冲突的特点，

必须考虑政党在争夺最高权力时所利用的分裂之功能“立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的

现状实际上也是各个政党共谋的结果。

同样，还有人认为，社会结构只是影响政党竞争格局特别是选民投票行为的多种因素

中的一种。一些学者根据大选投票数据与有关阶级意识调查的结果证明，投票选择对象的

主要动因是政党认同、当时当地的政治争端、候选者与投票者的政治个性及独立于投票人

所属社会结构的其他一些因素。因此，社会结构对选举的影响正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削

弱，建立在新的争端或价值冲突之上的分化类型正日益明显。这也就是“政党非结盟化”

理论的由来。这一理论特别关注选民投票选择与其社会结构性地位一向所提示的传统选择

出现背离或分歧的现象，认定已经出现了政党制度沿着新的分裂线从根本上重构的发展

趋势。

有意思的是，另一些学者又提出“政党再结盟化”的理论与之对抗。这些学者认为，

在长时段的多次选举中，一国的政党竞争格局会出现一种似乎“自然的“政党平衡，这种

平衡可能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后重新产生。因而再结盟化又包括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

面，一个政党可能赢得压倒性多数，那只有在下一次选举中恢复自然平衡。在少数情况

下，自然平衡本身发生了变化：以前仅仅发挥边缘作用的政党因取代了以前的多数党而

实力大增。这意味着新的政治分群标准成为主导，选民与这一政党开始形成比较长期而

稳定的结盟关系。另一方面，在相当一段时期的背离后，由于一系列事件和问题的出

现，大量的选民重新权衡他们的政治归属，投票对象也从一党转向另一党；那些的确抛

弃了以前的政治归属的选民，极可能在后来的选举中恢复原来的归属，回归到传统的结

盟关系中。

上述学术争论至今未能止歇，没有定论。争议各方都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找到经验

证据的支持，而这恰好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这些争论为今后进一步探讨更加复杂

的、正在经历多样性变迁的制度转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制度问题提供了初步的基

础。因而，结盟化、非结盟化与再结盟化成为人们考察和研究分化为各种类型的大众选民

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竞争格局与政党制度如何受到影响的核心概念。

12.3.3 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

社会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选举这一环节实现的，而各国选举

制度的不同安排又对本国的政党制度造成重要影响。同时，选举制度也是政党通过得票率

门槛而进入正式的政治舞台 代议机构，进而获得政府权力的关键环节，选举制度的具

体设计因而又能够对政党与政府的具体形式产生决定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

与选举制度以及政府制度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连带性关系，这也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制度关联

CD E. E. Scha tt schne ider, The Sem i-Sovere ig 11 People. H insdale: Dryden Press, 1955,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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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由此可见，选举制度必然是政党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见图 12一3) 。

荨

图 12一3 选举结果的确定过程

按照规范的定义，选举制度是指“向候选人和政党分派公职、将选票转换成（立法机

关）席位的一种方法”0,”是一组用以举行选举的规则”也在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选举制

度的考察首先须涉及三个要素，即应选职位的范围、选举权利的范畴与投票率的基本状

况。前二者实际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民主选举的关键特征。正是应选职位特别是全
国性和地方性代议机构中应选职位的持续增多，以及选举权利的不断扩大和普及，构成了

现代政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各国的选举制度大体上可以按照三个维度加以分类。一是选举程序，即将选票转换成

代议机构代表席位的具体计算方法，主要包括多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代表制三
种。二是选区设置，涉及选区的人口多寡以及应选席位的多寡，以后者的不同标准可以划

分出单名额选区、多名额选区或全国性选区等。三是投票人选择候选人的程度，主要涉及

是否选择、偏好的排序选择以及在是否选择基础上的分歧式或溢出式选择等。在这三个维

度的每一种类型内，有时还包括亚类型。同时，不同维度的不同类型和亚类型的结合，又

会生成新的类型。此外，一些国家还应用一些极其特殊的选举规则。但就对政党制度的影

响而论，当属下列三类及其所包含的七小类选举制度安排最为重要。

第一是多数代表制，即主要计算不同候选人所得选票的绝对数盐，依据特定的多数规

则而确定其是否获得议席，并由此而决定政党集团所获得的议会席位之多寡；因其通常与

单名额选区制联系在一起，因而又被称为“单名选区多数制”(SMDP/SMDM) 。这一制

度规定的最大特点在于“赢者通吃”。其中又依据多数规则的不同以及相应的投票规则而

区分为“简单多数法”、“绝对多数—偏好投票法”与“绝对多数—两轮投票法”这样三种

亚类型。

多数代表制，特别是其中的简单多数法，在操作方法上最为简便易行且与地域代表制

联系最为密切，因而在选举制度的发展史上是最早得到确立且应用相当广泛的制度安排。

相对而言，多数代表制较易形成某一大党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状况，因而又有利于形成

0 咦］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233 贝。

® Rod Hague and Man in Harro p, Compara ti ve Go祝mme11t and Pol itic s: A11 ln trodua ior,,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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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府”的局势。同时，与特定选区的紧密柳接也使候选人必须密切联系所在选区的选

民，从而有助千当选代表或竞选代表与选民的沟通与互动，强化当选代表的代表性。但

是，多数代表制又有特定的弊端。无论是“领先者胜出 “(FPTP/FPP) 的简单多数规则，

还是复式计算或复式投票基础上的限定多数规则，其结果都是＂矗者通吃＂的局面，由此

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在竞争对手之间差距十分接近的时候，投票支

持失利者的选民的需求和愿望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与居住社区和特定选区的高度珋接则会

过分依赖政党支持者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而有可能造成选票与席位之间相差悬殊的局面，

长久而言则会加剧区域间的分化。

第二是比例代表制，即根据政党或政党集团所获得的选票比率而分配议席的方法。一

般来说，比例代表制往往与多名额选区制联系在一起。这一制度安排的关键在于确保不同

的团体所获得的选票比例能够确切地体现在选举结果即议席的分配之中。“比例代表制的

根本思想是保证每个政党的代表值，如果说不能按照数值严格代表的话，至少也要与它在

选举中的实际地位相称“CD; 也可以说，“比例代表制的理念在于代议机构的每个议席应当

能够代表基本相同或相近比例的选民”霓比例代表制包括“政党名单投票法”（其中又有

“封闭名单”与“开放名单”的分别）和“单一可转让投票法”两种形式。

尽管比例代表制的应用晚于多数代表制，但因具有特定的长处而得到更多国家的应

用。它首先是能够消除＂赢者通吃＂的局面而有利于保护小党或少数派的利益；其次是能

够比较确切地体现选民的不同要求和愿望，使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分化状况得到全面的

反映。但能否真正实现这一制度设计的原意则取决于实际应用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制度环

节，一是进入议会的得票比例底线的＂门槛”设定，二是根据得票数量确切分配席位的

具体办法。前者的设限过高仍会对小党和新兴政党不利而有益千大党；后者主要包括

“迪杭特法”、圣拉古法以及圣拉古修正法和最大残数法，其中唯有最大残数法明显有利

千小党。同时，比例代表制，特别是其中的政党名单投票法，是否能够给投票者提供足

够多的选择余地，政党是否过多地事先包办了选举的结果等，也是引发许多争论的缘由

所在。＠

第三是混合代表制，即结合了单名选区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的计票方法，在代议机构

的全部议席中部分通过单名选区多数制的方式选出，其他通过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选出。这

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避免前两类制度的弊端而用其所长。因选票的计算方式不同，又可细

分为＂汇总．法＂ （也称“混合名额比例法”)与“平行投票法”（也称“补偿名额法”)两1J

类。总的意图都是，以多数法确保多数派的意志得到实现，以比例法确保少数派的利益得

到体现，从而更真实地表征社会现实状况。现有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较之旧的选举制度

安排的结果，转而采取这一制度的国家，其代议机构的代表广泛性以及政府的稳定性都得

到了一定的改善。关千选举制度不同类型的简明比较见表 12一5 。

CD ［法］让－马里·科特雷、克洛德·埃梅里：《选举制度》， 6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 M. Dummett, Pr incip les of Elecloml Ref orm. Ox:fo.rd: Ox 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95. p. 21 

Q) R. Katz. D切wcracy and E/.ection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97, pp.123-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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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选举制度的不同类型比较

类型 投票一计算方法 特点 程序

简单多数法 领先者胜出 得票排位第一者一轮投票当选。
(SMDP) CFPTP/FPP) 

投票者对多个候选人给出先后排序；第一排序
多数代表制＋单 绝对多数法—偏

复式计算
中无人获得限定多数票时，末位者淘汰，但其

名额选区制 好投票法 选票依第二排序重新分配；重复这一程序直至
某一候选人拥有多数票。

绝对多数法一两
复式投票

第一轮无人获得限定多数票时，前两位领先者
轮投票法 接受第二轮的决胜投票。

政党名单投票法 选票载明候选人的党派归属，投票者须申明对
（封闭名单与开 其所在党派的支持。汇总结果后依比例分配党
放名单） 派议席。

比例代表制十多 投票者对多个候选人给出先后排序；得票超过

名额选区制 特定比例者胜出，但其超出比例以上的得票可
单一可转让投

复式计算
按照第二排序重新分配并得到计算；无人获得

票法 特定比例的选票时，末位者淘汰，但其选票依
第二排序重新分配；重复上述做法直至所有席
位均被当选者占据。

混合代表制 汇总法
在特定地域的选区中，一些议席由简单多数法
选出，另一些议席则在政党名单基础上通过比

(l\1M S/ （混合名额比例
例代表法选出。后者依据全部汇总的方式确保

MMI~) + 法）
整体的比例结果。

单名额选区十政

党名单 平行投票法
选票为双用，一投地域候选人，另投政党名单。

（补偿名额法）

资料来源：根据 Rod I-lague and Mar ti n Harro p, Com.para ti-oeGovernmen t and Pol iti cs: An In t roduc ti on, p. 134 相
关内容修订编制。

综上所述，人们对于各种类型的选举制度的关注，主要还是集中于选举制度与政党制

度的联系上。以提出者姓氏命名的“迪韦尔热法则“最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联系。根据自

己的经验研究结果，迪韦尔热认为，多数代表制有利于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

制。前者的要害在于形成了趋向于二元化的机制，包括有利于大党党内团结的机制（分裂

则无法生存），有利于党际合并的机制（小党为求生存主动与大党联合，大党为谋发展主

动与小党联合），以及不利于小党的淘汰机制（赢者通吃条件下小党的席位占有率低于其

得票率，久之则小党退出政治舞台）和选民的弃弱就强心理；这些机制的综合作用造成了

两党对抗的结局。相反，多轮投票特别是比例代表制则会消挕二元化的发展趋势而造就多

党制的结果。这一方面由于比例法照顾和鼓励小党创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相似相

近政党的多元性无损千它们的总体代表性，暂时性的政党联盟或阵线可以使它们得到远比

多数代表制下更多的发展机会，党际合并的机会因之大为降低。因此，迪韦尔热进一步认

为，在造成多党制的诸种因素中，以选举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最为重要。。易言之，选举

制度作为自变量而对政党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经由自身造成的政党制度，选举

CD Maur ice Duverger, Pol itfr al P归ies: The i r Orgam如ion and Acti v ity i n /.he Modern Sta te,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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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还会进一步影响政府的组成形式（见图 12一4) 。

：政党制度：. ：选举结果：

多数获胜局势

少数获胜局势

：政府类型：

多数单一政党政府

多数政党联合政府

少数政党联合政府

少数单一政党政府

图 12-4 政党制度类型与政府组成样式

但是，这一发现在今天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则是值得怀疑的。也许可以说，这一发现

的成功就在千它引起人们的关注，进而引发了选举改革，消除了这一发现得以成立的现实

条件。选举制度的发展历史表明，许多国家确实已经将其选举制度从多数法转变成比例

法，甚至向着混合代表法的方向前进，以适应早已发生的政党制度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

讲，比例代表制似乎只是对早已存在的多党制这一事实加以承认和肯定而已；多数代表法

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以折射的方式，放大或缩小某些社会分化的程度但仍不可能消弹或创

造社会分化，因而也不可能决定性地改变政党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千政党在既定的选举制度下的行动策略问题便开始给予更多的

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的各种类型的选举制度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各种制度漏洞，都

会引发特定的选举难局、僵局和困局矶另一方面也同政党作为一个追求选票最大化的理

性行动者而有意识地利用涌洞有关。然而，尽管政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采取各种行

动策略，以巩固自己的选民基础并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所谓“选举

变换“有不断增大的发展，选民不再固定地归属于某一政党而愿意更多地考察政党的现实

表现。因此，就选举对于政党制度的影响后果而言，选举又被概括为四种类型。一是“通

常的选举＂，这类选举体现了选民作为整体而长期保持的政党忠诚，政党依据其政党认同

而1认得选举。二是“变异的选举“，在这类选举中以往经常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因某些短

期的因素如经济状况的变化或某一候选人缺乏号召力而失利。三是“非结盟化的选举”,

主要政党失去支持但并无新的政治分野出现以填补现有的体制。四是“再结盟的选举“,

也称“关键性的选举＂，这类选举改变了政党的基础实力以及政党间的实力对比状况，重

新界定了政党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从这些分类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每次

选举都使每个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实践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另一种选择的挑战，要求每个政

党必须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政治表现并在其宝贵的执政机会中改善或证实自己的执政能力和

绩效。这也就是选举制度成为民主制度安排之关键的根本原因。＠

CD 参见赵心树：《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 R. Ka tz, Denwcrac y and Elec ti ons, p.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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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从追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雏形开始，从政党组织自身的演化与社会政治制度

的变迁两个方面，揭示了政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本章探讨了现

代政党的定义、功能与政党类型，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政党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

互影响。本章还指出，社会结构与选举制度的问题是有关政党制度深层的结构问题以及相

关的制度安排中的首要问题。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

样的政党组织结构，同时也就规定了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多维度的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结

构会对政党制度的发展形成重要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化结构和样式的国家，必然存

在不同的政党发展过程以及独特的政党制度。社会结构对于政党制度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

是通过选举这一环节来实现的，各国选举制度的不同安排也会对本国的政党制度造成重要

影响。

关键术语

政党 政党功能 政党类型 政党制度 政党结盟 政党非结盟化 政

党再结盟化 选举制度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这句话？

2. 如何认识政党的社会基础与阶级基础之间的关系？

3. 政党组织形态的历史演变说明了什么？



第 13 章

\ 利益集团
>> 

“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实际上，我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并不是抽象的“社会”，而是

各种各样的团体或组织的网络。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公众或多或

少地与某个组织相关联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但是，已经分化的利益是否能够以有”组

织”的形式采取自主自觉的行为，一个组织或团体可否被称为“利益集团”，则是另一

回事了。

重点问题

·利益集团在政治学概念谱系中的定位

·利益集团的发展、类型及其与政党

和社会运动的比较

·利益集团的地位与作用

·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对利益集团政

治的论述

·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前景

13. 1 政治学概念谱系中的利益集团

13. 1. 1 利益集团的界定

所谓“利益集团”是由享有共同利益或共同态度的公民个人和组织所构成的、通常是

正式组织起来并将其集体资源投入政治行动的集合体，是“自立于政府或政党之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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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0，是特殊的“政策参与者”雯

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团体被视为“利益集团”必须符合这样一些基本要件，其中

包括：

第一，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也就是说，利益集团应当有相对正式

的组织结构，有领袖人物、积极分子和一般追随者，有持续稳定和特定绩效的工作机构，

有内部的工作分工和相应的层级安排。在这一意义上，利益集团不但区别于公民个人的政

治参与，也区别于那种临时组合或聚集的公民运动，尽管后者有时能够发展成为某种利益

集团的形式，因而又被认为是利益集团的雏形。

第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并为政府与社会所认可。利益集团的活动是公

开的，通过正式参与社会公共活动和相关政治活动，利益集团可以对其他社会组织或机

构，特别是对其政策走向会影响到利益集团之利益的政府部门，产生特定的影响。

第三，对自身利益具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并将维护自身利益作为组织设定的目标。

利益集团是特定的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对自身利益开始具备明确的认知并深

感有必要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维护捍卫利益之所在的条件下出现的，因而利益集团对其所代

表的利益群体及其利益有着明确的界定和区分，并且将这一利益界定确立为自己的组织目

标和根本的活动目的。

第四，利用合法手段向政府和公众表达这些利益，而不是否定政府权威或从事其他非

法行动。这意味着利益集团通常是在现有的宪政体系之下和法律制度之内从事其维权卫利

的活动，尽管其活动或在一时一地会有逾越乃至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但总体而言，其合

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利益集团不谋求替代其不满的政府，不会出面组织政府，因而区别于

政党；不诉诸非法暴力手段，因而区别于反政府武装力量。相反，利益集团往往接受一般

或专门的法律约束，更多地从事游说、宣传和舆论工作，更主要地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立法

机关的工作和公职官员的行为，影响特定的公共政策。因而合法性亦是利益集团的根本特

征之一。

上述组织性、影响性、利益性和合法性四大特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说明了政治

学所指称的利益集团的根本属性，也说明了利益集团不同千其他政治组织或社会机构的根

本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有时强调利益集团某一方面的特性，因而出

现了许多相关名称。例如，“有组织的利益“强调了利益集团组织特性的一面，强调了利

益集团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所已经实现的组织化程度，以此区别于社会上那些有实质性分化

和形态上无组织化形式的利益群体。次如，基千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活

动都指向政府，以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府改变既定的公共政策或采取新的公共

政策，因此，利益集团又被称为“压力集团”。再如，利益集团的活动，特别是其游说最

初是在国会入口处的走廊或休息厅以追逐或纠缠路过或正在休息的国会代表的方式而展开

Q) G. Wi lson. In terest Grou p.,, Blackwell, 1990, p. 2. 

(2) W. A. Maloney. G. Jo.rdan, and A. M. McLaughlin, "]meres t Grou ps and Publ ic Policy, The Ins ider/Ou tsider 

M(,del Rev isited." J ou.mal of P“如 Policy. vol. 14 、 no. 1. 1994, pp.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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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游说者被称为 lobbyi s ts, 而其所在团体则干脆被称为 lobby,中文转译为＂院外活

动集团”。当然，利益集团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但影响公共舆论始终是其中重要的一

种活动形式，因而也有人据此称之为＂舆论集团”或“意见团体”。又如，为突出利益集

团为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从事活动的特性，凸显利益集团与“一般利益”或“公众利益”

的区别，历史上也有人将其称之为“特殊利益”、“既得利益”或“特殊集团”，而目前大

部分学者因这些提法过于含混且有过多贬义而弃之不用了。复如，利益集团沟通了具有共

同利益但分散相处的民众，代表他们与政府对话，因而其位置处于民众与政府两者之间，

由此又被称为“中介组织”。

尽管有着多种多样的名称，但仍可以看出，较之于人们在日常生活知识里所形成的那

种宽泛且兼具贬义的“利益集团”概念，政治学在界定利益集团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比较

狭隘和严格的方式。

13. 1. 2 利益集团的发展及其类型

利益集团早已有之，但其形态的发展却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且与经济的发展水

平以及社会的分化程度相匹配。

利益集团的历史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时期（见图 13-1):一是前工业化时期，惯习形

成的集团有着强烈的影响，但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帮助穷人、救济灾民的行业性慈善

组织或宗教组织成为当时协会社团的主流形式。二是工业化时期，其初期巨大的社会变迁

造就了社会利益分化和阶级分野基础上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是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会组织的

普遍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资方雇主组织的出现。此外，农业利益集团也开始出现，以代表

农业从业者的特殊利益。而后，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又推动了各式各样的专业团体和职业

团体的广泛成长，结成复杂的行业组织网络。三是直到目前尚未结束的后工业社会，其特

点是各类推行后工业价值、讲求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主张公民权利的组织团体有极大的

发展。

属地组织 同类团体 自愿协会

- - - - - - - - - - - - - }前工业社会；
．．．．一一一．．．．．．

：工业社会；
· - - - - - - - -.. -.. 
；后工业社会；

图 13一1 利益集团的发展及其类型演变

这样三个阶段的发展实际上也构成了利益集团的”代际转换＂。早期的惯习形成的集

团多是因血缘或地缘而结成的“天然的”组织，其地域限制特征极其明显而被称为“属地

组织＂。接下来的发展则主要源千＂业缘“，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特殊行业、专业或

职业的从业者的组织。再后来的发展堪称源于“志缘“，即主要是在志同道合、志愿加入

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志愿者协会。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之所谓“转换”主要是指利益集团

的组织形态发生变迁，由主要形式变为次要形式，而并非是指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全部替

代或旧式组织的全面退出。就具体的国家而言，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和制度设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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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结果造成了利益集团广泛而多样化的图景。

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这些不同的分类标准又可区分为

两大类：一类主要涉及以物理形态所体现的利益集团的组织特征和活动特征，另一类则更

多地涉及内在的、内生的利益集团的组织性质和活动性质。在前一类的标准范畴内，我们

可以首先依据利益集团组织成员分布的状况，将利益集团区分为“地方性的利益集团”与

“全国性的利益集团”乃至“跨国性的利益集团”，这种成员分布的状况也同利益集团的活

动领域大小相关联。其次，可以按照利益集团组织结构和层级安排的基本取向，将利益集

团区分为“离散性的草根组织”与“集中性的金字塔形组织“两类。前者仅拥有共同的名

称或协调的活动而无十分完整严密或持续稳定的组织机构，与形式松散的社会运动相去不

远；后者则自下至上有完整配套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机构．有明确的机构分工，有完善的内

部沟通，因而与典型的政党相类似。特别是那些由行业或职业组织联合而成的全国性组

织，其上层机构的完善和基层组织的健全往往成为其力量的源泉之一，从而获得了特定的

名称——"峰状组织”。再次，可以基于团体的组织制度和团体成员的种类而将利益集团

区分为“封闭团体”与“开放团体”。前者的成员通常有特定的资格限制，组织对于其成

员也有较严密的纪律要求，因而其行动目标往往也是选择性的，仅仅局限千其成员的利

益；后者则是任何人均可加入的组织，纪律宽松，组织松散，其成员往往是因某一共同的

理念追求或价值偏好而走到一起的，对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根本不在乎，因而其行动目标并

非局限于成员的私人物质利益。一般而言，“封闭团体”与“集中性的金字塔形组织“有

着较强的连带关系，而“开放组织”则往往与“离散性的草根组织”相关。当然，这些类

型区分实际上都是连续谱式的类型界定，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居于谱系

的不同位置（见表 13-1) 。

表 13一1

分类维度

成员分布与活动地域

组织结构与层级安排

组织制度与成员种类

利益集团的不同类型：组织特征

分类结果

：二二勹一集：：：：：二
开放团体 封闭团体

在涉及利益集团的组织性质和活动性质的标准方面，又主要包括行动目标和政治地位

两个维度。我们首先可以依据利益集团的行动目标而将其区分为“保护型团体”与“推动

型团体”，这是有关利益集团的讨论中最常见的基本分类。“保护型团体”，因保护自身特

殊的、排他性的局部狭隘利益或行业部门利益而得名，因此也被称为＂私益团体”或“部

门团体”、“功能团体”，如雇主集团、工会、行业联合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等。这类利益

集团的行动目标就是全力保护其成员的利益而不顾及其他，因此其成员往往能够比较积极

地参与团体事务且比较稳定，相应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比较丰富。当然，在某些条件

下，某些本身已经具有巨大实力的利益集团的成员也会以个体的方式出面从事有利于自身

或所在团体之利益的活动，例如一些房地产巨商或汽车业巨头的活动。同时，在另一些条

件下，保护型团体也可能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而非行业或职业的利益，这类地理区域型的

保护型团体大多是在地方性利益因特殊原因或事项有可能受到损害时出现的，例如高速公

路、飞机场、水电站的修建往往会在当地居民中招致反对意见并形成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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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型团体”也可称为＂促进型团体”，因其致力于推动一项事业而得名，因而也被

称为”事业团体”。这类团体着重表明某种态度或意见，而非自身具体的物质利益，因而

又被称为＂态度团体”或“意见团体”。更具体地说，这类团体的行动目标是增进共享的

价值、理念或原则，例如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世界和平、核裁军、反对电视暴力、善待

生命（反对虐待动物）以及捍卫传统的价值观等，明显超越了其成员的自身范刚，因而也

被称为“公益团体”。相对而言，这类”推动型团体”的成员极其广泛和庞大，但却不能

稳定和持续地积极参与团体事务。相应地，这类团体也缺少足够和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影

响政府的特殊手段，因而它们不得不直接地诉诸公众和媒体（见表 13一2) 。

表 l3一2 保护型团体与推动型团体的比较

保护型团体 推动型团体

组织目标 保护利益，团体自身的 推动事业，超出团体的

成员类型 封闭型的，加入团体受到限制 开放型的，任何人均可加入

受益范刚 选择性的．局限于团体成员 集体性的，团体成员和非成员均可受益

行动焦点 主要是全国性的，特别是影响中
更具有国际性，谋求影响跨国组织和全球舆论

央政府

活动方式 介入决策过程，直接影响政府 诉诸直接行动，间接影响政府

政治地位
陇内人，经常与政府磋商且积极 圈外人，并不会与政府经常磋商，致力于影响公众舆论
谋求这种地位 和媒体

资料来源：根据 Rod Hague and Mar ti n Harro p: Comparati祝 Govemmenl and Pol itic s: An In t roduc ti on. p. 150 相

关内容改编。

关于利益集团的讨论中另一个重要的分类就是将利益集团区分为“内部团体”与“外

部团体”，也可称为“内部人团体”与“外部人团体”或“圈内团体”与“圈外团体”。这

是基于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团体对政府发挥影响所采取的基本策略而作的区分，所

关注的是相对于政府而言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均衡状态。所谓“圈内团体”,

是指那些与政府建立了相当规范的沟通渠道，与政府机构保待着密切的制度性关系，可以

同政府定期磋商，并对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积极作用的利益集团。而“圈外团

体”则保持着相对千政府的独立性，与政府的关系比较疏远，甚至被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

乃至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非法闯入者＂，意图将它们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而这

类利益集团发挥影响的方式往往是走向街头或通过媒体制造新闻事件。换言之，这类团体

的活动方式的特点是“直接行动”，但对政府的影响却只能是间接的。

13. 1. 3 利益集团与政党和社会运动

“实际上，在所有国家，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都属于最重要的机

构之一，它们不仅规定着该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特征，而且成为其公民与政府之间最主要

的联系纽带。叨）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形态，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既有重大区别

也有相近之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政党明确宣布其成员是跨地域、跨行业、跨职业

CD Cl ive S. Thomas (ed). Pol iti cal Par ti es and Interes t Grou ps: Sha pi r1g Den1ocrati c Govemance, Lynne R ien

ner Publ ishers. 2001.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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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奉同样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立场的志同道合者；而利益集团的成员来源相对狭隘，

有着各种限制性，并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主张为组织动力。政党组织全力以赴地经营政治

事务，以选举为中心展开活动；而利益集团参与政治过程但并非全力经营，参加选举活动

但并非其中心任务。政党有着完善的组织机构，积极开展日常性的活动；而利益集团的情

况极其复杂，但组织化程度最高者也未必及得上政党。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党的数量都是

极其有限的，而利益集团则多如牛毛，数不胜数。所谓相近，主要是因为二者均包括庞大

的同类群体，因而某些政党会与某些利益集团有着组织上的类同。

作为政治体系的组成成分，政党与利益集团在功能上既有重合又有区别。两者间的主

要区别在于：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赢得对政府的正式控制以贯彻其政策主张，而利益集团并

不希望控制政府而只是意图影响其所给予关注的公共政策。政党坦率声明其能够而且必须

凝聚成广泛同盟的公共目标，以便于实现妥协以及对整个社会实行治理，而利益集团则只

是狭隘地关注和聚集其成员的利益或部分公共利益，并将这些利益要求传递给政府。政党

在定期选举中推举候选人，而利益集团则并非如此。所谓重合，主要是指二者作为沟通公

民个人与政府的纽带和连接双方的桥梁，必然会在某些方面承担相同的功能或开展类似的

活动。

因此，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有些利益集团，特别是公益型团

体，多少类似于早期的政党组织，甚至确实巳经发展成为政党，如欧洲许多国家的绿党。

同时，也有一些政党，尽管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参与了选举过程，但却仍旧关注自身私利或

单一问题的要求，如一向活跃在以色列政坛的宗教集团。

在有关利益集团与政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视角。对于多元主义而言，利益集团

与政党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二者在政治过程中行使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因而此派学者大多

分别研究政党与利益集团而并不关心两者间的关系与互动。新法团主义主要关注政府、商

界和劳工的三方关系。在此派学者眼中，政党等同于执政党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因

此，他们通常低估政党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与前二者不同，持党派视角的学者认为，政

党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而利益集团既非完全区别于政党（像多元主义视角

认为的那样），也非突出于政党之上（像新法团主义视角认为的那样），相反，利益集团只

是政党的分支，从属于政党。责任政党模式则主张，利益集团与政党并无分别，“主权多

数原则”只有通过那种强大的、合乎责任政府之准则的政党才能起到支配作用。在缺少强

大的政党之际，利益集团将会以那些能够使自己压倒多数统治的方式去发展同政治家和党

内派别的密切关系，从而破坏多数统治原则。就此而论，这一观察模式对政党与利益集团

之关系的重要性开始给予重视和研究。最后是政党一利益集团体系决定模式，它包容了多

元主义论者、多元精英主义论者以及少数理性选择论者的思想因子。这一模式的主张者相

信，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对于型构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对于政策过程和结果，对于

竞选筹款和政治纳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模式过于看重美国的经验支撑，因而受到

一定的怀疑。

在这些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人们根据现实经验总结归纳出利益集团与政党关系的七种

模式。

一是“整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党和利益集团实际上是同一的或组织上极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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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也许是因为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政党创建的或政党是由利益集团创设的。这一整合的

基础往往源自于非常接近的、通常是同一的意识形态的结合，与之相应的则是政党同与之

结盟的利益集团之间有着共同的战略。早期的工会与共产党或社会党以及最近的环境保护

运动与绿党的关系，大体属于这一模式。

二是“支配型政党模式”。这一模式既有整合模式的要素亦有合作模式的因子，但与

这两者又有根本不同。在这一模式中，利益集团特别是主要的利益集团从属千一个单一的

支配型政党；如果没有这个政党的支持，利益集团无法从事活动或发挥影响。政党支配力

量之大实际上足以控制一切活动空间和影响渠道，包括官僚科层体制。

三是“合作／接近模式”。在此种模式中，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牢固的互惠性联

结，但又不是整合关系或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关系。这一联结有可能基于意识形态、政策取

向和历史环境，有时也基于政治需求 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十分弱小而不得不与某一政党

加强关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四是“分离／实用主义介入模式”。此种模式的特征在于政党与利益集团的明确独立

性。利益集团独立千任何政党，没有任何党派附属关系，也许在意识形态上与某个特定政

党仅有微弱的附属性联系。与之相应，利益集团愿意同任何执政或不执政的政党合作，以

推进自己的目标，由此介入某一政党的活动往往基于由政治实用主义所决定的临时性的基

础之上。

五是不介入模式。在此种情势下，利益集团与政党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社会中的

抗议团体、极端主义团体，以及多种专业团体、体育和娱乐团体、社会问题团体、志愿者

团体和社区及地方组织与政党的关系便是这种模式。

六是冲突／对抗模式。在这种关系形式下，公开的冲突乃至对抗往往会发生在政党与

利益集团之间。由外在的利益和激进团体所发起的冲突以及某些对抗策略的应用，如罢

工、抵制、静坐占位和街头暴力等，是这一模式的极端体现。属于局外人的利益集团和社

会运动如极端的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反核团体和移民工人团体等与执政党的对抗也属于这

一关系模式。

七是竞争／对手模式。当政党与利益集团在充当代表工具或是提供政治好处上展开竞

争，并为此而争夺成员和资金时，往往就会导致竞争／对手模式的出现，其间的要害在于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的对立竞争。尽管这一模式会发展成为冲突／对抗模

式，但与后者仍有根本的差别和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一关系模式往往出现在具有相类似的

意识形态或政策目标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绿党与环境保护组织之间就属于这种关系。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们最易感知的是第七种模式。特别是在国家间比较时可以看

出，在那些利益集团政治高度发展的国家，政党体制就会相对软弱；而政党体制比较发达

的国家，则利益集团政治就会相对弱小。这一现实提示了这样一种逻辑：利益集团的政治

功能与政党政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关系，但也有相互替代的一面。在发展程度上，

双方成反比关系，即政党功能越发达，利益集团政治则越弱，反之则越强。在这个意义上

讲，对于利益集团与政党之关系模式的深度考察不能不更多地回溯历史的根源和长期的发

展进程。

如果说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类组织在政治学的组织类型谱系中，政党居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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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话，那么社会运动就会居于另一端，而利益集团则大体处于两者之间的某处。其间的

情形相当复杂，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两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一方面，不同主题或针对

不同社会问题的社会运动，在组织化程度、行动战略的连贯化程度以及对于现有体制的反

对／抗议程度等几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既有社会运动发展成为利益集团的情况如环境

保护运动，也有发展成为政党的可能，如绿党。另一方面，尽管社会运动大体相当于松散

形式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草根组织类型的公益性利益集团，但两者间的差别仍是明显

的，总体言之，社会运动的构成特征在于：它们代表着既定政治制度外的人们或那些对影

响这些政治制度感到无能为力的人们；它们寻求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表达要求改变

社会权力分配或／和权力行使状况的公众诉求；它们整体上或大部分地，利用非制度性的

渠道，如抗议示威、静坐、消极抵制乃至非法的暴力破坏等，采取集体的政治行动，特别

是在其最初的形成时期，社会运动往往坚待特有的反政治立场，表现出认为权力应在市民

社会而非国家的反体制主义和反政府态度；更多地采用相当松散的、不定型的组织结构；

通常缺乏明确辨识的领导层或仅有一些像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或马

丁·路德·金 (Martin Lu ther K ing, Jr.)那样的克里斯玛型领袖。由此可见，社会运动

与那些主要的、活动于商业、劳工界和衣业领域的利益集团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上述双向比较式的定位辨识实际上已经将有关利益集团的讨论带入了一个新的分析层

次：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利益集团。

13.2 政治生活中的利益集团

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政治组织，利益集团是一个重要的沟通工具，有着独特的影响手

段和组织方式，因而发挥着独特的社会政治作用。

13. 2. 1 利益集团政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对千利益集团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正当性，学界的讨论涉及二

个层次，即个体的个人层次，作为利益集团的集体层次以及涉及制度性认可的社会层次；

其间还包括不同的学术路径和解释方法。

在个体的个人层次上，个人为什么要加入利益集团是各种学术解释的核心问题。首先

是物质利益的理性认知路径的解释。坚持这一路径的学者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个

人总是作为某一利益群体的成员存在于社会之中，并与他人发生关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化生产条件下，个别利益主体实际上是通过与从事同一种类劳动的生产者自然结成利益群

体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联系的。正是在这个利益群体中，个人获得了关于自身利益的

认识和认知，进而获得了持久和稳定的利益动机。同时，处在社会利益关系结构中的个

人，只有作为一定的利益群体的成员才能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只有通过这个利益群体才

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利益群体又是个人利益得以发展的中介条件和物质平台。在这

个意义上讲，利益群体表现了个人利益的社会本质，利益群体的发展过程就是个人利益的

社会本质的形成过程。而利益群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表现出更多的组织化特征，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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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政治诉求的方式来强化其物质利益的一致性，并以诉诸政治的方法即影响政府的
公共政策的方法来更全面地维护自身的物质利益。由此可见，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发展是现

代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和劳动分工的结果。

其次是心理需求学派的解释。在这派学者看来，如果说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组织化

的体现是利益集团最初出现和发展的动因的话，那么，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造成利益集

团发达和普及的原因就更加繁多和普遍了。中国古语所谓“同气相通、同声相求、同类相

聚”就生动地揭示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在精神需求方面也会因相近相同而走到一起。现

代学术研究更发现，人们的精神需求是有层次分布的，是有价值偏好渗透其间的，在面临

着大体相同的社会处境或社会问题时，有着共同的价值偏好的人们往往会有共同或相近的

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沟通手段的发展，拥有相同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的人们终究会互

相发现并走到一起。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就会找到更多的同道者。由此可见，利益集团的

出现和发展基千人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状况的结果。

在利益集团的集体层次上，人们如何组成集团、如何实现和维待集体行动构成了各派

争论的焦点。对此，首先是社会秩序与失调理论的解释。在杜鲁门于 1951 年发表的《政

治过程》一书中，他首先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人是社会（政治）的动物·…..人之所

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任何复杂社会中，个人较少直

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立“集

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探知和解释他们存在千其中的社

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发展出共同的态度，一旦具有共

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出某些程序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以解决分

歧。由此，利益集团便开始形成了，正式的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

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例如，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

的交往时，便会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为保障自身利益而与雇主进行谈

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衣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

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千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另一方面，当

人们面临威胁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例如，当社会发生突变以

及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新的集团就会组织起来。杜鲁

门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待续受挫

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霓

但在出自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学派看来，情况则并非如此。奥尔森 CM. Olson) 对从私

人利益到团体组织的自动且自发的转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致力于追求集体利益，对于

个人来说是不理性的，因为集团组织和影响所产生的收益是一种公共产品，将任何人排除

在外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一旦收益为集团内的所有人分享，它们也就可以为任何入享

用。团体组织和团体行动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供应不足以及易于＂搭便车”。因此，奥

尔森认为，促成利益集团组织起来的动力问题是值得探究的，而且应当使用经济学的方法

CD 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1, p.15. 

(2) Ib id..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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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研究。基于个人私利观，奥尔森特别强调选择性刺激的重要性，即在公共物品收益之

外，集体行动对参与者提供支付或回报的意义。他认为，选择性刺激是“能够给予贡献

者，而无关者不能享受的好处一—保险政策、新出版物、物品和服务的折扣一一任何个人

视为有价值，以及可以有选择性地赠与或排斥的东西”。但是将公共物品非公共化的成本

将是极其巨大的，因而更常见的情形是在团体中存在某些子团体，无论团体中其他人做什

么，这小部分人的收益总是超过成本，这就是“特权的“小团体。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

动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理性的无知，即在涉及集体行动的范围内，个人会意识到自己的

影响无足轻重，并因此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导源于集体行动中参加者的数目过大。二

是＂搭便车”，即个人总是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这导源于集体行动结果的

非排他性。因而成功的集体行动，必须克服这两个障碍。这取决千两个条件的实现：一是

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因而个人影响力将提高，同时由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过渡成本

大大降低；二是选择性刺激供给。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构成集团的人数与建

立行之有效的刺激机制是负相关的；人越多，刺激就越难。那么，能够形成集体行动的原

因即在于，团体内部的分利集团有着特定的作用，能够促进人们参加相关集体行动的利

益。但在或是扩大蛋糕本身以增加集体分享的份额或是在蛋糕本身既定的前提下着力于扩

大自己的份额这样两条途径的选择中，分利集团通常会选择第二条途径。其原因很简单：

增加蛋糕不容易，而且无法排除＂搭便车”，因而对千分利集团来说，选择第二条途径才

是最优的心

奥尔森之后又有交换理论的提出，力图通过利益集团领袖人物与其普通成员之间的交

换关系具体地说明利益集团的运作逻辑，因而更加精巧且更具经验意义。但是，尽管这些

从极端自私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假定出发的理论在应用于传统的经济领域利益集团

时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却无法更好地解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障、环境保护主义、维护公民

权利等提供公共产品的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由此便有“奉献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认

为，在组织创立以及随后的维持和发展过程中，利益集团的首倡者和领袖人物具有特别重

要的作用，往往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具体的利益集团才得以诞生和发展。相对于这些领袖

人物，利益集团的普通成员则会受到物质利益的引诱或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感召而加入

集团。因此，较之于普通成员，领袖人物或首倡者往往是更加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往往心

甘情愿地坚守集体目标，特别是那些属千公共产品的目标，而为此付出金钱、时间和精力

的代价心由此可见，“奉献理论”更适合于解释那些非经济类的利益集团。

在作为制度认可的社会层次上，对于利益集团参与政治事务和政府过程的认识也是有

一个发展过程的。早在利益集团和政党派别尚处在发展初期时，一些思维敏感、眼光远大

的思想家、政治家就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利益集团和政党派别所体现的社会分

裂和利益冲突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因而对解决问题的可能出路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

CD 参见咦］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995.

@ Paul Saba ticr and Susan McLaughlin,'"Bel ief Congruence between Interes t Grou ps Leaders and Members: An 

1-:mpirical Analysis of Three Theor ies and a Suggested Syn thesis," J ouni al of Pol iti cs, vol. 52, 1990 、pp. 91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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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使人们

”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

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

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

则来求得解决＂。而这种控制的方法就是实行共和的原则，因为共和政体的大范围可以包

容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的可能性也

随之减少了。易言之，实行利益集团政治的合法化，使更多的利益集团参与相互竞争和政

治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麦迪逊明确提出，管理各种各样且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

代立法的主要任务。CD

这些论述构成了后来多元主义理论的最初思想来源。按照多元主义的理解，政治制度

和政府过程就是由利益集团构成的，说到底，利益集团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因为利益集

团是个人和大范匝l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资源极其分

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多元社会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

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间利益交织、成员交叠、认识交集，因而既有

冲突和竞争，又有合作与共识，不会造成社会的极度分裂。同时，集团间的相互对抗又是

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对抗本身使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而政府则成为集团冲

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千公众。集团之

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

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

但这种对待利益集团的极度积极和乐观的看法也受到了挑战。经验研究和理论推演都

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群体都组织成为利益集团，也不是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够顺

利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政府的议事日程往往受制于少数实力强大且活动于经济领域的利

益集团；贫困者、少数族裔、相对于少数巨型制造商的普通消费者等，缺少组织，缺少影

响政府的手段，成为“沉默的多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利益集团特别是特殊利益集

团与具体的政府部门之间往往会形成“政策圈子”或“问题网络＂。前者意指在一些特殊

的政策领域少数利益集团与政府官员会结成封闭的圈子，基于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原则

私下磋商、秘密交易，以确定相关政策；后者是指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在某些政策问题上

形成了某种连带关系，双方依据“信有等差＂的原则发生着复杂的互动并形成政策创议。

无论是封闭的“政策圈子”还是相对开放的”问题网络“，都说明利益集团与政府部门之

间出现了某种排他性的、内部人互利的共谋合作关系。当然，依据具体的权力结构，利益

集团会缔造出不同的“铁三角”关系，或处在政府部门、国会与利益集团之间，或为党政

商形式。因此，入们开始更多地谈论限制利益集团的活动、扩大公众参与新途径以推进和

改善民主制度的问题。

尽管上述各种意见和看法有着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但相对而言，在承认利益集团已经

且还会参与政策过程、已经且还会属于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上并无大的分歧，争论

的真正焦点在于，利益集团的参与究竟会自动地趋向民主还是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定才能

CD 参见［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第 13 章利益集团~ /269 

不致损害民主。

13. 2. 2 利益集团的地位与作用

一般而言，正式的民主程序如选举，往往是定期举行的；正式的民选代表机构如议

会，不仅有着会期和休会的轮替约束，而且还有职能分工和权限范围的限制。其结果就

是，对于那些需要日常操作的事务、需要即时反应的突发事件以及需要专业知识的特殊领

域，政府政策的执行以及政府管理的维持也总是需要有必要的、专业的和日常的咨询、质

疑和监督。在经济发展迅速以及科学技术引发的新问题愈来愈多的情况下，在社会变迁巨

大且利益分化和大众需求多样化的条件下，上述必要性也愈发突出和紧迫。因此，体现为

更广泛且更经常的公众参与形式的利益集团，介入政府事务和政府政策过程，包括决策和

执行，就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代表着不同利益和要求的利益集团，既可以通过相互间

的作用和竞争满足多元社会的多样化要求，又可以将这些要求输入政府的政策过程，进而

最终汇合为能够比较完整和全面地体现最大多数人公共利益的政府政策和管理行为。图

13一2 大体描述了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政治环境

（社会、文化、经济价值观念）

政策形成

反馈

图 13一2 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具体地说，利益集团所能够担当的政治功能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代表功能。这是利益集团最为重要的功能，因为利益集团就是由那些有着特殊

诉求的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组织目的和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代表这个群体，并以

这个群体的名义就涉及该群体的公共政策之决策及其执行后果发表意见，提出评价和批

评。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益集团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就在千能够以特有的方式代表特殊的利

益群体，代言其要求和愿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在最理想

的条件下，无数利益集团的共同活动，就会使整个社会丰富多彩的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

都能得到代表，都能融入政治过程。通过一般的民主程序如选举，却是难以实现这样一

种局面的。因此，利益集团体制又是一种特殊的代表体制，以利益分化为基础，以不同

的利益群体为根据，以竞争、共谋或合作的方式深化审议过程，从而扩展和加强了代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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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 CD

第二，沟通／中介功能。这是利益集团最具实质意义的功能，其特点是利益集团作

为中介物而发生的双向沟通。一方面，利益集团的成立首先得益于特定群体的个体之间

高密度的沟通，同时，利益集团的产生又大大推进了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内部的沟通联

络，使得其所在的利益群体更加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对自己的要求所向更加自觉；在

某些条件下也会说服其代表的利益群体从长远的利益考虑而接受一些暂时不利的政策安

排。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同政府部门的沟通，通过沟通、说服和

劝诱的方式改变政策或主导政策取向，使政府政策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变化。当然，在必

要的条件下．利益集团还会同大众媒体沟通，通过直接的述说或特意制造的新闻事件吸

引媒体的关注，进而营造于已有利的公众舆论氛围，向政府施加压力。就此而论，利益

集团各种活动的中心内容往往就是沟通，其职责就是充当特定的利益群体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中介体。＠

第三，信息供给功能。这是利益集团最为独到的优势所在。如果说沟通功能具有双向

性的特点，那么，利益集团的信息供给功能也就具有双面性的特征。所谓双面性，是指利

益集团对于其代表的利益群体能够提供有关自身利益发展状况、利益维护进程和利益受损

危机的信息，能够强化利益群体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自觉，同时，利益集团对于其面对的政

府部门能够提供有关自身所在的特殊行业的历史资料、专业评估和专家分析。这种双面信

息供给的功能来源于利益集团特别看重的信息优势和专家资源，来源于活动在特殊行业领

域或坚持特定价值主张而拥有的专门化知识。一般说来，较之其代表的群体中的个体，利

益集团拥有更加全面的数据来源和信息收集系统，因而可以提供高质矗的、全面的信息；

较之于其面对的政府部门，利益集团拥有更加专业化的、更加详尽的知识储备和政策分

析，因而可以提供系统化的专业信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依靠个人办公室支持的立法机

关代表，特别依赖于众多利益集团所供给的信息资料．这样他们才能应付纷至沓来的法案

审批工作。

第四，教育功能。这是利益集团展现其特色的功能。教育功能表现为两个方面：对千

保护型利益集团而言，其教育功能主要在于教育其所在的利益群体，帮助这一群体中的个

体普遍认知自身利益之所系所在，动员这一群体中更多的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努力；对

于推动型利益集团而言，其教育功能着重在于教育公众，希望有更多的人信服集团所主张

的理念和价值，投身集团所宣扬和推动的具体事业之中。而就总体的效果而言，利益集团

的教育功能对于整个社会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其间包括的积极参加利益集团的活动、支持

利益集团之所作所为的意涵，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的理念、

传统和技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利益集团的教育功能实质上也是动员功能，即动员大

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于那些着重参与竞选活动和筹款活动

的利益集团，这种教育／动员功能更成为其专职工作。由此，利益集团也成为大众民主政

CD Jane J. Mansbr idge. "A Del ibera ti ve Theor y of ln terc8t Represent ation," in Mark P. Pc tracca (ed.). The Pol-

I/I区 of 111比r吓ts : In teres t Grou ps Tran寸urmed. 氐ulder: Wes tview. 1992, pp. 32-57. 

® Lawrence S. Ro thenber g. L ink ing C山如1s to Go农mm如： I nlere.\I Grou p Pu/ iti cs a t Common Cause, Cam~ 

br idge, Cambr idge Un ivers i ry Press. 1992. pp. 26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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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使大众的切身利益与政治上的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得到凸显，从

而推进了民主政治的深化和发展。

第五，提高立法质量的功能。这是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体制运行的主要功能。一如利益

集团的信息供给功能已经提示的那样，利益集团对于特殊领域的专业化和系统化知识，对

于特定问题的专门主张和专家分析，往往能够扩大和丰富立法机构的工作范围，提高其工

作水平，使整个立法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的立法重心已经从那些与政治

体制高度关联的重大的框架性法律，转向了与大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特别法和部门法。

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的贡献尤其突出。从世界各国早期关千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的立

法到现在有关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的立法，从创议、起草、审议、通过直至最后的

生效执行．都有特定利益集团如工会、环保运动和消费者组织的积极参与。这足以证明利

益集团对于改善立法工作的特殊功能。

第六．行政监督功能。这是利益集团的长处之一。作为个体而言，公民难以对政府事

务或官僚行为进行周详而密切的关注和观察，更难以对政府官员同少数实力强大的利益集

团之间私下的共谋进行全程监督和调查，而唯有利益集团能够发展出系统的观察体系和专

职的工作人员，以其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方式发挥行政监督的功能。这使得政府官员在处理

日常管理事务时，在介入重大决策时，在同利益集团打交道时，不得不小心谨慎，遵守法

律，坚守公道。我们所说的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最终能够防止单个利益集团形成独大垄断

地位，其实也就意味着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观察监督，可以防止政府官员被某个利益集团

独家”俘获“，防止政府部门被某些利益集团联盟整体”殖民化”。这也就是利益集团改善

行政监督的功能。

笫七，给政治生活带来活力的功能。综上所述，其实也可以概括为利益集团对于政治

体制所提供的一种激励功能。较之于现代政党政治日趋理智和稳定的发展路向，利益集团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那种多少具有偏激、片面和激进的矛盾形象，它们往往以抗争的

方式求取某一普遍价值的普及，以理性的呼吁求取某一局部利益的维护。而这样一些做法

却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活力，使公众能够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参与政治活动的必

要和可能，能够从最熟悉的环境中发现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和条件。如果说周期性的选举

带给失败者及其支持者集团的往往是深刻的无力感和挫折感，那么，利益集团的活动却不

仅给失败者而且给那些最普通的大众以最好的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永远抗争的平台。这也是

许多人参与利益集团活动的个人原因之一。

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针对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渠道也是值得

研究的。从总体上看，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如图 13一3 所示。

首先是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这是利益集团最具传统意义的输送影响的通道、也是利益

集团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最直接的途径。对于利益集团而言，尽管政府有着不同的机构设

置和部门分工，但最重要的是辨识关键位置上的关键官员。因为就一般的情形而言，这类

官员会在政策创议、决策选择和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更会在一些经常性

的、常规性的以及不太重要但对利益集团可能事关重大的决策中拥有足够的裁戳权，因而

利益集团必然会集中精力对这样的官员施加影响。

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利益集团还会同所有涉及其利益和要求的公共单位进行交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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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媒体

各类政府机构

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官僚阶层

法院系统

影响利益集团

和各种政策

图 13—3 利益集团发挥影响的渠道

括立法机关乃至法院系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集团还会利用那些专业的、商业

化的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开展工作，向政府部门输送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应当

遐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应当不损害其他的利益群体或公共利益。

其次是通过政党发挥影响。这是由于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的连带关系所形成的特殊途

径。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有着交叠联系而在现实中仍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及其相关政党，

往往会形成复杂而频繁的互动，并因而在政策问题上相互影响。一般说来，维持着这种关

系的政党会在其竞选活动和选举中依赖其利益集团的支持，包括组织会议、动员选民和筹

集经费等；而在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情况下，这个政党就会特别照顾其利益集团的要

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尽扯满足其要求。即使没有上台执政，这个政党也可以作为反对党制

约、质疑和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从而维护其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要求。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通过媒体发挥影响。这是大多数利益集团都会熟练应用的

途径。书报刊物等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声讯媒体以及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因特网等电子媒

体，最为经常地成为利益集团发挥其影响的平台或工具。但由于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散播

性、即时性和泛指性特点，利益集团更多的是尝试利用媒体去影响公众舆论，营造一种有

利于自己所持主张的社会氛围，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间接地影响政府行为。这样的影响

方式也特别适合于那些活动经费相对拈据、发展历史比较短暂、活动目标却相当前卫而颇

具新闻价值的利益集团。

由上述三大途径可以明显看出，利益集团可以运用的行动技术或具体策略主要包括常

规行动、公众行动和挑战行动三大类。常规行动是指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所频繁使用的手

法：与政府机构和政党人士的直接接触，包括私下会谈、正式会议、情况介绍、余暇聚

会、寄送材料、打电话或传送电邮等具体技术。公众行动是指利益集团诉诸公众舆论以影
响政府机构的行动方式，包括召集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宣言声明、发起邮件攻势、启动

征集签字运动、掀起广告宣传高潮等具体手段。挑战行动是指利益集团针对政府的不业

作为或不作为而采取的、挑战政府权威及其政策的行动。包括各种形式的抗议行动、法

庭行动，以及与政府的不合作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利益集团的工具库，而不同的利益集

团会在其中选择自己最偏爱的或自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或多种手段结合使用，以达致自己

的目的。



第 13 章利益集团 e /273 

13. 2. 3 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化发展

就利益集团的个体而论，制约其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往往在千其自身资源、成员和正当

性三个方面。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的利益集团而言，可以凭借其资源采取更多的手段提升游

说的广度、频度和接受度，能够利用专家团队和科学手段使自己的理据显得更加合理充

分，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对于那些资源短缺的集团而言，却往往可以利用其组织优

势，包括众多的成员和草根的分布，发起某个运动或项目活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造成明

显的压力氛围。同时，利益集团还必须注意正当性的问题，其所主张的理念、所要求的利

益、所表达的意见，如果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便能够取得公共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因

此，利益集团往往十分注意自己的活动策略和行为依据．争取塑造较好的社会声望和负责

形象，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但是就利益集团的整体而言，政治体制就利益集团所设置的制度规定和总体安排则具

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为这些制度规定和总体安排实际上确定了利益集团所能够发挥

作用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范围，甚至涉及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方向和效果。更确切地说，这

些规定和安排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架构，涉及民主政体的组织方式问题，因而具有宏观

维度和深层的意义。

政治学学者对实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这种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宏观制度规定和总体安排

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式，一为多元主义，另

则为法团主义。

多元主义的字义本身即“多头统治”；多元主义模式所概括的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在这种体制内无数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对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是，

这些利益集团只关注自身所在的问题领域，因而不存在任何支配着所有部门或行业的精

英，同时新的集团可以轻易产生并登上政治舞台，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局面。一如著名政治

学家达尔所指出的，“在｀民主多元论＇或｀多元主义民主＇的说法中，｀多元论＇和｀多

元论者＇这两个术语都指组织的多元论，也就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许多相对自治的（独

立的）组织（子系统）的存在“立由此推论，所谓“多元“，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

各种各样的组织或利益集团的并存并立，相互竞争；二是指由千权力资源高度分散而呈现

的一种多中心或无中心格局、即社会中存在着权力的多元中心，其中任何一个中心都不能

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种模式中，社会支配着国家，因为国家政治生活实际上就是无数自由组织起来的

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它们竞相对政府施加影响，而相对中立的政府愿意倾听利益集团的

意见并最终按照汇集了各方意见的某种妥协方案行事，这个方案由此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

多样化特征。同时，国家本身也是多元的，不仅权力机关分立并相互制衡，而且行政部门

本身也因职责分工而处在分化之中，掌握着不同的资源而成为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具休对

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公认美国的体制与多元主义最为接近。

作为描述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模式，法团主义 (corpora tism) 是指这样

币 ［美］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 5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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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利益集团具有官僚化的集中趋势，其结果就是某一领域的

利益表达由特定的团体所垄断。这些具有垄断特征的利益集团在政府的有意安排下在相对

封闭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按照著名的法团主义理论研究者施密特 (Ph i l

ippe C. Schmitter) 的说法，“法团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利益代表制度，由数目有限、功能

分化的利益集团构成，这些利益集团在其代表的范闱内是独一的、强制性的、非竞争性

的，并具有等级结构。它们被国家承认或由国家同意（如果不是创立的话）而建立，并在

各自的领域内被特意授予代表的垄断权，作为交换，其领导人的选择、要求和支持的表

达，要受到国家的某种控制”。。这种法团主义通常又被称作“自由法团主义”或“社会

法团主义气以区别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法西斯主义所主张和实行的“国家法团主义”。

在法团主义模式中，是由国家领导着社会。因为，由国家所认可的那种强大有力且居

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分别代表着劳资双方的利益，按照政府所设定的程序、议程和大体

方向，与政府代表一道讨论重大政策，如物价水平、工资增长幅度、税收方案和退休金安

排。最后的结果对谈判三方均具有约束力，利益集团须分别对自己的成员进行说服工作以

接受既定的政策，从而在整体上保证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及其政策能够实现。一般说来，

奥地利等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

在学界的讨论中，针对多元主义模式的问题和缺陷，人们又提出了新多元主义；同

时，在法团主义模式内，学者进一步辨析了同意型、权威型与松散的合约型三种不同次级

类型的法团主义心然而，对于理解和研究利益集团的问题，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之间的

区别才真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构成了一个连续谱的两极。”在多

元主义的一极，分布着不同种类的、规模各异的、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在法团主义的一

极，利益集团趋于寡头化，利益竞争被垄断所取代，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也被高度组织

化了。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国家坐落在这一连续谱的哪一位置，则由其内部政治一社会结构

与外部环境等众多因素所共同决定。”@

在这样两个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对千利益集团加之于政府的影响，两个模式有

着不同的评价：多元主义是以利益集团为中心的评价，而法团主义则是以政府为中心的评

价。对于利益集团的活动性质，两个模式也有不同的认识：多元主义强调的是相互竞争，

但因种种限制而不致恶化到激烈对抗；法团主义所认定的是协调与计划，但却脱胎于历史

上激烈的阶级对抗。对于利益集团的管理制度，两个模式有不同的安排：多元主义主张自

下而上的路线，承认利益集团的自由组合与无限发展；法团主义强调自上而下的路线，主

张利益集团的相对集中和聚合。同时，对于利益集团所面对的政府，两种模式也有不同的

看法：多元主义眼中的政府是分离为不同部门的、资源呈分散状态的，是“多元”中的一

元而巳；在法团主义看来，政府是整体性的，具有自主独立性，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而成

为仲裁者和最终决定者。

CD Ph ilippe C. Schm itt cr. ""Sti 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er ick B. P ike and Thomas Str i1ch (eds.), T加

ew Corpora ti sm: Social-Pol iti cal Struc ture in the Iber ian World. Un ivers ity of No tre Dame Press, 1974. pp. 85-

130. 

@ 参见张静：《法团主义》， 144~145 页．北京．中国籵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张小劲、尿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 263~264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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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根本的区别而言，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之间的争论焦点仍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国家

与社会的相对位置问题：多元主义模式下是社会支配国家，而法团主义模式是国家领导社

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实际上体现着民主的组织形式的不同。多元主义的政府是被动

型的．其职责仅仅在于对利益集团所表达的意见做出必要的反应；而法团主义的政府则是

主动型的，它在一个有组织的、整合起来的社会中担当着领导职责。在这个意义上讲，多

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之间的区别还体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就是入们在讨论多元主

义和法团主义时会进一步深入到规范理论的层次，以价值判断的逻辑展开对话的缘故。

13.3 利益集团在中国

作为一个正处在改革开放中的国家，中国不仅经历着深刻的制度转型，而且经历着迅

速的经济发展和剧烈的社会变迁，利益分化基础上的组织化发展日益显现其特征。相对而

言，在目前的中国，利益集团尚处在稚嫩状态，利益集团政治尚处在低度发展阶段，但其

间所体现的一些基本趋向巳经相当引人注目，研究这些基本趋向对千理解中国政治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13.3. 1 从利益分化到利益集团

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各阶层、各个群体间利益的调整过程，就是利益

分化的过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已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种分化的利益已经

开始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对于这种逐渐成形的新的社会结构，学界尚有诸多争论。主张“层化论”的陆学艺先

生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而划分

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

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见图 13一4) 。。

主张“碎片论”的李强教授则认为，中国目前的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

益群体仍处于分化、解组、重整之中，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层化定

型。因此，他根据改革进程中利益的相对损益情况而区分出具体的利益群体组合－四大

“利益集团”（见图 13一5) 。@

而“新阶层论”则认为，在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区分基础上，改革

进程催生了六大全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千外

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

些新的社会阶层在财产状况、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主体意识和政治态度上都有自身的独

特之处，但其共同的特征却在千，他们都不属于过去人们常说的“公家人“，而必须归类

<D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一部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3~124 页．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参见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200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

析与预测》，北京，礼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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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社会等级

社会上层：
高层领导干部、
大企业经理人员
高级专业人员及
大私营企业主

中上层：
中低层领导干部、
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
中小企业经理人员、
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
中等企业主

中中层：
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小企业主、办事人员
个体工商户

中下层：
个体劳动者、一般商
业服务业人员、下人、
农民

底层：
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
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
农民和无业、失业、半
失业人员

十大社会阶层

国家与社会治理者阶
层（拥有组织资源）

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
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
经济资源）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
有文化资源）

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
扯文化资源或组织资
源）

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
少批经济资源）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拥有很少址的三种资
源）

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
少址的三种资源）

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
很少扯的三种资源）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
业人员阶层（基本没有
三种资源）

图 13一4 中国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等级

为全新的形态。。

应当说，上述阶层划分仍是以全部社会人口作为基数而讨论的整体分层问题，仍是以

职业划分为主要维度、以经济生活为主要参照体系而兼容其他考量的分类结果。现实生活

当中，在上述既有阶层划分范畴之内尚有更多更细小的分层，而超出上述范畴之外也有更

多的亚形态或次级分类，并且存在更多的区分维度。较之于经济生活，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所发生的变迁更加巨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巳经突破过去那种极其单调一律的

状态而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呈现出空前的多样化局面。

如果说社会客观的利益结构的分化重组，构成了利益群体之上利益集团产生的社会物

质基础，那么，人们主观价值和群体意识的分化则是利益集团形成的心理根基。伴随着政

府体制改革而来的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在承认和保障公民

CD 参见姜汉斌、彦传家、郭凤海：《聚集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最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

战》．载《求是》． 2003 (23). 23~25 页。



特殊获益群体．在改革中获益最大的人群，如
民营企业家、公司亚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工程承包人、各种明星及其经纪人等。

普通获益者群体：改革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
社会资源方而获得明显利益的群体，包括各
个阶层，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
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

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在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
者，既有在改革前期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
一部分，也包括现受损者群体如城镇中的失
业、下岗人员。

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在改革中始终未能获益
者，包括社会福利未招盖的失业者和下岗人
员丧失就业渠道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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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层集团

社会中层集团

社会中下层集团

社会下层集团

图 13一5 中国社会的四大“利益集团”

权利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构成了利益群体组织化的政治条件和制度基础。加之现代信息与

沟通技术的全面发展、人员交流的频繁，极大地方便了相互间的联系，构成了利益群体组

织化的技术保障。正是在这种涉及物质、观念、政治和技术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下，中国

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念持有者纷纷聚集起

来或组建起自己的团体，因而各种社团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

种类大大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社会上承担着

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

象。由于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的社团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打交道，都

会或多或少地要求政府给予优惠的扶植政策或足够的政策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这

些团体都具有本章所界定的利益集团的某些性质或部分要素。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特殊

情形在于：一方面，在已有的利益分化基础上出现的主要利益群体尚未得到充分的代表和

组织化的呈现，其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尚未完全开通。另一方面，较之千国外成熟形态的

利益集团而言，中国的利益集团大多尚未发展为完备的团体形态和组织架构，参与社会政

治过程的活动或力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尚未具备完善的法律环境和操作平台，因而尚处

在一种过渡的、未定型的发展阶段。

然而，已有的变化和发展已经相当引人注目并产生了明显结果。中国各级政府、人民

代表大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乃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均开始重视和研究改革以来社

会阶层变化的事实，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中既包括在现有的政治组织框架内尽量吸

纳新阶层代表人物的便宜安排，也包括在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领域善意回应利益群体的不

同诉求、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矛盾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方针。。这将会对中国利益集团

组织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3.3.2 从传统的“人民团体”到新兴利益集团组织

理解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组织状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

O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人民日报》， 2004-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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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对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组织展开尝试性的分类研究。由于中国的

特殊国情，使得我们在国际通行的分类标准以外，还必须提出某些新的标准以便对这些特

殊情形有更好的认知。

首先要注意的是改革前后的区分。以 1978 年为界，我们可以将此前依据特定的社会

分化原则和利益群体基础而建立的团体，看作是单独的一种类型。这类团体以“人民团

体”的名义著称于世，享有特定的社会声望，例如疫盖企业职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在

各地区的机构、代表妇女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容纳特定年龄段男女青年的共青团的中央和

地方机构以及全国和地方的工商联等。这些团体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组织形态，但具有严重

的官僚化特征；它们已经进入了现有的政治权力组织框架，并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圆内

人”的色彩；它们拥有长期而独特的历史传统，但在改革开放的现阶段却成为沉重的负

担，因而它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完成适应性的变革以求得自身的发展。

对于 1978 年后出现的、基于特定利益群体之上的利益集团，则可以统称为“新兴利

益集团组织”。它们诞生于改革开放以后并因而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数最巨大，

种类繁多，情形极其复杂，以至于只有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才能认知它们。

讨论这部分新兴的利益集团组织的类型区分问题，首先必须涉及的是起源的性质和特

征。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建立不久、尚处在发展中的组织而言，最初起源的具体状况不仅

是其后发展的历史起点，而且会持续地对后来的演变构成重要的约束。这类新兴利益集团

组织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因而对其进行观察也就必然涉及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

是以职能转换为核心的政府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其主要变化仍然表

现为，原本庞大且全权全能的政府机构在物质形态上出现撤并、裁减和精缩并存的趋势，

在职能职责上出现废止、萎缩和转换并行的特征。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对于社

会团体以及利益集团而言，这种影响所造成的结果则是组织空间的扩展以及大批非政府组

织包括利益集团性质的社会团体的涌现。仔细分辨起来，仍可发现其间的差异：其中部分

组织空间的出现完全得益于政府体制改革，得益于政府退出了原本占据或把持的部分特殊

问题领域或狭隘的行业部门，这大部分集中在经济生活方面。另一部分的组织空间却未必

是政府退出的结果，主要是改革进程中新生长出来的、政府从来不曾进入而如今也不愿进

入的那部分空间。因此，依据简化从便的处理原则，这一维度可以标识出两个向度：一端

是与政府体制改革直接相关的组织类型，另一端则是与政府体制间接相关的组织类型，在

两个端点中间也存在着兼具两面特色的过渡类型的组织。

另一个考察维度则涉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包括允许多种所有

制经济成分的全面发展，改变国有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引进大最的外资，从而极

大地激励和刺激了各种经济要素的活跃，催生了一系列活动于新的经济领域、新的行业部

门的利益集团性质的组织。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余暇时间的增多，在非经济

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组织形态，其中相当一些又是历史悠久的民间性

团体的恢复和重组，它们得益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却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无直接的

关联。因此，依据新型利益集团组织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联程度，这一维度上也可以区分

出两个向度，一为直接关联，另一为间接关联。

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政府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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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维度可以交叠在一起，构成一个矩阵，这样就可以得到四个分类空间，能够用来更

加完整地表示利益集团性质的新型组织的基本特征，如图 13—6 所示。

与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关联程度

直接 间接

接
接
直
间

与
政
府
体
制
改
革
的
关
联
程
度

·自上而下形成 ·由政府扶植建立

·大多由原政府行业或 ·与政府部门或相应机构

部门管理机构转型而来 有密切的联系

·主要活动于经济领域 ·活动于非经济领域

·如各类全国性或跨地 ·如各类体育协会、文化协

域的行业协会 会和基金会组织等

·自下而上形成 ·民间自发组成

·民间自发组成 ·活动千非经济领域

·主要活动于经济领域 ·如各种环保组织以及文

·如各种地方性或特殊新 化、精神领域的协会组织

兴行业的企业协会组织

图 13一6 新兴利益集团组织的源起

依据这个矩阵，我们可以对这类新兴的利益集团组织做出类型划分：第一类是与政府

体制改革直接相关且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直接相关而生成的利益集团组织，例如那些由

原来的政府行业部门或管理机构转变而成的全国性或跨地域的行业协会组织或专业协会。

这类组织是自上而下地由政府机构直接转变而来的，主要活动于经济领域；它们在继承了

原有机构与行业企业的联系的基础上，随着本行业的发展而扩充了新的联系，同时也随着

行业内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为相互间的联系增加了新的内容。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生存压力的增加，这些协会组织开始减退其“官家“色彩而逐渐站在企业一边，

为企业提供服务，包括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去争取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优惠政策，为个别企

业的发展去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等，因而正在迅速成长为具有准利益集团性质的组织。这

在那些民营企业相对较多或企业资产较大的新兴高科技行业尤为突出。

第二类是与政府体制改革直接相关但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间接相关的组织类型，如

经由政府部门或机构扶植建立的各式各样的协会、联合会、基金会、论坛组织等，主要活

动于非经济的精神、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它们大多在政府部门的扶植下建立，或由与政

府机构＂脱钩＂的事业单位或附属机构发展而来，因而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

行为方式最初也因此带有浓厚的官僚惯习。然而，外在的制度环境以及内部的运作逻辑都

使这类团体沿着“形同质异＂的路径发展，向着自主自立、代言其所在利益群体之要求的

代表性团体方面演化。这类组织与第一类组织有共通之处，但处千不同的活动领域，与不

同的对象发生互动，进而产生有所差异的组织演化。

第三类是与政府体制改革间接相关但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直接相关的组织类型，例

如商品物流业发达或民营企业发展迅速的部分地区所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商会或联合会

组织，以及对应的民工联络或联谊团体等联合体，这些组织的出现主要得益于经济改革的

推进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主要服务千组织成员本身。尽管在完成正式的组织化程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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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曾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无论是最初的创议还是后来的运作都主要依靠自主的自

身力私。应当指出的是，由千现有法律制度的缘故，此类组织类型中尚缺少全国性或跨地

域的组织实体和常设机构，至多只有一些暂时性的聚会或论坛性组织。

第四类是与政府体制改革间接相关而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样间接相关的组织类

型，这主要是指某些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活动于非经济领域且具有事业推进型色彩的社

会团体．它们的出现与社会公众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及其表达愿望的高

涨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在城市出现了许多围绕着主张公共利益－~如生态平

衡、环境保护等——而建立的组织以及相互间初步合作的联合机构，它们的活动除了教育

大众以外，还包括向政府官员建言，监督商业活动不致危害环境生态等。在农村地区．许

多历史悠久的民间性团体开始得到恢复和重组，也成为这类组织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

上讲，第四类组织中实际上还包括源于现代意识和现代资源与植根千传统意识和本土资源

的两个亚类型。

第三类和第四类组织形态因与政府体制改革间接相关而具有某种同一性，它们不具备

政府资源的优势，不得不依靠纯民间的支持和自身的力撮求取发展，同时，它们受到目前

仍很不健全的法律规定的束缚，因而尚难以实现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上述有关起源之性质与特征的类型学研究巳经在相当程度上提示了新兴利益集团组织

的现状．也提出了在专项考察其组织现状时应当注意的两个维度。一是相对于现有的实际

法律制度，新兴利益集团组织的基本状况。所谓“合乎现有法律规定”，是指某些新兴的

利益集团组织按照现有的社团登记法律，已经完成了全部手续而可以合法生存和开展活

动；所谓“超出现有法律规定”，是指某些利益集团组织已经实际存在并开展了一定的活

动，以及另一些已经完全具备利益认同或价值共享基础，且有一定组织基础的利益群体，

即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而无法完成登记手续或组织工作的情况。二是相对于一般公认的利益

集团组织的功能作用，新兴利益集团组织的发展形态问题。所谓“规范化的组织形态”是

指合乎人们对利益集团的一般界定，或为组织成员或为某种共享价值而参与政治过程，力

图影响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的组织形态；相反，所谓“非规范化的组织形态”则是指那些

虽然具有利益集团组织的名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行使其功能作用的组织

形态。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既密切联系在一起，又表现出一定的区别，其内部也存在更精细

的差异。同时，受中国政治体制，包括法律制度的转型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影

响，使得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必须充分容纳中间过渡形态的各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用

图 13一7 的变体矩阵加以表示，其中的交叉斜线则表示两种类型中的灰色区域，属于过渡

或中间形态。

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悖论：那些“合乎现有法律规定”的组织多是前

述由原政府部门转型而来或由政府部门扶植建立的组织，但在功能作用方面却多少具有

“非规范化组织形态”的特征。而许多具备”规范化组织形态”的功能实体或准实体却仍

处在“超出现有法律规定”的准组织或前组织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目前转型时期所特有的

过渡现象，说明现有的新兴利益集团组织仍处在不稳定、不定型的发展阶段，而未来法律

制度特别是有关社团法律的修订或制定，将会对利益集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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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超出现有法律规定

新兴利益集团组织的过渡性质

的影响。

总之，中国利益集团组织的整体情形与目前的制度转型密切相关，因而发展状况极其

复杂。但社会利益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为社会结构的现实、社会意识多样化并巳经得

到相当程度的表达和呈现的事实，以及利益集团组织初步发展的现状，都要求我们进一步

思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如何推进制度创新，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13.3.3 从阶级政治到良性互动的集团政治

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造成了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再分

化，也充分展现了现代社会多元价值间的冲突与竞争，同时，还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具有利

益集团特征的组织实体，以代表这些分化的利益或多元的价值，而且这些利益集团组织已

经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领域，参与了社会政治进程。上述情形的出现

必然提出实现制度创新以协调分化的利益、宽容多元的价值和管理众多利益集团组织的要

求，这是实现整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必备

条件。

在经济生活领域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在相互竞争中发生对抗和冲突，会围绕着社会

总价值的分割方式及其比例提出挑战和质疑。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不同的利益主体也会

要求对已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优惠，会围绕着社会权力的分配方式和配置状态发生对抗

和冲突。最合乎逻辑的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因为利益认同而归属于特定的集

团，因而不同利益间的对抗就表现为不同的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不

同利益间冲突的协悯、对不同的价值观念间对抗的限制，也就表现为对不同的利益集团的

协调和限制。协调利益冲突，就是要将这种冲突控制在不致引起社会全面破裂和彻底对抗

的范围内，就是培育理性双赢机制、鼓励妥协和让步、反对利益独占。限制价值对抗，就

是要将不同价值间的对抗控制在不会引发实质冲突和实体对抗的范围内，就是培育多元共

存机制、鼓励宽容和容忍、反对一派独大。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协调和限制，也就表现为制

定和调整不同利益集团间相互竞争的游戏规则，根据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维持游戏秩序，

处罚违规者，奖励守法者，使不同集团间的博弈足以产出能够被共同接受的妥协结果。

如果说这是一种客观外在的现实发展的结果，那么，从理论推演中也会得到同样的结

论。长期以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等一系列经典作家都极为关注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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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及其相互间的斗争，甚至将其当作社会政治生活中唯一可见的斗争类型。由此，

他们特别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而认为作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对抗的

结果，一切社会冲突都会变得简单化了，所有的其他阶级均消于无形而只留下对抗着的两

大阶级。这样的结论也许特别适用于工业革命早期以及某些时候的某些国家，但不分辨时

期的不同亦不分析地点的不同而到处搬用，则会引出大问题。过千简单化的阵线划分反而

助长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过千粗放化的分类结果反而强化了阶级身份的僵死性。于是，

一切不同均演化为阶级的不同，更演化为“兴无灭资”的问题。实际上，在阶级的范畴内

还包括更多的分化和分层的可能，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阶级的范畴本身已经失去了现实意

义。由此可以得到的逻辑结论就是，人们也许是以其他的、超出阶级分类以外的某种“群

体样式”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互动并影响政府事务，本章讨论的利益集团便是一个例子。

一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明过的那样，利益集团性质的组织在理论上已经被看

作是民主制度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利益多元分化之上的现代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不

再是过去那种直接且单纯面对国家的简单状态，而是采取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经由相互竞争

而达到相对的融合、最后的妥协结果由国家加以合法化的操作样式。因此，现代政府对社

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中间层之上的。作为中间层的社会利益集团具有多

种功能，而其作为利益代表的功能使之成为介千社会大众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器”。

在中国的特殊场景中，改革开放和制度转型为塑造一种良性的集团政治提供了难得的

契机。较之于其他许多国家经历了无数艰苦的斗争和残酷的竞争而建立起集团政治的历史

过程而言，较之于其他国家某些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因长期对抗的历史

而形成的顽固传统而言，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和设置比较理想和完美

的集团政治制度框架，完全可以从一开始便有意地“未雨绸缪＂，为利益集团组织的成长、

发展和成熟创造必要的政治法律条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制度性平台，使之尽快具

备政治互动和竞争所必需的妥协精神和交易技巧，从而营造出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不同

的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更长远的发展而论，还须探讨容纳利益集团充分

表达利益诉求、公平参与政府事务和公共政策的制度化机制，从而为实现“和谐社会”的

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本章小结

本章在政治学概念谱系中，探讨了利益集团的根本属性、分类标准，以及利益集团与

政党的关系。利益集团是经济发展走向专业化道路和多样性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利益分化

的结果，也是公众自身权利意识觉醒的体现。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具有重要

功能，其发挥影响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就利益集团的个体而论，制约其影响力大小的关键

往往在于其自身资源、成员和正当性三个方面的因素。但是就利益集团的整体而言，则主

要是政治体制就利益集团所设置的制度规定和总体安排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本章从历史维度指出，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促成了利益集团的出现和

发展。但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尚处在一种过渡的、未定型的发展阶段。因而，本章从类型学

角度，讨论了对目前中国利益集团组织的尝试性分类，指出中国利益集团组织的整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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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前的制度转型密切相关，因而发展状况极其复杂。

关键术语

利益集团 院外活动集团 保护型团体 推动型团体 内部团体 外部团体

中介组织 多元主义 法团主义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利益集团的产生是必然的？

2. 为什么要对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管理？

3. 政府与利益集团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的？

4. 如何理解中国场景下的利益集团问题？结合实例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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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过程不但是动态的，而且也是发展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政府机构

的设置与功能、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机制，乃至人们理解

政治的方式，莫不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

从历史的角度未看，各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有相似化的趋势，诸如民主、公

民权利等已成为跨文化的普遍术语，它们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价值。另

一方面，对这些价值的差异性阐释导致了不同政治理念之间的争论，以及对政

治发展不同模式的选择。作为对这一话题的学术观照，政治发展已成为政治学

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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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会问：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接下未的问题便是：政治体系如

何向好的方向转变？尽管所有政治体系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特别

重要，因为其政治现状被认为大有改进的余地。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的研究就是求解这些

答案的一种努力。

重点问题= ·政治发展的概念

·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变

·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形成及其内容

·治理对传统政治的冲击及治理实践

提出的问题

14. 1 政治发展概述

14. 1. 1 政治发展的概念

政治发展研究的对象与特定的国家和区域有关，对它们的称呼五花八门，诸如“发展

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立“不发达国家”、“低度发展国家”、"迟发展国家“，等等。

Q) “第三世界”这一称呼的含义在历史上有重大变化。最初是法国学者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这一称呼指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开始后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众多贫穷的新兴独立国家。

按照其最初的含义，中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但 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重新划分了“三个世界”，将美国、苏联两个超

级大国看作第一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其余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为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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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称呼都有微言大义，例如“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暗含着“发达”是这些国家可欲且

可实现的未来阶段，“第三世界国家”的称呼具有冷战的政治色彩，“低度发展国家”是依

附理论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等级性的特有概念。为行文的方便，本书除引述学者们各

自的论述外，统一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涵盖我们讨论的对象。所谓发展研究就是

指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主要目的是促成这些国家的

“发展”，政治发展研究则是专注于发展的政治方面。

迄今为止，研究者对政治发展的定义数不胜数。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目标主要包括政

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台湾学者陈鸿瑜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

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

与支持渐趋千增强，社会渐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

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大陆学者李元书认为政治发展的定

义应作如下表述：通过付出和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挥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

生活方式的过程，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长过程。＠

派伊在他的《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将学者们对政治发展含义的界定概括为十个

方面： （］）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

生成过程； （ 2) 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化使政治形态出现许

多共性，因而所有工业化社会无论实行民主政治与否，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标

准，此即政治发展； （ 3) 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非现代化社会向现代巳经确立

的合理的政治模式发展的过程； （4) 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建设和运转的过程，政治发展首

先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民族主义的政治形式； （ 5) 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制的发

展，建设有效率的政府是政治发展的中心； （ 6) 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过程，

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均达成政治发展； （ 7) 政治发展是

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即建设民主政治和制度； （8) 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化

过程，即一个社会能够理性且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 （9) 政治发

展是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其中主要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及政治动员能力的提

高； （ 10) 政治发展是多维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向度。

这些不同维度的界定为我们认识政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从观念的深层考察来

看，“发展”这一概念内含着两种观念：线性的时间历史观和进步观。前者意味着时间、

历史是线性变化而不是循环的，历史时空中的事物经历着本质性的变化；后者意味着人类

社会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或者进两步退一步，最后总

是会朝着好的方向变化。

按照这种对发展的理解，我们将政治发展界定为政治体系朝着一定目标变化的过程，

其中的“目标”是人们在社会历史环境约束下的价值选择，是人们（包括政治体系中的行

为者和体系外的研究者）在不同群体层次经由政治沟通而达成的共识。例如，如果经济

“增长”中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那么这种增长就不能说是经济发展，因为这种变化违

CD I你鸿瑜：《政治发展理论》． 30 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7.

@ 参见李元书：《政治发展的涵义、特征和研究意义））．载《学习与探索））， 199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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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目前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物质财富的大致平等分配是好的“，也就是增长偏离

了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究竟“什么是发展”取决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由千人们

在目标上往往不能达成共识，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概念。

在政治发展的概念上，目前普遍达成的共识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保障和政治

体系的效率等目标，这也是政治文明应该包含的内容。人权、民主要得到保障，法治必不

可少。民主和法治协调发展的结果是宪政。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民主如果不经法治的约束

就会腐化，而法治要维持健康运转，也需要人民的参与，因而宪政成为政治发展的必然选

择。另一方面，尽管人们在民主、自由等价值方面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但并不意味着人们

对这些价值的具体理解也是一致的，由此我们有了各种不同的民主观和自由观。此外，这

些价值目标自身也很可能具有内在的冲突，例如自由和民主、平等和效率等价值在实践中

往往是矛盾的，所以总面临着政治上的选择。

对政治发展的这一愿景理解并非只是充满价值色彩的主观愿望，它也是历史进程的必

然。有学者总结出政治体系变迁的两个基本趋势：第一，随着时间的变化，政治体系变得

越来越复杂；第二，过去两百年来，即使不是所有的政治体系的话，也是大多数政治体

系——它们都一直在调整自身结构以容纳更大程度的大众参与。。前一个趋势也就是一般

学者所表述的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等特征；后一个趋势就是民主化。

如果说前一个趋势表明政治体系不断细化分工以满足人们对其效率的需求，那么后一个趋

势则表明政治体系不断调整以满足人们对平等的要求。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而人的

发展的前提是尊重和维护人的价值与尊严，这集中体现在公民权利的发展之中。

14. 1. 2 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变

历史地看，政治发展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成为欧美而且主要是美国学者们有意

识地进行的知识活动。半个世纪以来，其研究的理论工具包括研究对象、方法、结论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政治发展研究出现了数次大的理论转换，其中贯穿着马克

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与融合这条线索。下面我们将大致按照其演变顺序对政

治发展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1.现代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亚非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随着

冷战的开始，这些新兴独立的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从而也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理论

视野中，显得重要起来。美国学者们关注的是这些国家如何完成民族一国家建构、社会

整合等一系列目标而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民主的国家，以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模式在

CD Peter Calver t, Po liti cs, Pou.屯rand Revolu ti on: An In troduc ti on to Compara ti ve Pol iti cs, Whea tsbea f Books, 

1983, p. 43. 

® Olle Torn quis t, Pol iti cs and Development: A Cr it,lcal In t roduc ti on, Sage Publ icati ons, 1999. 

@ 现代化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日本学者富永健一认为，“若把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归结为工业化和民主化，那

么就不能说研究现代化的理论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首先开始的，可以说起腺于启蒙思想的社会科学的产生本身就是

，现代化理论＇的最初形态”（参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109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 l993) 。在这一概念下，可以把现代以来所有重大的社会理论都包括进来。狭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从 20 世纪 50 年

代美国知识界斤始的相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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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版图上将其覆盖。最初的学术活动是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宽泛的社会导向的分

析，将政治放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大框架下研究，在现代化理论中政治发展等同千政治现

代化。

政治学家介入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之初，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中借用了基

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在社会学中，韦伯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

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世界，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和态度截然不同。政治学家

继承了这一文化心理研究取向，认为政治现代化意味着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从“焦虑、怀

疑，保守、按部就班、缺少雄心”的传统人转变为“适应、独立、有效率、自信”的现代

人，因而培养现代的公民文化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又如，社会学家帕森斯认

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大区别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复杂，现代化意味着

社会结构功能的日益分化。由此政治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结构的特点，以及在不同制

度环境中政治功能的实现方式等。他们关注国家整合、社会动员、政治参与、经济发展、

福利国家要求等问题。再如，经济学家罗斯托从经济史研究中发现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

都经历了从传统、经济起飞到成熟的大众消费的阶段，于是政治学家关注政治发展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认为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等等。

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视野的关照下，政治发展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诱人的前景：非西

方社会将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实现现代化，西方的今日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另一方面

又提出了实现这一前景的手段，目前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自身社会的落

后，发展的手段是改造甚至全盘抛弃传统。

以上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经济学影响下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对政治发展研

究的另一脉络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既是社会学家又是经济学家，他认为政治发展

由经济发展决定，是经济发展的后果。他也认为非西方社会将走上和西方社会一样的发展

道路，经历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外来的资本主

义将带来工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有利于将这些落后国家带

入现代社会，促进其发展。列宁则认为落后国家的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侵

略，改变落后现状的唯一出路是打碎殖民主义的枷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以创造各种发展

条件，因此国家的干预对发展必不可少。

2. 修正的现代化理论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学者们很快发现现代化理论的结论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

去甚远，现实是这些国家并没有按照西方模式走上光明的现代化坦途，而是一个个陷入经

济混乱和政治冲突。经过批评和反思之后，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产生了各种修正理论。

摩尔的比较历史学派拒绝接受原来现代化理论中所包含的和谐、相对平衡等观念，也

不同意对政治体系做概括的功能分析，而是强调阶级、国家和跨国家的变化的权力结构的

作用，认为某些变化的结构模式导致民主，其他的则导致权威主义。自由民主的历史道路

基本取决于变化的结构，而不是精英的创造性和选择。这种研究把长期的历史变革过程置

于首位，通过比较历史分析，追寻民主化的历史原因。

而庇护学派的学者反对将建立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的传统—现代二分法的普遍分析框

架套用到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呼吁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指出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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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是一种父权主义的庇护关系，种族冲突是普遍

现象，促进发展的措施应该集中在建立现代的国家行政机构、功能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公

民权。

亨廷顿反对现代化理论认为的经济、社会现代化会自然导致政治现代化的结论。恰恰

相反，尽管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导致不稳定，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使得政

治参与急剧增加，而第三世界缺乏稳定、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来吸纳和整合这些动员起

来的参与，导致了普遍的冲突和不稳定。他引用汉密尔顿的话，“政府在约束其自身前，

至少得先约束其人民“，因而政府的形式（例如是不是民主制度）不如政府的统治能力重

要（能不能维持社会秩序）。认为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衰败的药方是强有力的政府，哪

怕是威权主义的军政府。

国家主义者更多地采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第三

世界国家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因而第三世界国家有机会相对独立地发展。他们认为研究者

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政治家、行政官僚）的重要作用，研究他们如何选择代表

普通百姓利益的公共政策，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工业化和反对新殖民主义。这一学派主要

研究埃及的纳赛尔、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等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密切的政

治领导人，他们采取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国家发展政策。

修正的现代化理论不同于原来的现代化理论之处主要在于，它们不再强调现代化过程

的和谐、一致，转而强调冲突和不稳定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主调；放弃了传统—现代

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承认现实中二者可以共存；反对将西方的发展模式僵化地套用到第三

世界国家的现实中。原来的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是笼统的社会中的个人，政治制度只是

其中一个具体的课题，修正的现代化理论更多地关注国家中的制度与行为者，或者在国家

与社会的联系之中把握行为者与制度的关系。

3. 依附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自由贸易并不总是对发展中

国家有利。经济学家巴兰 (Paul Baran) 对南亚的研究表明，殖民主义对南亚国家的发展

造成了严重阻碍。更早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指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

权，完成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完成的任务。而 60 年代前后，处在美国”后院”的古巴发

生的革命也为拉丁美洲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模式。在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之上，一些左派

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提出了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反驳。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者认为

第三世界的落后是由于其内部原因，如资本不足、文化落后或制度缺陷，而依附理论认为

第三世界的落后，也就是低度发展，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造成的，因而是外部原因。现

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落后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传统因素阻碍现

代化，而依附理论指出这些落后国家并非资本主义太少而是太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

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剥夺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资源，使它们

在经济上、政治上依附于发达国家，从而发达国家成为大都市，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成了依

附千大都市的卫星城，这种状况是结构性的欠发达。因而去研究国内因素如庇护主义和反

封建是毫无意义的。解决这种发展困境的办法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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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体系中抽身而退，采取民族独立发展的经济政策．同时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

济联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4. 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研究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原来的依附理论受到严厉批判，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将不发达

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完全忽视了国内因素，认为国内制度改进的必要性

微乎其微。其提供的解决办法——从国际经济秩序中脱离出来，阻止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

输入——将造成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技术进步的脱节。另一个因素是，依附理论断言在发展

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只是受害者，没有发展的机会，而

现实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通过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其经济

正在飞速增长，依附理论采取的外部的经济决定论的世界分析框架已经失去了说服力，代

之而起的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的阶级政治分析框架和国家自主性理论。

不同于依附理论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吸取灵感，新的左派学

者有的采取经济社会分析框架中的阶级政治分析来研究。如结合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对拉丁

美洲政治进行研究，指出在拉美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利用国家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利

益；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比较研究也显示，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国家相对稳定的代议制度强

化自己的利益。同样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另外一些学者从马克思对法国波拿巴政体和恩

格斯对德国俾斯麦政体的评论中汲取灵感，用来分析拉丁美洲的威权型政体。如奥唐尼尔

(O'Donnell) 指出拉丁美洲国家国内的阶级力扯对比的变化，使得这些国家从寡头型政治

变为民粹政治进而转变为官僚型的威权政治。

除了阶级分析外，像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这样的学者利用马克思和葛兰西

的资产阶级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指出这些国家因为国内阶级力懿处

在均衡状态，没有一种支配性的力扯可以完全掌握国家权力机器，使得国家机器并没有完

全为阶级利益所左右，而是在政治家的掌控下具有相对自主性。这些政治家利用殖民时代

母国留下的强大的过度发展的国家机器（如警察）建立了威权型政体。

5. 新古典经济理论

如果说发展研究领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一统天下，

六七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独领风骚，到了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则是具有鲜明的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盛行一时。

新古典经济学坚待自利、理性的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并且将这一假设运用于非经济

活动领域如政治领域中，认为政治家、官僚和市场中的活动者一样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

人，将政治市场这样的概念运用于政治分析，从而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可以用经济学理

论来解释。另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调配机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阻碍了经济发展。这些经济学家中，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强调官僚和政治家追

求自利的理性行为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败，他的理论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或立宪政治经济

学，对后来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影响甚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指出，人都有

＂搭便车”的倾向，由千组织成本和沉默多数的存在，使得少数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中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他们会扭曲公共利益以满足少数集团的利益。这些经

济学家都强调政治活动尤其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导致了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这些理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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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太多了＂，国家干预导致经济不发

达，也阻碍了西方式民主的成长。

他们提供的政策建议是将公共事业私有化，解除国家的各种对市场的管制措施，将国

家的角色严格限定在保待宪政秩序上。除了缩小公共领域的范围之外，他们也强调要扩大

私人领域的自由，以及建设强大的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复兴，他们发动了一场至今影响探远的

市场化改革。他们在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时，也坚持以受援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

结构调整为条件，导致了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
6. 重新强调制度的重要性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理论风向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关

注制度的重要性，开风气之先的是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交易

成本。不管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模型都假定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国

家的职能只是保护私有产权。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任何交易的达成以及维护契约的执行都

需要成本，交易越复杂交易成本就越高，因而越需要适当的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学

者们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以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奇迹为例，此前不管

是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还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或国家自主性，以及强调反对国家干预

的新古典经济学都难以解释这些国家下列现象的并存：强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非民主的威

权政体、不发达的公民社会、国家对经济的大揽干预和指导、经济的持续飞速增长。按照

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国内市场，私人资本家相对软弱，人民受到压制，而政府不

用受工会、地主、大工业和商业集团等利益团体的左右。这些因素使得国家—政府具有相

对自主性，可以制定合适的经济发展政策，降低交易成本。

另一强调制度重要性的流派是从原来摩尔开创的比较历史学派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以斯

考切波尔 (Theda Skocpol) 为代表的新比较制度历史学派，他们提出“将国家带回来”

的口号，重新强调国家本身作为独立的利益体的作用，指出国家不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

被虚化的一个符号，也不是多元主义理论中利益的冲突和交易场所，国家本身有其利益，

例如它追求政治稳定和安全，因此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就需要动员资源、加强自己的竞争力

来应对。这种理论也被用来解释东亚奇迹。

从 80 年代开始，狭义（关注政治制度变迁）的政治发展研究也开始复兴，民主化以
及民主的巩固和保持成为目前政治发展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相伴随的是公民社会理

论的分析框架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政治发展研究中；人权等价值在政治发展中越来越受重

视；从 90 年代开始，由于原来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遭遇失败，

同时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社会也面临着众多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机构开始

使用“治理＇这一概念来分析公共政策失败这一现象。

对政治发展研究理论演变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政治发展研究深受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影响。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和

关苏争衙中美国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依附理论的产生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

的左派思潮占主导地位相关； 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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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以及人权政治，是当时撒切尔、里根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保守主义政治的后果。

由此我们应该对此一领域的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保待足够的警惕性。

第二，政治发展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并不成熟。一位研究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反思政治

发展研究时就指出，在发展科学和政治发展这两个领域，“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工作很少。

有太多的过去的发展｀科学＇是引起混乱的；有太多的过去的政治发展是意识形态的；理

论太多了，理论的成分太明显了，要么就是错了“立十几年后再回顾，这样的评价在某

种程度上仍然成立。

第三，理论的嬉变并不是说原有的理论就作废了，而是这些理论往往经过调整之后重
新被重视。不管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现代化、 70 年代的阶级还是 80 年代的寻租，乃至 90

年代的交易成本这些概念，到 21 世纪仍然可以和治理理论并存。此外，政治发展理论中

的一个趋势是从强调结构因素对发展的影响，到强调个人自主性对发展的作用，到现在关

注制度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前期的研究话题集中在解释为何有如此多的国家发展失败，

后期的焦点在于为何有些国家发展成功，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一些国家

的民主化为何发生、如何巩固。

第四，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而政治发展研究不再是仅

仅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进行研究。

14.2 人权与公民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民主建立在权利和美德之上，而将这两种成分结合起来的是公民

身份 (citi zenship)这一概念。人们对公民身份问题的兴趣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复兴，这一

方面是因为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的讨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将

公民和共同体的关系摆到了核心位置上。另一方面，七八十年代以来全世界的政治事件和

潮流一如美国人对投票选举的日益冷漠和对国家福利的长期依赖，东欧民族主义运动的

复苏，西欧的文化和人种日益多元化所致的紧张状态，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对福利国家制度

的反弹，依赖千公民自愿合作的环境政策的失败等~“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不仅

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公民的品性与态度。如公民的身份感；

他们如何看待各种可能竞相抵触的民族的、地域的、种族的或宗教的身份认同形式；他们

对异己人群的宽容能力以及与之合作的能力；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促使政治权威负

责而参与政治过程的愿望；在经济需要和在影响自身健康与环境的个人选择中，他们表现

自我节制与担负个人责任的愿望。如果没有具备这些品性的公民，民主制就难以统治，甚

至是不稳定的＂霓因此，不管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还是现实问题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公民和

共同体（既包括国家和社会，也包括社区和小团体）、公民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CD Dav id E. Apter, Reth ink ing Develo pment: Modern iza ti on, Dep句1dency and Pos tmodern Pol iti cs, Sage Publ i

cations. 1987, p.13. 

@ ［加］威尔·吉姆利卡、威尼·诺曼·《公民的回归一公民理论近作综述》．见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

公民》可 236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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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民身份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的讨论将首先从人权开始。

14. 2. 1 人权

现代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都建立在权利这一概念之上。政府统治的权威来自于被统

治者的同意，政府要向公民提供各种必需的服务（包括安全、自由、法律的公平对待以及

工作、受教育的权利等），要向公民负责，这些实践都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作为政

治体系中的公民必然拥有这些权利，保障这些权利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拥有了这些由政

治共同体”赋予＂的权利就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即享有了公民身份。所以很久以来公民

身份是以权利来界定的。

1.人权的起源

“权利”在伦理、法律和政治理论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权利的观念和关于｀善＇、｀正

当＇、｀正义＇的理论相关，也和｀好社会＇的概念相关。”。这些概念是法律、道德、伦

理学和政治哲学都必须涉及的概念，所以非常具有争议性，”就像关于权利的内容存在争

论一样，人们对于权利赖以建立的道德和法律领域的各种理论也是多种多样。哲学理论自

身就像权利一样互相冲突……嗖）对于权利理解上的冲突就是这些理论冲突的反映，当然

也是现实政治的反映。

政治上的个人权利是从古希腊时代形成的自然法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古希腊和罗马时

代的斯多葛派哲学认为，人的行为应当根据自然法来判断其是否合法合理，人的行为应当

和自然法保持一致和和谐。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罗马法中保存着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的

普遍权利这一观念。例如，根据罗马法官厄尔平的看法，自然法是自然适用于所有人的法

律，不管他是否为罗马公民。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法主要是和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只

有到了中世纪以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才联系起来。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人们进行

各种抵抗宗教不宽容、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活动，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是统治者没

有能够履行自然法规定的责任，这反过来意味着按照自然法，被统治者享有获得好的统治

的权利。这就将自然法的概念从强调义务转变为强调个人的权利，这种转变在欧洲大陆阿

奎那和格老秀斯的思想中存在，在英国的《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中同样存在。自然法

意味着自然权利这一概念在 16—18 世纪的众多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得到详细阐述。例如，

洛克认为某些权利（他认为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个人作为人类一员所拥有的，这种属

性不证自明，这种权利不可剥夺，当人经过缔结社会契约而建立国家，他们让渡的是保障

和执行这些自然权利的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本身；国家如果不能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就

有权撤回授权，从而推翻政府。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相信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本身）

有其自然的秩序和规律，他们寻求发现统治自然、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普遍有效的规

律，并且希望按这种规律来行动。那种统治人性的规律就是人权。自然法理论认为，自然

法存在于世界中，由人通过理性去发现而不是由人发明或创造出来的。因而自然法规定的

CD Norbe rt o Bobbio, The Age of R igh t, Camb ridge, Pol ity Press, 1996, p. 1. 

@ Jona than Gorman, Rig hts and Reason: An ln traduc t.ion to the Ph i losophy of R igh ts, McG叶Queen's Un ivers i

ty Press 令 2003,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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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也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生而为人就具有的。

自然法意味着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有鲜明的表现：“我们认为这

些真理不证自明，那就是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这

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时代的自然权利观念和宗教观念(“造物主”就是“上帝”)密

不可分。

这种将个人权利的最终根据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理论遭到了各种反对。保守主义者

柏克虽然赞同自然法，但否认可以从自然法中引申出自然权利。边沁拒绝自然法这一概

念，认为自然法是虚构的法律，因而从中引申出来的自然权利也是虚构的权利。 19 世纪

的功利主义者密尔认为权利的最终依据是功利。英国法学家梅因（Henry Maine) 和其他

历史法学派的法学家认为，权利是特定共同体的特定的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功能。英国实证

法学派的法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 n) 认为，唯一的法律只有主权者的命令，因而权利也

就只有从主权者的法律中才能引申出来。不过，尽管将权利的最终依据建立在自然或者宗

教基础上的自然权利理论到 20 世纪初期已经很少有人支持了，但是权利这一概念却仍然

被广为接受。

来自自然法的人权观对于人权创立的深远影响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

和东京审判所依据的原则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屠杀无辜人民的罪行使得人

权这一概念真正获得了生命力。很多残忍的罪行都是以官方的法律形式来执行的，这使人

们认识到法律和道德的最终根据不能建立在纯粹的功利之上也不能建立在实证的主权者命

令之上。有些行为是绝对错误的，不管是根据什么法律和命令。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联合国宪章》和 1948 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都宣布了普

遍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各国政府都承认有责任保障其公民的这些权利。

2．人权的发展

权利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因为权利并非只有一种，而且这些权利往往互相抵悟。实

际上人们从来没有在权利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上达成真正的共识。西方人权著作中对人

权下详尽的定义是罕见的，对人权概念提出简单释义或定义则相当多。就共同的观点而

论，最明显的是以下两点：其一，大多持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有人权就因为是

人。其二，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除非这种道德权利由实在法（国内

法或国际法）规定，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

人权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联合国一系列的人权文件中。《世界人权宣言》首创两大

类人权的划分法，即第一类是公民和政治权利，第二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学者

认为，这些权利又可分为四类：一是公民权利；二是政治权利；三是社会和经济权利；四

是文化权利。很多西方人权学者接受宣言的划分法，认为这种划分法与社会关系结构原则

相适应，每类权利表明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功能。《世界人权宣言》所讲的政治权利包括

选举权、参政权等。经济、社会权利通常又称为福利权，主要指教育、保健、医疗的个人

权利或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等。文化权利包括思想、通信自由等。一般认为《世界

人权宣言》第 21 条以前是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第 22~27 条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966 年通过的两个著名的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6 年

1 月 3 日生效）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6 年 3 月 26 日生效）就是以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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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权利在国际法上的具体规定。

还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将权利划分为三代。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法学家瓦萨克 (Va

sak) 受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启示，将人权的内容分为三代：第一

代人权要求的是自由，第二代人权要求的是平等，第三代要求的是博爱。第一代人权主要

从 16 、 17 世纪开始提倡，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的要求中得到体现和确认，是公民和

政治权利。这些基本是消极权利，核心价值是保障个人免遭政治权威和来自他人的伤害，

亦即要求政府和他人不得作为的事项。第二代人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起

源千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中，是要纠正古典时代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

导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的负面效果，也是对强调自由的第一代人权的制衡，这些

权利基本上是积极权利，核心价值是要求政府保障物品和利益在社会范围内的平等分配，

也就是要求政府积极作为的事项。第三代人权是团结权利，总共六条，涉及人类生存条件

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和促进发展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

加以解决。

三代人权的划分并不意味着这三代人权是互相更迭的，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实际上互相

累积、重合并且互相支持，构成一个人权体系的整体。例如弗里曼 (Mi chel Freeman) 就

引证各种研究指出：通常认为人权概念起源于 17 世纪资产阶级保护其财产权的要求的这

种说法并不精确。尽管中世纪的法律肯定非常关注财产权，但更关注土地权甚千资产阶级

的财产，而且并非所有的中世纪关于权利的概念都直接和财产相关。中世纪天主教的自然

权利理论除了关注别的权利之外，还关注糊口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第二代人权中的

经济权利。在拉丁文里，产权的概念指属于某人自己的东西，这可以包括某人的生命和自

由。洛克这位被称为现代第一个自然法理论家的思想家就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因此三代

人权的观念不符合历史情况 历史概念是首先关注糊口权利和经济权利（财产），然后

才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因为后者被认为是确保生存和财产等基本权利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这三代权利也体现出互相冲突的性质。不少学者认为第一代人权强调的自

由和第二代人权强调的平等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例如持自由主义

立场的人认为，经济和社会权利要求的平等会危及他们尊重的财产权。他们站在个人主义

的立场，认为“人权”按其产生的依据来说内在地和有组织的社会无关，是个人性的，因

此他们不承认有“集体权利”这样的权利，当然更反对第三代人权。比较缓和的反对第二

代和第三代人权的观点是，第一代人权可以在法律上得到明确和执行，而其他的权利仅仅
只是表示人们的希望，在实践中则不可行。这些冲突在人权宣言的措辞中就有体现：宣言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定要求尽速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则仅要求国家采取步骤

“尽最大能力”逐步实现。对公民、政治权利采用“个人享有的权利”的措辞；而对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则使用国家行为的措辞。

将保障第一代人权优先置于第二代人权之上，在公共政策上的一个体现就是强询自由

市场的作用，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形成了潮流，这很快损害到了第二代人权。不少学

者的研究指出，尽管承认市场经济是生产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并不能自动保护普

CD M ichael Freeman, Human Rights: An lnterd八ciptinar y Approach, Blackwell Publ ishers, 2002.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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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如果市场不受制约，则会损害这些权利。从 80 年代开始，世界上

最富有的国家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来支持穷国的

“结构调整“，实际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保护其最穷的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能力。

因此，尽管冷战结束后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保护方面大有进展，而在同

时经济和社会权利却大为下降。

由此可见，尽管过于优先考虑第一代人权的某些要求将损害第二代人权，但以损害第

一代人权的方式却不能促进第二代人权，以损害第二代人权的方式更不能实现第一代人

权。就像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导致第二代人权的实现一样，经济增长也不会自动导致第二代

人权的实现，因为增长不等于发展，也不等于权益的平等分配。

14.2.2 公民权利

人权这一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二战以后，人权中的

权利内容大规模进入政治实践，尤其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推动下，第二代人权构成了战后

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础，可以说，此后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在于

政府保障公民的这些权利。战后的政治理论也一直以权利来界定公民身份，这种作为权利

的公民身份的概念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来自马歇尔 CT. H. Marshall) 写千 1949 年的《公民

身份与社会阶层》。

马歇尔的权利观念深受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公民身份问题从本质

上讲在千如何保证每个人被作为完整而平等的社会成员来对待。要保证这种意义上的成员

资格，就必须不断增加公民权利。他把公民权利分为三种类型：公民的、政治的、社会

的。他认为，在西方国家公民权利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首先得以实现的是公民的权利

(c i vi I rights), 以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个人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获得法律保障为标志，

而且这种保障是以法律面前个人的充分平等为基础的。以这种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基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投票权和政治参与为标志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虽然，最初

只是少数有财产的男性公民得到了这种权利，但是作为发展的开端，选举权的范围逐步扩

大，最终成为公民普遍拥有的政治权利。以公民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为基础， 20 世纪公

民权利实现了其最终的形式，即公民的社会的权利。公民的社会的权利的制度化是通过失

业保险、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提供等社会政策来体现的。马歇尔认为，以公民的社会的权利

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可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减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制度产生的内在

的社会不平等。对马歇尔来说，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中，公民身份才能得到最完整

的体现。福利国家通过保障所有公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使每一个社

会成员感到自己十足地是社会的成员，并能够参加和享受社会的共同生活。一旦这些权利

中的任何一种被限制或侵犯，人民都将被边缘化并且不能再参加共同生活。这种权利观念

中，一个公民的身份是根据他被赋予的权利来界定的。

马歇尔这种权利观影响很大，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理论

一直受到批判，但几十年来一直是正统的理论。然而，这种权利观和对公民身份的看法随

着福利国家出现危机而被质疑，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关千公民权利与资格的讨论。这些讨论

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考察：一是围绕公民的权利、责任和美德来展开，一是围绕公民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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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来展开。

］．公民的权利、责任与美德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民主政体中的好公民既需要懂得如何统治别

人，也需要懂得如何被统治，民主政体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公民的美德。然而，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福利国家民主制度的批评者认为．现在的公民们只知道享受权利，

而忽视了承担责任，也不具备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具备的美德，公民的这些缺陷使民主制

度弊端丛生，为此要改变这种只重权利不重责任的状况。

典型的批评来自新右派，他们拒绝“社会权利”这样的概念，指责这一概念不符合

“正义”。权利总是与责任相伴而生，而社会权利却没有相应的责任与其配合，失业者不用

为自己的失业负责，在社会保障政策下，他们没有履行自力更生的义务。新右派指责福利

国家政策导致了效率低下，培养了公民的依赖文化。为此要取消福利政策，引入市场机

制，而且任何保留下来的福利利益都应该有附加性义务，让公民为自己承担责任。不过，

反对新右派的人提出“社会正义”的概念来反对其“正义”概念，也用事实来反驳其市场

化改革政策的依据：入们失业并非因为失业可以享受福利而是因为各种产业重组（例如全

球化导致的产业转移），况且北欧那些社会福利政策最完善的国家失业率一直最低。尽管

新右派对公民权利的指责并不成功，但也促使左派和其他政治理论家反思权利与责任的关
系，试图重新发展出一套关于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的理论。

同样是对于公民权利观的批评，有不少观点集中于公民美德这一概念。一般认为公民

的美德包括妥协、公道、宽容、平等的权利、正义和这些权利意味着的责任。当然新右派

强调的经济自立也被他们视为公民的美德，这包括在责任感中，但更多的人则强调积极参

与政治生活。

强调公民美德是一种复兴的传统。很多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即使不具备美德，人的理

性也可以自动导致和谐秩序的出现，或者通过权力的制衡而阻止暴君的出现，但思想史上

也有悠久的传统强调美德对良好政治社会的出现是必不可少的。孟德斯鸠对各种政体作了

详细论述，他提到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专制政体靠恐怖来维

持，而民主政体的原则是美德。此外，卢梭、托克维尔等思想家都指出过民主制度的维持

有赖于这种政体中公民的美德。这些思想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应对福利国家的困境和民主制度中公民的消极，左派所作的反应在于，通过福利国家

的民主化，或者更为广泛的做法是，通过借助于地方民主制度、地区性集会和司法权力分

散国家权力，从而授予公民权利。例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就提出了“民主制度

的民主化”的改革纲领。然而也有人指出，左派的强调参与仍然没有说明如何保证公民负

责地参与，即怀着公益精神而非自利或偏见去参与的问题。

来自一种共和主义的观点也强调公民的参与，他们主要受马基雅维利（Ni ccolo Mach

i avelli)和卢梭的启发，分别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民主实践情有独钟，在那样的民主

中，每个人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卢梭就曾经嘲笑英国人实行的代议制民主：英国人

只有在选举的那一刻才是自由的，此外他们就成了被奴役的对象。这些共和主义者区别于

别的参与主义者的特征在于，他们强调政治参与对参与者本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

社群主义者同样强调公民参与的美德，他们强调文明品质与自我约束对健全民主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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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但是却认为市场与政治参与都不足以培养这些德性，他们认为公民是在公民社会的

自愿组织（如教会、家庭、联合会、种族团体、合作组织、环境群体、邻里社团、妇女扶

持团体、慈善机构等）中习得共同义务感这种德性的。例如沃尔泽认为，使民主政治成为

可能的文明品质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团体网络中才能习得。批评者则指出，人们参与这些组

织的动机并不一定是去习得美德，而且很可能意味着退出主流的公共生活。

总之，关于公民美德的讨论尽管成为改进民主制度的热点，但迄今很难说有一致的观

点出现，更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公共政策。

2. 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于民主的普遍要求是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平等的政治待遇，也就

是第一代人权中所宣示的那些政治权利。由一系列权利与责任规定出来的公民资格不仅仅

是一种地位，它也是一种身份认同，表明了一个人是一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发展中国

家，最迫切的问题是通过赋予人们普遍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实现其公民认同，通过这种一

致的认同而建立起对民主政体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和政治效忠。但发达民主国家在公

民的认同上则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加拿大锡克教徒作为加拿大的公民享有每一个公民享有

的公民权，但是他们不可能加入加拿大皇家骑警队 (Royal Canad ian Moun t ed Police), 因

为他们的宗教要求他们戴头巾，如果他们不改变通常的服饰礼仪，他们就不可能加入。尽

管美国不少人正在发动一场统一使用英语的运动，但讲西班牙语的少数族裔也正在要求在

公立学校中实行双语教学，以保留他们的语言。“对许多群体——黑人、妇女、土著居民、

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同性恋群体一—而言，尽管他们也拥有共同的公民资格，但仍然

感到自已被排除在｀共同文化＇之外，这巳经很清楚。这些群体的成员之所以感到被排

斥，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因为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即他们的｀差异

性 '0吨）这些差异性导致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 （ 1) 特殊代表权（针对不利群体）； （ 2) 多

元文化权（针对移民与宗教群体）； （ 3) 自治权（针对少数民族）。它们都对公民身份有极

为不同的意义。

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公民没有被赋予统一的公民权，而是他们的特殊差异使得

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要求不能被接受，同时他们珍视的认同的差异性受到威胁，这些差异

是给定的而不是社会建构的，因而现在被认为是对这些群体天然地不利。女权主义者和多

元文化主义者都认为，自由主义根据普遍原则界定的公民权利尽管表面上对每一个人同等

对待，但这种形式的平等导致了现实中实际的不平等。为了改变这种实质的不平等，需要

在政治上做出安排，少数族裔的特殊民族习惯应该在公共领域得到承认和体现（例如穆斯

林妇女可以在学校中戴面纱，用公共资金支待少数族裔的民族语言教学），女性和历史上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在政治的代表性上应该得到纠正（例如他们可以在和自己相关的政

治话题上拥有否决权）。他们要求的是一种“群体权利”。

这些要求被归纳为＂差异政治”一—为寻求身份的差异被公共生活所承认而斗争。这

种寻求差异性被承认的权利要求，对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和公民观构成了严

0 ［加］威尔·吉姆利卡、威尼·诺曼：《公民的回归一一公民理论近作综述》．见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

公民》， 262~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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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挑战，也成为这些国家民主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话题。

14.3 从统治到治理

如果说获得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么“如何参与”则

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现象是，“治理”已经成为

全球性的政治参与模式，也成为最近十余年国际社会科学界最为流行的术语。

14. 3. 1 背景与概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了一种“治理转换＂的趋势。从纵向

看，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一方面在向上转移，转移到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构（例如欧洲国家

组成的欧盟），另一方面在向下转移，如 80 年代以来的解制和向地方放权。从横向看，政

府（狭义政府）的权力向司法部门转移（如欧洲国家逐渐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行政法体系

迅速扩展，司法部门作出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决定），也在向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转移，

这些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这就是被不少学者指出的从统治到治理

(fr om goverrunen t to governance) 的转移，这既是一种趋势的描述，也是一种规范的要

求，因为这些趋势要求一种理论的解释，也要求理论的指导。例如英国学者罗兹就认为，

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

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在发展中国家，治理则主要作为一种发展政策被引入。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在指

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发现以结构调整为主导的援助政策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世界

银行的专家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机构的统治方式存在问题， 1989 年世界银行在

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

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

那么，究竟何谓“治理”？英语中的“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权

威和控制的运用，长期以来它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

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

“治理“新的含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 1995 年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

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

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

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

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

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

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治理的文献有了惊人的增加。“治理”可以在规范的意义上使

用，因此治理有好坏之分，至千何谓好的治理（善治）则又是众说纷纭。在描述意义上使



302/ 仓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用治理，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模式或趋势，不过这两种

用法往往混合在一起。荷兰学者克斯伯根 (Kees van Kersbergen) 和瓦尔顿 (Frans van 

Waarden) 对于治理一词在各种文献中的用法做过一个分析0，他们归纳出治理一词主要

在九种场合下使用．每种场合都意味着治理理论的一个应用领域，这表明治理的理论和实

践巳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概念不仅在政治科学中越来越受重视，在经济

学、行政管理学、工商管理学、社会学乃至地理学等学科中也已经广为流行，但我们这里

主要关注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14. 3. 2 治理对传统政治的冲击

治理对传统统治模式的冲击在众多维度上体现出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以下两个方

面：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区别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

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

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

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

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统治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

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是不能没有治理。其次，权力运行的方

向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

理。治理的权力运作则既可以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也可以是横向合作的过程，它主要

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两

种差别在新公共治理和网络分析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

1.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主要是英美，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

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企业型政

府、新治理等。进入 90 年代，这些改革措施被称为第一代公共部门改革，因为其后这些

国家针对改革的后果以及新出现的形式再度深入改革，修正了这些改革的一些模式，原有

的理论和实践则被归纳为新公共管理。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COECD) 所作的界定，

第一代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 2) 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 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

这些改革深受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其核心原则是市场化，最大的

驱动力还是减轻财政负担的现实压力。这些措施打破了传统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

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的公共部门膨胀的速度开始减缓，对建立在韦伯和威尔逊

模式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管理也造成了重大冲击，这些在当时都引起了重大反响，也是现在

盛行的治理模式的先声。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改革使得原来的国家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改

变。原来的模式是国家立千社会之上，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并领导其实施，同时扮演着掌舵

CD Kees van Kersber gen and Frans van Waarden, "'Governance'as a Bridge between Disciplines, Cross-d isciplina

ry Inspira tion Regard ing Shift s in Governance and Problem~ of Governab ility. Accountab ility and Legiti macy," Euro/1ew1 

Juumalo f Pol i l ical Research. no.43, 2004, pp.143-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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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r) 和划桨（row) 的角色。新公共管理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都关心竞争、市场、

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的这种转变就是：”更小的政府、更多的治理”（克林顿政府的

口号），或者也可以表述为”更少地划桨、更多地掌舵＂。按照罗兹的解释，＂掌舵“其实

意味着治理。现在国家被要求仅仅承担掌舵的角色，而划桨功能推给市场，从而出现了被

有些学者概括的＂淘空国家”（国家功能转移，或称为空心化）和“国家碎裂化”（机构和

决策分散）的后果。但这些趋势不可逆转，从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国家管理模式越来越显

得必要。

现在来看， 80 年代的改革显然并没有得到多少其宣称的那些好处，甚至有的学者认

为这只不过是把国家踢回到了 50 年代。例如统计表明，到 2000 年，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

开支大多比 1980 年还要多，即使在公共部门传统上相对要小的英国，公共开支比例的降

低也更多地应该归功于 GDP 的增长心这种模式也被指责为使公共部门失去了政治目标。

公共管理在本质上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

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管理无

力反省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将其矮化为执行与管理之工具，不但无力负起公共管

理对民主政治价值的捍卫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生活的使命。此外，公共部门的

民营化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作弊，政府对经济的放松监管也不断产生经济丑闻。新公共管

理的改革模式在理论上尤其受到网络治理模式的批评，认为其以组织内部为关注中心而忽

视组织间关系，摆脱不掉目标导向，关注结果而不重视政策过程，以及处在理论核心的竞

争原则和其强调从上到下的指导原则相互矛盾。＠这些问题引起了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

代改革。不同于 80 年代以竞争为原则的市场化，持续至今的改革以合作为原则，被称为

“新公共治理模式”。

新公共治理的产生，除了受上述新公共管理提出的问题的驱动之外，还受其他重要的

内外因素驱动，它们包括：全球化引起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跨国比较；公民对于政府责

任的要求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信息开放成为重要问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公众要求广

泛和深入的参与；公共部门不得不考虑越来越广泛的来自不同背景的公民要求的＂差异的

承认“；公民社会的复兴，第三部门的壮大；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公民参与的促进； 90 年

代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重新抬头，不同于 80 年代新右派强调的个人责任、对公共事

务的义务， 90 年代以来强调的价值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和权利，例如，环境保护和公民自

由与权利等议题被提上讨论议程；好社会和社会资本这些概念被认为对公共部门非常重

要；等等。这些新情况都促使公共部门寻找更多的合作、整合而不是竞争机制去解决

问题。

新公共治理主要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

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

作。此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

CD Ton y Bovaird and Elke Loffler (eds.), Pu &lic Ma11ageme,1t and Governance, Routl edge. 2003. p. 29. 

® R. A. W. Rhodes, Unders tand ing Coven也nee: Pol icy Net如rks, Governance, Refle.1..1切ty and Accounta&i l i

/y, Open Un ivers ity Press, 2001,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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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多样

性、动态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不同于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治理强调民主化，

政府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僵进行自治和责任分担。基层政府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治

权，鼓励和肯定公民、厂商及相应的社会组织享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和自由权利。作为公共

治理手段的公共权力不一定只属于政府，而且公共权力所具有的权威也不一定是依靠政府

的法令与强制。在涉及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领域，无论是否有政府的参与，都必须保持

开放性。只有经过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公开讨论，并经过充分的谈判、沟通、交换意

见和彼此协调达成共识，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示、聚合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提升公共利益

分配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正当性。

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的模式转换如表 14—1 所示。

表 14一1 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治理三种模式的特点比较

立法 服务驱动 公民驱动

目标 法律的一致 竞争 社区生活的质戴

取向／视野 国家 公共部门 公民社会

控制机制 等级制 市场 网络

逻辑 法律的 经济的 政治的

资料来源： Tony Bova ird and Elke Lo ffler (eds.), PublicM如agement a11d Go设mance, p. 19. 

从表 14—l 中不难看出几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政治和行政的目标从法律的贯彻转变为

共同体的生活以及生活品质；关注的焦点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社会；政治组织模式从以科层

制为特征的等级管理与领导转变为网络管理。

2. 作为网络的治理：网络分析

网络是治理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最明显的优势是它概括出当代西方国家以及

国际关系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活动模式，也就是不同于现代化

以来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韦伯式的等级组织的活动模式（领导决定目标一理性制定政

策一下属执行—政策评估），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活动是在多元的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门、

准公共部门、私人公司、 NGO 以及单独的个人）组成的网络结构中通过协作、协商、谈

判共同完成，在其中不存在强制性的权力，不存在严格的等级结构，权威分散在互动的行

为者之中，并且具有流动性，甚至也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拟定的活动目标（目标在参与的互

动中形成和修改），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参与者的互动而不是从上至下的单向领导—执行中

完成。这就是治理活动的共同特征：从等级模式到网络模式。有人甚至认为，现代社会

“任何出现的治理模式将不得不是网络式而不是等级式的，而且必定是微小型的而不是高

度雄心勃勃的计划“CD 0 

虽然网络分析可普遍运用于不同的治理领域，但在公共政策分析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

运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公共政策的分析模式已经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传统的政策

分析模式是理性行为者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在政策决定中，决策者首先分析问题及其选

CD Robe 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L1t rocluction," in Joseph S. Nye and John D. Donahue (eds.), Cove而

ance in a Cloba.Lizing World, Wash ington, D. C. : Brook ings Ins Li tut ion Press, 2000,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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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然后作出一个理性的决定。这种模式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到批评，这种批判主要

基于信息不完全及人的理性是受限制的。 7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汲取和整合组

织科学（强调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和行为者、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政治科学（强调决策

在相对封闭的共同体中做出）以及政策科学（强调政策是一个行为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过

程）等多学科的营养，形成了多种政策过程的解释模式，并从中发展出了政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展，还被用来分析其他社会活动，这些研究被称为网络分析模

式。随着分析的扩展，“网络管理”这一概念也出现了，这是指“对于具有多样目的和抱

负的行为者在一个既定的组织间关系构成的框架中解决问题时发生的行为协调进行改进”

的管理活动。CD

网络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将政策过程情景化，也就是将行为者的行为目标、机制、策略

以及组织和组织间的约束等各种因素充分考虑进来，其使用的关键概念是网络、政策网

络。因为对于政策网络的类型、特征、运作机制以及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解释，不同

的学者还用议题网络、政策共同体等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在探讨公共政策过程的研究中，

还出现了次级系统、次级政府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用来描述和解释不同于精英主义和

多元主义的公共政策过程，其共同点是认为公共政策是多元行为者为确保自己的利益而在

一个复杂的网络中互动的结果。

受组织科学影响的网络分析模式则强调组织间的资源和权力依赖关系．这以英国学者

罗兹的分析为代表。他将政策网络定义为各个组织（包括国家机构相关行政部门）基于权

威、信息、资金、合法性、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依赖·结合成的一种联盟或者利益共

同体。他认为政策网络有五个特征：网络中任何组织对其他组织都具有依赖关系，因为没

有一个组织拥有实现自己目的的全部资源；为了实现目的，组织间不得不互相交换资源；

尽管组织内部的决策受到其他组织的制约，但是主要的联盟还是能够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主要的联盟运用博弈规则来规范资源交换过程；自由裁量的程度是互动的组织之目标和权

力潜能的乘积，而权力潜能则是每一组织的资源、博弈规则以及组织间交换过程的乘

积夕由于罗兹倾向于将治理定义为自组织网络，因此这其实也是他认为的治理的特征。

3. 治理提出的问题

尽管治理已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模式，但治理活动在解决各种问题的

同时其自身也提出了需要解答的问题．即其合法性和责任性问题。前者是指治理活动的权

威来自何处，后者是指治理活动向谁负责。

任何政治体系都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在民主政体中有两种途径来解决合法性问题：

一是合法性输入 被统治者通过定期自由公平的选举表达对政府统治的承认和同意；一

是合法性输出——如果政府的政策是成功的，则具有合法性。这两个途径必须结合起来合

法性才完备。但是，几乎所有的治理活动在合法性问题上都缺乏合理的解释，参与治理活

动的行为者如此多元，除了传统的政府权威一般具有输入的合法性外，其余参与者几乎都

CD Wal ter J.M. Kicker t, Er ik-Hans Kl ijn, and Joop F. M. Koppenjan (eds.), Mana gi ng Comp妇 N如“rks:

St ra tegi es f or !he Publ ic Seuor, Sage Publ ications, 1997, p. 44. 

® R. A. W. Rhodes. U11dersta11di11g Governance: Pol icy Ne tu )(J rks. Go,汜mance, Ref le.Tivi l y and Accoun tab i l i

l y.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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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合法性输入渠道。在被称为全球治理的典范的欧盟，因为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转移

到超国家层次，不仅引起了对国家地位和作用的质疑，也引起了对于这些超国家治理活动

参与者合法性的质疑，因为这些治理活动显然并没有获得欧盟范闱内公民通过选举而赋予

的合法性。在全球治理层次，治理的合法性问题更为突出，即使是联合国这一最大的超国

家机构，在很多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也缺乏必要的权威。

除了合法性，政治体系还面临着责任性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大多数全球空间中的集

体不对它们的行为负责，不管是多国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是国际组织。这些问题提出的挑

战促使赫尔德 (David Held) 这样的理论家试图建立一种世界民主模式。

除了上述理论问题以外，对于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还提出了特别的现实问题。在一个

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秩序中，如何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地位？国家主权和独立性这些

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不管怎样，全球治理和其他治理活动巳经提出了不可回避的迫切的现实间题。这种趋

势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将

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原则应用于公共领域，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和行政的二分原则，改变了

人类集体活动的许多重大规则，同时也威胁到传统的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主权原则。它也

是民主的一种新形式，对既有的民主理论提出了挑战。

本章小结

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朝着可欲的目标变化的过程，自从政治发展成为研究者自觉的研

究对象以来，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以及政治体

系的效率等是政治发展的目标。

人权是人生而为人所具有的权利，其内容体现在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中。公民权利是

人权的具体实践形式之一，它又体现为公民身份。治理作为政治发展中的新现象与政治活

动的新趋势，对传统的政治活动形式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关键术语

政治发展 三代人权 公民权利 身份认同 差异政治 治理 新公共

治理 网络分析

复习思考题

1.人权与公民权利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2. 如何理解公民权利结构的内在紧张？

3. 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4. 结合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谈谈你对治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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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民主化
>> 

如果以民主方式选举出一个当今世界最卖力的“民主”推销员，那么这个头衔非美国

莫属。然而，“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最不民主的国家，而伊

朗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却是最民主的国家“CD。这种怪诞的现象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

现实政治的波诡云谪，更多的是因为“民主”问题的复杂性。无可否认的是，现在全世界

都在谈论民主，越未越多的国家变成了“民主国家”（民主化），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

家，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将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等同起来。

民主这个词具有非常多的“用法”，它既可以指一种价值，又可以指政体，还被很多

人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还有“民主作风”的说法，用来指一种“工作方式”或

＂态度”。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仅指政治理论和制度。

·民主的概念

·对自由民主的赞成与反对观点

·西方国家的民主演进历程

·民主化的条件

15. 1 民主的概念与模式

15. 1. 1 民主的概念

每一个论述民主的研究者在其论述的开始都会给民主下定义，但从来没有一个定义被

CD ［美］亨廷匮《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序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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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承认过。历史和现实中的情况是：通过自由公开的选举组成的政府并不一定是民主政

府，例如希特勒政府；也不能说“大多数的统治”才是民主，即使在现代西方议会制国家

中，少数政府比比皆是．但并没有人说它们不民主；民主制度产生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民

主，北爱尔兰的清教徒就通常利用其人数优势压制天主教徒，造成“结构性的不民主”。

一个世纪前超过半数男性公民参加的选举就是民主，但现在显然没有人敢宣称这样的制度

是民主的。按照亨廷顿的归纳，有两种为民主概念下定义的方法：一种是目的论定义，即

根据权威的来源和目的来定义民主；一种是由熊彼特开创的根据权威产生的方式和程序来

定义的程序性定义，其核心是自由公正普遍的政治选举。亨廷顿认为后一种定义方式已经

取得胜利，成为通用的方式。但这种判断还是太乐观了，且不说这种程序定义被一些学者

批判为“取消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即使仅仅根据“程序”来定义，程序的标准仍然处在

混乱之中，以至于某些赞成程序性定义的学者不得不在选举程序之外再加上“自由＂的限

制词。这样一来，他们又被指责为将自由与民主混淆，将法治的功劳算在民主的账上，将

民主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弊端俯拾皆是）解释为“民主程度的不足＂。总之，在别

的地方定义是使问题澄清的起点，但民主的定义则是分歧的开端。现在有的学者承认，民

主是一个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它内在地具有争议且不断变换其含义，就像公正、自

由、平等、正义等概念一样。此外，它还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是一个规范或模式，现实

通过这个概念被考验，并通过对照而找到其想要的东西。因此，在这一概念的批判之下，

现实总是需要进一步改进。CD”设想民主的定义有一天能够被确定，或者更冒失一点，说

民主已经或者在 21 世纪的某一时候将会被确定地认识，这不仅是忽视未来的可能性，也

是对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视而不见。”@

本书不打算对民主下完备的定义。我们的立场是，一方面承认民主作为目的的价值，

因此“人民”、“人民主权”这样的概念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而不接受一些理论家说的”所

谓＇人民＇这样的事物不存在“巩“不管对民主的定义多么复杂或多么精确，所有定义的

根本之中存在一个人民的权力(popular power) 的观念，或者指一种权力也许还有权威依

赖于人民的情况。那种权力或者权威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因此它常以人民主权的形式

体现出来——人民作为最终的政治权威。”＠应该承认，如果仅仅将民主理解为一种选举产

生领导人的政体，那么为它辩护的理由实在很有限，反对它的理由倒是很充足。另一方

面，民主必然体现为各种制度形式，这些制度形式在现实中可能因为文化、经济、民族等

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千差万别，但这些制度形式不能根本性地危害到其他价值如自由、人

的尊严，也应该最大限度地促进公民的自由自愿的参与和沟通，否则寻求民主的代价太

大，选择它就是不明智的。为此一定的外在程序性的可评估、可观察的标准是必不可少

的。这种标准要能将民主的负面后果限定在最小。当然这种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在现实

和理想、在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中达成的共识。程序性标准要不断接受目的性价值的检

验，并因此而修改；而目的性价值也只有通过程序来实现和保障，因而被重新认识。民主

CD An thony Arblas ter, Democracy, Open Un ivers ity Press, 2002. p. 6 

® Ibid., p. 7. 

@ 压rnarcl Cr ick. In Def ence of Pol iti cs. London: Continuum. 2000. 熊彼特有类似的看法。

@ An thony Arblas tcr. Democracy.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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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大师达尔指出，“从一开始我们就面对一个现实：不管是在普通语言还是在哲学语

言中，民主既可以正确地用来指一种理想，也司以正确地用来指相当不符合理想的实际的

各种政体”立他后来对民主政体的定义包括五个要件： （1)有效的参与； （ 2) 平等的投

票； （ 3）充分的知情； （ 4）对议程有最终的控制； （ 5) 容纳所有的成年人。他称此种定义

的民主为“理想的民主”。@

对民主的程序性定义起源千熊彼特：“民主是关千政治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竞选

人民的选票获得决策权。”©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民主政治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

个是参与。这两点被达尔视为现实民主论或多头政治(poly釭chy)的关键所在。后来的学

者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对竞选程序的解释，以排除实际选举中出现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后

果。但是无论怎样修正，还是无法排除现实中的“民主政体”选举出压制种族、地域和经

济上的少数的情况。在很多国家，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腐败、短视、效率低下、不负责

任，．更不能让西方政界和学界接受的是，民主选举可能产生出反西方的政府。

因为仅仅遵循一定的选举程序的民主制度明显产生了被西方学者认为实际政治上的不

良后果，有不少学者强调“自由民主”(li beral democracy)的概念。这个概念早就存在，

是历史上自由主义对民主的阐释的产物，但是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

没有达到西方国家预计的效果之后，很多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才重视起来。他们认为，仅

仅有选举民主是不够的，民主必须和自由结合起来才是真正令人满意的民主。戴蒙德

(Larr y Diamond) 在通常的选举民主基础上，附加上三大自由条款：第一，不存在不对选

举的官员负责的为军方或其他人员保留的权力领域；第二，除了统治者垂直地对被统治者

负责（经选举）外，还要求官职拥有者对其他平行的部门负责任，以保证宪政、自由和法

治；第三，它包容广泛的条款以保障政治上的和市民的多元主义以及个人自由。他将这些

条款扩展为经验上可以检验的 11 条标准，用来衡量现实中的政体是不是自由民主政体。

这些标准基本上构成了 “Free House" 这一非政府组织评判世界上各国政府自由度的标

准。按照这种定义，“民主“实际上变成“自由”了，“民主选举“反而成了附加的条件。

因为标准难以明确，到 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个民主化国家的

第一次选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被认为合法：即有一个或多个合格的国际观察员分遣队在

场观察，并且观察员承认选举合乎诚实与公平的最低标准。

15. 1. 2 民主的橾式

自由民主是现在西方国家对民主的比较广泛接受的定义，它既是一种实际的政体，也

是一种民主的理想，但放在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只是晚近才流行开来，实际上只

是现实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模式的理论总结。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民主都

有不同的模式，并不是只有“自由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科利尔 (Davi d Colli er) 和

列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在考察了 150 余项最近的研究成果之后，得出了至少 550 种

CD Rober t A. Dah l, Democracy and Its Cr iti 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 ity Press, 1989, p. 6. 

@ Robe rt A. Dahl, Ori Democracy. New Haven, Y ,i [e Un ivers ity Press, J 998. p. 38. 其中达尔对第叮个要什的

具体佃释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群体必须包括除了过境者及小能自理者以外所有服从该国法律的成年人。

@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33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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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子类型。

民主的模式也可以称作民主的类型。英国政治学家赫尔德将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民主

模式概括为八种：雅典的古典民主、麦迪逊为代表的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包括卢梭

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密尔为代表的代议民主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的直接民主、熊

彼特提出的竞争性精英民主、达尔提出的多元民主、哈耶克和诺齐克等新右派提倡的法治

民主制和佩特曼 (Carole Pateman) 等新左派提倡的参与民主。这八种民主范式大体可被

归为两大类型：即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和自由的或代议的民主。后来，赫尔德又进一步做

了概括，将历史和现实中的民主模式概括为三种：古代雅典强调积极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的

民主，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如佛罗伦萨复活过一段时期；自由民主，这

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到现在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

制，采用代议制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一党制民主，强调经济社会权利的平等。。

当然，民主的模式绝非仅仅只有赫尔德概括的这几种。赫尔德本人就提出了世界民主

的模式 (cosmopol itan democracy)。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人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

频繁也越来越便利，原来因为技术上不可实现的原因被放弃的各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共同

体规模越大，普遍的沟通越困难），眼下在技术上很可能实现，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数字民

主 (digital democracy)的概念。即使在自由民主这一模式下．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政体和

英国式的议会制政体不同，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模式不同，北欧的法团主义模式和美国的多

元主义模式也不同。总之，世界上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同样应

该承认，被称为“民主国家”的政体应该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不能因为各国文化、历史

等方面的差异而拒绝共同性。诚如亨廷顿所言，自由民主这种模式在任何文化中都至少有

一个国家在实行。因此，一个国家选择民主的模式时，应当在普遍原则和特殊环境之间作

出权衡，而不应该盲目照搬。

15. 1. 3 自由民主的卫护者和反对者

丘吉尔的名言是，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民主是最好

的政府形式。这表明民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正面意义，这种正面评价的顶峰，是福山宣称

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最后的政府形式。但实际上不仅是别的民主类型，自由民主本身也

一直遭到批判。为自由民主辩护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自由民主为出现一个负责任的、有回应性的、和平的、可预期的好政府提供了

最大的可能性。民主对自由的保障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内在地需要一

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包括表达的自由、结社的自由等；民主使得个人自决的机会最大化；

民主的程序促进人的发展（责任感的增强和知性的提升）。

第二，民主政体提供政治稳定。民主制度使得政治上的冲突以和平协商和妥协的办法

解决，而不用诉诸武力。民主也通过提供改变政治领袖和公共政策的定期的机会来维持政

治稳定，也就是民主制度“用点头代替了杀头”。

第三，民主制度不仅提供了国内和平，也提供国际和平。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著名

CD David Held, Pros pects f or Democracy, Cambr idge, Pol iry Press. ]993. pp.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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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和平论”。这种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者几乎不大可能发生战争，而不民

主国家则是战争的最危险的根源。

按照达尔的归纳，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归为三种：一种是柏拉图一类，他们反对民主的

理由是民主政体内在就不值得寄予厚望，它总会蜕变为暴民政治，只会以悲惨的混乱收

场；至于米歇尔斯这些古典的精英主义者则认为，即使民主值得期待，但所谓的民主在

实际中根本不可能实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总是少数精英在进行统治；第三类尽管同情

民主，但对民主的很多重要方面保持批判。前两类人是民主的敌对型反对者，后一种是

同情型反对者。。其中重要的是第三类反对意见，亦即赞成民主，但要的“不是这一种民

主”。

第一，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该传统认为，代议制的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统

治的＂遮羞布“，正像所谓经济上的契约自由只是“工人拿自己的皮去让资本家鞣的自

由“，所谓自由选举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权从左手换到右手，工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政治

权力。资产阶级民主总是少数人的民主。更何况，仅仅政治上的选举民主是不够的．只有

经济的、社会的民主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二，来自女性主义者如佩特曼、扬 (Iri s Mar ion Young)的批评。佩特曼认为，自

由民主没有考虑到私人领域对于公共领域的运作的重要意义，实际上默认了男性对女性的

统治，因而她主张要将民主参与的领域扩展到私人领域如家庭。

第三，来自审议性民主理论的批评。例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不再是由传统或宗教

信仰整合起来，而是越来越多元化，因此理性的沟通成为整合社会的途径，而自由民主在

这一方面显然欠缺。

第四，来自社群主义的批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所假定的独立千社会追求的、

自利的理性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的角色总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政治活动也不能看作是

“政治市场“，有效的民主政府需要一种分享的目标和信仰，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在此方面

内在不完善。

第五，来自共和主义者如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的批评。共和主义者通常

激烈反对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强调社群和公共利益的根本重要性，也赞赏公民承

担责任、参与政治的美德，而反对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倾向。

第六，来自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者的批评。哈耶克的思想明确表示了对大多数观点的

不信任，拒绝集体的自我统治这样的观念，认为民主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哈耶克是个自由

至上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至关重要，他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自由民主理论

中，自由和民主内在的冲突。

以上批评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从“左”至“右＂的意识形态光谱。从自由民主面对的种

种批评中，可以发现两个主题，一是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一是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关

系。这两种关系推动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拓展。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开放的领域，不存

在某种僵化的固定模式。

CD Robe rt A. Dahl, Democrac y and I ts Cr iti cs,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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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西方国家的民主历程°

英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 曾说过：“民主过去是一个不好

的词。每个人（可以是任何人）都知道，民主在其由人民统治或者根据人民的大多数的意

志统治这一原初意义上来说，将是一桩坏事 对于个人自由和文明生活的所有优雅来说

是致命的。那是从最古老的历史时代到大约一百年前几乎所有有智慧的人所持的立场。然

后，在五十年内，民主成了个好东西。嗖）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巨大转变。

赫尔德所归纳的民主模式实际上为我们描绘出了“民主”在历史上的演变轨迹。民主

起始于古希腊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时代，准确地说，产生千公元前 508—前 507 年。作为

种政体，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公民自我统治的体制”。古希腊的民主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公

民直接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第二是所有的官员并非竞争性选举出来的，而是抽签决定

的。雅典的民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的实施仅限于很小的城邦国家，它以奴隶通过艰苦

劳动为少数”自由人“创造“自由“时间，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济制度为基础，以给少数

人以公民权利而把妇女和奴隶都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为特点。在古希腊，哲学家和历史学

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把民主视为“暴民政治”或“愚民政治”。雅典的民主

实践遭到了他们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诸种恶劣的腐化政体中的一种。

古希腊的文明衰落以后，罗马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混合政体，其中有民主的因素。古

代雅典那种民主制度消逝了将近两千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才又看到了一

些迹象，期间君主制和贵族制一直是政体的主要形式。

英国内战期间的平等派和掘地派有某些诉求近乎民主要求，但历史学家也难以说明现

代民主的复兴究竟始于何时。民主演进的逻辑也许暗藏在两个潮流之中：一方面，平等主

义内在于清教改革，他们的理论就像任何抵抗巳有的统治者的要求一样，反对等级的统

治，要求平等。例如清教徒认为上帝直接对个人说话，和他们沟通，这就给了他们人人平

等的信心。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中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都有些内在因素和民主暗合。通常是

贵族的特权等级、教士和平民的集会在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大致代表广泛的社会成分或

群体。

16 、 17 世纪，反对政治专制和绝对国家的斗争使民主观念的某些要素得以复活。洛

克认为政府必须建立在契约和同意之上，政府是一种代表人民利益的信托，如果这种信托

被破坏，人民就有权抵抗政府并以别的政府替代之。但洛克这种由同意而建立起政府的观

念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因为人民可以同意他们喜欢的任何公民或宪政统治，洛克

是打算为任何政府建立合适的权威根源，并不打算区分在同意基础上的各种政府形式。当

时普遍的情况是对民主仍然存在消极看法，所以“光荣革命”后，英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的

制度称为民主制度，而是称为代议制的责任政治。实际上，是海地和南美的革命第一次提

CD 参见 Ant hony Arblas tcr, Democracy一书的相关内容，以及古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中译本。

CZ) C. 13. Mac pherson. T/11, Real World of Dnnucrac y. Ox 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6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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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民主也就是人民权力的问题。然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激流中，卢梭的激进民主理论终

千结成了果实，民主才不再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成了一个政治术语。民主时代真正来临

了，但批评民主的声音也同样尖锐，这典型地体现在柏克等人的保守思想之中，也体现在

独立宣言的撰写和美国立宪的冲突之中。

尽管有杰斐逊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极力赞成扩大人民的权力，但美国宪法最终还是决定

保护有产者和富人，仅将选举权授予有产者。美国宪法的奠基者们把自己的代议制度称为

“共和国“，以示与民主制度的区别。联邦党人的目的并非在于民主或入民政府，而是有限

政府，或他们所说的共和，一种代议制的共和。在其中穷入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不可

能投票取消或侵犯有产者和富人的利益。汉密尔顿认为，代议制民主避免了明显内在千简

单民主中的危险。联邦党人的意图是选举者应该选择由那些他们认为比他们好或睿智的人

来统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冲突和分裂的利益团体和个人组

成的（如富人与穷人）。更为重要的是，在联邦党人看来，这些不同的利益被认为理所当

然，无可指责，因而应该被承认，而且阶级和不平等被认为是永远存在的，不可根除。

在法国，关于民主却有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不将共同利益看作多种利益团体的加总或

者妥协，而认为它实际上是局部利益的对立面。例如，卢梭对社会的看法是，公意并非个

人意志的加总，大多数人的决定也不一定体现了公意或者普遍利益，这取决于个人是仅凭

自己的利益还是凭共同体的利益来投票。这一点他至少同意麦迪逊等人，认为大多数人的

决定不一定就是正确、正当的。因此，要实现卢梭的设想，就只能在小共同体中，在其中

人们更明白自己作为共同体中一员的责任与意义。

进入 19 世纪，民主的进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速。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

民主时指出，美国社会到处都体现着民主精神，民主有着丰富的社会土壤。但托克维尔也

对民主制度的后果表达了忧虑。 1836 年，就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发表的同年，

英国的斯图亚特·密尔写道：“高工资和普及的阅读是民主的两个因素；在二者共存的地

方，除了公共意见的政府外，所有的政府都不可能。”整个英国社会正在民主化，选举权

的扩大跟随这一进程，也反映了这一进程。在 1867 年第二次英国改革法案前夕，布赖斯

提醒道，“民主的社会进程巳经走在了它的政治进程的前面“，在他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好

兆头，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民主社会更糟的了＂饥

在英国，随着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转换，有利于民主的理论一—功利主

义 出现了。密尔的功利主义内在地承认每一个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每一个人的平等价

值。对平等的承认和辩护是民主最深切的力量之源。为民主辩护还有实用主义的理由，给

予工人阶级选举权将会给他们公民责任感，中产阶级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领导他们，而

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密尔也有类似的想法。实际上，在英国普选权的实现没有产生 19

世纪赞同和反对民主的人们所期待或者害怕的那种结果。

在欧洲大陆，政治体系也经历了类似的转换，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公民

权不断得到扩展。但是直到 20 世纪初期，欧洲最重要的政体形式仍然是君主制或君主立

宪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具有根深

CD 转引自 Ant hony Arblas ter, Dem汉rucy. p.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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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固的专制传统的德意志帝国瓦解了。在帝国的废墟上成立了魏玛共和国，但这个当时欧

洲最民主的制度很快就垮台了，对魏玛民主政体的批判和失望为希特勒的独裁铺平了

道路。

民主制度的真正转机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罗斯福领导的同盟国致力于

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和自由（理由之一是专制威胁到和平），民主越来越具有正面的含义。

即使如此，反对民主的精英主义也仍然有其影响力。不同的是，现代精英主义者不再用 19

世纪的词汇（例如柏克将民主贬称为the sw in ish multitude), 而是用大众或大众社会这样

的概念来贬低民主，如科恩豪瑟（W心am Kornhauser) 就认为，民主社会的大众政治是

反民主的，因为它触犯宪政秩序。政治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从帕累托、莫斯卡 (Gea

tano Mosca) 和米歇尔斯那里接受精英主义。熊彼特和李普塞特都反对大规模的政治参

与一—民主最核心的价值之一。解决民主参与和精英统治之间矛盾的办法在达尔的理论中

看到了希望，他将利益和压力团体在民主理论的新版本中提高到一个中心地位，这就是多

元民主。“在 20 世纪，对民主的不信任仍然存在，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展现出来，那就是

对民主的定义变了，使其和根深蒂固的精英统治的观念兼容了，也使其和西方现有的政治

体制兼容了。它们认为自己是民主了，民主已经实现了，而不是仍然需要达成。千是可以

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D

可以看到，民主进程是一种历史大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越来越趋

向平等，平民教育的扩展也使得人们趋向积极的政治参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宗教

退出了政治领域，以及宗教精神的衰落，延续了几千年的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失去了其合

法性根源，人民的同意或者支持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或政体合法性的首要来源。这从下面

的事实中体现出来：尽管有不少政府或政体在现实中是威权主义的，它们也不得不宣称其

权力来自人民。民主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不管有多少精英主义者反对民主，他

们的理论都无法和民主的吸引力相抗衡，因为在现代再没有同样的信仰可以替代民主为政

体提供合法性，即使某些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也无法完全忽视民主的力量。

15.3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

几十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总是在嘲弄各种发展理论。对此，政治发展问题专家维巴就

不无恼怒地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政治发展，但是，对于什么是政治发展以及

我们是否有能力理解它，我们不再抱有信心。吨）当 20 世纪 70 年代学者们宣布民主前景黯

淡，并对威权主义政体的合理性作出了最系统的论证时，民主化却开始毫无征兆地在那些

威权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亨廷顿作为始终站在发展研究前列的学者全程参与了这些理论

的苍黄反复，不得不尴尬地宣告自己是“民主的马基雅维利”。现在民主化已成为发展中

CD An t hony Arblas t er, Democrac y, p. 52. 

0 S. Verba, "Com para ti ve Pol iti cs: Where Have We Been. Where Are We Go ing." in H. W iarda (ed.), New 

Di rec ti ons i n Compara ti ve Pol iti,.<. Wcsrv iew Press, 1985, pp.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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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根据历史经验，现在西方的民主化研究很难说其命运

会好过前面那些理论风潮。一如有的学者所说，在民主化研究中，尽管我们能够找出那些

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是不能像我们应该能够的那样评估出新的民主国家和既有的民主国家

的品质。因此，对于政治发展领域的研究结论，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评判，而不

应该盲目接受。

15.3.1 第三波

1974 年葡萄牙青年军人通过政变成功地推翻了专制独裁者的统治，几年后葡萄牙建

立了民主政治制度。从这一事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主义政府一个个转向民主制度，

这股潮流被亨廷顿概括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很快这个词就成为政治发展研究中最为流

行的概念。根据他在 1991 年出版的《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的看法，

世界历史上民主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 1828—1926 年， 33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一次回潮： 1922-1942 年， 22 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 1943—1962 年，约有 40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二次回潮： 1958—1975 年， 22 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三波民主化： 1974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 33 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每一次浪潮中都有大批非民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但前两次浪潮之后都伴随一次回

潮，又有大批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推翻。从 1974 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现

在仍在继续，按照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统计， 2000—2001 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数目是

86, 部分自由的是 58, 不自由的是 48, 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比 1990 年又增加了许多。

“第三波“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研究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民主化的原因（条件）是什么？

如何巩固民主制度？

15.3.2 民主化的条件

关于民主化产生的原因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中就有不少论述，但在第二

波民主回潮中，这些研究都被看作是失败的。随着新的民主化开始，原来的很多理论命题

经过修订之后重新被关注。民主化的条件实际上可以等同于威权主义政体向民主过渡的原

因，各种解释总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强调结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制度和文

化价值）的重要性，一种是强调行为者的关键作用。

关于民主化的结构性条件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民主化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关系展开，

其中民主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是否优于威权主义政体，以及经济增长是否促进民主的出

现是两个核心问题。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阐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联

系。他假定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可能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民主化理

论。李普塞特以后的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他们把民主化视为经济

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把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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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均 GDP 或 GNP 水平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但是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中认为，经济发展导致不稳定，因而并不会产生民主制度。到了《第三波： 20

世纪晚近的民主化》写作的年代，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重要影响，

但它们不是决定性的。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存在着关系，不过没有一种经济发

展的水平和模式本身对民主化的出现是必要的或充分的条件。换言之，民主制度和经济发

展水平之间仅仅是“相关”，而非因果关系。

至于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也得不到印证。很多为民主制度辩护

的人认为民主制度将促进经济繁荣。然而，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迅速发展的经济却是在威权主义政体的统治下得

到的，因此当时许多学者得出结论：威权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至少与经济发展并不矛

盾，而经济的发展也并不会带来民主。许多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表

明，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威权主义国家则可能有极高的、适度的

以及极低的增长率。 80 年代以后，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再一次面临调整。

普罗瓦斯基等人在考察了 1950 年到 1990 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政体形式之间的关系后

得出结论：“当在整个范围内考察了各国的情况后，（发现）政治体制对总收入的增长没有

影响。”也就是说，不管是独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有可能经济发展迅速，也有可能发

展失败。另一方面，”也没有发现半点证据表明民主需要放在发展的祭坛上成为牺牲品”。

唯一具有意义的差别是，富裕的独裁国家贫富差别要比民主国家大。但他们也得出结论：

“民主制度一旦确立，一个民主国家存活下来的概率将大为增加，并且几乎总是人均收入

增长很快。事实上，在那些人均收入在 4 000 美元以上的国家，民主制度几乎肯定会存活

下来。 ”CD

因为在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难以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很多学者转而通过在经济

和政体之间寻找中间变量来建立关系模式，这些中间变量有政治文化、政体合法性和有效

性、历史发展、阶级结构和不平等程度、发展表现、国家结构和集权程度等。他们认为经

济发展通过影响这些变歉来影响政治民主进程。例如经济增长导致中产阶级地位上升，他

们会提出民主要求；经济失败会削弱威权政体的合法性；等等。

以政治文化为例，不少学者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变迁的结果，作为一个中间变最促进

或阻碍民主的出现。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证明，各国的政治信仰、价值和态度模式明显

不同，这些政治文化因素的形成与生活经历、教育和社会阶级有关。 1980 年，英克尔斯

(Alex lnkeles) 等人提出了更为直接的证据，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流行的民主态度之间的

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宽容、信任、功效感和个人满足间的不同关联。英格尔哈特

(Ronald lnglehart)通过对 20 多个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证明，生活的满足、互相信任和拒

绝革命性变革的态度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稳定的民主有关。“政治文化也许是经济

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

CD Adam Przeworsk i et al., Denw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 iti cal Tnsti lu ti om and ~山－Being in the World. 

1950- 7990, Cambr idge, Cambr idge Un ivers ity Press, 2000, pp. 270-273. 

CZ) Larr y Diamond (ed.), Pol iti cal Cul 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0,1111 r ies. Boultler: Lynne Rienner 

Publ ishers. l 993, pp. 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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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本身也可以作为独立变撮制约民主化。有的学者指出民主

在历史上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的产物，现实中成功的民主国家绝大多数属千西方

文化传统。也有人认为很多文化形态和民主价值、民主制度不兼容。但是第三波民主化

中，原来被认为和民主很难兼容的天主教文化传统中产生了大批民主国家。

另一种研究民主化动力的视角是关注结构和制度中的行为者。尽管经济政治等制度的

变迁使得民主化国家的中产阶级力撒和地位得到强化，从而推动了民主进程，但是很多研

究也表明，仅仅这些因素并不会自动导致民主的出现。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至关重要的

是这些结构因素中的精英人物之间在其理性指导下的相互冲突、结盟以及各种获取政治权

力的策略。例如，如果这些国家的精英人物选择了妥协和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那么民主

出现的机会就非常大。

不管是关注结构性因素还是行为者因素，这些研究都是从民主化国家的内部来寻找原

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一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最重要的民主国家美

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国际政策，在世界上到处支持和苏联集团对抗的威权主义政府，即使这

些政府劣迹昭彰也不例外，这些政府几乎没有面对国际压力。但是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

开始，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越来越强调民主等价值，各种国际组织尤其是数目庞大、影

响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对威权主义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这使得它们在合法性

上面临危机。此外，全球化的进程也大大促进了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在一个国际交流越来

越频繁的环境中，各种制度，包括各种政体形式都处在竞争的压力之中，不得不从其他制

度中学习，从而调整自身。

15.3.3 民主巩固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了大量的新兴民主政体。随着民主“回潮＂话题的出现，学者

们关注的焦点也由“民主转型”逐渐转向民主的＂存续与巩固＂。什么样的民主才算得上

＂巩固＂？学者们的回答见仁见智，颇有不同。亨廷顿提出了“二次轮替考验”(two-turn

over test)的概念，亦即经过两次政党轮替，而且统治者都愿意尊重选举结果，和平让渡

权力，这样的民主才能算是巩固的民主。Q)普罗瓦斯基和李孟吉认为，只有最高行政领导

与国会议员都由选举产生、有彼此竞争的政党，原执政集团至少交出过一次政权，才称得

上是民主巩固。＠不难发现，对民主巩固的上述理解仍然围绕着选举制度这一轴心，并不

强调民主的其他维度，因而难以摆脱卡尔所谓的”选举主义错谬" (fa llacy of elec toral

i sm) 的批判。＠

相比之下，林茨和斯蒂潘试图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下来讨论民主巩固的问题。他们提出

了以下几个考星：在行为上，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集团尝试推翻民主政体，或者通过国内

外的暴力来寻求国家分裂；在态度上．即使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多数民众的主流舆

论仍坚持民主是唯一的规则．任何政治变革都应当依据民主程序来进行；在宪政上，所有

CD 参见［美］亨廷顿．《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Adam Przeworsk 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 i?.ation: Theor y and Fac ts," World Pol iti cs, vol. 49. 

no. 2. J997, pp. 155-183. 

@ T可ry Karl. "'The Hybrid Regime of Central America," 」 oumal of Den,ocracy. vol. 6. no. 3, 1995. pp. 72-86. 



318/ ~政治学原理（第三版）

政治行为者都习惯依循既有的规则框架来处理国内的政治冲突。整体而言，民主作为日常

生活的要素，已内化到社会、制度、心理及政治考量当中。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林茨与

斯蒂潘进一步指出，巩固的民主必须拥有或打造五个彼此关联的条件：第一，要有一个自

由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第二，要有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政治社会(politi cal soc匼

ty);第三，所有政治行为者，特别是政府和国家机关，都必须服膺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

与社群生活为目标的法治原则；第四，要有一个民主政府能够运用的国家官僚机构；第

五，要有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

一旦涉及民主巩固的条件 它不同于民主转型的条件一—学界的分歧在所难免。尽

管如此，对民主巩固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与解释，依然为我们提供了颇为丰硕的面向。

1.经济发展

1959 年李普塞特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命题：经济发展可促进政治民主化。＠这个观点

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CD 2000 年普罗瓦斯基等人在《民主与发展》一书中

对这一经典命题提出了挑战。他们指出，经济发展未必能够引发民主转型，但是却有助于

＂巳转型为民主的政体”存续下去应 2003 年，波伊克斯和斯托克斯在《内生性民主化》一

文中提出反驳。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既能引发民主转型，也能支持民主的巩固”©。在这

场颇具代表性的交锋中，虽然学者们对经济发展对于民主转型的作用还有相当大的争议，

但经济发展对千民主巩固的正面影响已经获得比较普遍的承认。

2. 政治文化

自 20 世纪 50 年代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问世以来，人们普遍相信政治

文化对政治体系及其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解读工业社会转

型而闻名的英格尔哈特也持续关注公民价值变迁和民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其 2005 年的

著作中，英格尔哈特匠心独运地将“政治文化”这个变量纳入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关系的

讨论之中。他指出，体制的稳定程度来自于文化与制度的对应程度，”后工业社会“能够

促进民主文化的发展，使得“生存价值”逐渐向“自我表达价值” (se lf-ex press ion val

ues) 转变，而“自我表达价值”是有助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力量。＠

当然，政治文化的内涵并不止于情感、认识和价值，其来源也是丰富多样的。例

如，在帕特南以意大利为案例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发现影响民主制度绩效的政治文化乃

基于历史脉络中的公民传统与社会资本立而达尔虽然承认民主文化对于民主巩固的重

CD Juan Linz and Alfr 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 ti c Trans iti on and Ccnsol ida ti on: Sou th Euro pe, Sou th 

Amer ica and Po.,1-Ccmmuni st Euro pe. Baltimore, Johns Ho pkins Un ivers ity Press. 1996. 

® Seymour Ma rti 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 ic Developmen t and Pol iti cal Legiti ma

cy." Amer ican Pol iti cal Sc ience Rev iew. vol. 53, no. 1. 1959. 

@ 参见［美］亨廷视《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 Adam Przeworsk i et a l.. D切iocracy and Develo jm1e11t: Pol iti cal Instit uti ons and Well-Be ing in the World, 

1950— 19.90. 

@ Grlcs 盼x and Susan C. Stokes,.. Endogenous 氐mocraulA~non.“Wor/d Pol加， vol. 55. 2003, pp. 517-549. 

@ Ronald lngleha rt and Ch盯，，tian Welze l. Moden心lion. Cul tural Chcmges and Den.1ocrac y. Cambr idge Un iver

si ty Press, 2005. 

@ 参见［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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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却不相信经济发展（或是将民主制度引进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就能带来

健全的民主文化，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与民主文化之间没有单一的路径

关系。。

3. 公民社会

依据施密特的界定，公民社会是“各种自我组织的中介团体的组合或系统”。他认为

公民社会经由几种过程而有助千民主巩固：第一，稳定社会内部期望，提供更具聚合性、

更可信也更可行的信息；第二，传递公民利益观念与行为规则；第三，为个人和组织提供

自我表达与认同的渠道；第四，以集体认同约束成员，减轻治理负担；第五，为抵制统治

者的任意专断行动提供储备力量。＠

不过施密特同时也指出，公民社会也有可能干扰民主巩固与运作：第一，使得多数共

识的形成更为困难且不稳定，降低政府的正当性；第二，使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分配产生

系统性偏误；第三，细致而隐微的妥协过程可能制定出不受认同的政策；第四，可能强化

“猪肉桶立法”(pork barrel Legi slation) 的倾向，即每个利益集团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

为代价来追求自身的利益；第五，更为危险的是，共存的数个公民社会可能成为相互区隔

排斥的群体。这些疑虑背后的事实是，一个充分多元、开放而有助民主巩固的理想公民社

会，往往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达成的。

4．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或制度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是第三波民主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林茨认

为，就民主巩固而言，总统制的效果不如议会制。首先，如果总统与国会都是由人民选举

产生，来自人民的二元合法性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其次，总统制的任期比较稳定，却也比

较僵化，任期之内如果没出大麻烦，就只能等到数年一度的定期选举才能将其换下；再

次，行政立法之间的施政责任不大容易界定；最后，如果总统与国会分属不同政党，就有

可能发生矛盾，甚或导致政治僵局的出现。＠利普哈特也认为，总统制强调的是“多数决

定“，不太鼓励“共识协商”，因此这种体制特别不利于社会分歧较深的国家应从经验现

象来看，这些说法有其道理，即使是民主基础颇为厚实的美国总统制，亦曾数度因政治僵

局而发生政府停摆关门的事件。

与此不同，霍罗维茨认为，上述对总统制的批评主要基于拉美的案例，然而拉美民主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总统制，而是其选举制度。＠舒加特与凯里也指出总统制和议会制不应

截然二分应梅尔沃林和舒加特进一步指出，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很多，包括有效政党数

O 参见［美］达尔·《民主文化与经济发展》，见田弘茂等编：《巩固第三波民主》．台北，业强出版社， 1997.

@ Ph山ppe C. Schm in e.r, "O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sol ida tion of Democracy, Ten General Pro positions and 

Nine Specula tions abou t The ir Relation in As ian Societies.''Con ference paper. An Interna tional Con ference on Consol ida

t·ing the Th ird Wave Democrac 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Ta ipei, 1995 争

Q) Juan Linz. "The Per ils of Pres iden tial ism." Joumal of Den,/ocracy, vol. I, no. 1. 1990. 

© Arend Lijplrnrt, "Pres idential ism and Major itar ian Democracy, Theore tical Observa tions," in Juan Linz and 

A 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 ilure uf Pres iden t,.aL Dm1u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 ivers ity Press, 1994. 

® Donald Horow itz,''Com par ing Democra tic Sys tems," Jourrwl of Democr(l cy, vol. l. no. 4, ]990. 

® Ma tt hew Shugart and John Care y, Pres ide ri lscmd Ass切1/J/ies : Const ilu／吻,al Design and Elec toral Oy11amll s. 

Cambr idge, Can1bridge Un ivers 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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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政党纪律松紧等心也就是说，各种不同制度条件设计的复杂组合，都可能影响民主

巩固与运行的情况。

5. 国际因素

国际环境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国际环境的

因素可以区分为国际结构格局与策略行动两个维度。在国际结构格局方面，古雷维奇强调

“国际政治权力分配状况”以及“国际经济活动与财富分配的状况”对于一国政治体制的

强烈影响饥在策略行动方面，既有较为直接的西方影响力 (western leverage) 诸如谴

责、制裁等手段，也有近年来为学者所看重的与西方联结度 (l i nkage to the west)的作

用，经济或文化的影响力虽然比较间接，但其产生的力量可能更为多元而恒久，也更为

有效雯

6．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既是民主转型的基础前提，也是民主巩固的重要条件。国家具有足够的强制

能力，方能垄断暴力工具以维系公共秩序；具有足够的汲取能力，方能获得建设所需的资

源；具有足够的协调能力，方能组织公平公开的选举过程。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有助于民

主的巩固。

另一方面，正如卡洛特斯所指出的，这些条件的确立也有可能使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

者缺乏诱因去落实民主。＠相较之下，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则强调在国家能力建设不足的

情况下，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混乱情况。＠这些都表明民主巩固问题的复杂性。

15.4 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新议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分析案例和史无前例的研究机

会。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由基金会、智囊机构、学术组织、民间团体、专业刊物、公开

和内部出版物、课题项目、合作网络、研究人员、学术会议、讨论会、互联网等构成的

活动体系，已形成一种颇具规模的学术产业。与此同时，机会与挑战并存，民主化研究

也面临着诸多的难题。限于篇幅，本节选择性地讨论“民主质量”与”概念修饰“两个

议题。

CD Scott Mainwar ing and Ma tt hew Shugart .''Conclus ion: Pres iden tial ism and the Par ty System." in Ma tt hew 

Shugart and Scott Ma inwar ing (eds.), Pres idenl ia fow and Democracy in La ti n Amer ica, Cambr idge, Cambr idge Un i

vers ity Press, 1997. 

® Pe ter Gourev 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 tional Sources of Domes tic Pol itics," /111erna.1ion

al Organ izal/.on. vol. 32, no. 4, 1978. 

Q) Steve Levitsky, "L inkage versus Leverage: Re think ing the In terna tional Dimens ion of Regime Change." Com

paral ive Pol itic.<, vol. 38, no. 4, 2006. 

© Thomas Caro t hers, "How Democrac ies Emer ge, The'Se quenc ing 'Fallac y," J oum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1. 2007. 

® Edward Mans field and Jack Snyder, ·'The Sequenc ing 'Fallac 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3.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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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民主质量

从经验层面看，第三波民主化呈现出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对于尚未经历民二

转型的国家来说，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脱离威权政治，实现政体转型；对千已经实现民主

转型的国家来说，其任务是如何巩固新的政体，避免出现所谓的“民主倒退”；对于那些

亦已取得巩固地位的民主政体而言，接下来的挑战则是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绩效。一如在

民主巩固阶段会出现回潮现象，在争取实现良好的治理绩效方面，也存在众多的＂掉队

者”。许多国家勉强维持着选举民主的地盘，但实在没有什么善治可言，虽然表面上它们

拥有像模像样的民主宪法、制度规则．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只是墙上的摆设，与实际的政治

运作过程毫无关系。在这种局面下，如何摆脱选举主义谬误、推动民主进程的深化？民主

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议题的设置可以说是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
关于民主政体的绩效分析是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传统议题，它通常与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紧密联系在一起。李普塞特 1960 年出版的《政治人》一书为这方面的思考奠定了基础。

当然，李普塞特的最初研究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绩效的关注也主要强调经济发展

（所谓“有效性”)。事实上，关于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关系的探讨是李普塞特对于政治社

会学和政治发展理论作出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关于绩效的思考中，带入政治维度的考

量是林茨的贡献。 20 世纪 70 年代，他在研究拉美国家的民主解体现象时发展了李普塞特

的分析框架，用戴蒙德的话来说，他的研究”为 20 世纪 90 年代产生的新一代民主巩固理

论研究提供了基础”(1)。对于我们当下的讨论而言，林茨对绩效的政治维度之强调以及戴

蒙德的进一步发展，为民主质量议题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要强调绩效的政治维度，进而强调民主质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新兴民主

国家虽然顶着民主政体的名号，但其实际表现却很糟糕，这不仅是指经济方面，在政治方

面同样如此。在“民主”一词巳成为普遍之善的今天，这一情况显然是令人尴尬的。从保

持“民主”一词的名节考虑，有两种方式可作备选：一是提升民主标准的门槛，将这些新

兴民主国家排除在民主阵营之外；二是承认它们已经迈入民主的门槛，但在民主阵营中区

分出不同程度的发展序列，将新兴民主国家称为”选举民主“，然后要求它们进一步向前

发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量，第二种选择显然更为妥当。在这种话语建构的策略中，我

们可以理解民主质量议题的登场。

何谓民主质量？利普哈特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回答：“民主质量概念是指政治体系满足

民主原则的程度，这些民主原则包括了回应、问责、平等、参与，等等。”＠总的来看，关

千民主质量概念内涵的选择基本上参照了发达民主国家的现实经验和制度理想。 2003 年

10 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举办的一次关于民主质显的研讨会上，与

会学者在民主质量测量的主要内容方面获得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涵盖民主质量的几个面

向，如法治、参与、竞争、垂直与水平问责、公民与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府回应性，

0 氓］跋蒙德：《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见余逊达、徐斯勤主编：《民主、民主化

与治理绩效》， 19 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Arend Lijphar t. ·'Cons tit utional Cho ices for New Democrac 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 no.]. 1991. 

pp. 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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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CD

作为推动全球民主化过程的努力，许多组织机构尝试制定测量民主质量的相关指标，

例如马绍尔 (Monty Marshall) 提出的政体第四代 (Polity IV) 指标，联合国奥斯陆治理

研究中心提出的“民主治理测评 (Measuring Democra ti c Governance) 体系”，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提出的“人权与民主治理测评 (Measuring Human R ights and Democra ti c 

Governance)" 指标体系，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提出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

标”，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后兴起的全球民主化调查 (Global Barome ter Survey),等等。＠

这些实践持有一个相同的信念：“具有更好绩效的民主体制将持续更长时间，而高质量的

民主体制则对民主体制的绩效有积极作用。因此，提高质量是巩固与深化民主体制和民主

政治的关键。”@

综上所述，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与民主质量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序列关系：从民主转

型到民主巩固，再从民主巩固到民主质最的提升，环环相扣，渐次提升。其中，民主转型

对应的是政体变化的问题，民主巩固涉及的是新政体存活的问题，民主质量涉及的是新政

体的绩效问题（而绩效既涉及民主政体的存活，也影响民主政体的治理质量）。一个真正

成功的民主化过程，必须顺利通过这三道关卡。

15.4.2 概念修饰：添加形容词的民主与威权

1．自由式民主与选举式民主

当今，比较政治学不得不处置两个看似矛盾的过程，一方面西方的价值和制度在全球

范围内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与渗透，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西方的观念和制度输出并没有

带来想象的结果（更别提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提出的挑战）。在

处置现实生活的这种复杂性时，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似乎已经捉襟见肘了。这些基本

概念在二战前后逐渐形成，在冷战结束之前一直牢固地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现在它

们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构的阶段。今天，随意打开一本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严肃学术

著作，人们会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民主”和“威权”的前面添加了各种形容词。

表 15— l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概览。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异，我们怎么拥有那么多的

“民主”!@

如何理解表 15—l 中五花八门的民主？其实，民主质量问题的提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

部分的答案。迈过了选举大关的新兴民主国家，在民主政治的其他标准上却乏善可陈。假

设读者手中握有一张理想类型的民主地图一一它包含了迄今为止人们对民主政体的美好想

象和理想标准，进行一场全球民主国家的旅游，并按图索骥，进行逐一的对照，那么你就

CD Larr y Diamond and Leonardo Morl ino (eds.), Assessing the Qual ity of De1nocracy, Johns Hopkins Un ivers ity 

Press, 2005. 

@ 参见陈尧：《新兴国家的民主巩固》， 233~236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

@ 吵］跋蒙德：《民主与治理绩效·“第三波浪潮“民主国家的实践》，见余逊达、徐斯勤主编：《民主、民主化

与治理绩效》． 16 页。

@ 参见寇健文、高颉：《新形态威权主义：概念与政权演变的再检验》， 2011 台湾政治学年会论文， 2011-ll-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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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一l 各种弱化的民主次类型

有限的民主 (l imited democrac y) (Archer, 1995, p. 166) 

缺乏全民投票权 男性的民主 (maledemocracy) (Sorensen, 1993, p.20) 

寡头的民主 (olig釭chical democrac y) (Har tlyn and Valenzuela, 1994, p. 99) 

冒充的民主(pseudo democrac y) (D iamond, 1999, p. 15) 

缺乏竞争性选举 受限的民主 (restri cti ve democrac y) (W狙sman, 1989, p.69) 

实质上单一政党民主 (de facto on e-pa rty democrac y) (Left叩ch, 1993, p. 613) 

选举的民主 (elec toral democrac y) (D iamond, 1999, p. 9) 

缺乏公民权利 委任的民主 (delegative democrac y) (O'Donnell, 1994, p. 55) 

指导的选举(guided democrac y) (B rown, 200 1, p. 40) 

存在非经选举的最 监护的民主(tutelary democrac y) (Przeworsk i, 1988, pp. 60-61) 

高权威 保护的民主(protected democrac y) (Loveman, 1994, pp. 108-lll) 

说明：依照熊彼特 0942) 和达尔(1971) 的观点，民主是一种个人经由定期性竞争人民选票而获得权力的程序

制度安排。民主必须具备四个特征：第一，全民投票权．人人都有公平参与的机会；第二，竞争的、有意义的选举；
第三，公民权利的保哼；第四，不存在非经选举的最高权威。

资料来源： ( I) Ronald Archer, "Party Strength and Weakness in Colombia's Besieged Democracy," in Seo盯 Mai n

waring and T imo thy ScuUy (eds.). Bui ld ing Den1ocrati c Instituti ons: Pa rty Syst如in Latin A，如ca, Stanford: Stan
ford Un ivers ity Press, 1995, pp. 164-199. 

(2) Georg Sorensen, De,nocracy and D砌ocratiza tion: Process and Pros pects in a O,an ging World, 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93. 

(3) Jonathan Har tlyn and Arturo Valenzuela, "Democracy in Latin Amer ica since 1930," in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 dge H istory of La tin America (Volume 6), New York: Cambr idge Un ivers ity Press, 1994, pp. 99-162. 

(4) Larry Diamond. Developi11g D切1ocracy: Toward Co11Solida 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 ity Press, 
1999. 

(5) Carlos Waisman, "Ar gentina: Au tark ic Industrialization and Tllegitimacy," in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Seymour Lipset (eds.). De1n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 ies: La如 America, pp. 59-83. 

(6) Adr ian Leftwich,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 ird World," Th i rd World Quarlerl y, 
vol. 14, 1993, pp. 605-625. 

(7) Gu 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Democrac y," Joumalo J Democracy, vol. 5, no.l, 1994, pp.55-69. 
(8) Arch ie Brown,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Guided Democracy," Journal uf D如ocmcy, vol. 12, no. 4, 200], 

pp. 35-4 1. 
(9)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 ism, Soc叫如， a11d Democracy, New York: Har per Perenn ial, 1942. 
(10) Rober t Dahl, Pol yar c/1y, Par ticipa tion a11d Oppositi 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 ity Press, 1971. 
(] 1) David Collier and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 Conceprual Innova tion i.n Comparative Re

search," World Pol it '.cs, vol. 49. no. 3, 1997, pp. 430-45 1. 

会得到表 15-1 中的各种民主。所谓民主质量议题的实质就是，缺什么就补什么（这一命

题对于发达国家同样适用）。

表 15一1 的分类虽然有助于说明经验世界的复杂性，但毕竟过于繁杂。戴蒙德将符合

选举条件的民主简化为两种类型：自由式民主 (li beral democracy)与选举式民主 (elec

toral democracy)心自由式民主不仅具备公平开放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还有充分的公民自

由与法治基础。一些比较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如瑞士、美国等可以列为此类；选举式民主

虽然也有公平开放的竞争性选举，但是在公民自由的保障以及法治的执行上却不尽完善，

甚至不乏冲突与混乱，菲律宾和巴西就是典型的案例。简言之，自由式民主必然是选举式

O 匕叮y Diamond, De过吵ing Democracy, To匹rd Consolid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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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但是选举式民主却未必是自由式民主。这一概念修正意味着第三波民主化扩大了民

主国家的阵营，但同时也加大了民主国家内部的差异性。

2. 选举式威权：竞争式威权与霸权式威权

民主化的起点是威权政体的转型。从理论上说，讨论民主政体的复杂性及其分类

的多样性当限定在民主国家的范圃之内，它与威权政体无关。但实际情形是，对民主

政体的分类实践波及对威权政体的分类。民主与威权是比较政治学中的基本对子范

畴，可谓动其一必牵其二。相比之下，民主政体内部的分类虽说复杂但尚可理解，而

给威权政体添加的形容词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破除选举与民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

观念了。

传统的威权政体概念主要来自林茨的观点，他认为威权政体有别于民主与极权政体，

它具有四种性质：第一，有限的政治多元性；第二，没有极权政体强烈的意识形态，但有

特殊的心态 (men tality);第三，有限的动员，在社会层面开始出现去政治化的现象；第

四，领导阶层出现不明显的制度化，决策相对可预测。。通常情况下，威权政体与选举政

治是分离的。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出现的复杂政体现象，在民主与非民主区分的基础上，谢德勒

(Andreas Schedler) 划分了四种政体形态：除了选举式民主与自由式民主之外，非民主政

体亦被区分为选举式威权与封闭式威权。＠封闭式威权涵括了以往所说的“极权政体”、

”后极权政体”、“苏丹式政权”、“官僚式威权”等，这些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选举制

度无缘。有别于此，选举式威权有选举制度，只不过这些选举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而不能归入任何一种民主政体。

这种选举式威权政体，还可以依据选举的竞争程度，再进一步细分为竞争式威权和

霸权式威权。竞争式威权的概念是由列维茨基与维伊提出的。在这种政体下，选举是获

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也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然而实际上，统治者却可以通

过控制资源、媒体乃至暴力等各种方式来操纵选举结果，使得选举远远称不上是开放而

公平的制度，如津巴布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大致可以算是这样的政体。有些学者还将这

种政体当中“单一政党执政超过 20 年、连续四次行政立法选举获胜的“单独列举出来，

称其为＂支配式政党威权“心至于霸权式威权政体，虽然也举行选举，但这种选举丝

毫不具竞争性，事实上也不是获取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充其量不过是经由这个程序形

式在表面上取得人民的认可而已。＂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被认为是这样的政体。对

于一个封闭式威权或者传统威权政体而言，甚至压根就不需要采取这种形式性的选举程

序。基于上述概念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整理出第三波民主化视野下的政治体制类型图

（见图 15—1) 。

CD Juan L inz, "An Au thor itar ian Regime: Spain," in Er ic Allard 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 iti cs: Stud

ies in Pol iti cal Soci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0, pp. 251-283. 

® Andreas Schedler. "The Menu of Man ipula tion." Journal of D叩ocracy. vo l. 13. no. 2, 2002, pp. 36-50. 

c:D Kenne th Greene. Why Dom inan t Par ti es Lose, Mex ico's Democra ti za ti on in Compaml ive Perspecti议． New

York, Cambr idge Uni vc吓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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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一1 第三波民主化视野下的政治体制类型图＠
资料来源：改编自 Marc Morje Howard and Ph ilip G. Roessler, "L iberal izing Elec to ral Ou tcomes in Competiti ve Au

thor itarian Regimes," Amer ican J oumal of Pol iti cal Sc ience, vol. 50, no. 2, 2006, p. 367 。

本章小结

对民主的定义方式有目的论定义和程序性定义两种。在历史上和在现实中，民主具有

众多的模式，各种模式也一直有其拥护者与批评者。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各自内部的不同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化过程

及其民主制度的演变轨迹均差异甚大。笼统而言，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才得到真正的巩固，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民主化的阵痛，其民主制度还

有待巩固。

民主和民主化，无论是作为观念—制度符号，还是作为实践过程，既是人们作出的价

值选择，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选择与本国国悄相适应的发

展道路和制度模式，是追求民主的人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比较政

治学的新近研究表明，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探索还远未终结。

关键术语

民主 民主的目的论定义 民主的程序性定义 自由民主 多元民主 第

三波 民主巩固 民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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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民主概念的复杂性和民主类型的多样性？

2. 巩固民主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3. 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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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记

>> 

本书的编写从拟议到完稿花了颇长的时间，即使如此，在交付出版社之际我们依然觉

得有修改的压力。写作并非抽丝剥茧，抓住头绪就能顺“理”成“章“，而是一个思考与

写作的互动过程。很多情况下，正是在文字选择与排列的过程中，思维得以清晰起来。故

写作对千作者来说，不只是一个阅读、综合和消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和反思的过程。

通过写作，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局限，明确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与读

者处在同一过程之中。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同类教材，它们无法在本书的参考

文献中一一反映出来；考虑到教材的简洁性，我们尽量选择比较适合于初学者阅读的版

本，并减少不必要的引注，在此谨表歉意。即使如此，本书的注释可能还是比一般教科书

要多。对此，作者只好作一点自慰的解释：它们或许有助千读者的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本书是集体协作的产物。全书的基本框架由编者几经协商而确定，各章的具体节目和

内容则充分发挥各撰写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这一愉快的合作中，作者们带来了不同的

风格，他们以各种方式在本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最后的统稿并不追求语言和文风的刻

板一致，只要不影响内容的表达，统稿者尊重各章作者的基本写法。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能够顺利进行，诚应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刘晶女士。她的诚

挚约稿和说服能力使编者欣然接受这一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同样，她的耐心等待和适时督

促的平衡艺术，使教材的写作过程既避免了急躁，又不至于脉断。我们还要感谢本书责任

编辑朱海燕女士，她的严谨和耐心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错误。此外，郝静同学帮助我们校对

引文，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首先由景跃进提出写作大纲，并在诸主编之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修订。具体的

写作分工如下：景跃进：前言、第 1 章、第 2 章；张小劲：第 12 章、第 13 章；牛彤：第

4~6 章；尹钦：第 8 章、第 9 章、第 14 章、第 15 章的 15. 1 、 15. 2; 李月军：第 7 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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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姿：第 3 章；冉冉-:第 10 章；潘冠瑾：第 11 章；陶逸骏：第 15 章的 15. 3 、 15. 4。最

后由景跃进统稿，并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

读者如发现本书有任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和指正，也欢迎与我们直接联系。通信地

址是：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邮编为 100084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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